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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檢測執行單位之認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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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採樣與分析方法

項次 監測項目 方法編號或名稱 分析方法之簡述

1 TSP NIEA A102.13A 高量採樣法

經由高量空氣採樣器配合適當之濾紙，

以 1.1 ～ 1.7 m3 / min 之吸引量，於短
時間或連續 24 小時採集空氣中之粒狀
污染物稱重之。

2 PM10 NIEA A206.11C 
貝他射線衰

減法

以貝他射線照射捕集微粒之濾紙，量測

採樣前後貝他射線通過濾紙之衰減量，

再根據其微粒濃度與輻射強度衰減比率

關係由儀器讀出空氣中粒狀污染物的濃

度。
本方法適用於空氣中粒徑在 10 微
米(µm)以下粒狀污染物（PM10）濃度之

自動測定，其適用濃度範圍介於 0 ~1× 
104µg / m3。 

4 SO2 NIEA A416.13C 紫外光螢光法

利用波長介於 190 nm ～ 230 nm 之紫
外光來激發二氧化硫分子，再量測其降

回基態時所發出之 350 nm 螢光強度，
以測定空氣中二氧化硫的濃度。
本檢驗
方法適用於空氣中濃度 0 至 50 ppb 
或 0 至 500 ppb 二氧化硫含量之測
定，

5 NOX/NO/NO2 NIEA A417.12C 化學發光法

一氧化氮與臭氧之氣相反應會放出光，

其強度與一氧化氮濃度成正比。將二氧

化氮轉化成一氧化氮後，與臭氧反應，

偵測其所放出之光，即為二氧化氮的濃

度。若樣品氣體不經轉化作用，所得量

測之值為一氧化氮濃度；經轉化作用則

為氮氧化物濃度，二者之差即為二氧

化氮的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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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O NIEA A421.13C 紅外線法 

利用一氧化碳（CO）吸收紅外光之特
性，測定樣品氣體中一氧化碳的濃度。

本檢驗方法適用空氣中濃度 50.0ppm 
以下之一氧化碳含量測定。 

7 O3 NIEA A420.12C 紫外光吸收法 

利用臭氧對紫外光的吸光特性，量測氣

體於 254 nm 的吸光強度，以計算空氣
中臭氧的濃度。本檢驗方法適用於測定

空氣中濃度介於 0.00 ~ 0.50 ppm 的臭
氧， 

8 THC NIEA A740.10C 
火焰離子 
化法 

本檢測方法為線上火燄離子化偵測法，

樣品直接經過系統流路進入火焰離子化

偵測器（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FID）
後測得空氣中之總碳氫化合物（Total 
hydrocarbon，THC）含量；另將樣品導
入會分解非甲烷總碳氫化合物之選擇性

燃燒系統（如觸媒轉換器）並進入 FID 
偵測器後測得空氣中甲烷（Methane）含
量，將 THC 扣除甲烷後即得非甲烷總
碳氫化合物（Total nonmethane 
hydrocarbon，TNMHC）含量，所測得
濃度以相對於甲烷表示。
本法適用於空
氣中甲烷、總碳氫化合物及非甲烷總碳

氫化合物含量之檢測，測定範圍依儀器

設計而定，一般空氣中總碳氫化合物建

議選擇測定範圍不大於 100 ppm之儀
器。 

9 落塵量 CNS 3916 
大氣中落塵

量測定法 

本檢測方法為 CNS 3916檢測方法。粒
徑在 10 微米(μm) 以上，能因重力作
用逐漸落下而引起公眾厭惡之物質，通

常是由於體積較大的物質受物理粉碎

而形成，單位以公噸/平方公里/月 
(ton/km2/month) 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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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風速 － 風杯測定法 － 

11 風向 － 風標測定法 － 

12 溫度 － 電熱片 － 

13 濕度 － 薄膜電容法 － 

14 噪音 NIEA P201.96C 噪音計測定法 

本方法係使用符合我國國家標準（CNS 
7129）1 級噪音計 （ 或 稱 聲 音 位 
準 計 ） 或 國 際 電 工 協 會 
（ International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標準（IEC 61672-1）之 
Class 1 噪音 計（Sound level meter）或
上述性能以上之噪音計，測量環境中噪 
音位準之方法。 
本測量方法適用於一般環境及固定性噪

音發生源。 

15 振動 NIEA P204.90C 振動計測定法 

本方法係使用符合規定之振動計，測量

有關環境中振動的方法。本測量方法適

用於一般環境及固定性振動發生源之振

動測量，其振動位準參考加速度（aref）
為 10-5 m / sec2。 

16 交通量 
2011年道路交通
容量手冊 

攝影法 
以攝影器材錄影後，再進行人工計算並

以 2011年道路交通容量手冊計算道路
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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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法
規
定
辦
理
。
�

��
�ᖴ

ᖴ
ہ
঩
ࡰ
௲
。
�

��
�依

據
ၸ

ѐ
開

發
資

料
，

本
案

並
ค

Ѱ
述

污
染

情

٣
。
�

��
�目

前
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新

興
區

造
地

工
程

ς
於
��

年
底

ኩ
ଶ

，
故

ҭ
ค

வ
٣

海
域

工
程

，
׳

ค
Ѱ
述
污
染
情
٣
。
�

��
�後

續
ऩ

ࡠ
ൺ

施
工

，
ϝ

將
依

海
污

法
相

關
規

定
辦

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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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表
� 

歷
次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退
潮
期
間
水
質
ό
಄
甲
類
海
域
水
質
比
ٯ
�民

國
��

年
�
月
至

��
年

�
月
��

測
站
�

項
目
�

歷
年
監
測
�

次
數
�1
��

ຬ
出
甲
類
海
域
�

水
質
標
準
次
數
�3
��

ό
಄
標
準
�

比
ٯ
�3
�1
��

1
��

溶
氧
�

��
��

��
�

��
��

�
新
߁
׀
溪
�

生
化
需
氧
量
�

��
��

��
�

��
��
�
�

出
口
潮
間
帶
�

大
腸
桿
菌
群
�

��
��

��
�

��
��
�
�

�
氨
氮
�

��
��

��
��

��
��
�
�

�
磷
�

��
��

��
��

��
��
�
�

1
��

溶
氧
�

��
��

��
�

��
��
�
�

有
ω
寮
排
水
�

生
化
需
氧
量
�

��
��

��
�

��
��
�
�

出
口
潮
間
帶
�

大
腸
桿
菌
群
�

��
��

��
�

��
��
�
�

�
氨
氮
�

��
��

��
��

��
��
�
�

�
磷
�

��
��

��
��

��
��
��

�
1
��

溶
氧
�

��
��

��
�

��
��

�
�

生
化
需
氧
量
�

��
��

��
�

��
��
�
�

�
大
腸
桿
菌
群
�

��
��

��
�

��
��
�
�

�
氨
氮
�

��
��

��
��

��
��
�
�

�
磷
�

��
��

��
��

��
��
�
�

1
��

溶
氧
�

��
��

��
�

��
��
�
�

ଭ
公
厝
排
水
�

生
化
需
氧
量
�

��
��

��
�

��
��
�
�

與
ᙑ
߁
׀
溪
�

大
腸
桿
菌
群
�

��
��

��
��

��
��
�
�

出
口
潮
間
帶
�

氨
氮
�

��
��

��
��

��
��
�
�

�
磷
�

��
��

��
��

��
��
�
�

� � �

第
।
，
Ӆ

।

空
氣
中
粒
狀
污
染
物
檢
測
法
ȋ
高
量
採
樣
法
�

中
華

民
國
��

年
��

月
�日

環
署

檢
ӷ

第
��
��
��
��
��
ဦ

公
告
�

自
中

華
民

國
��

年
�月

��
日

ଆ
實

施
�

1
,(
$
�$
��
��
��
$
�

一
、

方
法

概
要
�

經
җ

高
量

空
氣

採
樣

器
ଛ

合
፾

當
之

ᘠ
ર
，
以
��
�ɴ

��
��
P

� ʑ
P
LQ
之

֎
Ї

量
，

於
อ

時
間

܈
ೱ

續
��
小

時
採

໣
空

氣
中

之
粒

狀
污

染
物

ᆀ
重

之
。
��

二
、

፾
用

範
圍
�

本
法

፾
用

於
空

氣
品

質
之

總
懸

浮
༾

粒
�7
63
�及

ڬ
界

空
氣

中
之

粒
狀

污

染
物
�3
DU
WLF
XO
DW
H�
，

粒
৩

ӧ
��
�༾

米
�μ

P
�以

下
之

濃
度

測
定

。
��

三
、

υ
ᘋ
�

（
一

）
Ӏ

化
ྟ
ᜦ
（
3K
RW
RF
KH
P
LF
DO
�VP

RJ
）
܈

木
׷

ྟ
ᜦ
（
:
RR
G�
VP

RN
H）

等
，

ځ
中

可
能

存
ӧ

之
ݨ

性
物

質
，
會

ߔ
ᛖ

ᘠ
ર

空
氣

流
量

Զ
造

成
ό

ᛙ
定

之

ܜ
Ї

速
率

。
�

（
二

）
濃

ᜦ
܈

ᔸ
度

高
時

會
使

ᘠ
ર

ڙ
潮

，
Զ

ᝄ
重

地
減

ե
空

氣
流

量
。
��

四
、

設
ഢ

及
׷

料
�

高
量

空
氣

採
樣

器
（
+
LJ
K�
YR
OX
P
H�
DL
U�V
DP

SO
HU
）

ࢂ
җ

空
氣

֎
Ї

部
、

ᘠ

ર
固

定
器
、
流

量
測

定
部

及
保

護
器
（
6K
HO
WH
U）

所
構
成
，
如
圖
�一

�、
�圖

�二
�

所
示

。
�

�一
�空

氣
֎

Ї
部
：
ࢂ

җ
整

流
ଭ

達
ೱ

結
二

段
離

Ј
෮

፺
式

風
৻
（
7X
UE
LQ
H�
W\
SH
�

ID
Q）

所
構

成
，

具
有
��
P

� ʑ
P
LQ
之

֎
Ї

量
。
��

�二
�ᘠ

ર
固

定
器

：
能

保
護
��
��
Ø
��
��
FP

（
܈
��

Ø
��
��
LQ
）

之
ᘠ

ર
ό

ठ
ઇ

ཞ

Ъ
ό

ᅅ
氣

的
一

種
း

設
，

直
ௗ

與
空

氣
֎

Ї
部

ೱ
結

，
ځ

使
用

各
部

之
׷

質
如

下
，

Ξ
ځ

組
合

如
圖
�三

�。
�

��
�ᘠ

ਣ
（
)U
DP

H）
：

使
用

ऐ
ᆭ

ᇑ
之

׷
質

（
如

ό
㚉

ᒳ
܈

高
級

᎑
合

金
）

Ȁ

能
固

定
ᘠ

ર
使

ό
ठ

ઇ
ཞ

，
ځ

大
小

Ё
κ

如
圖
�三

�。
�

��
�網

狀
物
（
1
HW
）
：
ӧ

通
氣

時
具

有
፾

當
之

ம
度

可
保

護
ᘠ

ર
ό

會
ઇ

ཞ
，

ځ
使

用
ऐ

ᆭ
ᇑ

之
׷

質
（

如
ό

㚉
ᒳ

）
ᇙ

造
，

Ъ
Ԝ

׷
質

ό
可

帶
๏

ᘠ
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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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
Ӆ

।

Һ
Ֆ

ό
પ

物
，

ځ
Ё

κ
與

ᘠ
ર

相
ӕ

，
置

於
ᘠ

ਣ
內

，
Ξ

ό
通

氣
部

分
使

用
氟

化
ᐋ

િ
ᇙ

品
之

ጤ
帶

固
定

。
��

��
�პ

୮
：

ځ
Ё

κ
Ѹ

໪
಄

合
ᘠ

ਣ
，

Ξ
ځ

與
ᘠ

ર
ௗ

᝻
部

分
Ѹ

໪
使

用
氟

化

ᐋ
િ

ᇙ
品

之
ጤ

帶
固

定
。
�

��
�ᙹ

具
：

း
ڕ

ᘠ
ર

時
為

防
З

ઇ
ཞ

及
ᅅ

氣
的

一
種

း
設

，
ځ

為
ऐ

ᆭ
ᇑ

之

׷
質

（
如

ό
㚉

ᒳ
܈

高
級

᎑
合

金
）

所
ᇙ

成
的

。
�

（
三

）
流

量
測

定
部

：
流

量
測

定
部

通
常

ࢂ
使

用
း

ڕ
方

ߡ
之

浮
子

流
量

計
，

ځ

相
對

流
量

單
位

為
��
��
ɴ
��
��
�P

� ʑ
P
LQ
之

範
圍

。
�

（
四

）
保

護
器

：
使

用
ऐ

ᆭ
ᇑ

性
之

׷
質

ᇙ
作

，
採

樣
時

ਂ
໣

面
ර

上
，

水
平

固

定
，
保

護
器

之
構

造
及

Ё
κ

如
�圖

�二
�所

示
，
可
܍

ڙ
風

ߘ
Զ

ό
ठ

ઇ
ཞ

ᘠ
ર

。
�

（
五

）
採

໣
用

ᘠ
ર

：
໪

಄
合

下
列

基
本

規
格
�

��
�ᘠ

ર
Ё

κ
：
��
�Ø
��
��
FP

（
܈
��

Ø
��
��
LQ
）

。
��

��
�ᘠ

ર
之

有
ਏ

採
໣

面
積

：
��
�Ø
��
��
FP

（
܈
��
Ø
��
�LQ

）
。
��

��
�ᘠ

ર
׷

質
：

一
૓

使
用

࣒
ዟ

ᠼ
維

ᘠ
ર

，
ऩ

ట
作

化
學

分
析

，
߾

可
使

用

ځ
д

特
ਸ

׷
質

ᘠ
ર

。
�

��
�ᘠ

ર
之

採
໣

ਏ
率
：
原

ᇙ
造

ቷ
出

ቷ
時

ς
經
�'

2
3�

試
驗
，
ዴ

認
對

於
��
�

μ
P
�粒

狀
物

具
有
��
��
��

ʘ
�之

採
໣

ਏ
率

。
�

（
六

）
分

析
Ϻ

平
：
分

析
Ϻ

平
Ѹ

໪
፾

合
ᆀ

重
採

樣
器

所
需

型
式

及
大

小
的

ᘠ
ર
。

需
要

的
測

值
範

圍
及

ᡫ
௵

度
ຎ

ᘠ
ર

ዬ
重

及
重

量
負

಻
Զ

定
。

一
૓

Զ

言
，

高
量

採
樣

器
所

需
要

的
Ϻ

平
ᡫ

௵
度

為
��
��
P
J。

較
小

流
量

的
採

樣

器
將

需
要

׳
ᡫ

௵
的

Ϻ
平

。
�

五
、

試
Ꮚ
�

（
ౣ

）
�

六
、

採
樣

與
保

存
�

（
一

）
 採

樣
前

、
後

應
執

行
流

量
查

核
（
&
KH
FN
）

：
�

��
�組

း
小

Ͼ
校

正
器
。
將

小
Ͼ

校
正

器
（
2
ULI
LF
H�
FD
OLE
UD
WR
U）

與
空

氣
֎

Ї
部

第
।
，
Ӆ

।

直
ௗ

ௗ
合
，
ӆ

將
水

柱
ᓸ

Κ
計

之
一

ᆄ
ௗ

小
Ͼ

校
正

器
，
ќ

一
ᆄ

通
大

氣
。

水
柱

ᓸ
Κ

計
及

高
量

空
氣

採
樣

器
之

流
量

計
，
ځ

း
置

方
式

如
圖

四
所

示
。
�

��
�調

整
高

量
空

氣
採

樣
器

之
水

平
器

至
水

平
。
�

��
�Ѻ

開
電

源
ᛙ

定
�分

ដ
後
，
調

整
至

፾
當

流
量

之
水

柱
ᓸ

ৡ
，
җ

小
Ͼ

校
正

器
之

଑
ᘜ

方
程

式
，

檢
查

高
量

空
氣

採
樣

器
之

校
正

流
量

與
實

ሞ
流

量
之

ᇤ
ৡ

ࢂ
ց

ӧ
�²
��
ʝ

以
內

。
�

�
（

二
）

 採
樣

地
點

以
能

ע
ඝ

大
氣

污
染

狀
況
，
Ъ

ό
ڙ

特
定

源
܈

ځ
д

交
通

狀
況

影
ៜ

之
場

所
�。

��

��
�用

於
空

氣
品

質
檢

測
時
；
採

樣
高

度
以

離
地
��
ɴ
��
�公

Ё
為

原
߾
，
採

樣

時
間

為
ೱ

續
採

樣
��
�小

時
，

採
樣

器
之

ᘍ
ܫ

Ѹ
໪

ό
ڙ

ځ
д

測
定

儀
之

影

ៜ
。
�

��
�用

於
ڬ

界
採

樣
檢

測
時

；
採

樣
地

點
依

環
保

相
關

法
規

之
規

定
辦

理
，
採

樣
高

度
以

測
定

及
調

整
方

ߡ
為

ە
，
採

樣
時

間
為

ೱ
續

採
樣
��
小

時
，
Ъ

能

ղ
定

污
染

物
җ

ట
測

之
公

د
場

所
排

ܫ
所

為
之

位
置

。
�

（
三

）
 粒

狀
污

染
物

之
採

໣
��

��
�ዴ

認
採

樣
器

能
正

常
ၮ

ᙯ
。
�

��
�經

ગ
量

後
之

ᘠ
ર

౽
置

於
ᘠ

ર
固

定
器
，
固

定
ᘠ

ર
Ъ

ό
能

有
ᅅ

氣
現

象
。
�

��
�採

樣
း

ഢ
౽

置
於

保
護

器
內

，
ᘠ

ર
ၸ

ᘠ
面

ර
上

，
水

平
固

定
。
��

��
�ௗ

通
流

量
計

與
排

氣
口

之
管

路
。
�

��
�可

у
း

計
時

器
（
7L
P
HU
）

，
ऩ

ၶ
採

樣
期

間
內

ଶ
電

ߡ
可

正
ዴ

地
記

錄
採

樣
時

數
。
��

��
�Ѻ

開
電

源
記

錄
採

໣
開

始
之

時
刻

。
��

��
�開

機
�分

ដ
後
，
記

下
空

氣
流

量
4
V，

一
૓

֎
Ї

流
量

為
��
��
ɴ
��
��
�P
�ʑ

P
LQ
�之

間
，

測
ӳ

流
量

後
ջ

可
ڕ

下
流

量
計

之
ௗ

管
。
��

��
�採

樣
ಖ

Α
時

，
記

下
採

໣
時

間
W及

空
氣

流
量
4
H，

並
以

下
式

計
算

֎
Ї

空

氣
量

。
� 4
V

4
H

9
W

�
�

̒
：

֎
Ї

空
氣

量
（
P
�）

�
4
V�
：

開
始

時
之

流
量

（
P
�ʑ

P
LQ
）
�

4
H�
：

ಖ
Α

時
之

流
量

（
P
�ʑ

P
LQ
）
�

W：
採

໣
時

間
（
P
LQ
）
��

��
�採

樣
時

應
ӕ

時
記

錄
採

樣
前

、
後

之
大

氣
ᓸ

Κ
、

溫
度

、
風

速
、

風
向

等

氣
象

條
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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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
Ӆ

।

� 
�

七
、

؁
ᡯ
�

（
一

）
採

໣
前

Ӄ
將

ᘠ
ર

៽
開

置
於

ᔸ
度

維
࡭

ӧ
��
²
��
ʝ

，
溫

度
變

化
小

於
�

ʚ
之

ଳ
ᔿ

器
܈

Ϻ
平

室
內
，
使

之
ଳ

ᔿ
平

ᑽ
��
小

時
以

上
後

ગ
至

㚌
重

（
精

ዴ
至
��
��
P
J�
）

。
�

（
二

）
採

໣
後

之
ᘠ

ર
依

後
續

檢
驗

分
析

需
要
，
將
粒

狀
物

採
໣

面
ᄙ

於
內
，
ܫ

入
፾

當
׷

質
࠾

套
中

ڗ
ӣ

檢
驗
。
依

七
、
（

一
）
之

條
ҹ
，
ܫ

置
達

㚌
重

後
精

ዴ
ગ

量
。
�

八
、

結
果

處
理
�

（
一

）
ڬ

界
粒

狀
污

染
物

之
濃

度
依

下
式

計
算

؃
出

。
�

粒
狀

污
染

物
之

濃
度

（
μ
J�
1
P

� ）
 �

（
�:

Hɡ
:
V�
�̒

Q）
î�
��

�

��
��
ځ

中
̒
Q 
�3
V�
��
��
î>
��
��
���
��
�7

V�
@î
̒
�

：
採

໣
後

之
ᘠ

ર
重

量
（

̝
）
�

：
採

໣
前

之
ᘠ

ર
重

量
（

̝
）
��

̒
Q：

為
�ʚ

，
�大

氣
ᓸ

下
之

֎
Ї

空
氣

量
（
1
P

� ）
�

̒
：

֎
Ї

空
氣

量
（
P

� ）
�

3V
：

採
樣

時
段

之
平

均
大

氣
ᓸ

Κ
�P
P
+
J�
�

7V
：

採
樣

時
段

之
平

均
大

氣
溫

度
�ʚ

��

（
二

）
空

氣
品

質
之

總
懸

浮
༾

粒
之

濃
度

依
下

式
計

算
؃

出
。
�

總
懸

浮
༾

粒
之

濃
度

（
μ
J�
�P

� ）
 �
>�
:
Hɡ

:
V�
�̒

@î
��

��

：
採

໣
後

之
ᘠ

ર
重

量
（

̝
）
��

：
採

໣
前

之
ᘠ

ર
重

量
（

̝
）
��

̒
��
֎

Ї
空

氣
量

（
P

� ）
�

�
九

、
品

質
管

制
�

�一
��
當

高
量

空
氣

採
樣

器
有

下
列

情
形

之
一

時
，

߾
໪

進
行

流
量

校
正

：
�

��
新

機
௴

用
時

。
�

��
ଭ

達
修

理
、

保
養

܈
׳

ඤ
碳

ڇ
後

。
�

��
流

量
計

修
理

、
調

整
܈

׳
ඤ

。
�

��
單

點
查

核
時

ୃ
離

檢
量

線
ຬ

ၸ
��

ʘ
。
�

��
每
��
ঁ

月
的

定
期

校
正

。
�

第
।
，
Ӆ

।

�
�二

��
高

量
空

氣
採

樣
器

流
量

校
正

方
式

如
下

：
�

採
用

ߡ
於

ឫ
帶

之
小

Ͼ
校

正
器

及
水

柱
ᓸ

Κ
計

，
校

正
高

量
空

氣
採

樣
器

之
流

量
計

，
ځ

း
置

如
圖
�四

�所
示

。
�

��
�將

小
Ͼ

校
正

器
與

空
氣

֎
Ї

部
直

ௗ
ௗ

合
，

見
圖
�四

。
�

��
�水

柱
ᓸ

Κ
計

之
一

ᆄ
ௗ

小
Ͼ

校
正

器
，

ќ
一

ᆄ
通

大
氣

，
並

ዴ
定

ؒ
有

ᅅ

氣
現

象
。
�

��
�Ѻ

開
電

源
ᛙ

定
�分

ដ
後
，
ߩ

讀
值

ᛙ
定

後
記

下
水

柱
ᓸ

Κ
計

之
ᓸ

ৡ
+。

�
��
�以

水
柱

之
ᓸ

ৡ
ж

入
小

Ͼ
校

正
器

之
校

正
方

程
式
，
計

算
正

ዴ
之

流
量
4
，

記
錄

現
場

大
氣

溫
度

與
ᓸ

Κ
，

並
讀

ڗ
採

樣
器

流
量

計
之

讀
值

，
Ѹ

要
時

可
修

正
至

標
準

狀
態

下
，

建
立

一
ঁ

可
ଓ

ྉ
至

一
級

標
準

的
校

正
關

߯

（
如

：
一

ঁ
方

程
式

܈
一

組
Ԕ

線
）

。
�

��
�依

序
調

整
小

Ͼ
校

正
器

ό
ӕ

流
量

（
��
�a
��
��
P

� ʑ
P
LQ
�流

量
間

，
至

Ͽ
�

點
）

所
相

對
應

之
採

樣
器

流
量

計
讀

值
<
。
�

��
�以

4
為
;
ື

、
<
為
<
ື

，
用

最
小

平
方

線
性

଑
ᘜ

法
，

ள
出

線
性

଑
ᘜ

方

程
式
<
FD
O 
�P
�4
��
�E
�

P
�為

௹
率
�

E�
為

ᄒ
ຯ
�

��
�計

算
各

點
<
FD
O及

<
值

之
ᇤ

ৡ
百

分
比
��

(�
。
�

FD
O

FD
O

<
<

�
(

��
�

<
�

��
�各

校
正

點
��

(�
ᇤ

ৡ
ӧ
�²
��
�
�範

圍
內

時
，
ջ

可
ௗ

ڙ
，
ऩ

ό
合

格
߾

需

維
修

後
重

新
校

正
。
�

��
�如

採
樣

器
流

量
計

為
浮

子
流

量
計

，
߾

可
調

整
浮

子
流

量
計

上
ᆄ

之
調

整

່
，

使
浮

子
流

量
計

上
之

流
量

與
九

、
（

二
）

、
��
所

ள
正

ዴ
流

量
一

ठ

後
，
ӆ

依
九
、
�二

�、
��
a�
�進

行
校

正
。
流

量
校

正
ֹ

成
後
，
ό

能
ӆ

調
整

調
整

່
，

ց
߾

需
重

新
校

正
。
�

��
��

當
溫

度
、
氣

ᓸ
之

變
化

ࡐ
大
（

校
正

小
Ͼ

校
正

器
之

平
均

大
氣

溫
度
�7
D�

²
��
��
ʚ

܈
平

均
大

氣
ᓸ

Κ
�3
D�
²
��
��
P
P
+
J）

時
（

如
ӧ

山
ഗ

採
樣

時
）
，

߾
小

Ͼ
校

正
器

之
流

量
，

可
依

下
式

ံ
正

。
��

�
�

D
�

��
��
�7

�
��
�

4
4

��
�

3
�

D
4
：

小
Ͼ

校
正

器
之

流
量

（
P

� ʑ
P
LQ
）
��

�
4
：

校
正

時
採

樣
器

流
量

計
之

੿
正

流
量

（
P

� ʑ
P
LQ
）
� 

� 
� 

��
�

�7
：

校
正

時
之

大
氣

溫
度

（
ʚ

）
�

�3
：

校
正

時
大

氣
ᓸ

Κ
（
P
P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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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
Ӆ

।

�三
��
採

樣
前

、
後

ᘠ
ર

໪
ગ

至
㚌

重
。
�

�四
��
㚌

重
之

定
က

為
х

ࡴ
採

樣
前
、
後

ᘠ
ર

之
調

理
環

境
，
ځ

ᔸ
度

維
࡭

ӧ
��
²

�ʝ
，
溫

度
變

化
小

於
�ʚ

範
圍

內
，
間

႖
�小

時
平

ᑽ
後

ӆ
ગ

重
，
前

後
重

量
ৡ

໪
小

於
��
��
P
J內

。
�

�五
��
如

ค
法

಄
合

上
述

規
定

，
߾

重
ፄ

九
、

（
四

）
؁

ᡯ
直

至
前

後
重

量
ৡ

小

於
��
��
P
J。

�
�六

��
計

時
器

應
每

年
進

行
校

正
，

ځ
��
�小

時
ᇤ

ৡ
ό

ຬ
ၸ
��
分

ដ
。
�

�七
��
採

樣
前

ό
可

ᄙ
疊

ᘠ
ર

，
為

達
ډ

Ԝ
要

؃
可

使
用

ᘠ
ર

պ
。
�

� � 十
、

精
密

度
與

準
ዴ

度
�

（
ౣ

）
�

� 十
一

、
參

考
資

料
�

（
一

）
 &
RG
H�
RI
�)
HG
HU
DO
�5
HJ
XO
DW
LR
QV
Ȁ
7L
WOH
��
��
3U
RW
HF
WLR
Q�
RI
�(
QY
LUR
QP

HQ
WȀ
SD
UW�

��
Ȁ
$
SS
HQ
GL
[�
%
（
��
��
）

。
�

（
二

）
 $
67

0
Ȁ
$
QQ
XD
O�%

RR
N�
RI
�$
67

0
�6
WD
QG
DU
GV
Ȁ
9
RO
���
��
��
Ȁ
'
��
��
��
�

（
��
��
）

。
�

（
三

）
 4
XD
OLW
\�
$
VV
XU
DQ
FH
�+
DQ
GE
RR
N�
IR
U�$

LU�
3R
OOX
WLR
Q�
0
HD
VX
UH
P
HQ
W�

6\
VW
HP

V��
5
HI
HU
HQ
FH
�0

HW
KR
G�
IR
U�W
KH
�'
HW
HU
P
LQ
DW
LR
Q�
RI
�6
XV
SH
QG
HG
�

3D
UWL
FX
OD
WH
V�L
Q�
WK
H�
$
WP
RV
SK
HU
H�
�VH
FW
LR
Q�
��
��
9
RO
�˨

��
�+
LJ
K�
9
RO
XP

H�
0
HW
KR
G�
��
��
��
。
�

ຏ
��
�：

�使
用

高
量

空
氣

採
樣

器
時

應
ݙ

意
的

٣
項
��

��
�採

໣
時

之
流

量
܈

採
໣

後
之

重
量

濃
度

有
異

常
數

ӷ
出

現
時
，
檢

查
ࢂ

ց
流

量

計
有
�異

常
，
採

樣
器

ࢂ
ց

ᅅ
氣

܈
電

源
電

ᓸ
ࢂ

ց
變

動
。
ऩ

異
常

現
象

ࢂ
ӧ

採
໣

開
始

ό
Φ

發
生

時
，

߾
໪

經
ዴ

認
ς

ࡠ
ൺ

正
常

ၮ
ᙯ

後
，

ω
可

開
始

採

໣
。

ऩ
異

常
現

象
ࢂ

ӧ
採

໣
ಖ

Α
ω

發
現

時
，

߾
Ѹ

໪
將

Ԝ
試

樣
保

存
並

Ъ

正
ዴ

記
錄
，
ӕ

時
要

ዴ
實

ݙ
意

ᗉ
խ

異
常

現
象

ӆ
度

發
生
，
並

ӆ
重

新
採

໣
。
�

��
�֎

Ї
း

置
之

碳
ڇ
（
0
RW
RU
�E
UX
VK
）
ӧ
使

用
��
��
ɴ
��
��
小

時
後
，
Ѹ

໪
ඤ

新

品
，

Ъ
໪

校
正

流
量

。
��

��
�高

量
空

氣
採

樣
器

所
附

流
量

計
之

上
ᆄ

有
一

流
量

調
整

່
，
ό

能
ᒿ

意
᝻

動
，

一
經

᝻
動

߾
໪

校
正

流
量

。
��

第
।
，
Ӆ

।

��
�流

量
計

之
੟

小
部

分
ऩ

有
污

物
附

๱
時
，
會

導
ठ

讀
數

फ़
ե
，
可

用
ಒ

ଞ
小

Ј

地
ନ

ѐ
污

物
，

ό
可

໾
及

流
量

ଞ
，

ځ
後

໪
校

正
流

量
。
�

��
�֎

Ї
း

置
之

႟
ҹ

ၶ
有

׳
ඤ

，
修

理
܈

流
量

有
異

常
時

，
໪

校
正

流
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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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

年
第
�季

�
��
�年

��
月
a�
�月

報
告
�行

ࡹ
ଣ

環
境

保
護

署
審

查
意

見
ӣ

ൺ
情

形
�

行
ࡹ

ଣ
環

境
保

護
署

意
見
�

意
見

ӣ
ൺ
�

��
�本

署
��

年
��

月
�日

環
綜

ӷ
第

��
��
��
��
��

ဦ
ڄ

說
明

三
「

本

季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於

退
潮

計
有

溶
氧

、
五

日
生

化
需

氧
量

、
大

腸
桿

菌
群

、
氨

氮
與

磷
及

ᅍ
潮

期
計

有
大

腸
桿

菌
群

、
氨

氮
ό

಄
合

甲
類

海
域

水
質

標
準

。
ፎ

於
下

次
報

告
中

將
歷

年
ٰ

ό
಄

合
甲

類
海

域
水

質
標

準
檢

測
項

目
，

൩
採

樣
時

間
、

氣
ং

狀
況

、
陸

源
污

染
及

本
計

畫
施

工
期

間
可

能
污

染
等

項
目

，
列

表
分

析
說

明
。

」
之

本
意

，
߯

ፎ
൩

本
計

畫
施

工
期

間
對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可
能

產
生

之
水

質
影

ៜ
，

故
ፎ

൩
本

計
畫

施
工

地
點

與
施

工
期

程
對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可
能

之
水

質
影

ៜ
，

提
出

分
析

說
明

。
�

本
計

畫
於

新
興

區
造

地
施

工
方

式
，

Ώ
Ӄ

ᑐ
൒

Զ
後

༤
β

，
以

ᗉ
խ

產
生

之
高

濁
度

水
範

圍
ᘉ

大
；

ќ
施

工
區

內
҂

設
ᔼ

區
，

ό
ठ

產
生

生
ࢲ

污
水

。
故

施
工

期
間

之
造

地
工

程
，

對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可

能
產

生
之

水
質

影
ៜ

，
主

要
為

水
體

混
濁

程
度

的
ׯ

變
。

因
Ԝ

，
ঃ

ऩ
施

工
ό

當
߾

可
能

造
成

鄰
近

區
域

水
體

懸
浮

固
體

物
濃

度
ቚ

高
。

Զ
近

岸
水

體
混

濁
程

度
變

化
，

主
要

߯
ڙ

水
中

懸
浮

固
體

物
含

量
多

ჲ
所

،
定

，
如

ٰ
自

於
大

自
ฅ

Κ
量

的
ረ

風
所

Ї
ଆ

之
ம

風
ᇬ

ߘ
ؑ

ڇ
地

表
，

以
及

ܿ
北

季
風

期
風

浪
ܡ

Ѻ
近

岸
ᙌ

ᠳ
水

體
，

೿
將

造
成

水
體

懸
浮

固
體

物
濃

度
ᗊ

ቚ
。

如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懸

浮
固

體
物

濃
度

高
值

，
多

發
生

ӧ
ረ

風
大

ߘ
܈

ܿ
北

季
風

期

間
。
� 以

下
ջ

ଞ
對

新
興

區
施

工
地

點
與

施
工

期
程

，
對

鄰
近

新
、

ᙑ
߁

׀

溪
潮

間
帶

區
可

能
產

生
之

水
質

影
ៜ

項
目

ɡ
懸

浮
固

體
量

變
動

情
形

作
說

明
：
�

��
җ

各
年

度
懸

浮
固

體
物

濃
度

統
計

變
化

圖
ᡉ

示
�圖

�ɴ
圖
��
，

位
於

新
、

ᙑ
߁

׀
溪

間
ɡ

有
ω

寮
排

水
�1
��
、

ଭ
公

厝
排

水
西

北
側
�1
��

潮
間

帶
，

以
及

新
興

施
工

區
ܿ

南
側

之
ଭ

公
厝

與
ᙑ

߁
׀

溪
口

Ѧ
潮

間
帶
�1
��
，

於
新

興
區

造
地

施
工

期
間
�民

國
��

年
�月

至
��

年
��

月
�

與
非

施
工

之
ଶ

工
後
�民

國
��

年
�月

a�
�年

�月
�相

比
，

ځ
施

工
期

間

懸
浮

固
體

濃
度

並
ค

明
ᡉ

ୃ
高

；
Զ

位
於

新
興

施
工

區
ܿ

北
側

之
施

厝
寮

排
水

與
新

߁
׀

溪
測

站
�1
��
，

߾
於

施
工

之
��

與
��

年
間

，
ම

出
現

相
對

較
ଶ

工
後

ౣ
高

之
測

值
，

ՠ
ቚ

高
之

懸
浮

固
體

濃
度

有

限
。
以
施
工
期
間
平
均
濃
度
最
高
值
��
�年

：
66
� P

HD
Q�
 �
��
�P

J�
/�
為

ٯ
，
比
ଶ
工
後
��
�年

：
66
� P

HD
Q� 

��
��
P
J�
/�
高
出
��
�P
J�
/，

Զ
ӕ
年

度
最

高
值

߾
相

近
)
��

年
：
66
� P

D[
� 

��
��
���
�

年
：
66
� P

D[
 �
��
�

P
J�
/*

，
並
ค
異
常
ୃ
高
，
Ъ
自
��
年
ଆ
ҭ
ค
࡭
續
ቚ
高
之
ᖿ
༈
。
�

��
Ԝ

Ѧ
，

வ
施

工
與

非
施

工
期

間
�ଶ

工
後
�各

月
之
懸
浮
固
體
濃
度
高
ե

變
化

統
計
�圖

�ɴ
圖
��
ᡉ

示
，

ځ
月

平
均

濃
度

於
施

工
與

非
施

工
期

間

ϕ
有

高
ե

，
並

҂
有

施
工

期
間

各
月

的
平

均
濃

度
明

ᡉ
高

於
ଶ

工
後

之
現
象
。
�

��
ќ

җ
新

興
區

施
工

期
間

與
非

施
工

期
間

懸
浮

固
體

物
平

均
濃

度
�退

潮
�

比
較

可
ޕ
�表

��
，

ନ
新

߁
׀

溪
出

海
口

潮
間

帶
�測

站
1
��
，

於
施

工

期
間

平
均

濃
度

ౣ
高

於
非

施
工

期
間

Ѧ
，

ځ
Ꭹ

整
體

և
現

非
施

工
期

間
懸

浮
固

體
物

平
均

濃
度

較
高

之
特

性
，

Ъ
非

施
工

期
間

總
平

均
濃

度
��
��
�P
J�
/�
比
施
工
期
��
��
��
P
J�
/�
明
ᡉ
高
出
��
��
�P
J�
/，

ҭ
ջ
非

施
工

期
間

懸
浮

固
體

物
平

均
濃

度
，

ϝ
比

施
工

期
間

高
出

ऊ
��
��
�
。

Ԝ
ᡉ

示
出

新
興

區
圍

൒
造

地
施

工
行

為
，

於
施

工
期

間
對

鄰
近

水
體

所
造

成
的

混
濁

ᘋ
動

程
度

，
與

非
施

工
行

為
如

大
ߘ

ؑ
ڇ

，
܈

風
浪

ᙌ
ᠳ
భ
水
區
所
產
生
之
高
懸
浮
物
相
比
，
整
體
Զ
言
並
ό
ᡉ
๱
。
�

��
綜

合
上

述
分

析
可

ޕ
，

新
興

區
於

造
地

施
工

期
間

，
並

҂
對

၀
鄰

近

潮
間
帶
區
水
體
之
懸
浮
固
體
量
，
產
生
明
ᡉ
ቚ
量
之
ό
ճ
影
ៜ
。
�

�
�

� � � � � � � � � � � � � � � �
圖

��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於
各
年
度
之
懸
浮
固
體
最
高
、
平
均
與
最
ե
濃
度
變
化
�測

站
1
��
�

� � � � � � � � � � � � � � � � � �
圖

��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於
各
年
度
之
懸
浮
固
體
最
高
、
平
均
與
最
ե
濃
度
變
化
�測

站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25
0

50
0

75
0

10
00

12
50

15
00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SS (mg/L)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
退

*
O
2

౽
動

平
均

ǳ
ຼ

期
;
 
3
 
)
數

列
4
*

施
工

期
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25
0

50
0

75
0

10
00

12
50

15
00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SS (mg/L)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
退

*
O
4

౽
動

平
均

ǳ
ຼ

期
;
 
3
 
)
數

列
4
*

施
工

期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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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圖

��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於
各
年
度
之
懸
浮
固
體
最
高
、
平
均
與
最
ե
濃
度
變
化
�測

站
1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

��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於
各
年
度
之
懸
浮
固
體
最
高
、
平
均
與
最
ե
濃
度
變
化
�測

站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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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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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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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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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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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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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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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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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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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88
89

90
91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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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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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97

98

SS (mg/L)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
退

*
O
6

౽
動

平
均

ǳ
ຼ

期
;
 
3
 
)
數

列
4
*

施
工

期
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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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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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0

25
0

50
0

75
0

10
00

12
50

15
00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SS (mg/L)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
退

*
O
5

౽
動

平
均

ǳ
ຼ

期
;
 
3
 
)
數

列
4
*

施
工

期
間

�
�

N
1 
測

站

97
1

22
0

16
5

36
5

28
0

18
1

23
5

20
5

15
5

27
5

31
8

26
7

31
.6

14
.0

11
.2

8.
5

12
.7

20
.0

7.
0

15
.8

25
.7

49
.2

30
.6

22
.6

13
1.

1
84

.9
71

.1
76

.6
46

.3
61

.5
62

.2
76

.1
74

.4
14

0.
9

13
0.

6
10

7.
5

18
2

18
7

19
5

11
4

17
8

22
6

98

39
5

28
1

17
8

25
6

17
4

62
.0

34
.4

24
.3

33
.0

4.
4

20
.7

13
.4

21
.8

15
.4

35
.6

20
.9

55
.4

10
6.

4
10

4.
7

85
.3

60
.7

55
.2

84
.2

47
.3

87
.0

98
.7

10
5.

2
11

0.
9

97
.6

11010
0

10
00

10
0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
份

 
)
n
p
o
u
i
*

SS (mg/L)

施
工

期
間

 
N
b
y

施
工

期
間

 
n
j
o

施
工

期
間

 
b
w
h

非
施

工
期

間
 
N
b
y

非
施

工
期

間
 
n
j
o

非
施

工
期

間
 
b
w
h

N
3 
測

站

36
9

25
4

40
9

35

12
4

15
6

22
0

22
7

21
2

27
9

23
5

23
4

14
.4

10
.4

8.
9

7.
1

4.
9

13
.6

5.
4

13
.4

26
.6

9.
0

20
.4

14
.5

90
.8

79
.1

95
.5

76
.6

28
.9

45
.5

55
.4

70
.7

79
.7

10
4.

0
12

4.
3

89
.1

40
8

21
8

12
3

80
97

17
1

31
3

28
7

31
3

23
8

20
2

16
2

68
.6

26
.4

16
.3

21
.5

4.
4

8.
0

7.
0

20
.6

8.
2

67
.5

9.
6

80
.6

15
7.

2
11

4.
2

60
.4

51
.7

49
.5

58
.5

96
.8

10
5.

4
12

2.
8

12
1.

9
11

9.
6

10
3.

8

11010
0

10
00

10
0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
份

 
)
n
p
o
u
i
*

SS (mg/L)

施
工

期
間

 
N
b
y

施
工

期
間

 
n
j
o

施
工

期
間

 
b
w
h

非
施

工
期

間
 
N
b
y

非
施

工
期

間
 
n
j
o

非
施

工
期

間
 
b
w
h

� � � � � � � � � � � � � � �
圖

��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於
施
工
與
非
施
工
期
間
懸
浮
固
體
每
月
最
高
、
平
均
與
最
ե
濃
度
變
化
�測

站
1
��
�

� � � � � � � � � � � � � � � � � �
圖

��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於
施
工
與
非
施
工
期
間
懸
浮
固
體
每
月
最
高
、
平
均
與
最
ե
濃
度
變
化
�測

站
1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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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4 
測

站

89
12

9
15

1
83

76
90

22
9

13
9

84

16
7

17
6

23
2

15
.5

14
.0

12
.5

16
.2

10
.0

12
.6

10
.2

15
.1

14
.4

19
.6

13
.8

15
.4

32
.8

54
.0

59
.6

28
.3

31
.8

34
.1

42
.5

52
.9

54
.1

71
.6

72
.9

77
.6

71
81

63
95

16
9

18
3

13
6

26
2

23
2

12
1

16
2

72

25
.4

14
.0

14
.5

10
.3

10
.6

13
.0

19
.0

14
.6

13
.7

21
.3

27
.4

24
.2

58
.0

50
.5

32
.3

34
.5

46
.0

62
.1

53
.1

10
5.

4

49
.0

72
.2

48
.4

90
.3

11010
0

10
00

10
0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
份

 
)
n
p
o
u
i
*

SS (mg/L)
施

工
期

間
 
N
b
y

施
工

期
間

 
n
j
o

施
工

期
間

 
b
w
h

非
施

工
期

間
 
N
b
y

非
施

工
期

間
 
n
j
o

非
施

工
期

間
 
b
w
h

N
5 
測

站

88
0

25
8

98
6

49
0

18
8

23
5

19
0

37
8

89
8

69
3

45
8

51
4

22
.3

34
.8

17
.7

20
.0

8.
4

15
.0

4.
5

8.
4

22
.0

23
.0

12
.8

25
.0

15
6.

2
10

2.
8

15
9.

0

80
.8

38
.2

76
.6

52
.7

10
1.

8
18

7.
2

14
0.

8
16

2.
5

15
3.

1

65
6

65
9

28
8

34
2

57
2

25
2

24
1

51
5

55
0

51
4

39
1

14
50

25
.7

27
.0

17
.3

13
.8

16
.8

21
.6

19
.5

13
.9

19
.4

24
.1

32
.0

42
.0

15
7.

6
20

8.
5

10
5.

4
78

.0
13

9.
3

10
0.

3
87

.0

17
0.

5
15

2.
0

15
1.

8

31
1.

2
18

4.
7

110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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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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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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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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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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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p
o
u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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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mg/L)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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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間

 
N
b
y

施
工

期
間

 
n
j
o

施
工

期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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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h

非
施

工
期

間
 
N
b
y

非
施

工
期

間
 
n
j
o

非
施

工
期

間
 
b
w
h

� � � � � � � � � � � � � � �
圖

��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於
施
工
與
非
施
工
期
間
懸
浮
固
體
每
月
最
高
、
平
均
與
最
ե
濃
度
變
化
�測

站
1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

��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於
施
工
與
非
施
工
期
間
懸
浮
固
體
每
月
最
高
、
平
均
與
最
ե
濃
度
變
化
�測

站
1
��
�

� �

�
�

表
��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於

施
工

期
間

與
非

施
工

期
間

之
水

體
懸

浮
固

體
濃

度
統

計
比

較
�退

潮
��

濃
度

範
圍

與
平平

均
�P
J�
/�
�

新
興

區
施

工
期

間
�

非
施

工
期

間
�

測
站
�

項
目
�

�民
國

��
年

�
月
a�
�
年

��
月
��

�民
國

��
年

�
月
a�
�
年

�
月
��

1
��

��
��
a�
��
��
�8

2.
4�
�

��
��
�a
��
��
��8

4.
9�
�

1
��

��
��
a�
��
��
�7

4.
5�
�

��
��
�a
��
��
��1

18
��

1
��

��
��
�a
��
��
��5

6.
6�
�

��
��
�a
��
��
��7

0.
8�
�

1
��

懸
浮

固
體

物

�6
6�
�

��
��
�a
��
��
��1

53
��

��
��
�a
��
��
��

(2
43
��

總
平

均
91

.6
1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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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99
年

第
4季

 
(9

9年
10

月
~1

2月
報

告
)行

ࡹ
ଣ

環
境

保
護

署
審

查
意

見
ӣ

ᙟ
情

形
 

行
ࡹ
ଣ
環
境
保
護
署
意
見

ӣ
ᙟ
情
形

1.
報

告
ਜ

表
2.

7-
1，

建
議

將
水

質
監

結
果

與
水

體
分

類
水

質
標

準
表

༼
整

，
ቚ

у
資

料
閱

讀
時

之
ߡ

ճ

性
。

1.
ལ
஼
，
ہ
঩
意
見
將
ံ
к
說
明
於
報
告
中
。

2.
報

告
ਜ

第
2-

44
।

提
及

污
染

源
ٰ

自
於

內
陸

，
並

非

本
工

業
區

所
ठ

，
建

議
у

入
歷

次
水

質
監

測
結

果
，

並
ᛤ

ᇙ
ᖿ

༈
圖

，
ঈ

ճ
觀

ჸ
水

質
長

期
之

變

化
情
形
，
進
Զ
ᙶ
మ
ࢂ
ց
影
ៜ
水
體
水
質
。

2.
ᖴ

ᖴ
ہ

঩
ࡰ

௲
，

離
島

地
區

陸
域

河
口

歷
年

水
質

監

測
結

果
༼

整
如

圖
3.

1.
8，

வ
歷

年
水

質
ᖿ

༈
變

化

可
࣮

出
近

十
年

的
測

值
ࢂ

以
季

節
性

的
變

動
較

大
，

並
ค

逐
年

ቚ
高

之
ᖿ

༈
，

Ъ
җ

ၸ
ѐ

監
測

成

果
可

ޕ
，

ό
಄

標
準

之
污

染
項

目
，

ځ
濃

度
分

布

多
և

現
வ

河
口

至
海

域
ሀ

減
之

特
性

，
Ъ

ځ
河

口

測
站

於
退

潮
時

之
濃

度
多

高
於

ᅍ
潮

時
，

可
ޕ

退

潮
時

之
水

體
流

動
方

向
主

要
җ

河
川

向
海

方
向

௢

౽
，

故
研

ղ
ځ

污
染

ٰ
源

主
要

ٰ
自

內
陸

，
應

非

位
於
近
岸
之
本
工
業
區
施
工
所
ठ
。

3.
報

告
ਜ

第
2-

38
।

ፎ
標

示
 蚊

港
橋

、
新

興
橋

及
西

湖
橋

3ঁ
水

質
採

樣
測

站
於

所
屬

流
域

中
，

與
ځ

д

水
質

測
站

之
對

應
關

߯
，

並
ᙶ

మ
水

體
水

質
分

類

標
準
。

3.
ᖴ

ᖴ
ہ

঩
ࡰ

௲
，

ڙ
海

水
ᅍ

退
ག

潮
影

ៜ
較

ե
之

蚊

港
橋

、
新

興
橋

及
西

湖
橋

等
3測

站
，

߯
分

屬
新

߁

׀
溪

流
域

、
有

ω
寮

排
水

以
及

ᙑ
߁

׀
溪

流
域

，

Ԝ
3測

站
並

҂
ु

定
水

體
分

類
標

準
，

故
ځ

水
質

監

測
結

果
߯

與
最

ե
河

川
水

質
標

準
進

行
比

較
，

௖

討
ځ
污
染
程
度
。

4.
本
季
新
興
區
之
出
海
口
潮
間
帶
於
退
潮
期
間
，
計
有

生
化

需
氧

量
、

大
腸

桿
菌

與
氨

氮
部

分
測

值
ό

಄

合
甲

類
海

域
海

洋
環

境
品

質
標

準
(以

下
ᙁ

ᆀ
標

準
)，

ќ
磷

於
退

潮
時

߾
有

ӄ
數

測
值

ό
಄

合
標

準
。

ᅍ
潮

時
大

腸
桿

菌
群

與
氨

氮
部

分
測

值
ό

಄

合
標

準
，

ќ
正

磷
酸

鹽
濃

度
部

分
測

值
ό

಄
合

總

磷
標

準
，

ፎ
࡭

續
監

測
並

ᕕ
ှ

水
質

變
異

狀
況

及

提
出
因
應
對
策
。

4.
ᖴ

ᖴ
ہ

঩
建

議
，

將
࡭

續
進

行
新

興
區

出
海

口
潮

間

帶
區

監
測

工
作

，
並

研
ᔕ

因
應

對
策

供
相

關
單

位

參
考
。

5.
附
錄
二
，
噪
音
監
測
流
程
，
儀
器
校
正
Ї
據
之
品
保

品
管

標
準

與
本

署
公

告
方

法
(P

20
1.

93
C

)ό
相

಄
；

ፎ
查
明
ዴ
認
。

5.
ག

ᖴ
ࡰ

正
，

經
查

明
後

ࢂ
為

ᇤ
值

。
ځ

修
正

流
程

圖

如
附
ҹ
一
。

6.
҂

附
ᖂ

音
校

正
器

(N
C

-7
5
，

45
47
32
76
*
之

校
正

資

料
，

ค
法

ዴ
認

量
測

前
噪

音
計

之
校

正
值

इ
錄

ࢂ

ց
與

本
署

公
告

之
方

法
಄

合
，

ፎ
執

行
單

位
ӆ

與

ዴ
認
。

6.
ག

ᖴ
ࡰ

正
。

ς
將

校
正

資
料

附
於

附
ҹ

二
，

ፎ
參

考
。

表
2.

7-
1 

 本
季
陸
域
河
川
水
質
監
測
結
果

 
水

體
分

類
基

準
值

 
甲

類
Ό
類

Ч
類

΍
類

 
ѹ
類

 
陸

域
河

川
水

質
監

測
結

果
 

河
系

 
新

߁
׀

溪
有

ω
寮

大
排

ᙑ
߁

׀
溪

水
質

項
目

 
單

位
蚊

港
橋

新
興

橋
西

湖
橋

pH
 

6.
5-

8.
5 

6.
0-

9.
0

6.
0-

9.
0 

6.
0-

9.
0

6.
0-

9.
0

--
 

7.
77

8
7.

63
8

7.
73

5

水
溫

 
--

 
ʚ

19
.3

20
.2

20
.0

導
電

度
--

 
μm

ho
/c

m
73

00
80

1
10

10

鹽
度

 
--

 
ps

u 
4.

0
0.

3
0.

4

濁
度

 
--

 
N

TU
 

45
33

85
0

溶
氧

> 6
.5

>5
.5

>4
.5

>3
.0

>2
.0

 
m

g/
L 

5.
57

6.
56

4.
99

溶
氧

飽
和

度
--

 
%

 
61

.0
72

.2
54

.5

生
化

需
氧

量
< 1

.0
 

<2
.0

 
<4

.0
 

--
 

--
 

m
g/

L 
<2

.0
(1

.1
)

5.
9*

5.
8*

懸
浮

固
體

物
<2

.5
 

<2
5 

<4
0 

<1
00

 
ค

ត
浮

物
m

g/
L 

51
.6

24
.8

66
4*

大
腸

桿
菌

群
< 5

0 
<5

,0
00

<1
0,

00
0 

--
 

--
 

C
FU

/1
00

m
L

3.
5×

10
4 * 

1.
6×

10
6 * 

7.
6×

10
5 * 

氨
氮

< 0
.1

 
<0

.3
 

<0
.3

 
--

 
--

 
m

g/
L 

5.
32

*
9.

54
*

5.
59

*

硝
酸

鹽
氮

--
 

m
g/

L 
0.

76
0.

06
0.

48

亞
硝

酸
鹽

氮
--

 
m

g/
L 

0.
20

<0
.0

1(
0.

00
97

) 
0.

11

總
磷

< 0
.0

2 
<0

.0
5 

--
 

--
 

--
 

m
g/

L 
0.

67
8*

1.
06

*
0.

52
2*

矽
酸

鹽
--

 
m

g/
L 

14
.1

13
.2

11
.3

⇌
類

 
--

 
m

g/
L 

<0
.0

05
0(

0.
00

23
)

<0
.0

05
0(

0.
00

28
)

N
D

ݨ
િ

--
 

m
g/

L 
1.

2
1.

5
0.

6

葉
綠

素
a 

--
 

μg
/L

 
1.

7
3.

4
4.

4

氰
化

物
--

 
m

g/
L 

N
D

N
D

N
D

M
B

A
S 

--
 

m
g/

L 
<0

.0
5(

0.
04

)
0.

10
  

0.
06

 

ል
<0

.0
3 

m
g/

L 
0.

00
46

0.
00

48
0.

03
02

ᙿ
<0

.0
1 

m
g/

L 
N

D
 

<0
.0

00
6(

0.
00

02
) 

<0
.0

00
6(

0.
00

04
)

ႉ
<0

.1
 

m
g/

L 
<0

.0
06

0(
0.

00
31

)
<0

.0
06

0(
0.

00
22

) 
0.

01
87

 

ᎋ
<0

.5
 

m
g/

L 
0.

01
58

 
0.

03
06

  
0.

07
83

  

ሐ
(六

價
) 

< 0
.0

5 
m

g/
L 

N
D

N
D

0.
00

11

ઈ
< 0

.0
5 

m
g/

L 
0.

00
98

0.
00

67
0.

00
53

؄
< 0

.0
02

 
m

g/
L 

N
D

N
D

N
D

៓
--

 
m

g/
L 

1.
29

 
0.

62
0 

 
3.

24
  

ႃ
--

 
m

g/
L 

<0
.0

03
0(

0.
00

21
)

<0
.0

03
0(

0.
00

13
) 

0.
00

84
 

ᙻ
--

 
m

g/
L 

0.
00

74
0.

00
65

0.
01

81

污
染

ࡰ
數

5.
0 

 
5.

0 
 

7.
3 

 
污

染
程

度
中

度
污

染
中

度
污

染
ᝄ

重
污

染

ຏ
：

1.
--
表

地
面

水
體

分
類

中
ค

標
準

  
2.

*表
ຬ

ၸ
最

ե
河

川
水

質
標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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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
�年

第
�季

�
��
��

年
�月

a�
月

報
告
�雲

林
縣

ࡹ
府

審
查

意
見

ӣ
ᙟ

情
形
�

雲
林
縣
ࡹ
府
意
見
�

意
見
ӣ
ᙟ
�

�一
�ၭ

業
處
�

�
ፎ
у
ம
河
川
水
質
、
空
氣
品
質
（
Ѐ
ځ
ࢂ
落
塵
）
及

海
洋
生
態
之
監
測
，
以
平
৲
漁
民
日
੻
對
上
述
因
子

影
ៜ
沿
近
海
及
漁
塭
養
殖
ཞ
Ѩ
之
܁
࿾
及
ኌ
࡟
。
�

ᒥ
照
辦
理
，
將
࡭
續
у
ம
河
川
水
質
、
空
氣
品
質
及

海
洋
生
態
之
監
測
工
作
。

�二
�水

ճ
處
�

�

海
域
地
形
於
麥
寮
區
附
近
海
域
之
等
深
線
逐
年
໡

౽
，
Ъ
新
興
區
較
Ѧ
海
處
ϝ
維
࡭
ၸ
ѐ
之
ఫ
積
ᖿ

༈
，
ϝ
應
ᝄ
у
ݙ
意
。
�

麥
寮
區
�含

麥
寮
港
�當

߃
ӧ
൒
線
規
Ⴤ
時
；
為
ᗉ
խ
防

波
൒
垂
直
海
岸
大
൯
ᝏ
؅
導
ठ
下
游
海
岸
ߟ
ᇑ
的
情

形
，
ջ
規
Ⴤ
麥
寮
港
北
防
波
൒
൒
線
ౣ
與
海
岸
֨
小

角
度
，
以
減
Ͽ
ᝏ
؅
數
量
及
有
ճ
於
相
當
൯
度
之
沿

岸
ᅆ
؅
量
ள
以
於
下
游
新
興
區
Ѧ
海
側
海
域
؈
積
，

ঈ
ճ
於
下
游
海
岸
的
ᛙ
定
與
保
ӄ
。
故
所
ࡰ
「
海
域

地
形
於
麥
寮
區
附
近
海
域
之
等
深
線
逐
年
௢
౽
，
Ъ

新
興
區
較
Ѧ
海
處
ϝ
維
࡭
ၸ
ѐ
之
ఫ
積
ᖿ
༈
」
，
原

ջ
屬
前
述
麥
寮
港
北
防
波
൒
൒
線
規
Ⴤ
的
Ⴃ
期
結

果
，
後
續
ϝ
將
࡭
續
觀
ჸ
ځ
成
ਏ
。
�

�三
�工

務
處
�

�

��
於
報
告
ਜ
第

��
��

।
，
如
需
ଞ
對
麥
寮
區
ᔼ
ၮ
對

鄰
近
道
路
之
影
ៜ
，
現
有
監
測
站
位
置
ۘ
ค
法
у
以

監
測
，
因
Ԝ
建
議
可
ቚ
у
監
測
站
位
置
至
麥
寮
區
主

要
ᖄ
Ѧ
道
路
。
�

有
關
麥
寮
地
區
之
交
通
量
監
測
，
߯
列
入
台
塑
關
߯

Ҿ
業
所
辦
理
之
ȹ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ҡ
化
綜
合
開

發
案
環
境
監
測
報
告
ȹ
監
測
項
目
，
相
關
監
測
資
料

ፎ
參
閱
上
述
報
告
。
�

��
各
項
數
值
計
算
與
評
估
方
式
Ї
用
資
料
之
年
ж
較
為

Φ
ᇻ
，
建
議
應
以
較
新
之
資
料
為
依
據
（
ٯ
如
：
�

��
��
�年

台
灣
地
區
公
路
容
量
Ћ
н
等
）
。
�

ᖴ
ᖴ
ࡰ
௲
。
將
於
本
年
度
第
三
季
進
行
檢
討
׳
新
。
�

��
ќ
有
關
交
通
部
分
，
ନ
交
通
流
量
Ѧ
，
ᆬ
٣
之
情
形

ҭ
可
ቚ
工
業
區
開
發
對
環
境
影
ៜ
參
考
之
ࡰ
標
，
ፎ

於
後
續
報
告
內
參
ଜ
列
入
。
�

ᖴ
ᖴ
ࡰ
௲
。
因
新
興
區
目
前
處
於
ଶ
工
狀
態
，
台
西

區
߾
並
҂
進
行
開
發
，
၀

�
區
ค
工
業
區
開
發
之
施

工
ً
፶
進
出
，
故
ᆬ
٣
情
形
應
非
本
工
業
區
開
發
行

為
造
成
，
ঃ
҂
ٰ
၀

�
區
進
行
實
質
開
發
，
將
對
Ԝ

ࡰ
標
進
行
檢
討
。
�

�四
�：

環
境
保
護
局
�

�

�
空
氣
噪
音
管
理
科
��

本
季
空
氣
品
質
及
噪
音
監
測
值
ࣣ
҂
ຬ
ၸ
法
規
標

率
，
ፎ
࡭
續
監
測
。
�

ལ
஼
，
相
關
監
測
與
分
析
將
࡭
續
進
行
。
�

��
水
質
保
護
科
：
�

��
��河

川
水
質
ᝄ
重
污
染
，
ፎ
࡭
續
у
ம
監
測
。
�

��
��海

域
水
質
܈
底
質
監
測
數
據
部
分
，
ନ
Α
ຏ
明
本

次
監
測
與
歷
次
相
比
ค
異
常
及
標
示
ࢂ
ց
ຬ
出
保
護

Γ
體
଼
ந
相
關
環
境
水
質
標
率
Ѧ
，
如
၀
檢
測
項
目

有
美

國
�1

2
$
$
�所

定
對
生
物
產
生
ୋ
作
用
之
最
ե

濃
度
值
，
ፎ
標
示
ࢂ
ց
ຬ
出
၀
標
準
值
。
�

��
��3

��
��

浮
游
生
物
的
數
量
ຫ
ٰ
ຫ
Ͽ
，
Ѐ
ځ
ࢂ
浮

��
��ᖴ

ᖴ
ࡰ
௲
，
相
關
監
測
與
分
析
將
࡭
續
進
行
。
�

��
��ᖴ

ᖴ
ࡰ
௲
，
後
續
檢
測
結
果
將
參
ଜ
美
國
海
洋
大

氣
總
署
�1
2
$
$
�之

ᑔ
ᒧ
速
查
表
�6
FU
HH
QL
QJ
�4
XL
FN
�

5
HI
HU
HQ
FH
�7
DE
OH
��6
4
XL
5
7V
�之

相
關
建
議
參
考
標
準

進
行
比
較
分
析
，
如
有
ຬ
出
相
關
參
考
值
將
ϒ
標

示
。
�

��
�有

關
因
麥
寮
電
ቷ
ᔼ
ၮ
Զ
़
生
之
海
域
生
態
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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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
動
物
，
污
染
固
ฅ
ࢂ
一
大
原
因
，
ՠ
ࢂ
六
ᇸ
的
發

電
ቷ
ڗ
水
。
每
日
ڗ
水
數
十
࿤
Ꮢ
，
Զ
排
出
後
的
溫

水
൳
Я
ค
Һ
Ֆ
浮
游
生
物
存
ࢲ
，
故
建
議
應
調
查
六

ᇸ
的
發
電
ቷ
ڗ
水
。
每
日
ၸ
ᘠ
的
物
質
有
多
Ͽ
，
如

果
ຬ
ၸ
一
定
數
量
，
ፎ
考
ቾ
ቚ
設
ځ
д
保
護
設
施
。
�

��
��3

��
��
�
底
棲
水
產
生
物
體
中
重
金
屬
調
查
部
分
，

建
議
ቚ
у
各
物
種
每
季
的
調
查
成
果
並
以
折
線
圖
表

示
，
以
觀
ჸ
底
棲
水
產
生
物
體
重
金
屬
蓄
積
量
每
年

的
變
化
情
形
ࢂ
ቚ
у
܈
減
Ͽ
。
�

�

ፂ
ᔐ
，
х
含
電
ቷ
հ
ࠅ
水
ڗ
水
可
能
導
ठ
浮
游
生
物

फ़
Ͽ
之
問
ᚒ
，
建
議
提
送
至
台
塑
關
߯
Ҿ
業
所
辦
理

之
ȹ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ҡ
化
綜
合
開
發
案
環
境
監

測
報
告
ȹ
討
ፕ
。
�

��
�本

計
畫
執
行
之
߃
，
ջ
進
行
四
季
採
樣
分
析
，
發

現
雲
林
海
域
水
產
生
物
之
重
金
屬
有
明
ᡉ
ߘ
季
�হ

季
�

和
ײ
季
�冬

季
�變

化
。
基
Ԝ
，
۳
後
的
監
測
上
ջ
採
用

一
年
兩
季
�第

一
和
第
三
季
，
ջ
冬
季
和
হ
季
�ٰ

఼
ᇂ

水
產
生
物
重
金
屬
ӄ
年
的
變
化
。
�

� �

�

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
�年

第
�季

報
告
�

��
��

年
�月

a�
月
�行

ࡹ
ଣ

環
境

保
護

署
審

查
意

見
ӣ

ൺ
情

形
�

行
ࡹ

ଣ
環

境
保

護
署

意
見

�
意

見
ӣ

ൺ
�

��
報

告
ਜ

中
圖

表
և

現
方

式
Ё

κ
ϼ

小
，

實

ᜤ
閱

讀
�如

表
��
��
��
�與

圖
��
��
��
�等

*
，

ፎ

修
正
。
�

��
ᖴ

ᖴ
ࡰ

௲
，

將
檢

討
圖

表
և

現
大

小
方

式

以
ճ
查
閱
比
對
。
�

��
報

告
ਜ
3�
��
��

至
3�
��
��

।
，

җ
歷

次
比

較

分
析

圖
中

發
現

，
溶

氧
量

與
前

季
比

較
有

ᡉ
๱

的
下

फ़
，

Զ
化

學
需

氧
量

、
氨

氮
與

前
季

比
較

ҭ
有

異
常

上
ϲ

，
ፎ

ᙶ
మ

原
因

並
ံ
к
說
明
。
�

��
ᖴ
ᖴ
ࡰ
௲
，
本
季
陸
域
新
߁
׀
溪
�蚊

港
橋
測

站
�、

有
ω
寮
大
排
�新

興
橋
測
站
�及

ᙑ
߁
׀

溪
�西

湖
橋

測
站
�之

生
化
需
氧
量
、
氨
氮
與

溶
氧
濃
度
ࣣ
ό
಄
合
陸
域
水
體
分
類
水
質
標

準
�Ч

類
河

川
�，

經
本

季
與

歷
次

ᅍ
退

潮
與

河
川

上
下

游
水

質
濃

度
高

ե
分

布
ᖿ

༈
ᡉ

示
，
調
查
區
域
內
ځ
河
川
水
質
於
退
潮
時
生

化
需

氧
量

、
氨

氮
之

平
均

濃
度

多
高

於
ᅍ

潮
，
Ъ
濃
度
分
布
多
և
現
வ
河
口
至
海
域
ሀ

減
之
ᘉ
ණ
ี
ញ
特
性
，
ځ
污
染
ٰ
源
主
要
ϝ

߯
ڙ
雲
林
境
內
੬
ށ
、
生
ࢲ
污
水
與
工
業
ቲ

水
排
入
河
川
排
水
路
所
ठ
，
導
ठ
河
川
下
游

水
體

因
ٰ

自
上

游
排

ܫ
之

有
機

性
物

質
ቚ

у
，
如
氨
氮
與
需
氧
量
之
ቚ
高
，
造
成
ಒ
菌

分
ှ

有
機

物
�碳

、
氮

、
磷

類
�Զ

大
量
消
઻

氧
氣
，
溶
氧
因
Զ
ୃ
ե
。
�

��
報

告
ਜ
3�
��
��

।
ଆ

，
歷

年
水

質
變

化
圖

多

項
測

值
均

有
明

ᡉ
上

ϲ
�如

氨
氮

、
生

化
需

氧
量
等
*，

ፎ
ᙶ
మ
原
因
並
ံ
к
說
明
。
�

��
ᖴ

ᖴ
ࡰ

௲
，

җ
歷

年
監

測
成

果
ᡉ

示
，

計

畫
區

域
內

的
水

質
ڙ

ډ
ό

ӕ
程

度
污

染
，

以
溶

氧
、

氨
氮

、
生

化
需

氧
量

與
大

腸
桿

菌
群

最
常

ຬ
出

標
準

，
ځ

濃
度

高
ե

主
要

與
污

染
量

排
ܫ

變
動

及
豐

࢏
水

期
河

川
流

量
，

以
及

潮
汐

ᅍ
退

Ї
入

近
岸

海
水

ี
ញ

程
度

有
關

。
上

述
ό

಄
標

準
之

污
染

項

目
，

ځ
濃

度
分

布
多

և
現

வ
河

口
向

海
域

ሀ
減

之
特

性
，

ᡉ
示

污
染

主
要

源
自

雲
林

縣
境

內
ό

定
期

ँ
發

ᒡ
入

之
੬

ށ
養

殖
與

生
ࢲ

ቲ
污

水
等

陸
源

污
染

，
Ъ

上
述

河
川

並
非

本
工

業
區

ܫ
流

水
之

排
ܫ

區
域

、
ӆ

ޣ
新

興
區

ς
ଶ

工
多

年
，

ځ
河

川
水

質
ό

佳
實

非
本

工
業

區
所

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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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行

ࡹ
ଣ

環
境

保
護

署
意

見
�

意
見

ӣ
ൺ

�

��
工

業
區

附
近

河
口

河
川

水
質

Ж
佳

，
監

測

報
告

表
示

屬
於

內
陸

排
ܫ

與
本
�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ค
關

，
ፎ

ံ
к

及
檢

附
相

關
ղ
讀
依
據
。
�

��
ᖴ

ᖴ
ࡰ

௲
，

ፎ
參

閱
如

下
附

ҹ
�河

口
水

質

污
染
ံ
к
說
明
。
�

��
報

告
ਜ
3�
��
��

।
，

地
下

水
質

民
井
�之

錳

含
量
��
��
P
J�
/
比

歷
年

之
監

測
數

值
大

൯

ᚹ
高

，
Ъ

ຬ
ၸ

地
下

水
監

測
基

準

��
��
P
J�
/，

3�
��
��

।
內

文
說

明
與

歷
年

相

似
，
ፎ
修
正
說
明
。
�

��
ᖴ
ᖴ
ࡰ
௲
。
�

有
關

地
下

水
質

民
井
�之

錳
含

量
比

歷
年

之

監
測

數
值

大
൯

ᚹ
ϲ

之
情

形
，

җ
於

၀
井

屬
民

生
用

井
非

΃
૓

標
準

監
測

井
，

故
ό

ڙ
相

關
規

範
管

理
。

因
民

井
設

置
位

置
與

深
度

ࣣ
與

監
測

井
有

΃
定

程
度

之
ৡ

異
，

Ъ
易

ڙ
Γ

為
ࢲ

動
（

ٯ
如

：
੬

ށ
、

養
殖

等
）

影
ៜ

，
因

Ԝ
，

၀
井

地
下

水
相

關
檢

測
數

據
໻

作
為

背
景

資
料

使
用

，
並

與
工

業
區

內
監

測
井

檢
測

之
數

據
比

對
使

用
。

經
比

對
歷

年
之

檢
測

結
果

，
本

次
錳

ዴ
有

大
൯

ᚹ
高

情
形

，
後

續
ϝ

將
࡭

續
採

樣
監

測
，

以
ଓ

ᙫ
ځ

濃
度

變
化

。
ќ

Ѧ
ଞ

對
3�
��

��
।

內
文

說
明

與
歷

年
相

似
之

情
形

，
߯

ࡰ
ନ

Α
錳

以
Ѧ

之
ځ

Ꭹ
重

金
屬

Զ
言

，
х

含
ል

、
ႉ

、
ᎋ

、
ሐ

、
ᙿ

、
ઈ

、
៓

、
ᙻ

及
؄

，
並

非
特

定
ଞ

對
錳

數
值

進
行

說
明

。
�

��
附

錄
四

原
始

इ
錄

表
七

、
八

，
河

口
水

質

報
告

重
ፄ

，
҂

見
陸

域
水

質
報

告
及

底
ݝ

之
報
告
�໻

有
࠾
面
*。

�

��
ᖴ

ᖴ
ࡰ

正
，

報
告

資
料

因
ӑ

ڇ
排

ހ
౧

ᅅ
，
ᅟ
後
將
၁
у
ݙ
意
ׯ
正
。
�

��
河

川
及

海
域

水
質

底
質

重
金

屬
於
�月

�月
有

執
行

監
測
�3
��
��
�a
��

*
，

҂
見

監
測

及

結
果
說
明
。
�

��
ᖴ

ᖴ
ࡰ

௲
，

河
川

及
海

域
水

質
、

底
質

重

金
屬

監
測

結
果

說
明

ፎ
參

閱
報

告
ਜ
S�
�

��
aS
��
��

。
�

��
ፎ

提
供

本
季

執
行

地
下

水
採

樣
之

原
始

इ

錄
，
以
ճ
審
查
。
�

��
ᖴ
ᖴ
ࡰ
௲
。
�

本
季
地
下
水
採
樣
之
原
始
इ
錄
ς
檢
附
於

附
錄
中
，
ඁ
ፎ
查
閱
附
錄

��
�地

下
水
質
調

查
結
果
。
�

�

�

җ
歷

年
ٰ

麥
寮

及
新

興
區

河
口

調
查

結
果

ᡉ
示

，
區

域
內

的
河

口
水

質
，

大
部

份
ڙ

ډ
ό

ӕ
程

度
污

染
，

大
多

以
生

化
需

氧
量

、
大

腸
桿

菌
群

、
氨

氮
與

磷
最

常
ຬ

出
標

準
，

主
要

ࢂ
ڙ

ډ
雲

林
縣

境
內

੬
ށ

ቲ
水

及
生

ࢲ
污

水
之

有
機

物
ᝄ

重
污

染
。

Զ
ຬ

出
標

準
之

污
染

項
目

，
ځ

濃
度

高
ե

變
化

җ
ᅍ

退
潮

與
河

川
上

下
游

之
空

間
分

布
ᖿ

༈
特

性
ᡉ

示
，

於
河

口
退

潮
期

間
水

體
流

動
方

向
主

要
җ

河
川

流
向

海
洋

，
Զ

平
均

濃
度

多
高

於
ᅍ

潮
；

以
及

污
染

物
濃

度
多

以
上

游
高

於
下

游
之

污
染

ᘉ
ණ

ี
ញ

關
߯

可
ޕ

，
ځ

河
川

下
游

與
河

口
之

污
染

ٰ
源

主
要

ϝ
ٰ

自
於

內
陸

。
�

��
麥

寮
區
�

以
��

年
至
��
�年

度
於

麥
寮

區
近

岸
水

體
水

質
之

主
要

污
染

ٰ
源

為
ٯ

，

җ
施

厝
寮

與
新

߁
׀

溪
的

下
游

河
川

、
河

口
至

潮
間

帶
測

站
氨

氮
與

磷
之

濃
度

分
布

可
ޕ

，
於

退
潮

期
間

各
測

站
之

氨
氮
�圖

��
與

正
磷

酸
鹽
�磷

�圖
��
濃

度
౯

子
圖

變
化

ᖿ
༈

ᡉ
示

，
施

厝
寮

ௗ
近

出
海

口
位

置
�6
��
與

新
߁

׀
溪

ௗ
近

出
海

口
位

置
�6
��
之

႖
離

水
道

測
站

，
整

體
平

均
ࣣ

較
ځ

相
對

上
游

的
河

川
測

站
為

ե
，

ځ
濃

度
分

布
և

現
向

海
域

ሀ
減

之
特

性
。

如
施

厝
寮

排
水

的
後

安
橋

下
游

與
海

঵
地

༊
流

，
新

߁
׀

溪
的

蚊
港

橋
與

蚊
港

橋
下

游
測

站
，

ځ
氨

氮
與

正
磷

濃
度

，
均

և
現

上
游

河
川

高
於

下
游

河
口

，
Զ

႖
離

水
道

߾
為

最
ե

的
分

布
，

ՠ
ځ

中
႖

離
水

道
6�

測
站

җ
於

ٰ
自

北
方

施
厝

寮
༊

入
的

у
成

影
ៜ

，
造

成
6�

測
站

之
氨

氮
與

磷
濃

度
較

高
於

蚊
港

橋
下

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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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11010
0

施
厝

寮
新

߁
׀

溪

海
঵

地
༊

流
後

安
橋

下
游

6�
6�

蚊
港

橋
下

游

NH3-N (mg/L)

河
川

0
河

道
測

站
名

ᆀ

後
安

橋
下

游

海
঵

地
༊

流

S2 蚊
港

橋

蚊
港

橋
下

游

�S3

蚊
港

橋

* 
1~

99
%

   
  m

ea
n

   
25

~7
5%

   
   

5~
95

%

�

圖
��
��
�
年

度
至
��
�年

度
麥

寮
區

河
川
�河

道
歷

次
氨

氮
濃

度
變

化
圖
�

0.
010.
1110

PO4
3-
 (mg/L)

施
厝

寮

海
঵
地
༊

流
後
安
橋

下
游

6�
6�

蚊
港

橋
下
游

河
川

0
河

道
測

站
名

ᆀ

後
安
橋
下
游

海
঵
地
༊
流

S2 蚊
港
橋

蚊
港
橋
下
游

S3

蚊
港
橋

新
߁

׀
溪

* 
1~

99
%

   
   

m
ea

n
 2

5~
75

%
   

   
5~

95
%

�

圖
��
��
�
年
度
至
��
�年

度
麥
寮
區
河
川
�河

道
歷
次
正
磷
濃
度
變
化
圖
�

��
新

興
區
�

以
��

年
至
��
�年

度
於

新
興

區
近

岸
水

體
水

質
之

主
要

污
染

ٰ
源

為
ٯ

，

җ
新

߁
׀

溪
、

有
ω

寮
大

排
、

О
ᐨ

Ф
࿨

、
ᙑ

߁
׀

溪
與

ଭ
公

厝
排

水
的

下
游

�

河
川

、
河

口
至

潮
間

帶
測

站
氨

氮
與

磷
之

濃
度

分
布

可
ޕ

，
於

退
潮

期
間

各
測

站
之

氨
氮
�圖

��
與

正
磷

酸
鹽
�磷

�圖
��
濃

度
౯

子
圖

變
化

ᖿ
༈

ᡉ
示

，
新

߁
׀

溪
出

海
口
�1
��
、

有
ω

寮
出

海
口
�1
��
與

ᙑ
߁

׀
溪

出
海

口
�1
��
之

潮
間

帶
區

測
站

，
整

體
平

均
ࣣ

較
ځ

相
對

上
游

的
河

川
測

站
為

ե
，

ځ
濃

度
分

布
և

現
向

海
域

ሀ
減

之
特

性
。

如
有

ω
寮

排
水

的
新

興
橋

與
ფ

ᡕ
橋

、
О

ᐨ
Ф

࿨
的

安
西

橋
，

以
及

ᙑ
߁

׀
溪

的
西

湖
橋

與
西

湖
橋

下
游

、
ଭ

公
厝

排
水

之
台

西
橋

測

站
，

ځ
氨

氮
與

正
磷

濃
度

，
均

և
現

上
游

河
川

高
於

下
游

河
口

，
Զ

潮
間

帶
߾

為
最

ե
的

分
布

，
೭

٤
調

查
區

位
並

非
本

工
業

區
ቲ

水
排

ܫ
之

區
域

，
җ

濃
度

高
ե

分
布

ᡉ
示

，
ځ

近
岸

水
體

的
污

染
ٰ

源
主

要
為

河
川

。
ќ

Ѧ
，

җ
圖

中
ҭ

可
ޕ

，
ᙑ

߁
׀

溪
出

海
口

潮
間

帶
�1
��
的

氨
氮

與
磷

濃
度

，
相

對
較

於
新

߁
׀

溪
出

海
口

潮
間

帶
�1
��
及

有
ω

寮
出

海
口

潮
間

帶
�1
��
變

動
為

大
，

Ԝ
ϸ

ࢀ
出

ᙑ
߁

׀
溪

近
岸

水
體

，
ڙ

ډ
ٰ

自
ᙑ

߁
׀

溪
у

上
ଭ

公
厝

排
水

༊
入

河
川

污
染

ᒡ
入

，
Ѐ

ځ
ࢂ

氨
氮

方
面

的
у

成
影

ៜ
，

使
ள

ᙑ
߁

׀
溪

出
海

口
潮

間
帶

水

質
，

相
對

較
ځ

北
方

潮
間

帶
區

變
動

大
Ъ

平
均

濃
度

較
高

。
�

0.
111010
0

ଭ
公

厝
ᙑ

߁
׀

溪
О

ᐨ
Ф

࿨
有

ω
寮

新
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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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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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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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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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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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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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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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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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
港
橋
下

游

N
1

新
興
橋

ფ
ᡕ
橋

安
西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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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
湖
橋

西
湖
橋
下

游

台
西
橋

N
5

蚊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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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9
%

   
  m

ea
n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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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5

%

�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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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

度
至
��
�年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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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區

河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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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歷

次
氨

氮
濃

度
變

化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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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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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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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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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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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年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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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年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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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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ࡹ
ଣ

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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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署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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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
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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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形
 

行
ࡹ

ଣ
環

境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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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意
見

 
意

見
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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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次
意
見

1，
҂
ׯ
善
圖
表
ӷ
體
ၸ
小
問
ᚒ
，
以
報

告
ਜ

表
3.

1-
7Ȭ

歷
次

水
質

監
測

結
果

表
ȭ

為
ٯ

，

建
議

可
分

各
年

度
܈

以
每

年
ӕ

季
分

類
比

較
，

ᗉ

խ
因
資
料
ᚳ
大
Զ
導
ठ
ӷ
體
ၸ
小
ค
法
閱
讀
。

ᖴ
ᖴ
ہ
঩
ࡰ
௲
，
ᙣ
ᒥ
辦
理
。

2.
前
次
意
見

2，
ӣ
ൺ
說
明
中
提
及
水
質
變
化
情
形
߯

為
ᅍ

退
潮

時
所

造
成

之
ৡ

異
，

ோ
報

告
ਜ

中
第

2-
37

।
，

說
明

蚊
港

橋
、

新
興

橋
及

西
湖

橋
ڙ

海
水

ᅍ
退
潮
影
ៜ
較
ե
，
ፎ
ᙶ
మ
說
明
。

ᖴ
ᖴ

ہ
঩

ࡰ
௲

，
җ

新
߁

׀
溪

(蚊
港

橋
與

蚊
港

橋
下

游
)、

有
ω

寮
大

排
(新

興
橋

與
ფ

ᡕ
橋

)及
ᙑ

߁
׀

溪

(西
湖

橋
與

西
湖

橋
下

游
)上

下
游

於
ᅍ

退
潮

期
間

之

鹽
度

與
導

電
度

變
化

可
ޕ

，
ᅍ

潮
期

間
近

岸
海

水
上

ྉ
至

蚊
港

橋
、

新
興

橋
及

西
湖

橋
處

，
ี

ញ
ځ

內
陸

污
染

物
濃

度
能

Κ
相

對
較

下
游

處
為

ե
，

因
Ԝ

時
常

產
生

上
述

三
處

水
質

相
對

多
較

下
游

處
為

ό
佳

，
Ѐ

ځ
ࢂ

退
潮

期
間

海
水

可
ี

ញ
ځ

污
染

物
濃

度
׳

較
ᅍ

潮
時

為
ե

，
所

以
退

潮
期

間
陸

源
污

染
物

濃
度

常
高

於
ᅍ

潮
時

。
本

季
陸

域
新

߁
׀

溪
(蚊

港
橋

測
站

)、
有

ω
寮

大
排

(新
興

橋
測

站
)及

ᙑ
߁

׀
溪

(西
湖

橋
測

站
)於

退
潮

時
ϝ

多
以

五
日

生
化

需
氧

量
、

氨
氮

、
大

腸
桿

菌
群

與
溶

氧
方

面
最

常
ό

಄
標

準
，

懸
浮

固
體

物
於

退
潮

時
ҭ

有
ό

಄
合

標
準

ޣ
，

Զ
屬

於
總

磷
ځ

中
一

部
份

之
正

磷
酸

鹽
磷

濃
度

，
於

ᅍ
、

退
潮

期
間

ҭ
ӄ

部
高

於
總

磷
之

標
準

；
җ

ၸ
ѐ

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長
期

環
境

背
景

監
測

資
料

，
並

Ї
用

經
濟

部
工

業
局

「
ᄆ

化
ᔭ

海
工

業
區

整
體

開
發

規
Ⴤ

調
查

計
畫

」
與

中
部

科
學

工
業

༜
區

管
理

局
「

ᄆ
雲

沿
海

鄰
近

濁
水

溪
口

之
海

洋
環

境
調

查
研

究
計

畫
」

之
實

測
調

查
資

料
，

৖
示

ᄆ
雲

沿
海

水
質

狀
態

之
空

間
變

化
ᖿ
༈
如
下
附
ҹ
圖

1(
a)

~(
d)
所
示
，
監
測
結
果
ᡉ
示

雲
林

離
島

工
業

區
長

期
ڙ

ډ
新

߁
׀

溪
與

ᙑ
߁

׀
溪

等
陸

源
ό

定
期

੬
ށ

與
生

ࢲ
ቲ

污
水

排
入

影
ៜ

，
使

近
岸

河
口

水
質

含
有

ᔼ
養

鹽
相

關
的

污
染

源
，

ځ
濃

度
分

布
多

և
現

வ
河

口
至

海
域

ሀ
減

之
特

性
，

Զ
ٰ

自
有

機
污

染
方

面
之

生
化

需
氧

量
、

氨
氮

濃
度

相
對

高
於

ᄆ
雲

沿
海

ځ
д

區
域

，
Ъ

ځ
河

口
測

站
於

退
潮

時
之

濃
度

多
高

於
ᅍ

潮
時

，
可

ޕ
退

潮
時

之
水

體
流

動
方

向
主

要
җ

河
川

向
海

方
向

௢
౽

，
ځ

污
染

ٰ
源

主
要

ٰ
自

內
陸

，
ӆ

ޣ
，

前
述

河
川

測
站

並
非

麥
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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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業

區
ܫ

流
水

排
ܫ

區
域

，
Ъ

新
興

區
造

地
工

程
ς

ኩ
ଶ

多
年

，
ό

會
產

生
ٰ

自
੬

ށ
生

ࢲ
方

面
之

有
機

污
染
。

3.
前
次
意
見

4，
ӣ
ൺ
說
明
中
提
及
「
ፎ
參
閱
如
下
附

ҹ
-河

口
水

質
污

染
ံ

к
說

明
」

。
ோ

報
告

ਜ
中

ϝ

҂
見
Һ
Ֆ
具
體
說
明
，
ፎ
ջ
ံ
正
。

ᖴ
ᖴ
ہ
঩
ࡰ
௲
，
ᙣ
ᒥ
辦
理
。

4.
本

季
監

測
報

告
中

，
蚊

港
橋

及
新

興
橋

測
站

水
質

監
測

結
果

，
與

前
三

年
ӕ

季
比

較
ࣣ

屬
ൾ

化
ᖿ

༈
，
ፎ
說
明
原
因
為
Ֆ
。

雲
林

縣
境

內
ܫ

流
水

大
ठ

ϝ
以

ၭ
੬

業
、

養
殖

業
與

ৎ
৥

ቲ
水

為
大

ے
。

ਥ
據

行
ࡹ

ଣ
ၭ

業
ہ

঩
會

ᄒ
至

10
0

年
5

月
底

之
੬

ށ
業

ၭ
情

調
查

結
果

ᡉ
示

，
雲

林
縣

總
計

࣊
੬

࿥
數

41
,0

48
,2

14
ᓐ

，
ځ

中
以

養
፜

戶
數

13
82

戶
，
養
፜
ᓐ
數

1,
47

0,
63

5
ᓐ
最
多
，
җ

於
፜
߯
ᚇ
१
性
動
物
，
排
ݧ
量
ऊ
為
Γ
類

3ɴ
4
७
，

ਥ
據
台
灣
養
፜
科
學
研
究
所
統
計
ࡰ
出
，
以

60
公
斤

፜
ଫ
Զ
言
，
ځ
污
染
量
每
日
可
達

C
O

D
 4

00
 g

 ，
SS

 
20

0g
，

Ԝ
等

੬
ށ

ቲ
水

ऩ
҂

經
妥

善
處

理
Զ

೵
自

排

入
河

川
，

易
造

成
水

體
品

質
ό

ؼ
與

ൾ
化

。
җ

歷
年

ٰ
麥

寮
及

新
興

區
河

口
調

查
結

果
ᡉ

示
，

區
域

內
的

新
߁

׀
溪

與
ᙑ

߁
׀

溪
，

ڙ
ډ

ٰ
自

陸
源

ό
ӕ

程
度

污
染

，
大

多
以

生
化

需
氧

量
、

氨
氮

與
磷

等
有

機
污

染
ࡰ

標
最

常
ຬ

出
陸

域
水

體
之

最
高

容
೚

上
限

，
Ъ

污
染

濃
度

相
對

高
於

ᄆ
雲

沿
海

ځ
д

區
域

，
河

川
污

染
ࡰ

標
(R

iv
er

 P
ol

lu
tio

n 
In

de
x,

 R
PI

)均
և

ᝄ
重

污

染
。

5.
報

告
ਜ

圖
3.

1.
7-

2溶
氧

比
較

分
析

圖
，

新
興

橋
及

西

湖
橋

的
測

值
ᖿ

近
於

႟
，

Ъ
新

興
橋

本
季

溶
氧

࡭

續
फ़
ե
，
ፎ
說
明
原
因
。

җ
報

告
ਜ

圖
3.

1.
7-

2監
測

結
果

ᡉ
示

，
雲

林
離

島
工

業
區

內
陸

河
川

長
期

ڙ
ډ

陸
源

ό
定

期
੬

ށ
與

生
ࢲ

ቲ
污

水
排

入
影

ៜ
，

陸
源

污
染

ᒡ
入

大
量

污
染

物
排

入
河

川
，

ຬ
ၸ

河
川

之
఼

容
能

Κ
，

߯
造

成
有

ω
寮

大
排

(新
興

橋
測

站
)、

ᙑ
߁

׀
溪

(西
湖

橋
測

站
)與

新

߁
׀

溪
(蚊

港
橋

測
站

)等
河

段
ᝄ

重
污

染
之

主
因

，

Զ
水

中
溶

氧
變

化
फ़

ե
與

當
時

有
機

ᔼ
養

鹽
污

染
排

ܫ
量

變
動

有
關

。
ӆ

ޣ
，

前
述

河
川

測
站

並
非

麥
寮

工
業

區
ܫ

流
水

排
ܫ

區
域

，
Ъ

新
興

區
造

地
工

程
ς

ኩ
ଶ

多
年

，
ό

會
產

生
有

機
઻

氧
之

物
質

導
ठ

新
興

橋
及
西
湖
橋
的
溶
氧
फ़
ե
。

6.
報

告
ਜ

圖
3.

1.
7-

4氨
氮

比
較

分
析

圖
，

本
季

蚊
港

橋

氨
氮
測
值
࡭
續
上
ϲ
，
ፎ
說
明
原
因
為
Ֆ
。

ᖴ
新

߁
׀

溪
(蚊

港
橋

測
站

)流
域

主
要

負
಻

Ώ
ڙ

長
期

陸
源

ό
定

期
੬

ށ
與

生
ࢲ

ቲ
污

水
中

氮
排

ܫ
量

變
動

所
影

ៜ
，

導
ठ

氨
氮

濃
度

高
ե

變
化

ό
一

。
җ

附
ҹ

圖
1(

b)
ᄆ

雲
沿

海
水

質
氨

氮
之

空
間

變
化

ᖿ
༈

ᡉ

示
，

ځ
濃

度
分

布
多

և
現

வ
河

口
向

海
域

ሀ
減

之
特

性
，

ځ
結

果
ҭ

ϸ
ࢀ

於
新

߁
׀

溪
下

游
河

段
，

河
川

污
染
ࡰ
標

(R
PI

)均
屬
ᝄ
重
污
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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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10
0年

第
3季

(1
00

年
7月

~9
月

報
告

)行
ࡹ

ଣ
環

境
保

護
署

審
查

意
見

ӣ
ൺ

情
形

行
ࡹ

ଣ
環

境
保

護
署

意
見

意
見

ӣ
ൺ

1.
本

署
所

提
第

二
季

監
測

報
告

審
查

意
見

本
次

҂

見
ӣ
ᙟ
，
ፎ
ံ
к
說
明
辦
理
情
形
。

1.
第

二
季

審
查

意
見

3.
河

口
水

質
污

染
ံ

к
說

明
，

ନ
ς

於
第

二
季

審
查

意
見

ӣ
ᙟ

說
明

表
-附

ҹ
一

ံ
к

說
明

Ѧ
，

業
ય

整
於

第
三

季
報

告
ਜ

2-
44

ɴ
2-

46
।
௖
究
分

析
。

2.
報
告
ਜ
第

2-
42

।
河
口
水
質
監
測
，
懸
浮
固
體

物
測

值
ନ

蚊
港

橋
下

游
಄

合
標

準
，

ځ
Ꭹ

測
站

均
ຬ

出
地

面
水

體
分

類
水

質
標

準
，

Ъ
西

湖
橋

下
游

ຬ
ၸ

標
準

值
54

७
，

為
歷

次
新

高
，

ፎ

調
查
並
分
析
說
明
原
因
為
Ֆ
。

2.
ᖴ

ᖴ
ہ

঩
ࡰ

௲
，

本
季

西
湖

橋
下

游
之

懸
浮

固
體

物
與

濁
度

，
於

退
潮

時
之

濃
度

多
高

於
ᅍ

潮
時

，
Ъ

出
現

異

常
高

值
(濁

度
：

78
00

 N
TU

；
懸

浮
固

體
物

：
54

20
m

g/
L )
，

Զ
鹽

度
(0

.2
ps

u)
與

導
電

度
(6

36
μ

m
ho

/c
m

)
߾

相
對

ୃ
ե

，
җ

於
採

樣
前

並
ค

大
量

फ़
ߘ

，
җ

濃
度

分
布

և
現

வ
河

口
至

海
域

ሀ
減

之
特

性
，

ϸ
ࢀ

出
當

時

ٰ
自

陸
源

污
染

之
఩

水
量

ቚ
у

，
以

ठ
水

體
෶

濁
程

度

ϲ
高

。

3.
܍

上
，

氨
氮

測
值

於
ᅍ

退
潮

ࣣ
ຬ

出
標

準
，

ፎ

ံ
к
說
明
。

3.
ᖴ

ᖴ
ہ

঩
ࡰ

௲
，

җ
報

告
ਜ

圖
2.

8-
1(

a)
~(

d)
ᄆ
雲
沿
海

水
質

狀
態

之
空

間
變

化
ᖿ

༈
ᡉ

示
(၁

參
2-

46
।

)，
雲

林
離

島
工

業
區

長
期

ڙ
ډ

新
߁

׀
溪

與
ᙑ

߁
׀

溪
等

陸

源
ό

定
期

੬
ށ

與
生

ࢲ
ቲ

污
水

排
入

影
ៜ

，
使

近
岸

河

口
水

質
含

有
ᔼ

養
鹽

相
關

的
污

染
源

，
ځ

濃
度

分
布

多

և
現

வ
河

口
向

海
域

ሀ
減

之
特

性
，

Ъ
歷

年
ٰ

新
ᙑ

߁

׀
溪

之
間

上
游

河
川

污
染

ࡰ
數

(R
PI

)多
և
現
中
度
至
ᝄ

重
污

染
程

度
。

Զ
ٰ

自
有

機
污

染
方

面
之

生
化

需
氧

量
、

氨
氮

濃
度

於
河

口
中

之
濃

度
高

於
海

水
，

Ъ
潮

間

帶
水

質
ϟ

於
ځ

間
。

ӆ
ޣ

，
ό

಄
標

準
測

站
並

非
本

業

區
ܫ

流
水

排
ܫ

區
域

，
Ъ

新
興

區
造

地
施

工
ς

ኩ
ଶ

多

時
，

並
ό

會
產

生
與

排
ܫ

如
氨

氮
之

污
染

源
，

ځ
河

口

氨
氮
߯
主
要
ٰ
自
ځ
陸
源
河
川
。

4.
報
告
ਜ
第

3-
63

।
重
金
屬
ል
與
ᎋ
部
分

，
ࣣ
有

上
ϲ

ᖿ
༈

，
ځ

中
ል

含
量

西
湖

橋
下

游
ς

ຬ
出

標
準
值
，
ፎ
ံ
к
說
明
。

4.
ᖴ

ᖴ
ہ

঩
ࡰ

௲
，

保
護

Γ
體

଼
ந

相
關

環
境

水
質

基
準

規
定

ል
含

量
໪

ե
於

0.
03

m
g/

L，
本

季
河

口
重

金
屬

ል
含

量
於

ᅍ
潮

時
ϟ

於
<0

.0
03

0ɴ
0.

01
67

m
g/

L，
平

均
0.

00
81

m
g/

L
；

退
潮

時
ϟ

於
0.

00
49

ɴ
0.

07
78

m
g/

L ，
平

均
0.

03
29

m
g/

L，
整

體
ϝ

ϟ
於

歷
次

變
動

範
圍

內
，

Զ
本

季
西

湖
橋

下
游

ል
含

量
(0

.0
77

8
m

g/
L)

ᗨ
ౣ

ຬ
出

標
準

2.
6
७

，
ՠ
至
第
四
季
監
測
ς
ӣ
ᛙ
फ़

ե
至

0.
01

47
m

g/
L，

௢
測

本
季

ຬ
標

情
形

應
屬

局
部

ଽ
發

污
染

，
後

續
將

࡭
續

觀
ჸ

。

-

行
ࡹ

ଣ
環

境
保

護
署

意
見

意
見

ӣ
ൺ

5.
報

告
ਜ

第
3-

49
河

口
水

質
及

樣
品

檢
測

中
，

ࣣ
有

M
B

A
S與

氰
化

物
之

數
據

，
ோ

報
告
ਜ
中
並
ค
相
關

說
明
與
歷
年
比
較
，
ፎ
ံ
к
說
明
並
分
析
原
因
。

5.
ᖴ

ᖴ
ہ

঩
ࡰ

௲
，

氰
化

物
҂

設
定

陸
域

地
面

水
體

(
河

川
、

湖
ݲ

)標
準

，
歷

年
(民

國
86

-1
00

年
)測

值

變
動

ό
大

，
ନ

ම
於

民
國

87
年

12
月

後
安

橋
下

游

(0
.0

12
 m

g/
L)
與

95
年

3月
於
新
興
橋

(0
.0

3 
m

g/
L)
檢

出
ౣ

高
於

參
考

用
之

甲
類

海
域

水
質

標
準

(0
.0

1
m

g/
L)

Ѧ
，

歷
次

監
測

濃
度

多
數

為
N

D
測

值
；

ќ

水
中

഍
離

子
界

面
ࢲ

性
Ꮚ

(M
B

A
S)
自

民
國

86
年

監

測
至

今
，

最
高

濃
度

出
現

於
民

國
97

年
11

月
蚊

港

橋
1.

11
m

g/
L
，

ځ
Ꭹ

測
站

歷
次

濃
度

ࣣ
ե

於
1

m
g/

L ，
ค
異
常
高
值
出
現
。

6.
附

錄
四

第
7.

8-
4।

ᙑ
߁

׀
溪

之
西

湖
橋

及
西

湖
橋

下
游

測
點

，
含

有
浮

游
物

，
ፎ

ံ
к

說
明

為
Ֆ

種

物
質
，
以
作
為
ղ
定
污
染
源
之
參
考
依
據
。

6.
ᖴ

ᖴ
ہ

঩
ࡰ

௲
，

依
據

現
場

Γ
঩

採
樣

環
境

現
況

इ
錄

ᡉ
示

，
本

季
7月

13
日

於
西

湖
橋

及
西

湖
橋

下

游
有

大
量

布
೓

ጪ
ត

流
ӧ

河
面

上
，

大
量

ߔ
ᛖ

河

道
。

7.
報

告
ਜ

第
3-

52
।

提
及

؄
自

87
年
ଆ
有
逐
ᅌ
ϲ
高
之

ᖿ
༈

，
Ъ

於
94

年
3月

ӧ
蚊

港
橋

下
游

測
值

ຬ
出

標

準
，
ፎ
說
明
原
因
為
Ֆ
及
因
應
對
策
。

7.
ᖴ

ᖴ
ہ

঩
ࡰ

௲
，

؄
ӧ

海
水

中
的

限
值

為
0.

00
2

m
g/

L
，

歷
年

ٰ
໻

ӧ
民

國
94

年
3月

蚊
港

橋
下

游

(0
.0

05
2

m
g/

L)
測

ள
ౣ

高
於

Ԝ
標

準
之

水
樣

，
Զ

至
今

監
測

之
測

值
多

數
ե

於
方

法
ୀ

測
ཱུ

限
，

௢

測
94

年
؄

濃
度

ຬ
標

應
屬

ଽ
發

٣
ҹ

，
Զ

本
計

畫

歷
年

研
究

結
果

ࣣ
定

期
ᙯ

送
຦

署
與

當
地

環
保

局

ഢ
查

，
׆

Ꮗ
有

շ
相

關
環

保
單

位
ඓ

ඝ
當

地
環

境

流
域

污
染

分
թ

情
形

，
ᙖ

җ
ڗ

ጌ
非

法
排

ܫ
，

以

有
ਏ
ׯ
善
水
質
污
染
問
ᚒ
。

8.
附

錄
三

所
附

噪
音

監
測

現
場

查
驗

記
錄

(1
00

.8
.2

6-
27

、
10

0.
8.

27
-2

8)
之

各
監

測
點

記
錄

表
，

所
ၩ

「

ഢ
ຏ

1、
查

驗
值

應
ӧ

94
.5
²

0.
7d

B
(A

)。
」

，
與

所

附
ᖂ
音
校
正
器

(N
C

-7
4 

34
36

21
65

)於
M

ar
.0

8.
20

10
送

校
之

校
正

標
準

值
94

.1
dB

(A
)ό

಄
，

Ъ
၀

標
準

(N
C

-7
4 

34
36

21
65

)之
有

ਏ
期

ς
ၸ

(M
ar

. 
07

. 
20

11
)m

。

8.
ᖴ
ᖴ
ࡰ
௲
，
相
關
修
正
如
附
ҹ

1。

9.
ፎ

提
供

10
0年

8月
3日

之
地

下
水

採
樣

記
錄

資
料

，

ঈ
ճ
於
原
始
數
據
審
查
。

9.
ᖴ

ᖴ
ہ

঩
ࡰ

௲
。

10
0年

8月
31

日
地

下
水

採
樣

इ

錄
資
料
ς
檢
附
於
附
ҹ

2，
ፎ
查
閱
。

10
.因

應
β

ᝆ
及

地
下

水
污

染
整

治
法

第
6條

第
3項

規

定
，

目
前

٣
業

主
管

機
管

應
ຎ

區
內

污
染

ወ
༈

，

定
期

檢
測

β
ᝆ

及
地

下
水

品
質

狀
況

一
節

，
因

目

前
報

告
և

現
監

測
項

目
໻

有
一

૓
項

目
，

並
҂

ଞ

對
區

內
污

染
ወ

༈
ય

入
有

機
物

等
相

關
地

下
水

污

染
管

制
項

目
，

҂
ٰ

ፎ
፾

時
調

整
計

畫
內

容
ય

入

監
測

，
܈

如
ς

ય
入

監
測

，
相

關
結

果
ፎ

一
併

༼

整
և
現
。

ᖴ
10

.ᖴ
ᖴ
ہ
঩
ࡰ
௲
。
離
島
工
業
區
地
下
水
監
測
項
目

ନ
Α
಄
合
環
評
之
要
؃
Ѧ
，
ќ
綜
合
考
量
區
域
地

下
水
水
質
特
性
及
以
۳
監
測
項
目
之
ۯ
續
性

工

業
區
目
前
及
҂
ٰ
可
能
進
Ꭻ
產
業
所
可
能
造
成
的

污
染
類
ձ
，
ќ
ቚ
у
法
規
標
準
所
列
之
有
機
化
合

物
測

項
，

目
前

地
下

水
監

測
項

目
ς

಄
合

「
目

的

٣
業
主
管
機
關
檢
測
β
ᝆ
及
地
下
水
ഢ
查
作
業
辦

法
」
規
定
，
依
據
歷
次
檢
測
結
果
，
目
前
有
機
物

測
項
ۘ
҂
發
現
異
常
情
形
。
၁
ಒ
檢
測
結
果
如
附

錄
四
第

6-
7~

6-
10

।
所
示
。

附錄五 - 43



附
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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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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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10
0年

第
4季

 
(1

00
年

10
月

~1
2月

報
告

)行
ࡹ

ଣ
環

境
保

護
署

審
查

意
見

ӣ
ൺ

情
形

 

行
ࡹ

ଣ
環

境
保

護
署

意
見

 
意

見
ӣ

ൺ
 

一
、

本
監

測
報

告
案

，
本

署
意

見
如

下
，

並
ፎ

併

ӕ
下

一
季

環
境

監
測

報
告

ਜ
提

列
เ

ᙟ
及

辦

理
情
形
：

1.
本

季
新

߁
׀

溪
(蚊

港
橋

)、
有

ω
䋳

大
排

(新
興

橋
)及

ᙑ
߁

׀
溪

(西
湖

橋
)ࣣ

և
ᝄ

重
污

染
情

形
，
ፎ
࡭
續
ଓ
ᙫ
監
測
。

1.
ᖴ
ᖴ
ࡰ
௲
，
ᙣ
ᒥ
辦
理
。

2.
水

質
項

目
中

以
生

化
需

氧
量

、
大

腸
桿

菌
群

、

氨
氮

及
溶

氧
等

項
目

最
常

ό
಄

水
質

監
測

標

準
，

ፎ
൩

時
間

及
空

間
等

因
素

分
析

ځ
關

ᖄ

性
。

2.
ᖴ

ᖴ
ࡰ

௲
，

本
計

畫
依

據
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環

境
背

景
監

測
資

料
，

৖
示

本
季

ᄆ
雲

沿
海

水
質

狀
態

之

空
間

變
化

ᖿ
༈

如
圖

2.
8-

1，
監

測
結

果
ᡉ

示
，

雲
林

離
島

工
業

區
長

期
ڙ

ډ
新

߁
׀

溪
與

ᙑ
߁

׀
溪

等
陸

源

ό
定

期
੬

ށ
與

生
ࢲ

ቲ
污

水
排

入
影

ៜ
，

使
近

岸
河

口

水
質

含
有

ᔼ
養

鹽
相

關
的

污
染

源
，

Զ
ٰ

自
有

機
污

染

方
面

之
生

化
需

氧
量

、
氨

氮
濃

度
相

對
高

於
ᄆ

雲
沿

海

ځ
д

區
域

，
Ъ

污
染

濃
度

分
布

多
և

現
வ

河
口

至
海

域

ሀ
減

之
特

性
，

Ԝ
Ѧ

河
口

測
站

於
退

潮
時

之
濃

度
多

高

於
ᅍ

潮
時

，
可

ޕ
退

潮
期

間
近

岸
河

口
主

要
ڙ

ډ
ٰ

自

陸
源
河
川
污
染
排
入
之
影
ៜ
，
進
Զ
導
ठ
水
質
ό
佳
。

3.
採

樣
監

測
如

有
異

常
ᝄ

重
污

染
狀

況
發

生
，

ፎ

主
動

通
報

當
地

環
保

機
關

，
並

保
存

採
樣

檢
體

ڐ
շ
ᙶ
మ
異
常
原
因
。

3.
ᖴ
ᖴ
ࡰ
௲
，
將
依
據
國
內
相
關
法
規
ଛ
合
辦
理
。

4.
附

錄
四

-1
-1

0表
中

ࢎ
設

及
ᄖ

站
日

期
/時

間
҂

正
ዴ

ᡉ
示

，
以

及
台

西
國

小
҃

重
多

Α
$ဦ

，

ፎ
ዴ
實
審
查
。

4.
ᖴ
ᖴ
ࡰ
௲
，
ς
進
行
修
正
。

5.
表

1-
2.

1第
1-

7।
監

測
結

果
ᄔ

要
排

序
有

ᇤ
，

監
測

項
目

與
結

果
ค

相
對

應
；

部
分

單
位

應
為

L
g

/
，
ᡉ
示
ࠅ
為

，
ፎ
修
正
。

L
g

/

5.
ᖴ
ᖴ
ࡰ
正
，
監
測
結
果
༼
整
排
ހ
ᒱ
ᇤ
處
將
修
正
。

6.
N

IE
A

 W
45

2方
法

ጓ
ဦ

҂
׳

新
，

ځ
查

核
樣

品

ӣ
ԏ

率
規

範
為

85
~1

15
%
，

表
1.

5.
6-

5之
規

範

ຬ
ၸ
၀
方
法
品
質
管
制
範
圍
。

6.
本
季
海
陸
域
水
質
調
查
分
ձ
於

10
0
年

10
月

12
~1

3
日
與

10
0
年

11
月

1~
2
日
執
行
，
檢
測
方
法
ϝ
፾
用

於
原

環
署

檢
ӷ

第
09

30
05

73
78

ဦ
公

告
之

N
IE

A
 

W
45

2.
50

C
「

水
中

硝
酸

鹽
氮

及
亞

硝
酸

鹽
氮

檢
測

方

法
ɡ

ᙿ
ᗋ

原
法

」
ځ

查
核

樣
品

ӣ
ԏ

規
範

80
~1

20
%

管
制

範
圍

，
Զ

環
保

署
公

告
之

最
新

檢
測

方
法

N
IE

A
 

W
45

2.
51

C
Ώ

自
10

0
年

11
月

15
日
ଆ
實
施
，
本
計

畫
10

1
年
度
第
一
季
查
核
樣
品
ӣ
ԏ
規
範
ջ
ς
ᒥ
照
ӣ

ԏ
規

範
85

~1
15

%
之
要
؃
，
進
行
相
關
樣
品
施
測
。

7.
第

1-
6।

大
場

桿
菌

群
監

測
結

果
ᄔ

要
，

數
據

5.
7

10
4~

1.
4

10
6

及
5.

7
10

5
，

為

5.
7

10
4~

1.
4

10
6及

5.
7

10
5之

ᇤ
值

。

7.
ᖴ
ᖴ
ࡰ
௲
，
大
腸
桿
菌
群
於
退
潮
期
間
ϟ
於

5.
7Ø

10
4 ɴ

1.
4Ø

10
6  C

FU
/1

00
 m

L
，

平
均

5.
7Ø

10
5

C
FU

/1
00

 
m

L，
ӄ

數
測

站
於

退
潮

期
間

均
ຬ

出
Ч

類
陸

域
水

質

標
準
，
Ъ
以
新
興
橋
出
現
最
大
值
。

行
ࡹ

ଣ
環

境
保

護
署

意
見

意
見

ӣ
ൺ

8.
葉

綠
素

a的
數

據
單

位
前

後
ό

一
ठ

(第
1-

7、
1-

10
及

2-
38

।
)。

8.
ᖴ
ᖴ
ᖴ
ࡰ
௲
，
ς
進
行
修
正
。
葉
綠
素

a
單
位
ࣣ
為
μ

g 
/ L

。

9.
葉

綠
素

a檢
測

使
用

N
IE

A
 E

50
7.

02
B
方
法
，
ՠ

҂
依
方
法
進
行
檢
測

(附
錄
二

-1
6)
。

9.
ѐ

年
第

四
季

季
報

葉
綠

素
a
檢
測
方
法
ς
採
用

N
IE

A
 

E5
09

.0
1C

之
方
法
，
ՠ
因
附
錄
二

-1
6
ᇤ
植
以
前
檢
測

內
容
，
故
將
進
行
׳
正
。

10
.
第

1-
53

।
地

下
水

採
樣

߯
採

N
IE

A
 

W
10

3.
53

B
，

၀
方

法
ς

於
99

年
5月

7日
以

環

檢
ӷ

第
09

90
04

13
20

ဦ
公

告
ଶ

З
፾

用
，

並

於
99

年
8
月

15
日

մ
ନ

，
ᅟ

後
ፎ

ׯ
以

W
10

3.
54

B
進
行
採
樣
。

10
.ᖴ

ᖴ
ࡰ
正
，
地
下
水
採
樣
方
法
自
民
國

99
年
第

4
季

開
始
ς
採
用

N
IE

A
 W

10
3.

54
B
進
行
採
樣
工
作
，
報

告
中
第

1-
53

।
應
為
ᇤ
植
，
將
於
民
國

10
1
年
第

1
季
報
告
中
修
正
。

11
.本

計
畫

地
下

水
ς

ଞ
對

V
O

C
、

SV
O

C
及

TP
H

-D
和

TP
H

-G
等

進
行

分
析

，
ՠ

第
2-

6章
地

下
水

質
並

҂
見

分
析

內
容

，
ᅟ

後
建

ፎ
ံ

к
。

11
.ᖴ

ᖴ
ࡰ

௲
，

本
項

調
查

檢
測

結
果

分
析

，
߯

依
照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計

畫
內

容
所

列
監

測
項

目
ኗ

ቪ
，

故
҂

ય
入

V
O

C
、

SV
O

C
、

TP
H

-D
及

TP
H

-G
測

項
。

ՠ
為

ᕕ
ှ

離
島

工
業

區
整

體
開

發
，

Ѐ
ځ

ࢂ
麥

寮
區

ҡ
化

業
對

地
下

水
環

境
之

影
ៜ

，
故

自
民

國
95

年
開

始
，

地
下

水
檢

測
項

目
ቚ

у
V

O
C
、

SV
O

C
、

TP
H

-D
及

TP
H

-G
，
後
續
將
於
季
報
中
ံ
к
上
述
調

查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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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生

化
需

氧
量

(B
O

D
5)

(b
).氨

氮
(N

H
3-

N
)

(c
).大

腸
桿

菌
群

(d
).正

磷
酸

鹽

圖
2.

8-
1
雲
林

沿
海
水

質
污
染

特
性
之
空

間
分
布

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10
1年

第
1季

(1
01

年
1月

~3
月

報
告

)雲
林

縣
ࡹ

府
審

查
意

見
ӣ

ᙟ
情

形

雲
林

縣
ࡹ

府
意

見
意

見
ӣ

ᙟ

一
、

前
ඟ

ڄ
文

本
府

ԏ
文

日
期

為
10

1年
5月

9日
，

附

ҹ
送

達
日

期
為

10
1年

5月
18

日
，

建
議

ᅟ
後

公

文
與

附
ҹ

一
併

஌
送

。

一
、

ལ
஼

，
ᒥ

照
辦

理
。

二
、

本
季

噪
音

監
測

҂
ຬ

出
標

準
二

、
ལ

஼
。

三
、

臭
氧

監
測

௶
述

(p
3.

2)
與

圖
3.

1.
1-

4(
p3

.8
)ᡉ

有

ό
಄

，
ፎ

修
正

。

三
、

ᖴ
ᖴ

ࡰ
௲

，
圖

3.
1.

1-
4
ς

修
正

如
附

ҹ
。

四
、

P2
-5

3~
p2

-6
8
圖

2.
9-

1
中

，
圖

ٯ
標

示
有

最
大

值
、

平
均

值
及

最
小

值
，

ՠ
於

所
列

ᖿ
༈

圖
中

並
҂

ֹ
整

ᡉ
示

，
ፎ

修
正

內
容

。

四
、

ᖴ
ᖴ
ࡰ
௲
，
本
計
畫
民
國

87
年
執
行
期
間
߯
採
໣

多
種
潮
位
水
質
，
故
於
圖

2.
9-

1
ᡉ
現
最
大
值
、
平

均
值
及
最
小
值
之
ᖿ
༈
分
析
，
Զ
җ
民
國

88
年
開

始
調

整
採

樣
作
業
，
໻
於
高
、
ե
潮
位
各
進
行
一

次
採
樣
分
析
，
ࣉ
Ԝ
ᖿ
༈
圖
上
以
高
潮
位

(H
)及

ե

潮
位

(L
)水

質
分
析
結
果
進
行
ှ
析
。

五
、

海
域

水
質

ᗨ
測

值
多

ϟ
於

歷
年

變
化

範
圍

，
ՠ

部
分

測
項

(如
麥

寮
排

水
測

站
之

氨
氮

)較
近

期

監
測

結
果

為
高

，
ፎ

௖
討

可
能

原
因

並
࡭

續
監

測
੮

意
ځ

變
化

ᖿ
༈

。

五
、

ᖴ
ᖴ

ࡰ
௲

，
җ

雲
林

沿
海

水
質

狀
態

之
空

間
變

化
ᡉ

示
，

雲
林

離
島

工
業

區
長

期
ڙ

ډ
新

߁
׀

溪
與

ᙑ
߁

׀
溪

等
陸

源
ό

定
期

੬
ށ

ቲ
水

與
生

ࢲ
污

水
排

入
影

ៜ
，

使
生

化
需

氧
量

、
氨

氮
等

有
機

污
染

ࡰ
標

於
河

口
濃

度
明

ᡉ
高

於
海

域
，

Զ
潮

間
帶

水
質

ϟ
於

ځ
間

，
ᡉ

現
污

染
濃

度
分

布
வ

河
口

向
海

域
ሀ

減
之

特
性

，
後

續
將

࡭
續

監
測

ځ
變

化
ᖿ

༈
。

六
、

海
域

水
質

部
分

監
測

值
ନ

標
明

與
歷

次
相

比
ค

異
常

Ѧ
，

ፎ
ຏ

明
監

測
值

ࢂ
ց

಄
合

相
關

水
質

標
準

܈
N

O
A

A
容

೚
濃

度
。

六
、

ᖴ
ᖴ
ࡰ
௲
，
海
域
水
質
相
關
監
測
結
果
於
後
續
報

告
中
將
列
入
美
國

N
O

A
A
容
೚
濃
度
進
行
研
析
。

七
、

地
下

水
ନ

關
Ϫ

水
質

Ѧ
，

於
鄰

海
地

區
ҭ

໪
觀

測
及

௖
討

地
下

水
水

位
變

化
情

形
，

及
ځ

與
水

質
項

目
濃

度
變

化
之

相
關

性
。

七
、

ᖴ
ᖴ
ࡰ
௲
，
本
計
畫
所
進
行
之
地
下
水
監
測
，
主

要
ଞ
對
ς
陸
化
區
域
所
設
立
之

2
口
監
測
井
及
附

近
地
區
原
有

2
口
水
井
，
進
行
每
季

1
次
之
地
下

水
水

質
監

測
，
地
下
水
水
位
監
測
߾
߯
以
ς
陸
化

區
域
所
設
立

2
口
監
測
井
進
行
ೱ
續
式
觀
測
，
歷

年
ٰ

ࣣ
有

࡭
續
監
測
地
下
水
水
質
及
水
位
變
化
ᖿ

༈
，

後
續

將
у
ம
௖
討
地
下
水
水
位
變
化
及
與
水

質
項
目
濃
度
變
化
之
相
關
性
。

八
、

ە
將

「
附

錄
四

-6
-表

1」
౽

至
本

文
，

並
у

入

相
關

重
要

參
數

ឯ
位

，
如

監
測

及
管

制
標

準

值
、

溶
氧

、
水

深
及

總
溶

ှ
固

體
物

等
。

八
；

ᖴ
ᖴ

ࡰ
௲

，
將

於
第

2
季

ϒ
以

修
正

。

九
、

SS
02

濁
度

ၸ
高

ፎ
௖

討
ନ

「
井

體
ۘ

҂
ᛙ

定
」

之
Ѧ

的
ځ

д
可

能
原

因
。

九
、

ᖴ
ᖴ

ࡰ
௲

，
SS

02
監

測
井

水
質

濁
度

測
值

常
有

ୃ
高

情
形

，
研

ղ
主

要
應

為
監

測
井

體
ۘ

҂
ᛙ

定
所

造
成

，
後

續
將

࡭
續

觀
測

監
測

井
井

深
變

化
，

ዴ
認

ࢂ
ց

有
井

底
ఫ

積
及

井
ᑔ

ڙ
ཞ

等
情

形
，

ᗉ
խ

影
ៜ

監
測

井
功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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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林

縣
ࡹ

府
意

見
意

見
ӣ

ᙟ

十
、

ፎ
於

第
2.

6
節

中
ቚ

у
௖

討
總

溶
ှ

固
體

物
、

硫

酸
鹽

、
ෛ

鹽
、

及
ځ

д
鹽

化
ࡰ

標
項

目
。

十
~十

一
、

ᖴ
ᖴ

ࡰ
௲

，
本

季
報

調
查

內
容

ࢂ
依

據

91
年

通
ၸ

之
「

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開

發
計

畫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計

畫

變
׳

內
容

對
照

表
」

進
行

監
測

及
ኗ

ቪ
，

Զ
總

溶
ှ

固
體

物
、

硫
酸

鹽
、

ෛ

鹽
項

目
及

V
O

C
s
項

目
，

因
非

屬
原

環

評
ਜ

ҹ
內

容
，

故
҂

ય
入

季
報

分
析

。

十
一

、
ӕ

上
，

ፎ
於

第
2.

6節
中

ံ
к

V
O

C
s監

測
結

果

說
明

。

十
二

、
җ

附
錄

四
-6

-8
ᡉ

示
，

SS
02

重
金

屬
檢

測
҂

依
環

檢
所

認
可

檢
項

，
ፎ

說
明

理
җ

。

十
二

、
本

計
畫

地
下

水
重

金
屬

檢
測

方
法

߯
以

環
檢

所
公

告
之

水
中

ሌ
、

ᙿ
、

ሐ
、

ል
、

៓
、

錳
、

ᙻ
、

ႉ
及

ᎋ
檢

測
方

法
(N

IE
A

 
W

30
6.

52
A

)進
行

檢
測

分
析

，
୤

SS
02

水
質

鹽
度

ୃ
高

，
၀

方
法

ό
፾

合
高

鹽
度

水
樣

之

直
ௗ

測
定

，
為

؃
ள

具
ж

表
性

之
數

據
，

SS
02

Ώ
ׯ

以
海

水
中

ᙿ
、

ሐ
、

ል
、

៓
、

ᙻ
、

ႉ
及

ᎋ
檢

測
方

法
(N

IE
A

 W
30

9.
22

A
)

進
行

檢
測

。

十
三

、
ፎ

ံ
к

各
監

測
井

採
樣

方
式

及
採

樣
深

度
等

現
場

採
樣

資
ૻ

，
並

檢
附

現
場

採
樣

इ
錄

。
十

三
、

ᖴ
ᖴ

ࡰ
௲

，
將

於
第

2
季

ϒ
以

ံ
к

。

十
四

、
「

地
下

水
污

染
監

測
基

準
」

ς
於

10
0年

׳
名

為
「

地
下

水
污

染
監

測
標

準
」

，
ፎ

修
正

。
十

四
、

ᖴ
ᖴ

ࡰ
௲

，
將

於
第

2
季

ϒ
以

修
正

。

附
ҹ

臭
氧

圖
3.

1.
1-

4
׳

新
如

下

1
/
1
1
 

1
/
1
3
 

1/
15
 

1/
17
 

1/
19
 

1/
21
 

1/
23
 

1/
25
 

96年第5季

97年第2季

97年第3季

97年第4季

97年第5季

98年第2季

98年第3季

98年第4季

98年第5季

99年第2季

99年第3季

99年第4季

99年第5季

9:年第2季

9:年第3季

9:年第4季

9:年第5季

:1年第2季

:1年第3季

:1年第4季

:1年第5季

:2年第2季

:2年第3季

:2年第4季

:2年第5季

:3年第2季

:3年第3季

:3年第4季

:3年第5季

:4年第2季

:4年第3季

:4年第4季

:4年第5季

:5年第2季

:5年第3季

:5年第4季

:5年第5季

:6年第2季

:6年第3季

:6年第4季

:6年第5季

:7年第2季

:7年第3季

:7年第4季

:7年第5季

:8年第2季

:8年第3季

:8年第4季

:8年第5季

:9年第2季

:9年第3季

:9年第4季

:9年第5季

::年第2季

::年第3季

::年第4季

::年第5季

211年第2季

211年第3季

211年第4季

211年第5季

212年第2季

qqn

監
測
日
期

臭
氧

)P
4
*
最
高
小
時
值

)空
氣
品
質
標
準

1/
23
qq
n*

ᙼ
安
府

崙
豐

漁
港
Ꭻ

ӧ
所

台
西

國
小

空
氣
品
質
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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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10
1年

第
1季

(1
01

年
1月

~3
月

報
告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審
查

意
見

ӣ
ᙟ

情
形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意
見

意
見

ӣ
ᙟ

一
、

10
0年

第
4季

審
查

意
見

2ӣ
ൺ

表
示

水
質

項
目

主

要
ڙ

新
߁

׀
溪

及
ᙑ

߁
׀

溪
等

陸
源

污
染

影

ៜ
，

ோ
依

報
告

第
1-

31
।

圖
1.

4-
4陸

域
測

站
位

置
圖

ᡉ
示

，
西

湖
橋

測
站

上
游

ۘ
有

ܿ
༈

、
口

湖
等

工
區

，
ፎ

ᙶ
మ

工
區

至
各

測
站

間
之

主
要

陸
源

排
ܫ

口
，

ঈ
提

供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ዽ

查
陸

源
污

染
源

。

一
、

ᖴ
ᖴ

ࡰ
௲

，
本

計
畫

環
境

監
測

範
圍

與
內

容
߯

፧
續

原
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ጓ

定
開

發
環

評
܍

ᒍ
之

環
境

監
測

工
作

，
主

要
๱

重
於

本
ᔭ

海
工

業
區

開
發

行
為

，
對

雲
林

海
域

水
體

與
近

岸
河

川
下

游
與

河
口

水
質

影
ៜ

之
評

估
。

至
於

河
川

排
水

路
，

Ѐ
ځ

ࢂ
上

游
之

陸
源

排
ܫ

口
污

染
源

ଓ
ᙫ

ዽ
查

，
߾

҂
ય

入
本

計
畫

。
Զ

຦

署
與

雲
林

縣
環

保
局

基
於

៾
責

應
ς

ඓ
ඝ

ᗄ
區

內
所

有
列

管
行

業
，

以
及

業
ޣ

ҙ
報

排
ܫ

量
資

料
與

ܫ
流

口
明

ዴ
位

置
，

故
本

研
究

ი
隊

將
建

ፎ
຦

署
與

雲
林

縣
環

保
局

ڐ
շ

提
供

雲
林

縣
水

污
染

ዽ
查

相
關

資
料

，
特

ձ
ࢂ
ܿ

༈
與

口
湖

等
地

區
主

要
陸

源
排

ܫ
口

位
置

，
以

ճ
進

一
؁

ᕕ
ှ

與

ᙶ
మ

陸
源

污
染

源
。

二
、

報
告

第
2-

38
।

表
2.

7-
1
本

季
陸

域
河

川
水

質

ᙑ
߁

׀
溪

西
湖

橋
測

站
溶

氧
濃

度
໻

1.
25

m
g/

L，
生

化
需

氧
量

37
.7

m
g/

L，
ፎ

ံ
к

၀
測

站
歷

次
監

測
結

果
，

比
較

說
明

溶
氧

ୃ
ե

可
能

原
因

。

二
、

ᖴ
ᖴ

ࡰ
௲

，
西

湖
橋

測
站

自
民

國
86

年
監

測
開

始
，

歷
年

溶
氧

濃
度

ϟ
於

0.
1ɴ

8.
4 

m
g/

L，
生

化
需

氧
量

濃
度

ϟ
於

2.
2ɴ

88
.2

 m
g/

L，
以

10
0

年
2
月

出
現

最
ե

溶
氧

量
(0

.1
 m

g/
L)
與

歷
次

最

高
生

化
需

氧
量

(8
8.

2 
m

g/
L)
，

җ
於

ᙑ
߁

׀
溪

(西
湖

橋
測

站
)流

域
主

要
負

಻
為

長
期

陸
源

ၭ

٣
੬

࿥
養

殖
與

鄉
ᙼ

ቲ
污

水
排

入
，

以
麥

寮
鄉

為
ٯ

，
ځ

列
管

十
大

行
業

中
以

፜
Ⴉ

育
業

ৎ
數

最
多

，
計

有
12

3
ৎ

，
ऩ

҂
經

妥
善

處
理

，
ځ

排
ܫ

之
ଫ

፜
ᕨ

ֿ
ቲ

水
，

у
上

生
ࢲ

污
水

，
將

導
ठ

溶
氧

फ़
ե

與
生

化
需

氧
量

ୃ
高

，
以

ठ
ຬ

出
ᙑ

߁
׀

溪
之

఼
容

能
Κ

，
ځ

結
果

ҭ
ϸ

ࢀ
於

ᙑ
߁

׀
溪

下
游

河
段

(西
湖

橋
下

游
測

站
)，

河

川
污

染
程

度
ࡰ

數
(R

PI
)多

屬
ᝄ

重
污

染
。

三
、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海
水

水
質

監
測

ځ
pH

、
大

腸
桿

菌
、

氨
氮

、
正

磷
酸

鹽
，

有
部

分
測

站
ຬ

出
甲

類
海

域
海

洋
環

境
品

質
標

準
情

形
，

ፎ
࡭

續
ଓ

ᙫ
ᕕ

ှ
。

三
、

ལ
஼

，
ଛ

合
辦

理
。

四
、

本
計

畫
文

ӷ
ੋ

及
β

ᝆ
、

地
下

水
「

監
測

基

準
」

，
ፎ

ଛ
合

法
規

修
正

為
「

監
測

標
準

」
。

四
、

ᖴ
ᖴ

ࡰ
௲

，
將

於
第

2季
ϒ

以
修

正
。

五
、

報
告

第
2-

34
।

地
下

水
質

監
測

之
相

關
監

測
井

之
位

置
、

開
ᑔ

深
度

等
相

關
基

本
資

料
，

建
ፎ

於
每

次
報

告
中

у
以

௶
述

，
以

ճ
閱

讀
與

審

查
。

五
、

ᖴ
ᖴ

ࡰ
௲

，
將

於
第

2季
ϒ

以
修

正
。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意
見

意
見

ӣ
ᙟ

六
、

報
告

第
3-

15
।

SS
02

之
導

電
度

EC
值

高
於

SS
01

，
ᡉ

示
為

ၸ
高

鹽
水

，
ࢂ

ց
合

理
，

並
ፎ

ଞ
對

鹽
化

ࡰ
標

提
出

說
明

討
ፕ

，
以

ᙶ
మ

可
能

原
因

。

六
、

ᖴ
ᖴ

ࡰ
௲

。
SS

01
監

測
井

所
位

處
之

新
興

工
業

區
，

߯
以

ܜ
ڗ

海
砂

༤
海

造
陸

Զ
成

，
地

層
中

富
含

鹽
分

，
經

फ़
ߘ

ర
ࢱ

ठ
β

ᝆ
中

結
඲

鹽
逐

ᅌ
ញ

ܫ
於

地
下

水
中

，
因

Ԝ
造

成
鹽

化
ࡰ

標
相

關
測

項
(導

電
度

、
總

溶
ှ

固
體

物
、

硫
酸

鹽
、

ෛ
鹽

及
總

ฯ
度

)測
值

ୃ
高

的
現

象
，

ฅ
經

ၸ
長

年
的

फ़
ߘ

ర
ࢱ

，
於

近
期

檢
測

ς
發

現
鹽

化
ࡰ

標
相

關
測

值
有

下
फ़

之
ᖿ

༈
，

Զ
SS

02
監

測
井

鄰
近

႖
離

水
道

，
研

ղ
因

設
置

位
置

位
於

地
下

水
之

海
、

఩
水

交
界

面
，

ڙ
海

水
入

ᅖ
影

ៜ
，

導
ठ

鹽
化

ࡰ
標

測
值

ୃ
高

。

七
、

報
告

第
2-

34
।

ଞ
對

SS
02

之
濁

度
高

達

11
0N

TU
部

分
，

分
析

原
因

為
「

߯
屬

新
設

監

測
井

):
9

年
設

*
，

井
體

)
含

井
ᑔ

*
ڬ

ᎁ
ۘ

҂
ᛙ

定
，

ࢱ
井

ၸ
程

ᘋ
動

造
成

懸
浮

ᗭ
粒

ቚ
у

，
導

ठ
濁

度
ቚ

高
」

一
節

，
經

檢
ຎ

歷
年

採
樣

इ

錄
，

濁
度

變
化

ࣗ
大

，
ࢂ

ց
可

能
ࢂ

採
樣

ࢱ
井

方
法

ό
妥

造
成

，
ፎ

ံ
к

說
明

並
提

出
相

關
՘

證
資

料
，

以
ம

化
所

提
ፕ

述
。

七
、

ᖴ
ᖴ

ࡰ
௲

。
本

計
畫

以
۳

ࣣ
以

離
Ј

式
ܜ

水
ࢷ

進
行

ࢱ
井

及
採

樣
，

較
ό

易
ᘋ

動
井

底
؈

砂
，

ோ
「

監
測

井
地

下
水

採
樣

方
法

」
於

民
國

98
年

8
月

15
日

修
正

公
告

實
施

，
ځ

規
定

地
下

水
採

樣

檢
測

項
目

如
х

含
ච

發
性

有
機

物
，

ό
፾

合
以

離
Ј

式
ܜ

水
ࢷ

進
行

，
因

Ԝ
，

本
計

畫
自

98
年

第
4季

ଆ
ջ

ׯ
以

「
監

測
井

地
下

水
採

樣
方

法
」

中
規

定
之

ن
ୌ

管
進

行
ࢱ

井
與

採
樣

作
業

。
ฅ

以
ن

ୌ
管

進
行

ࢱ
井

時
，

ؕ
水

位
置

為
井

管
底

部
，

ᗨ
依

規
定

於
井

管
中

጗
጗

上
ܹ

與
下

फ़
進

行
採

樣
與

ࢱ
井

作
業

，
ϝ

可
能

ᘋ
動

井
底

؈
砂

造
成

濁
度

上
ܹ

之
情

形
，

於
ځ

Ꭹ
工

業
區

ӕ
樣

߯
以

ن
ୌ

管
進

行
ࢱ

井
採

樣
作

業
，

ҭ
有

相
ӕ

之
情

形
。

八
、

附
錄

二
-1

空
氣

品
質

「
粒

狀
物

採
樣

分
析

流

程
」

的
粒

狀
污

染
物

之
濃

度
計

算
公

式
為

ڬ
界

粒
狀

物
之

濃
度

計
算

方
式

，
單

位
為

μ
h0

On
4
，

ோ
報

告
中

的
分

析
數

據
單

位
為

μ
h0

n
4
，

與
附

錄
二

ό
಄

，
ፎ

ዴ
認

。

八
、

ᖴ
ᖴ

ࡰ
正

，
ς

修
正

如
附

ҹ
。

九
、

附
錄

三
-1

表
中

PM
10

之
流

量
1
的

流
量

計
算

ᅪ
有

ᇤ
，

ፎ
ዴ

認
。

九
、

ᖴ
ᖴ

ࡰ
正

，
ς

於
第

二
季

報
告

修
正

流
量

計

算
。

十
、

大
腸

桿
菌

之
數

據
大

於
10

0
以

科
學

記
ဦ

(a
Ø

10
n )表

示
時

，
n

應
以

上
標

方
式

表
示

，
ፎ

修

正
，

ٯ
如

：
第

2-
38

।
、

第
2-

41
।

及
第

3-
50

।
。

十
、

ᖴ
ᖴ

ࡰ
௲

，
將

於
第

2
季

ϒ
以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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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༤

ቪ
儀

器
採

樣
మ

單

2.
ᘠ

ર
߃

重
(W

s)
ד

0.
1m

g。

以
Ͼ

口
流

量
計

，
校

正
設

定
量

(1
40

0 
L/

m
in

)

1.
ᒧ

定
採

樣
位

置

2.
安

း
、

ࢎ
設

採
樣

း
置

，
並

試
ၮ

ᙯ
，

༤
ቪ

現
場

操
作

測
試

表

1.
檢

查
ᘠ

ર
、

金
屬

網
狀

᠎
პ

ࢂ
ց

有
ཞ

ᚯ
Զ

ࢻ
ᅅ

情
形

2.
檢

查
ܜ

氣
面

上
的

ᘠ
ર

ࢂ
ց

ӧ
ܜ

氣
中

ઇ
຋

1.
Ћ

帶
PE

Ћ
套

安
း

ᘠ
ર

2.
計

時
器

ᘜ
႟

3.
ଆ

動
採

樣
器

並
記

錄
時

間

4.
開

機
5
分

ដ
後

，
調

整
֎

Ї
速

度
並

記
錄

流
速

、
大

氣
ᓸ

Κ
、

溫
度

5.
採

樣
ಖ

Α
，

將
ᘠ

ર
對

ᄙ
置

於
PE

೓
內

ຠ
上

樣
品

標
ᠸ

Q
s+

Q
e 

V
N

=
˜

 
U

2 
  

  
 

V
N
：

採
໣

量
(m

3 ) 
  

  
  

 Q
s：

開
始

之
流

量
(m

3 /m
in

)
  

U：
採

໣
時

間
)
n
jo

t
*

Q
s：

ಖ
Α

之
流

量
(m

3 /m
in

)

現
場

數
據

審
核

1.
༤

ቪ
監

測
器

׷
మ

單
及

使
用

記
錄

2.
工

作
日

ᇞ
記

錄
ᄖ

機
時

間

1.
༤

ቪ
監

測
器

׷
మ

單
及

使
用

記
錄

粒
狀

污
染

物
濃

度
(μ

g/
N

m
3 )=

W
e-

W
s/

V
N
˜

21
7

W
e=

ᘠ
ર

҃
重

(g
)

W
s=
ᘠ

ર
߃

重
(g

)

品
管

/品
保

措
施

→
整

理
報

告

採
樣

前
校

正

現
場

設
ഢ

測
ᅅ

採
樣

送
樣

/ԏ
樣

ڗ
樣

分
析

樣
品

保
存

器
׷
మ
點
準
ഢ

採
樣

量
計

算

ᄖ
機

數
據

整
理

計
算

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10
1年

第
3季

 
(1

01
年

7月
~9

月
報

告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審

查
意

見
ӣ

ᙟ
情

形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意
見

ӣ
ᙟ

情
形

一
、

10
1年

第
3季

環
境

監
測

報
告

附
錄

五
「

雲
林

離

離
島

試
基

礎
工

業
區

開
發

計
畫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
歷

年
環

保
署

審
查

意
見

暨
工

業
局

辦
理

情
形

說
明

對
照

表
，

ፎ
ံ

к
10

1年
第

2季
辦

理

情
形
說
明
對
照
表
。

一
、

ᒥ
照

辦
理

。

二
、

ፎ
於

報
告

p1
-3

3।
，

圖
1.

4-
7河

口
及

海
域

水
質

調
查

點
位

ံ
к

工
業

區
ܫ

流
口

位
置

並
說

明
計

畫
區

ܫ
流

水
情

形
，

ঈ
ᙶ

మ
ܫ

流
水

對
各

水
質

監
測
點
之
影
ៜ
。

二
、
ᒥ
照
辦
理
，
ς
於
圖

1.
4-

7
河
口
及
海
域
水
質
調

查
點

位
ံ

к
工

業
區

ܫ
流

口
D

01
與

D
02

點

位
，
ፎ
參
閱
附
圖
一
。

三
、

海
域

水
質

檢
測

海
域

斷
面

生
化

需
氧

量
SE

C
9-

20
下

層
水

濃
度

達
2.

2m
g/

L，
ຬ

出
甲

類
海

域
水

質

標
準

(ɩ
2.

0m
g/

L)
，

ќ
新

與
區

潮
間

帶
區

溶

氧
、

大
腸

桿
菌

群
、

氨
氮

等
有

ό
಄

合
甲

類
海

域
海

洋
環

境
品

質
標

準
情

形
ፎ

࡭
續

ଓ
ᙫ

並
研

析
說
明
。

三
、

ᒥ
照

辦
理

，
第

三
季

海
域

水
質

ନ
SE

C
9-

20
下

層
水

濃
度

ౣ
༾

ຬ
出

甲
類

海
域

水
質

標
準

Ѧ
，

整
體

海
域

水
體

品
質

ۘ
屬

理
གྷ

，
҂

有
明

ᡉ
之

有
機

污
染

現
象

，
至

第
四

季
監

測
測

值
ς

ӣ
ᛙ

फ़
ե

，
௢

測
應

為
局

部
႟

星
污

染
。

ќ
Ѧ

，
җ

雲
林

沿
海

水
質

狀
態

之
空

間
變

化
ᖿ

༈
ᡉ

示
，

雲
林

離
島

工
業

區
長

期
ڙ

ډ
新

߁
׀

溪
與

ᙑ
߁

׀
溪

等
陸

源
ό

定
期

੬
ށ

與
生

ࢲ
ቲ

污
水

排
入

影
ៜ

，
以

ठ
近

岸
河

口
水

質
含

有
ᔼ

養
鹽

類
相

關
污

染
源

，
Զ

有
機

污
染

方
面

之
生

化
需

氧

量
、

氨
氮

濃
度

於
河

口
區

之
監

測
測

值
最

高
，

潮
間

帶
區

水
質

濃
度

ۚ
次

，
Զ

海
域

樣
點

濃
度

最
ե

，
և

現
污

染
濃

度
分

布
வ

河
口

向
海

域
ሀ

減
之

特
性

，
ϸ

應
出

新
、

ᙑ
߁

׀
溪

有
機

污
染

ᝄ
重
，
將
࡭
續
੮
意
觀
ჸ
。

四
、

地
下

水
監

測
情

形
表

「
總

有
機

碳
」

、
「

؄
」

項
目
之
監
測
結
果
ᄔ
述
有
ᇤ
，
ፎ
修
正
。

四
、
ᖴ
ᖴ
ࡰ
௲
，
Ԝ
為
ᇤ
植
，
將
進
行
修
正
。

五
、

ፎ
依

歷
次

審
查

通
ၸ

之
環

評
影

ៜ
評

估
ਜ

內
容

及
審
查
結
ፕ
執
行
。

五
、

ᒥ
照

辦
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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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圖
一

圖
1.

4-
7 

 雲
林

離
島

10
1年

度
第

三
季

河
口

至
海

域
水

質
調

查
點

位

項 目
地下水污染第二類監測標準 

(100.2.10) 
地下水污染第二類管制標準 

(100.2.10) 
監 測 結 果 ᄔ 要 因應對

策

水溫 (ʚ) � � 法規ค規定，測值變化ϝ屬範圍內 續監測࡭

p�值 � � 法規ค規定，測值變化ϝ屬範圍內 續監測࡭

導電度     (μm��/�m) � � 法規ค規定，測值變化ϝ屬範圍內 續監測࡭

濁度 (���)  � � 法規ค規定，測值變化ϝ屬範圍內 續監測࡭

氟鹽 (mg/L)  � � 法規ค規定，測值變化ϝ屬範圍內 續監測࡭

氨氮 (mg/L)  0.2� � 民3、民4、SS01、SS02ຬၸ監測標準 續監測࡭

總溶ှ固體物 (mg/L) 12�0 � SS02ຬၸ監測標準 ࡭續監測

總有機碳     (mg/L)  10 � 本季ӄ಄合法規標準 續監測࡭

િݨ (mg/L)  � � 法規ค規定，測值變化ϝ屬範圍內 續監測࡭

ል (mg/L)  �.0 10 本季ӄ಄合法規標準 續監測࡭

ႉ (mg/L)  0.2� 0.�0 本季ӄ಄合法規標準 續監測࡭

ᎋ (mg/L)  2� 0 � 本季ӄ಄合法規標準 續監測࡭

ሐ (mg/L)  0.2� 0.�0 本季ӄ಄合法規標準 續監測࡭

ᙿ (mg/L)  0.02� 0.0�0 本季ӄ಄合法規標準 續監測࡭

ઈ (mg/L)  0.2� 0.�0 本季ӄ಄合法規標準 續監測࡭

៓ (mg/L)  1.� � 本季ӄ಄合法規標準 續監測࡭

ᙻ (mg/L)  � 1.0 本季ӄ಄合法規標準 續監測࡭

錳 (mg/L)  0.2� � SS01、SS02ຬၸ監測標準 ࡭續監測

؄ (mg/L)  � 0.020 本季ӄ಄合法規標準 續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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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ᙑ

߁
׀

溪
河

岸
工

程
施

工
情

形

(1
01

.0
5.

03
)

b.
西

湖
橋

下
游

段
大

量
陸

源
污

染
物

ᒡ
入

(1
01

.0
5.

03
)

附
圖

1
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10

1年
第

3季
(1

01
年

7月
~9

月
報

告
雲

林
縣

環
保

局
審

查
意

見
ӣ

ᙟ
情

形
)

雲
林

縣
環

保
局

ӣ
ᙟ

情
形

一
、

落
塵

量
部

分
檢

測
因

҂
有

公
告

標
準

方
法

，
應

說
明

如
Ֆ

進
行

၀
項

檢
測

作
業

，
Ъ

於
崙

豐
漁

港
Ꭻ

ӧ
所

採
樣

位
置

明
ᡉ

ό
಄

合
粒

狀
物

採
樣

原
߾

，
與

ᕅ
面

ᆙ
ຠ

會
有

υ
ᘋ

發
生

，
Ъ

所
有

落
塵

฿
ܫ

置
地

點
均

ค
固

定
，

可
能

會
有

ᙌ
ᙟ

現
象

，
故

ᜤ
以

གྷ
像

可
以

ܫ
置

於
၀

測
點

達
1

ঁ
月

之
Φ

，
建

議
後

續
應

比
照

環
保

局
方

式
，

以
固

定
ࢎ

固
定

ܫ
置

。

ᖴ
ᖴ

ࡰ
௲

。

落
塵

量
採

樣
參

考
經

濟
部

中
ѧ

標
準

局
（

C
N

S
39

16
K

90
13
）

「
大

氣
中

落
塵

量
測

定
法

-落
塵

฿
」

方
法

進
行

空
氣

中
落

塵
量

測
定

，
ோ

崙
豐

漁
港

Ꭻ
ӧ

所
因

四
ڬ

圍
均

為
魚

塭
，

並
ค

較
高

之
建

ᑐ
物

ܫ
置

落
塵

ఏ
，

目
前

໻
能

ܫ
置

於
測

點
附

近
民

ӻ
ࡂ

ഗ
上

。
崙

豐
漁

港
Ꭻ

ӧ
所

採
樣

位
置

，
與

ᕅ
面

ᆙ
ຠ

有
可

能
造

成
υ

ᘋ
部

份
，

ς
對

執
行

Γ
঩

進
行

࠹
導

，
ᗉ

խ
類

似
情

形
發

生
。

ќ
本

次
落

塵
量

因
為

採
樣

Γ
঩

ᅅ
ܡ

照
Т

，
ံ

ܡ
照

Т
時

҂
固

定
ӳ

落
塵

ఏ
೵

行
ܡ

照
，

ᅟ
後

將
要

؃
採

樣
Γ

঩
將

落
塵

ఏ
固

定
ܫ

置
後

，
ӧ

ܡ
ឪ

照
Т

，
自

10
2
年

第
1
季

ଆ
將

׳
ඤ

為
較

重
之

落
塵

ఏ
，

並
固

定

ܫ
置

。

二
、

落
塵

量
的

單
位

前
後

ό
一

，
有

٤
地

方
ࢂ

μ

g/
m

3 ，
並

建
議

以
一

૓
認

ޕ
之

Ꮢ
/平

方
公

ٚ
/月

ٰ
表

示
之

，
並

應
ຏ

記
每

月
實

ሞ
之

採
樣

Ϻ

數
。

ᖴ
ᖴ

ࡰ
௲

，
將

統
一

落
塵

量
單

位
修

正
為

Ꮢ
/平

方
公

ٚ
/月

表
示

。

三
、

表
1.

2-
1應

列
ᖐ

對
應

之
標

準
名

ᆀ
及

ځ
標

準

值
。

ᖴ
ᖴ

ࡰ
௲

，
自

10
2
年

第
1
季
ଆ

依
照

意
見

進
行

修

正
。

四
、

S0
2、

N
O

X
、

O
3應

以
pp

b表
示

之
，

以
಄

合
實

ሞ
需
؃
。
。

ᖴ
ᖴ

ࡰ
௲

，
自

10
2
年

第
1
季

ଆ
S0

2、
N

O
X
、

O
3

將
ׯ

以
pp

b
表

示
。

五
、

PM
10

/ 
TS

P 
比

值
ୃ

ե
，

ࢂ
ց

二
฽

數
據

為
ӕ

時
之

採
樣

結
果

，
ፎ

說
明

。
。

ᖴ
ᖴ

ࡰ
௲

，
本

案
PM

10
以

ن
д

৔
線

૰
減

法
自

動
檢

測
採

໣
樣

品
，

TS
P߾

以
Ћ

動
之

高
量

採
樣

法
採

໣
樣

品
，

二
฽

數
據

為
ӕ

時
採

樣
之

結
果

。

六
、

部
分

地
下

水
污

染
監

測
標

準
ᇤ

植
為

Ȭ
基

準
ȭ

，
ፎ

修
正

ᖴ
ᖴ

ࡰ
௲

，
將

ϒ
以

修
正

。

七
、

監
測

井
SS

02
自

設
置

後
濁

度
均

ୃ
高

，
水

質

砂
粒

ᚇ
質

對
於

後
續

水
質

分
析

均
有

一
定

影

ៜ
，

建
議

ᒣ
理

ࢱ
井

܈
考

ቾ
重

新
設

井
。

SS
02

監
測

井
之

ᢜ
設

߯
依

環
保

署
公

告
之

「
地

下
水

水
質

監
測

井
設

置
規

範
」

辦
理

，
ฅ

因
၀

井
位

處
海

ᜐ
，

Զ
ᔭ

海
地

區
之

地
層

׷
料

通
常

җ
較

ಒ
ᗭ

粒
的

׷
料

組
成

，
因

Ԝ
ࢱ

井
܈

ܜ
ڗ

水
樣

時
，

較
容

易
有

ಒ
ᗭ

粒
׷

料
進

入
井

中
之

現
象

，
進

Զ
使

ள
水

樣
濁

度
較

高
。

後
續

因
應

方
式

ࢂ
ց

辦
理

ࢱ
井

܈
重

新
設

置
，

考
量

一
૓

常
見

ࢱ
井

方
法

ٯ)
如

高
ᓸ

水
柱

ؑ

ࢱ
、

氣
提

式
ࢱ

井
)҂

Ѹ
能

፾
用

，
因

೭
٤

方
法

多
可

能
造

成
監

測
井

ᘠ
料

୮
結

構
ᎁ

ઇ
ᚯ

Զ
Ѩ

ѐ
ၸ

ᘠ
的

功
能

，
使

地
層

中
的

ಒ
ᗭ

粒
׷

料
׳

易
流

進
井

中
，

因
Ԝ

ኩ
ό

考
ቾ

辦
理

ࢱ
井

；
Զ

ࢂ
ց

重
新

設
井

，
҂

ٰ
將

會
依

採
樣

܈
功

能
ْ

ຎ
維

護
時

所
獲

ள
之

相
關

井
況

資
料

作
綜

合
研

ղ
，

Ѹ
要

時
考

量
重

新
設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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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10
1年

第
4季

(1
01

年
10

月
~1

2月
報

告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審

查
意

見
ӣ

ᙟ
情

形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意
見

ӣ
ᙟ

情
形

一
、

P.
3-

25
，

ᙑ
߁

׀
溪

西
湖

橋
下

游
及

新
߁

׀
溪

蚊

港
橋

下
游

段
退

潮
懸

浮
固

體
濃

度
有

ँ
ϲ

情
形

，

ፎ
ံ

к
說

明
上

游
河

岸
工

區
(如

ᆵ
西

施
工

區
ࢂ(

ց
有

工
程

進
行

܈
有

施
工

ቲ
水

排
ܫ

之
現

象
。

一
、

ᙑ
߁

׀
溪

下
游

段
退

潮
時

水
體

懸
浮

固
體

物
濃

度
ୃ

高
，

應
與

河
岸

工
程

施
作

有
關

。
җ

10
1

年
度

四
季

次
調

查
結

果
ᡉ

示
，

ᙑ
߁

׀
溪

西

湖
橋

下
游

段
與

新
߁

׀
溪

蚊
港

橋
下

游
段

於

退
潮

時
水

體
෶

濁
程

度
相

對
各

樣
點

為
高

，

以
ठ

ଽ
有

ຬ
出

地
面

水
最

大
容

೚
上

限
(ɩ

10
0

m
g/

L)
之

情
形

，
ځ

中
西

湖
橋

下
游

段
於

10
1

年
第

二
季

(5
月

)，
ම

出
現

異
常

高
值

，
懸

浮

固
體

物
濃

度
達

52
90

 m
g/

L，
ຬ

出
標

準
達

52
७

之
多

，
Ԝ

對
新

興
區

南
側

近
岸

區
水

質
應

有
一

定
程

度
之

影
ៜ

。
ऩ

җ
退

潮
時

西
湖

橋

下
游

高
濁

度
(3

50
0 

N
TU

)、
ե

鹽
度

(1
.3

 p
su

)
與

懸
浮

固
體

物
之

相
關

性
௢

測
，

西
湖

橋
下

游
段

懸
浮

固
體

物
濃

度
ୃ

高
可

能
ڙ

「
ᙑ

߁

׀
溪

排
水

系
統

-西
湖

橋
上

游
段

護
岸

整
治

工

程
」

施
工

(附
圖

1a
)與

大
量

陸
源

物
質

ᒡ
入

影

ៜ
(附

圖
1b

)Զ
導

ठ
水

體
鹽

度
फ़

ե
Ъ

濁
ݝ

含

量
高

，
Զ

至
10

1
年

第
三

季
(8

月
)與

第
四

季

(1
1
月

)監
測

，
ᙑ

߁
׀

溪
懸

浮
固

體
物

濃
度

ୃ

高
情

形
ς

相
對

ᖿ
጗

，
懸

浮
固

體
物

濃
度

落

於
17

0ɴ
36

0 
m

g/
L

之
間

，
後

續
將

࡭
續

觀

ჸ
。

二
、

溶
氧

量
檢

測
方

法
ς

修
正

為
N

IE
A

 W
45

5.
52

C
，

ፎ
修

正
表

1.
3-

1之
監

測
方

法
。

二
、
ལ

஼
，

ς
ଛ

合
修

正
。

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10
2年

第
1季

(1
02

年
1月

~3
月

報
告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審
查

意
見

ӣ
ᙟ

情
形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意
見

ӣ
ᙟ

情
形

一
、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部
分

檢
測

點
有

B
O

D
、

大
腸

桿

菌
群

、
氨

氮
ό

಄
甲

類
海

域
海

洋
環

境
品

質
標

準
之

情
形

，
ፎ

࡭
續

ଓ
ᙫ

研
析

。

一
、

ᖴ
ᖴ

ࡰ
௲

，
ଛ

合
辦

理
。

二
、

第
2-

40
।

，
陸

域
水

質
西

湖
橋

測
站

之
D

O
、

SS
及

B
O

D
，

明
ᡉ

較
蚊

港
橋

測
站

及
新

興
橋

測
站

高
，

Ъ
Ԝ

3測
站

所
ᗧ

屬
之

ᙑ
߁

׀
溪

、
新

߁
׀

溪
及

有
ω

寮
大

排
均

屬
ᝄ

重
污

染
河

段
，

應
࡭

續
觀

測
。

如
有

異
常

污
染

情
٣

，
ፎ

ջ
通

報
當

地
環

保
機

關
。

二
、

ᖴ
ᖴ

ࡰ
௲

，
本

案
每

季
環

境
監

測
季

報
均

提
送

中
ѧ

主
管

機
關

(環
保

署
)與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雲
林

縣
ࡹ

府
)ᕕ

ှ
河

川
與

河
口

水
質

現
況

，
Զ

ᙑ

߁
׀

溪
、

新
߁

׀
溪

及
有

ω
寮

大
排

等
陸

域
河

口
水

質
，

長
期

ڙ
民

生
與

੬
ށ

養
殖

ቲ
水

排
入

影
ៜ

，
以

ठ
水

質
污

染
ᝄ

重
，

և
ፎ

地
方

ࡹ
府

࿎
導

並
ڐ

շ
對

ᗄ
內

污
染

源
之

排
ܫ

進
行

ଓ
ᙫ

及
管

制
，

Զ
本

計
畫

如
於

環
境

採
樣

調
查

中
發

現
ँ

發
ᆙ

࡚
之

異
常

污
染

情
٣

，
將

ڐ
շ

通
報

相
關

環
保

業
務

單
位

進
行

處
置

。

三
、

第
2-

47
।

，
提

及
「

雲
林

縣
ࡹ

府
…

10
0年

度
ӧ

新
߁

׀
溪

流
域

，
ջ

ׯ
善

60
0間

፜
൵

所
…

」
，

數
據

Ї
用

有
ᇤ

，
建

ፎ
與

雲
林

縣
ࡹ

府
ዴ

認
後

修
正

。

三
、
有

關
第

一
季

報
告

第
2-

47
।

文
҃

提
及

雲
林

縣

ࡹ
府

ӧ
民

國
10

0
年

於
新

߁
׀

溪
流

域
所

ׯ
善

之
፜

൵
所

量
化

成
果

一
案

，
經

查
，

߯
Ї

用
10

1
年

5
月

22
日

雲
林

縣
ࡹ

府
行

ࡹ
處

於
၀

縣
府

新

ᆪ
網

(h
tt

p:
//

w
w

w
4.

yu
nl

in
.g

ov
.tw

/ 
ge

ne
ra

l/
ho

m
e.

js
p)

所
公

布
節

能
養

፜
相

關
ࡹ

策
與

數
據

，
經

本
所

局
ہ

辦
監

測
單

位
於

10
2

年
8
月

2
日

ࢳ
၀

府
ၭ

業
處

੬
產

科
ᕕ

ှ
，

၀

府
為

ៜ
應

節
能

養
፜

ࡹ
策

分
ձ

ӧ
民

國
10

0
年

與
10

1
年

向
環

保
署

提
出

分
項

計
畫

ҙ
ፎ

，
Զ

10
0
年

於
新

߁
׀

溪
流

域
規

Ⴤ
ׯ

善
60

0
間

፜
൵

所
，

至
10

1
年

為
߾

規
Ⴤ

60
00

間
，

Ъ
自

10
1

年
迄

今
ς

ֹ
成

ऊ
20

00
多

間
፜

൵
所

ׯ
善

。

四
、

民
3、

4第
一

季
地

下
水

質
pH

值
ୃ

達
8.

0和
8.

2，
ፎ

查
明

可
能

原
因

。

四
、

ᖴ
ᖴ

ࡰ
௲

。
一

૓
海

水
ࢂ

և
現

১
ᡵ

性
，

pH
值

ऊ
為

8.
1至

8.
2，

Զ
民

3與
民

4兩
口

監
測

井
因

位

於
雲

林
沿

海
地

區
，

可
能

ڙ
地

理
環

境
影

ៜ
，

pH
值

有
較

為
ୃ

高
的

情
形

。
經

查
၀

兩
口

監
測

井
歷

年
監

測
資

料
，

pH
值

範
圍

分
ձ

為
7.

5~
8.

2
與

7.
6~

8.
4，

因
Ԝ

本
季

監
測

值
應

屬
正

常
範

圍
，

並
ค

ँ
發

異
常

ϲ
高

的
現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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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
ࡹ

ଣ
環

保
署

意
見

ӣ
ᙟ

情
形

五
、

SS
02

ႉ
含

量
ς

ௗ
近

地
下

水
監

測
標

準
、

ᙿ
含

量
ຬ

ၸ
地

下
水

監
測

標
準

，
ፎ

ᙶ
మ

ٰ
源

及
ᖿ

༈
。

五
、

ᖴ
ᖴ

ࡰ
௲

。
地

下
水

ႉ
與

ᙿ
的

ٰ
源

ନ
可

能
ڙ

Γ
為

造
成

及
自

ฅ
環

境
ញ

出
Ѧ

，
ҭ

可
能

ڙ
檢

測
方

法
之

ᒧ
用

ό
ӕ

所
影

ៜ
。

離
島

工
業

區
߯

以
ܜ

ڗ
海

砂
༤

海
造

陸
Զ

成
，

地
層

中
富

含
鹽

分
，

Ъ
ᛆ

ᖏ
海

ᜐ
之

地
下

水
ҭ

ڙ
海

఩
水

溶
質

交
ඤ

影
ៜ

，
因

Ԝ
歷

次
檢

測
地

下
水

鹽
化

ࡰ
標

ࣣ
有

ୃ
高

之
情

形
。

為
಄

合
實

ሞ
水

質
檢

測
之

需
؃

，
歷

次
地

下
水

重
金

屬
ᙿ

及
ႉႉ

檢
測

߯
以

海
水

之
檢

測
方

法
(N

IE
A

 W
30

9.
22

A
)進

行
，

ฅ
考

量
為

಄
合

地
下

水
檢

測
相

關
規

定
，

自
今

年
度

第
一

季
ׯ

以
఩

水
之

檢
測

方
法

(N
IE

A
 

W
30

6.
52

A
)進

行
分

析
。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意
見

ӣ
ᙟ

情
形

本
季

SS
02

ᙿ
測

值
ຬ

ၸ
監

測
標

準
及

ႉ
測

值
ௗ

近
監

測
標

準
之

情
形

為
२

次
出

現
，

以
۳

的
測

值
均

໻
༾

量
測

出
܈

N
D
，

Ъ
濃

度
ค

上
ϲ

ᖿ

༈
，

因
Ԝ

研
ղ

應
為

׳
ඤ

檢
測

方
法

，
ڙ

高
濃

度
ෛ

鹽
υ

ᘋ
所

ठ
，

因
Ԝ

，
為

ᗉ
խ

Ԝ
類

υ
ᘋ

影
ៜ

檢
測

結
果

及
ӆ

次
ዴ

認
，

第
二

季
將

以
海

水
及

఩
水

之
兩

種
檢

測
方

法
ӕ

時
檢

測
，

並
分

析
比

對
。

六
、

本
計

畫
部

分
地

下
水

質
濁

度
ୃ

高
，

建
議

下
一

季
中

進
行

井
中

ឪ
影

，
以

ዴ
認

ࢂ
ց

有
井

底
ఫ

積
及

井
ᑔ

ڙ
ཞ

等
情

形
，

ᗉ
խ

影
ៜ

監
測

井
功

能
。

六
、

ᖴ
ᖴ

ࡰ
௲

。
一

૓
常

見
影

ៜ
監

測
井

中
之

地
下

水
水

質
濁

度
ୃ

高
之

原
因

主
要

有
三

。
一

設

井
時

所
使

用
之

ᘠ
料

粒
৩

及
井

ᑔ
大

小
҂

能
ֹ

ӄ
發

ච
ၸ

ᘠ
之

作
用

，
因

Ԝ
ࢱ

井
時

，
地

層
中

ಒ
ᗭ

粒
׷

料
容

易
進

入
井

中
，

使
濁

度
有

ୃ
高

之
情

形
；

二
監

測
井

管
Ꮫ

܈
井

ᑔ
發

生
ઇ

ཞ
，

ठ
使

ᘠ
料

及
地

層
׷

料
落

入
井

中
，

造
成

水
質

濁
度

ୃ
高

及
井

底
ఫ

積
；

三
以

ن
ୌ

管

採
樣

ၸ
程

ᘋ
動

井
底

؈
砂

，
Զ

造
成

水
質

濁
度

ୃ
高

。

җ
濁

度
ୃ

高
之

SS
02

監
測

井
歷

次
定

期
ْ

ຎ
維

護
並

ӕ
時

量
測

井
深

變
化

情
形

，
目

前
並

ค
發

現
井

底
ఫ

積
的

現
象

，
ฅ

為
ӆ

次
ዴ

認
並

ᙶ
మ

地
下

水
質

濁
度

ୃ
高

原
因

，
ᗉ

խ
影

ៜ
監

測
井

功
能

，
後

續
將

進
行

井
中

ឪ
影

，
以

ዴ
認

ࢂ
ց

有
井

底
ఫ

積
܈

井
ᑔ

ڙ
ཞ

等
情

形
。

七
、

大
腸

桿
菌

群
數

據
以

「
aØ

10
n」

表
示

時
，

ځ
中

「
n」

應
以

上
標

方
式

表
示

，
如

第
2-

44
।

。

七
、

ᖴ
ᖴ

ࡰ
௲

，
排

ހ
౧

ᅅ
處

ς
ֹ

成
修

正
。

八
、

ፎ
依

歷
次

審
查

通
ၸ

之
環

評
影

ៜ
評

估
ਜ

內
容

及
審

查
結

ፕ
執

行
。

八
、

ଛ
合

辦
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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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10
2年

第
2季

(1
02

年
4月

~6
月

報
告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審
查

意
見

ӣ
ᙟ

情
形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意
見

ӣ
ᙟ

情
形

1.
依

據
表

3.
1.

7-
1及

圖
3.

1.
7-

3，
ᙑ

߁
׀

溪
西

湖
橋

10
2年

1月
B

O
D
測

值
達

22
6m

g/
L，

較
前

次
10

1年
11

月
測

值
61

m
g/

L，
有

異
常

ୃ
高

現
象

，
ፎ

࡭
續

監
測

並
ଓ

ᙫ
可

能
污

染
ٰ

源
。

1.
10

2年
1月

ᙑ
߁

׀
溪

西
湖

橋
B

O
D
測

值
達

61
.0

m
g/

L，
ຬ

出
標

準
ၻ

15
७

，
Ъ

相
較

10
1年

11
月

退

潮
時

監
測

值
11

.4
 m

g/
L高

出
5७

之
多

，
ᡉ

示
ᙑ

߁

׀
溪

有
機

性
污

染
ᝄ

重
，

研
ղ

與
陸

源
੬

ށ
ቲ

水

與
೿

ѱ
ৎ

৥
污

水
ᒡ

入
有

關
，

將
࡭

續
監

測
ଓ

ᙫ
。

2.
本

季
海

域
水

質
之

海
域

斷
面

監
測

均
಄

合
甲

類
海

域

海
洋

環
境

品
質

標
準

，
ՠ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有
部

分

點
B

O
D
、

大
腸

桿
菌

及
氨

氮
ό

಄
甲

類
海

域
海

洋

環
境

品
質

標
準

，
ፎ

࡭
續

ଓ
ᙫ

研
析

。

2.
本

季
監

測
結

果
ᡉ

示
，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水
質

部
分

項

目
҂

能
಄

合
甲

類
水

體
水

質
標

準
頻

率
ϝ

高
，

整

體
以

磷
濃

度
҂

達
標

準
之

比
ٯ

最
高

，
ό

合
格

率

達
94

ʘ
，

Զ
氨

氮
與

大
腸

桿
菌

群
ό

合
格

率
ۚ

次
，

ӕ
為

75
ʘ

，
ځ

中
Ξ

以
有

ω
寮

出
海

口
(測

站

N
3)
有

機
污

染
最

為
ᝄ

重
，

大
腸

桿
菌

群
含

量
ຬ

出

甲
類

海
域

水
質

標
準

ၻ
13

0७
，

Զ
氨

氮
含

量
Ψ

ຬ

出
標

準
8७

之
多

，
җ

於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水

質
位

於

內
陸

排
水

與
海

域
之

交
界

區
，

因
易

ڙ
陸

源
之

೿

ѱ
ৎ

৥
與

੬
ށ

઻
氧

性
污

染
物

ᒡ
入

影
ៜ

，
以

ठ

水
質

較
海

域
ౣ

ৡ
，

將
࡭

續
ଓ

ᙫ
觀

ჸ
。

3.
文

中
ᚅ

ᅅ
表

2.
6.

1-
2；

並
ዴ

認
ࢂ

ց
ᇤ

植
美

國
鹽

ᡵ

研
究

所
對

灌
溉

水
導

電
度

分
級

統
計

表
標

ဦ
。

3.
ᇤ

植
處

將
於

第
3
季

報
告

中
修

正
。

4.
ፎ

ᙶ
మ

並
ዴ

認
地

下
水

質
濁

度
ୃ

高
原

因
。

4.
一

૓
常

見
影

ៜ
監

測
井

中
之

地
下

水
水

質
濁

度
ୃ

高

之
原

因
主

要
有

三
：

一
、

設
井

時
所

使
用

之
ᘠ

料

粒
৩

及
井

ᑔ
大

小
҂

能
ֹ

ӄ
發

ච
ၸ

ᘠ
之

作
用

，

因
Ԝ

ࢱ
井

時
，

地
層

中
ಒ

ᗭ
粒

׷
料

容
易

進
入

井

中
，

使
濁

度
有

ୃ
高

之
情

形
；

二
、

監
測

井
管

Ꮫ

܈
井

ᑔ
發

生
ઇ

ཞ
，

ठ
使

ᘠ
料

及
地

層
׷

料
落

入

井
中

，
造

成
水

質
濁

度
ୃ

高
及

井
底

ఫ
積

；
三

、

以
ن

ୌ
管

採
樣

ၸ
程

ᘋ
動

井
底

؈
砂

，
Զ

造
成

水

質
濁

度
ୃ

高
。

җ
濁

度
ୃ

高
之

SS
02

監
測

井
歷

次
定

期
ْ

ຎ
維

護

並
ӕ

時
量

測
井

深
變

化
情

形
，

並
ค

發
現

井
底

ఫ

積
的

現
象

；
Ъ

於
7月

12
日

ճ
用

井
中

ឪ
影

觀
ჸ

管

Ꮫ
狀

況
，

ҭ
҂

發
現

井
ᑔ

有
ڙ

ཞ
的

情
形

。
研

ղ

၀
口

監
測

井
濁

度
ୃ

高
主

要
ࢂ

因
設

井
時

所
使

用

之
ᘠ

料
粒

৩
及

井
ᑔ

大
小

҂
能

ֹ
ӄ

發
ච

ၸ
ᘠ

之

作
用

，
因

Ԝ
ࢱ

井
時

，
地

層
中

ಒ
ᗭ

粒
׷

料
容

易

進
入

井
中

，
使

濁
度

有
ୃ

高
之

情
形

5.
第

1-
19

।
表

1.
3-

1地
下

水
之

監
測

方
法

ፎ
對

應
監

測

項
目

ϒ
以

ጓ
ဦ

，
ऩ

以
兩

種
方

法
檢

測
，

ፎ
將

兩

種
方

法
並

列
。

5.
ᒥ

照
辦

理
。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意
見

ӣ
ᙟ

情
形

6.
地

下
水

4ঁ
監

測
井

中
，

SS
02

鹽
度

高
達

24
.5

ps
u，

並
ό

፾
用

N
IE

A
 W

30
6.

52
A
測

C
r，

建
議

使
用

N
IE

A
 

W
30

9.
22

A
，

མ
ଛ

N
IE

A
 

W
30

3.
51

A
測

定
。

6.
因

N
IE

A
 W

30
9.

22
A
໻

能
直

ௗ
檢

測
六

價
ሐ

，
ऩ

使
用

၀
方

法
檢

測
總

ሐ
，

因
前

處
理

ፄ
ᚇ

，
ཱུ

易

造
成

檢
測

上
的

污
染

與
ୃ

ৡ
，

因
Ԝ

ଞ
對

高
鹽

度

之
水

樣
將

依
N

IE
A

 3
03

.5
1A

檢
測

總
ሐ

。
Ԝ

方
法

可
測

定
含

高
鹽

度
水

樣
，

當
樣

品
中

含
有

混
合

溶

Ꮚ
܈

含
高

濃
度

鹽
份

時
，

ӧ
ଳ

ᔿ
໘

段
使

用
ᅌ

進

ܹ
溫

可
ᗉ

խ
樣

品
ቔ

ᘢ
；

Զ
含

有
ፄ

ᚇ
基

質
成

分
，

經
數

次
ᅌ

進
ܹ

溫
Ԫ

化
؁

ᡯ
，

可
達

ډ
ֹ

ӄ

዗
分

ှ
，

ҭ
可

బ
у

基
質

修
Ⴌ

Ꮚ
以

減
Ͽ

υ
ᘋ

之

目
的

。

7.
ଞ

對
高

鹽
度

水
樣

中
C

r的
檢

測
，

Ѹ
໪

以
N

IE
A

 
W

30
9.

22
A
及

N
IE

A
 W

30
3.

51
A
執

行
之

，
故

高
鹽

度
水

樣
C

r的
檢

測
方

法
ό

能
ѝ

單
列

N
IE

A
 

W
30

3.
51

A
，

໪
將

前
處

理
之

N
IE

A
 W

30
9.

22
A
一

ଆ
列

出
。

7.
高

鹽
度

水
樣

重
金

屬
C

r檢
測

，
因

考
量

前
處

理
ፄ

ᚇ
，

為
ᗉ

խ
造

成
檢

測
結

果
有

所
ୃ

ৡ
，

後
續

將

依
N

IE
A

 3
03

.5
1A

進
行

前
處

理
及

檢
測

，
應

可
಄

合
檢

測
所

需
。

日
後

ऩ
有

使
用

N
IE

A
 W

30
9.

22
A

進
行

前
處

理
，

檢
測

報
告

ਜ
將

依
規

定
列

出
各

檢

測
方

法
。

8.
N

IE
A

 W
30

9.
22

A
之

፾
用

範
圍

並
ό

х
含

ႃ
，

N
IE

A
 W

30
8.

22
B
ω

有
х

含
，

ፎ
參

考
。

8.
依

຦
署

公
告

之
水

質
檢

驗
法

-A
PD

C
和

M
IB

K
๧

ڗ
原

子
֎

ԏ
Ӏ

譜
法

(N
IE

A
 W

30
9.

22
A

)可
፾

用
於

測
定

海
水

中
ል

、
ᙿ

、
ႉ

、
ᎋ

、
៓

與
ᙻ

，
ᗨ

҂

х
含

ႃ
測

項
，

ோ
參

ଜ
國

內
檢

測
方

法
所

Ї
用

之

美
國

公
Ӆ

衛
生

ڐ
會

(A
m

er
ic

an
 P

ub
lic

 H
ea

lth
 

A
ss

oc
ia

tio
n,

A
PH

A
)水

和
ቲ

水
標

準
檢

驗
方

法

(S
ta

nd
ar

d 
M

et
ho

ds
 fo

r t
he

 E
xa

m
in

at
io

n 
of

 W
at

er
 

an
d 

W
as

te
w

at
er

)中
之

重
金

屬
原

子
֎

ԏ
Ӏ

譜
法

(“
M

et
al

s 
by

 
Fl

am
e 

A
to

m
ic

 
A

bs
or

pt
io

n 
Sp

ec
tro

m
et

ry
 

“,
M

et
ho

d 
31

11
C

, 
20

11
 

R
ev

is
io

ns
)，

原
子

֎
ԏ

Ӏ
譜

法
ϝ

可
፾

用
於

重
金

屬
ႃ

之
檢

測
，

ࣉ
Ԝ

Ώ
採

行
本

法
施

測
。

Ъ
實

ሞ

檢
測

分
析

結
果

，
ځ

重
ፄ

、
查

核
與

బ
у

樣
品

之

ӣ
ԏ

率
ҭ

可
಄

合
品

管
要

؃
。

9.
第

2-
38

।
第

一
段

最
後

所
提

之
表

2.
6-

1於
報

告
中

並

҂
見

之
。

ќ
3.
導

電
度

一
段

所
提

之
表

2.
6.

1-
2，

ፎ

修
正

為
表

2.
6.

1-
1。

9.
ᇤ

植
處

將
於

第
3季

報
告

中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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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10

2年
第

3季
(1

02
年

7月
~9

月
報

告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審
查
意

見
ӣ

ᙟ
情

形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意
見

ӣ
ᙟ

情
形

1.
ፎ

於
p.

1-
3列

出
各

項
空

氣
品

質
測

項
之

監
測

數
值

1.
ᒥ

照
辦

理
；

將
׳

新
季

報
表

1.
2-

1，
後

續
辦

理
季

報

༼
整

ᔕ
將

各
項

空
氣

品
質

監
測

結
果

列
於

監
測

結
果

ᄔ
要

中
。

2.
ፎ

ံ
к

說
明

上
述

監
測

數
據

歷
年

變
化

情
形

，
並

ϒ

以
分

析
。

2.
ᖴ

ᖴ
ہ

঩
意

見
；

ਥ
據

監
測

結
果

，
歷

年
空

氣
品

質

之
變

化
為

ᛙ
定

之
࡭

平
變

化
，

並
ค

明
ᡉ

ቚ
減

之
ᖿ

༈
，

Ъ
均

可
಄

合
相

關
空

氣
品

質
標

準
，

၁
可

參
考

季
報

p3
-7

~p
3-

9।
，

圖
3.

1.
1-

1~
圖

3.
1.

1-
9。

3.
p.

 2
-4

0及
p.

 2
-4

1陸
域

水
質

蚊
港

橋
測

站
、

西
湖

橋
測

站
及

新
興

橋
測

站
所

ᗧ
屬

之
新

߁
׀

溪
、

ᙑ
߁

׀

溪
、

及
有

ω
䋳

大
排

等
河

川
，

大
部

份
期

間
屬

ᝄ
重

污
染

河
段

。
Ъ

造
成

污
染

之
特

性
各

異
，

ٯ
如

蚊
港

橋
測

站
溶

氧
ୃ

ե
、

氨
氮

ୃ
高

、
新

興
橋

測
站

氨
氮

濃
度

ୃ
高

、
西

湖
橋

測
站

懸
浮

固
體

及
重

金
屬

ል
濃

度
ຬ

標
等

情
形

、
應

࡭
續

觀
測

ᙶ
మ

可
能

污
染

ٰ

源
。

3.
ᖴ

ᖴ
ࡰ

௲
，

本
計

畫
明

年
度

將
༼

整
ᘜ

ય
ό

ӕ
河

川

及
排

水
路

污
染

特
性

，
以

供
҂

ٰ
可

能
之

污
染

管
制

措
施

參
考

。

4.
於

執
行

水
質

監
測

Һ
務

時
，

如
有

發
現

異
常

污
染

(如
ୂ

排
)等

情
形

，
ፎ

ڐ
շ

ջ
時

通
報

當
地

環
保

機
關

。

4.
ལ

஼
，

如
有

水
質

異
常

情
形

將
ڐ

շ
ջ

時
通

報
雲

林

縣
環

境
保

護
局

ዽ
查

與
因

應
。

5.
查

歷
年

監
測

結
果

重
金

屬
៓

、
錳

含
量

有
ୃ

高
現

象
，

ՠ
數

值
變

化
之

ၸ
大

，
ଞ

對
Ԝ

點
建

議
у

ம
監

測
以

ճ
ඓ

ඝ
၀

項
狀

況
。

5.
(1

)ᖴ
ᖴ

ࡰ
௲

，
本

計
畫

進
行

監
測

之
4口

地
下

水
監

測

井
中

，
ନ

SS
02

之
重

金
屬

៓
、

錳
測

值
常

有
ୃ

高

Ѧ
，

ځ
Ꭹ

3口
測
值

ค
明
ᡉ

變
化
ᖿ

༈
，

Զ
經

比
對

環

保
署

監
測

井
之

檢
測

數
據

，
ҭ

有
ຬ

ၸ
監

測
標

準
之

情
形

，
研

ղ
Ԝ

為
區

域
性

問
ᚒ

背
景

水
質

特
性

。

(2
)S

S0
2監

測
井

於
近

期
之

地
下

水
監

測
中

，
重

金
屬

៓

測
值

有
下

फ़
ᖿ

༈
，

Զ
重

金
屬

錳
測

值
ค

異
常

ϲ

高
，

因
Ԝ

現
今

之
監

測
頻

率
應

可
಄

合
環

境
監

測
所

需
，

҂
ٰ

監
測

如
有

發
現

明
ᡉ

變
化
，

將
建

議
工

業

局
ଞ

對
監

測
頻

率
ϒ

以
調

整
。

6.
如

報
告

內
文

所
述

，
ࡽ

ς
研

ղ
SS

02
監

測
井

濁
度

ୃ

高
Ώ

設
井

時
所

使
用

之
ᘠ

料
粒

৩
及

井
ᑔ

大
小

҂
能

發
ච

ၸ
ᘠ

之
作

用
，

建
議

ଞ
對

Ԝ
說

明
提

出
因

應
對

策
。

6.
(1

)ᖴ
ᖴ

ࡰ
௲

，
濁

度
ୃ

高
可

能
影

ៜ
地

下
水

重
金

屬

測
值

，
依

據
重

金
屬

檢
測

方
法

，
໪

於
採

樣
後

బ
у

酸
న

保
存

，
ऩ

樣
品

中
濁

度
ၸ

高
將

導
ठ

地
層

׷
料

(ጤ
狀

物
)被

酸
溶

出
，

造
成

重
金

屬
濃

度
ୃ

高
。

Զ

本
計

畫
歷

年
ٰ

對
於

地
下

水
重

金
屬

樣
品

，
ࣣ

於
採

樣
ၸ

ᘠ
後

始
బ

у
酸

న
保

存
，

以
ᗉ

խ
地

層
׷

料
溶

出
導

ठ
測

值
Ѩ

੿
。

(2
)ᘠ

料
粒
৩
及
井
ᑔ
҂
能
發
ච
ၸ
ᘠ
作
用
，
ନ
影
ៜ
濁
度

Ѧ
，

ҭ
可

能
造

成
井

底
ఫ

積
進

Զ
影

ៜ
監

測
井

之
功

能
，

Զ
җ

監
測

井
SS

02
歷

次
定

期
ْ

ຎ
維

護
並

ӕ
時

量
測
井
深
變
化
情
形
，
並
ค
發
現
井
底
ఫ
積
的
現
象
，

҂
ٰ
將
࡭
續
量
測
井
深
，
ऩ
發
現
有
ఫ
積
情
形
Ъ
ς
影

ៜ
監
測
井
之
功
能
，
Ѹ
要
時
將
考
量
重
新
設
井
。

-2
-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意
見

ӣ
ᙟ

情
形

7.
p.

 1
-4

2表
1.

5.
1-

1及
p.

 1
-4

8表
1.

5.
1-

3中
二

氧
化

碳
、

一
氧

化
碳

及
噪

音
等

檢
測

方
法

，
建

議
分

ձ
׳

新
參

考
N

IE
A

 A
41

6.
12

C
、

A
42

1.
12

C
及

P2
01

.9
4C

。

7.
ག

ᖴ
ہ

঩
意

見
，

ᒥ
照

辦
理

修
正

；
經

查
報

告
內

容

為
數

ӷ
ᇤ

植
，

本
計

畫
二

氧
化

硫
、

一
氧

化
碳

及
振

動
均

ς
採

用
最

新
之

監
測

方
式

，
ፎ

ہ
঩

參
考

。

8.
附

錄
三

-1
3।

，
空

氣
品

質
監

測
操

作
檢

查
इ

錄
表

中

流
量

測
ᅅ

檢
查

，
部

份
ឯ

位
҂

記
錄

流
量

ࢂ
ց

小
於

4%
。

8.
ག

ᖴ
ہ

঩
意

見
；

檢
ຎ

इ
錄

表
為

現
場

Γ
঩

採
樣

後

ᅅ
將

流
量

測
ᅅ

檢
查

ղ
定

結
果

༤
入

इ
錄

表
中

，
ς

ֹ
成

ံ
正

(၁
如

附
圖

一
)，

後
續

將
要

؃
現

場
執

行

Γ
঩

務
Ѹ

ዴ
實

༤
ቪ

。

9.
大

腸
桿

菌
群

檢
測

方
法

-ᘠ
ጢ

法
ς

公
告

修
正

並
於

10
2

年
6月

15
日

實
施

，
報

告
中

之
方

法
ፎ

修
正

為
最

新
ހ

本
(如

表
1.

3-
1續

3)
，

並
依

修
正

後
之

方
法

執
行

。

9.
ᖴ

ᖴ
ࡰ

௲
，

本
計

畫
大

腸
桿

菌
群

檢
測

頻
率

為
ъ

年

一
次

，
分

ձ
為

第
二

季
(5
月

)與
第

四
季

(1
0月

)執
行

，
本

季
(第

三
季

)並
҂

執
行

監
測

，
至

第
四

季
監

測
時

ς
依

新
公

告
之

檢
測

方
法

-ᘠ
ጢ

法
(N

IE
A

 
E2

02
.5

5B
)執

行
。

附
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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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10

2年
第

3季
(1

02
年

07
月

~0
9月

報
告

)雲
林

縣
ࡹ

府
審
查
意

見
ӣ

ᙟ
情

形

雲
林

縣
ࡹ

府
意

見
意

見
ӣ

ᙟ

一
、

ፎ
ံ

к
說

明
豐

安
國

小
V

O
C

S測
項

與
ᆵ

西
Ԏ

ٽ

所
Ӏ

化
測

項
之

監
測

結
果

。

一
、

有
關

豐
安

國
小

V
O

C
S測

項
߯

屬
台

塑
關

߯
Ҿ

業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ҡ
化

工
業

綜
合

區
開

發
案

環
境

監
測

項
目

，
歷

季
均

ς
於

ځ
報

告
第

六
部

分
說

明
監

測
結

果
，

並
提

供
຦

府
ഢ

查
。

ќ

ҭ
җ

台
塑

關
߯

Ҿ
業

辦
理

之
ᆵ

西
Ԏ

ٽ
所

Ӏ
化

測
項

，
因

非
屬

環
評

監
測

計
畫

執
行

項
目

，
故

並
҂

ય
入

ځ
監

測
季

報
中

，
ፎ

ፊ
ჸ

二
、

ہ
ૼ

檢
測

應
執

行
品

保
查

核
，

並
建

議
檢

討
查

核
इ

錄
，

以
ዴ

保
數

據
品

質
。

二
、

ᖴ
ᖴ

建
議

，
本

計
畫

水
質

檢
測

分
析

߯
җ

經
濟

部
水

ճ
署

國
立

成
功

大
學

水
工

試
驗

所
(೚

可

ဦ
：

09
1)
執

行
，

ځ
自

行
檢

測
與

ہ
ૼ

檢
測

ہ)
Ѧ

)檢
測

項
目

，
均

依
本

檢
驗

室
之

品
保

與
品

管

措
施

檢
核

，
Ъ

每
年

參
與

1次
美

國
A

PG
公

司
所

ᖐ
辦

的
ޓ

樣
測

試
計

畫
(P

ro
fic

ie
nc

y
Te

st
in

g，
P.

T.
 P

ro
gr

am
)，

以
作

為
檢

驗
室

Γ
঩

分
析

技
ೌ

的
評

量
依

據
，

ہ
Ѧ

ҭ
有

進
行

ޓ
樣

測
試

查

核
，

以
ዴ

保
檢

測
數

據
之

品
質

。

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10
2年

第
4季

(1
02

年
10

月
~1

2月
報

告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審

查
意

見
ӣ

ᙟ
情

形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意
見

ӣ
ᙟ

情
形

1.
ፎ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區
҂

能
಄

合
甲

類
水

體
水

質
標

準

頻
率

ϝ
高

，
有

機
污

染
程

度
ۘ

҂
見

ᡉ
๱

ׯ
善

，
磷

濃
度

ϝ
ද

ၹ
為

高
，

ό
合

格
率

達
10

0%
；

ќ
氨

氮
與

大
腸

桿
菌

群
之

ό
合

格
率

Ψ
分

ձ
有

63
%
與

50
%
，

ຬ

出
甲

類
海

域
水

質
標

準
ऊ

6~
18

७
ό

等
，

整
體

以

「
有

ω
寮

出
海

口
」

N
3測

站
水

質
最

ৡ
，

ፎ
࡭

續
ଓ

ᙫ
研

析
。

1.
ལ

஼
ᒥ

照
辦

理

2.
陸

域
水

質
及

河
口

水
質

大
部

分
期

間
屬

ᝄ
重

污
染

，

如
蚊

港
橋

測
站

、
西

湖
橋

測
站

及
新

興
橋

測
站

所
ᗧ

屬
之

新
߁

׀
溪

、
ᙑ

߁
׀

溪
及

有
ω

寮
大

排
等

河
川

排
水

，
有

機
污

染
ୃ

高
，

ፎ
࡭

續
觀

測
ᙶ

మ
可

能
污

染
ٰ

源
。

2.
雲

林
縣

境
內

ܫ
流

水
大

ठ
以

ၭ
੬

業
、

養
殖

業
與

ৎ

৥
ቲ

水
為

大
ے

。
Զ

環
保

署
列

管
ӄ

台
11

條
污

染
ᝄ

重
河

川
，

雲
林

縣
՞

3條
，

ځ
中

與
本

計
畫

區
鄰

近
之

新
߁

׀
溪

流
域

污
染

分
布

量
，

ջ
以

੬
ށ

ቲ
水

ۚ

߷
，

՞
82

%
，

後
續

將
࡭

續
ଓ

ᙫ
觀

ჸ

3.
表

2.
6.

1-
1ຏ

4意
က

ό
明

，
ፎ

ӆ
၁

述
。

3.
ᖴ

ᖴ
ࡰ

௲
。

ຏ
4說

明
地

下
水

水
質

分
析

數
據

統
計

表

分
析

數
據

以
ಉ

體
у

底
線

ޣ
，

表
示

ຬ
ၸ

第
二

類
地

下
水

污
染

監
測

標
準

。

4.
地

下
水

質
ፎ

࡭
續

監
測

，
以

ዴ
認

ຬ
ၸ

監
測

標
準

之

項
目

ࢂ
ց

有
ځ

д
ԡ

染
ٰ

源
及

ࢂ
ց

ׯ
善

。

4.
ᖴ

ᖴ
ࡰ

௲
，

ᒥ
照

辦
理

。

5.
P.

1-
18

葉
綠

素
a
҂

使
用

最
新

ހ
檢

測
方

法

(N
IE

A
E5

07
.0

3B
)執

行
檢

測
。

5.
ᖴ

ᖴ
ࡰ

௲
，

本
季

葉
綠

素
a߯

使
用

最
新

ހ
檢

測
方

法

(N
IE

A
E5

07
.0

3B
)執

行
檢

測
，

ፎ
၁

參
本

季
季

報

P.
1-

68
表

1.
5.

6-
4(
本

計
畫

各
檢

測
項

目
方

法
及

依
據

)
與

附
錄

四
-8

-表
1-
離

島
工

業
區

10
2年

度
第

四
季

河
川

水
質

(含
河

口
)樣

品
檢

測
報

告
ਜ

(報
告

ጓ

ဦ
:F

ID
10

2W
18

2(
季

報
))
，

Զ
P.

1-
18

߯
ᇤ

植
為

N
IE

A
50

7.
02

B
，

ς
修

正
。

6.
P.

1-
61

表
1.

5.
6-

2標
示

葉
綠

素
a執

行
重

ፄ
樣

品
分

析
，

ோ
ӄ

文
҂

見
葉

綠
素

a重
ፄ

分
析

之
精

密
度

相
關

資

料
。

6.
ᖴ

ᖴ
ࡰ

௲
，

本
項

檢
測

參
照

຦
署

環
檢

所
於

民
國

10
2年

9月
15

日
公

告
生

ਏ
之

最
新

ހ
「

水
中
葉
綠
素

a
檢

測
方

法
ɡ

Ч
✉

๧
ڗ

法
／

分
Ӏ

Ӏ
度

計
分

析
法

(N
IE

A
E5

07
.0

3B
)」

，
ځ

中
品

質
管

制
ς

ڗ
消

原
執

行
之

重
ፄ

樣
品

分
析

，
故

自
10

2年
第

四
季

開
始

໻
執

行
葉

綠
素

a空
қ

分
析

，
並

҂
ӆ

進
行

重
ፄ

分
析

P.
1-

61
表

1.
5.

6-
2標

示
葉

綠
素

a執
行

重
ፄ

樣
品

分
析

߯
ᇤ

植
ς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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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10
2年

第
4季

(1
02

年
10

月
~1

2月
報

告
)雲

林
縣

環
境

保
護

局
審

查
意

見
ӣ

ᙟ
情

形

雲
林

縣
環

境
保

護
局

意
見

意
見

ӣ
ᙟ

一
、

表
2.

1-
1部

分
測

值
與

附
錄

之
原

始

數
據

ό
಄

，
ፎ

ዴ
認

。

ᖴ
ᖴ

ࡰ
正

，
空

氣
部

分
TS

P、
PM

10
、

落

塵
量

有
部

分
原

始
數

據
ᇤ

植
，

ς
修

正
。

二
、

P2
-2

 T
H

C
與

N
M

H
C

௶
述

之
數

據
ֹ

ӄ
與

表
2.

1-
1

ό
಄

，
ፎ

ዴ

認
。

總
碳

氫
化

合

物
(T

H
C

)
10

2
日

平
均

值
測

值
ϟ

於
2.

11
ɴ

2.
29

pp
m

之
間

，

崙
豐

漁
港

Ꭻ
ӧ

所
及

台
西

國
小

測
值

為

2.
29

pp
m

最
高

，
ᙼ

安
府

測
值

為
2.

13
pp

m
最

ե
最

高
小

時
測

值
߾

ϟ
於

2.
30

ɴ
2.

71
pp

m
之

間
，

台
西

國
小

測
值

為
2.

71
pp

m
最

高
，

崙
豐

漁
港

Ꭻ
ӧ

所

測
值

為
2.

66
pp

m
次

高
，

ᙼ
安

府
測

值

為
2.

29
pp

m
最

ե
。

ӧ
非

甲
烷

類
碳

氫

化
合

物
(N

M
H

C
)方

面
，

10
2

年
第

四
季

日
平

均
值

測
值

ϟ
於

0.
21

ɴ
0.

33
pp

m
，

以
台

西
國

小
測

值
為

0.
33

pp
m

最
高

，

崙
豐

漁
港

Ꭻ
ӧ

所
測

值
為

0.
28

pp
m

次

高
，

ᙼ
安

府
測

值
為

0.
21

pp
m

最
ե

。

最
高

小
時

值
߾

ϟ
於

0.
30

ɴ
0.

45
pp

m
之

間
，

以
台

西
國

小
測

值
為

0.
45

pp
m

最
高

，
崙

豐
漁

港
Ꭻ

ӧ
測

值
為

0.
41

pp
m

次
高

，
ᙼ

安
府

所
測

值
為

0.
30

pp
m

最
ե

。

三
、

表
3.

1-
1
部

分
測

值
與

附
錄

之
原

始

數
據

ό
಄

，
ፎ

ዴ
認

。

ᖴ
ᖴ

ࡰ
正

，
空

氣
部

分
TS

P、
PM

10
、

落
塵

量
有

部
分

原
始

數
據

ᇤ
植

，
ς

修

正
。

四
、

ፎ
修

正
格

式
排

ހ
以

ճ
閱

讀
，

至

Ͽ
前

後
格

式
需

統
一

。

ᒥ
照

辦
理

，
將

у
ம

ހ
面

ጓ
排

。

五
、

民
3

地
下

水
導

電
度

、
氨

氮
及

總

溶
ှ

固
體

物
與

歷
年

比
對

有
ୃ

高

之
情

形
，

ፎ
說

明
。

五
、

ᖴ
ᖴ

ࡰ
௲

。

(1
)一

૓
Զ

言
，

地
下

水
之

導
電

度
為

30
~2

00
0
μm

ho
/c

m
，

Զ
民

3
本

季

測
值

為
31

60
μm

ho
/c

m
，

並
҂

明

ᡉ
有

異
常

情
形

；
ਥ

據
環

保
署

92
~1

01
年

環
境

水
質

年
報

，
雲

林
縣

地
下

水
監

測
井

之
氨

氮
濃

度
為

N
D

~2
7 

m
g/

L，
Զ

民
3
本

季
測

值
為

1.
94

 m
g/

L，
應

屬
環

境
因

素
所

ठ
；

總
溶

ှ
固

體
物

之
第

二
類

地
下

水
污

染
監

測
標

準
為

12
50

 m
g/

L，
Զ

民
3

本
季

測
值

為
11

10
 m

g/
L

並
҂

ຬ
ၸ

監
測

標
準

。
經

上
述

分
析

，
民

3
本

季
前

述
測

項
測

值
並

ค
明

ᡉ
異

常
。

(2
)民

3
之

導
電

度
、

氨
氮

及
總

溶
ှ

固

體
物

之
測

值
，

歷
年

ٰ
ҭ

ම
有

႟
星

൳
次

測
值

較
高

之
情

形
，

ό
ၸ

測
值

ࣣ
於

下
一

季
ջ

ӣ
ൺ

至
歷

年
波

動
範

圍
內

，
因

Ԝ
，

本
季

前
述

測
項

測
值

ୃ
高

應
為

ଽ
發

٣
ҹ

。
經

ଓ
ᙫ

後
續

10
3
年

度
第

1
季

檢
測

結
果

，
民

3
之

導
電

度
測

值
為

43
1
μm

ho
/c

m
、

氨

氮
測

值
為

0.
29

m
g/

L、
總

溶
ှ

固
體

物
測

值
為

27
2

m
g/

L，
測

值
ࣣ

ς
ӣ

ൺ
至

歷
年

波
動

範
圍

內
，

҂
ٰ

將
࡭

續
進

行
監

測
ଓ

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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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10

3年
第

1季
(1

03
年

1月
~3

月
報

告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審
查
意

見
ӣ

ᙟ
情

形

(
)

(一
)ᒥ

照
辦

理

(
)

2-
40

2.
7-

1
27

~1
38

 m
g/

L
3-

49
3.

1.
7-

1
50

0 
m

g/
L

(二
)ᖴ

ᖴ
ࡰ

௲
第

3-
49

।
，

圖
3.

1.
7-

1
Ώ

提
供

自
民

國
81

年
迄

今
20

Ꭹ
年

陸
域

水
質

歷
次

懸
浮

固
體

比

較
分

析
圖

，
因

歷
年

陸
域

河
川

有
ଽ

發
懸

浮
固

體

濃
度

ୃ
高

現
象

(1
80

0~
25

00
 m

g/
L)
，

為
能

৖
示
長

時
間

Ё
度

之
ᖿ

༈
變

化
ࣉ

Ԝ
圖

3.
1.

7-
1之

ᕵ
০

標
間

ຯ
Ώ

設
為

50
0 

m
g/

L。
至

於
本

季
懸

浮
固

體

退
潮

時
ϟ

於
27

~1
38

 m
g/

L，
相

關
異

常
原

因
௖

討

業
於

本
季

季
報

提
供

說
明

ඁ
ፎ

參
閱

報
告

ਜ
第

3-
55

।
第

27
~3

2行
，

研
ղ

因
雲

林
縣

ᗄ
內

陸
續

辦
理

新
、

ᙑ
߁

׀
溪

與
有

ω
寮

等
河

川
排

水
路

整

治
౧

ᔵ
與

൒
岸

護
岸

整
建

工
程

，
以

ठ
陸

源
物

質

ؑ
ڇ

量
ቚ

у
，

造
成

水
體

中
濁

ݝ
ቚ

多
Ԝ

Ѧ
，

ҭ
於

।
3-

61
，

圖
3.

1.
8-

1提
供

相
關

樣
點

懸
浮

固
體

物
濃

度
變

化
ᖿ

༈
對

數
圖

供
參

ঈ
ճ

ှ
析

(三
)空

氣
中

總
碳

氫
化

合
物

自
動

檢
測

方
法

(N
��

�
 

�
74

0.
10

C
)於

10
3年

2月
17

日
公

告
並

自
10

3年
5月

15
日

ଆ
實

施
，

建
議

後
續

TH
C
檢

測
可

依
據

標
準

方
法

進
行

監
測

。

(
)1

03
2

TH
C

(N
��

�
 

�
74

0.
10

C
)

(
)

1-
45

1.
5.

1-
2

(
)

1.
5.

6-
3

1-
64

1-
66

(
)

-3
N

�
�

-4
S�

�
-5

C
�

(
)

(六
)附

錄
三

-1
9至

附
錄

三
-2

1「
高

流
量

採
樣

器
使

用
檢

查
इ

錄
表

」
中

流
量

計
算

方
式

有
ᇤ

，
ፎ

修
正

。

(
)

��
C

�L

(
)

(
)

-2
-

1.
1.

3-
1

1.
4

1.

2.
�

1-
18

2.

�
(N

��
�

�5
07

.0
3�

)
1-

18
�

(N
��

�
50

7.
02

�
)

3.
-1

2
�

�0
.1

m
g

3.

4.
1.

3-
1

10
3

12
31

4.

5.
5.

1.
2

10
2

3
(7

-9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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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10

3
年

第
2
季

(1
03

年
4
月

~6
月

報
告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審
查

意
見

ӣ
ᙟ

情
形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意
見

ӣ
ᙟ

情
形

(一
)本

季
海

域
水

質
潮

間
帶

部
分

測
站

氨
氮

、
正

磷
酸

鹽

有
高

於
甲

類
海

域
水

質
標

準
情

形
，

ፎ
࡭

續
監

測

並
ᙶ

మ
可

能
污

染
ٰ

源
。

(一
)ལ

஼
，

ᒥ
照

辦
理

。

(二
)本

季
檢

驗
結

果
以

地
下

水
監

測
標

準
、

地
下

水
管

制

標
準

у
以

比
較

，
ό

合
格

項
目

有
氨

氮
、

總
溶

ှ

固
體

物
、

ෛ
鹽

、
錳

及
總

有
機

碳
等

5
項

，
ፎ

࡭

續
觀

ჸ
及

ଓ
ᙫ

相
關

檢
測

結
果

，
並

ዴ
保

ค
ځ

д

污
染

ٰ
源

。

(二
)ᖴ

ᖴ
ࡰ

௲
。

ό
合

格
項

目
主

要
ڙ

環
境

背
景

因
素

影
ៜ

，
җ

歷
年

ᖿ
༈

可
ޕ

目
前

並
ค

異
常

情
形

，

後
續

將
࡭

續
觀

ჸ
檢

測
結

果
。

(三
)第

1-
38

।
二

氧
化

硫
、

氮
氧

化
物

、
一

氧
化

碳
及

碳
氫

化
合

物
之

ୀ
(監

)測
ཱུ

限
分

ձ
為

0.
4p

pb
、

0.
5p

pb
、

0.
05

pp
m
、

0.
05

pp
m
，

Զ
表

1.
5.

1-
3

໻

見
臭

氧
之

監
測

ཱུ
限

(1
.0

pp
b)
對

應
儀

器
ୀ

測
ཱུ

限

(1
pp

b)
，

建
ፎ

說
明

。

(三
)ᖴ

ᖴ
ࡰ

௲
。

ς
׳

新
修

正
報

告
本

文
p1

-3
8

及
報

告
表

1.
5.

1-
3，

相
關

儀
器

之
ୀ

測
ཱུ

限
。

(四
)第

1-
63

।
分

Ӏ
Ӏ

度
計

U
-2

00
0
機

型
，

建
議

參
照

N
IE

A
ɡ

PA
10

8(
環

境
檢

驗
儀

器
設

ഢ
校

正
及

維
護

ࡰ
Ї

)，
每

三
ঁ

月
實

施
儀

器
校

正
。

(四
)本

所
分

Ӏ
Ӏ

度
計

U
-2

00
0
一

台
因

໻
用

於
分

析
葉

綠
素

a，
҂

使
用

於
ځ

Ѭ
檢

項
，

本
所

將
ځ

設
定

較
長

之
校

正
ຼ

期
。

ᒥ
照

ہ
঩

ࡰ
正

，
將

於
10

3
年

第
4
季

ଆ
以

ځ
Ѭ

3
台

分
Ӏ

Ӏ
度

計
分

析
葉

綠

素
a，

ό
ӆ

使
用

U
-2

00
0。

(五
)第

2-
43

।
及

第
2-

53
।

之
大

腸
桿

菌
群

數
據

և
現

方
式

有
ᇤ

，
ፎ

修
正

。
ٯ

如
「

6.
0

10
3~

4.
0

10
5

C
FU

/1
00

m
L
」

，
應

修
正

為
「

6.
0

10
3~

4.
0

10
5

C
FU

/1
00

m
L」

。

(五
)ᖴ

ᖴ
ࡰ

正
；

ς
修

正
׳

新
報

告
p2

-5
3，

並
у

ம
檢

ຎ
上

標
ࢂ

ց
標

示
正

ዴ
。

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10

3
年

第
3
季

 
�1

03
年

7
月

a9
月

報
告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審
查

意
見

ӣ
ᙟ

情
形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意
見

 
ӣ

ᙟ
情

形
 

一
、

監
測

報
告

所
ၩ

之
空

氣
品

質
監

測
結

果
�如

一
氧

化

碳
最

高
8

小
時

平
均

值
、

臭
氧

最
高

8
小

時
平
均

值
及

落
塵

量
�，

與
附

錄
四

原
始

數
據

ό
಄

，
ፎ

逐

項
檢

ຎ
修

正
܈

ံ
к

說
明

。
 

一
、

ᖴ
ᖴ

ࡰ
正

，
經

重
新

檢
ຎ

，
空

氣
品

質
監

測
結

果

表
示

方
式

之
公

式
ᘏ

ڗ
ၸ

程
લ

Ͽ
四

௭
五

入
之

動

作
，

造
成

多
1

位
檢

測
位

數
。

相
關

數
ӷ

ς
ံ

正
。

 
二

、
本

季
海

域
水

質
檢

測
及

重
金

屬
含

量
檢

測
等

ࣣ
಄

合
海

域
環

境
分

類
及

海
洋

環
境

品
質

標
準

之
規

定
，

ፎ
࡭

續
ଓ

ᙫ
研

析
。

 

二
、

ལ
஼

，
ᒥ

照
辦

理
。

 

三
、

本
季

河
口

水
質

測
站

站
生

化
需

氧
量

、
氨

氮
、

磷

濃
度

有
高

於
陸

域
地

面
水

體
水

質
標

準
情

形
，

3�
2-

48
分

析
為

新
߁

׀
溪

12
3
ৎ

੬
ށ

業
影

ៜ
所

ठ
。

ோ
麥

寮
鄉

੬
ށ

業
ቲ

水
ό

一
定

ࣣ
以

新
߁

׀
溪

為

܍
ڙ

水
體

，
建

議
ᙶ

మ
。

 

三
、

依
據

雲
林

縣
環

保
局

新
ᆪ

參
考

資
料

ᡉ
示

，
環

保

署
列

管
ӄ

台
11

條
污

染
ᝄ

重
河

川
，

ځ
中

雲
林

縣

՞
3

條
，

分
ձ

ࢂ
濁

水
溪

、
新

߁
׀

溪
及

北
港

溪
，

ځ
中

與
本

計
畫

區
鄰

近
之

新
߁

׀
溪

流
域

污

染
分

թ
量

，
以

੬
ށ

ቲ
水

ۚ
߷

，
՞

81
ʘ

、
Զ

生

ࢲ
污

水
與

٣
業

ቲ
水

分
՞

16
ʘ

與
3ʘ

。
Զ

本
季

季
報

第
2-

48
।

，
第

10
a1

2
行

之
原

文
߯

ඟ
示

「
依

據
環

保
署

環
境

品
質

資
料

ঊ
ᓯ

系
統

於
雲

林

縣
ᗄ

內
重

點
河

川
列

管
ቷ

ৎ
之

基
線

資
料

ᡉ
示

，

位
於

新
߁

׀
溪

下
游

之
麥

寮
鄉

，
計

有
12

3 
ৎ

፜

Ⴉ
育

業
與

2 
ৎ

ஓ
ৌ

業
，

研
ղ

大
ے

陸
源

੬
ށ

ቲ

水
與

೿
ѱ

ৎ
৥

ቲ
水

ᒡ
入

߯
為

雲
林

縣
ᗄ

內
內

陸

河
川

ڙ
ډ

ᝄ
重

污
染

之
主

因
」

。
原

文
中

ᗨ
並

҂

特
ձ

ࡰ
出

麥
寮

鄉
੬

ށ
ቲ

水
均

以
新

߁
׀

溪
為

܍

ڙ
水

體
，

ோ
為

ᗉ
խ

ӷ
က

混
ౄ

，
後

續
將

մ
ନ

「
位

於
新

߁
׀

溪
下

游
」

等
用

ᇟ
，

以
ᗉ

խ
公

౲

產
生

混
ౄ

ᇤ
認

之
ဤ

。
 

四
、

建
議

҂
ٰ

於
執

行
相

關
陸

域
水

質
採

樣
時

，
如

ၶ

可
ᅪ

污
染

源
܈

ό
正

常
排

ܫ
，

ፎ
ջ

通
報

地
方

環

保
機

關
܈

目
的

٣
業

主
管

機
關

。
 

四
、

ལ
஼

，
ᒥ

照
辦

理
。

 

五
、

民
3、

民
4、

66
01

、
66

02
等

多
口

監
測

井
均

ᡉ

示
氨

氮
、

總
溶

ှ
固

體
物

與
ෛ

鹽
ຬ

標
之

現
象

，

部
分

監
測

井
ӕ

樣
Ψ

存
ӧ

錳
濃

度
ၸ

高
的

情
形

，

ࡪ
以

۳
數

據
௢

測
與

當
地

水
文

地
質

環
境

條
ҹ

有

關
，

本
季

檢
驗

結
果

以
地

下
水

監
測

標
準

、
地

下

水
管

制
標

準
у

以
比

較
，

ό
合

格
項

目
有

氨
氮

、

總
溶

ှ
固

體
物

、
ෛ

鹽
及

錳
等

4
項

；
為

؃
ඓ

ඝ

ό
಄

合
項

目
之

狀
況

ࢂ
ց

獲
ள

ׯ
善

，
建

議
定

期

ଓ
ᙫ

相
關

檢
測

結
果

。
 

五
、

ᖴ
ᖴ

ࡰ
௲

。
ό

合
格

項
目

主
要

ڙ
環

境
背

景
因

素

影
ៜ

，
җ

歷
年

ᖿ
༈

可
ޕ

目
前

並
ค

異
常

情
形

，

後
續

將
࡭

續
觀

ჸ
檢

測
結

果
。

 

六
、

表
1�

5�
1-

2「
儀

器
維

修
校

正
情

形
」

҂
規

範
大

腸

桿
菌

群
檢

測
設

ഢ
之

校
正

。
 

六
、

ᖴ
ᖴ

ࡰ
௲

，
本

計
畫

水
質

主
要

儀
器

之
檢

測
維

護

校
正

項
目

與
頻

率
Ώ

༼
整

於
表

1�
5�

6-
3，

本
季

並

業
ς

執
行

大
腸

桿
菌

群
檢

測
所

需
之

主
要

儀
器

如

ค
菌

操
作

台
與

高
ᓸ

ྐ
菌

ଠ
等

設
ഢ

之
校

正
相

關

作
業

，
ඁ

ፎ
參

閱
季

報
第

1-
62
।

與
第

1-
6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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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10

3
年

第
4
季

(1
03

年
10

月
~1

2
月

報
告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審

查
意

見
ӣ

ᙟ
情
形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意
見

ӣ
ᙟ

情
形

一
、

本
季

海
域

水
質

監
測

結
果

均
಄

合
၀

海
域

水
體

水

質
標

準
，

ፎ
࡭

續
ଓ

ᙫ
研

析
。

一
、

ལ
஼

，
ᒥ

照
辦

理
。

二
、

本
季

陸
域

水
質

監
測

結
果

，
有

機
污

染
程

度
ۘ

҂

見
ᡉ

๱
ׯ

善
，

氨
氮

、
懸

浮
固

體
濃

度
ϝ

ද
ၹ

ୃ

高
，

整
體

以
蚊

港
橋

測
站

水
質

最
ৡ

，
ፎ

࡭
續

ଓ

ᙫ
研

析
。

二
、

ལ
஼

，
ᒥ

照
辦

理
。

三
、

第
3-

53
।

陸
域

水
質

，
新

߁
׀

溪
蚊

港
橋

測
站

、

ᙑ
߁

׀
溪

西
湖

橋
測

站
及

有
ω

寮
大

排
新

興
測

站
，

大
部

分
期

間
屬

中
度

至
ᝄ

重
污

染
河

段
，

ፎ

࡭
續

觀
測

ᙶ
మ

可
能

污
染

ٰ
源

，
如

有
發

現
異

常

污
染

(如
ό

明
管

線
)等

情
形

，
ፎ

ڐ
շ

立
ջ

通
報

當

地
環

保
機

關
у

ம
查

ჸ
。

三
、

ལ
஼

，
ᒥ

照
辦

理
。

環
境

保
護

Γ
Γ

有
責

，
採

樣

Γ
঩

ӧ
現

場
如

有
發

現
水

質
異

常
情

形
܈

ࢂ
ό

明

管
線

排
ܫ

ܫ
流

水
，

將
ڐ

շ
通

報
雲

林
縣

環
境

保

局
。

四
、

本
季

檢
驗

結
果

民
3、

民
4、

SS
01

、
SS

02
等

4
口

監
測

井
部

分
項

目
ຬ

ၸ
監

測
標

準
，

௢
測

܈
與

當
地

水
文

地
質

環
境

條
ҹ

有
關

，
為

؃
ඓ

ඝ
ό

಄

合
標

準
項

目
之

狀
況

ࢂ
ց

獲
ள

ׯ
善

，
ፎ

࡭
續

關

ݙ
並

ዴ
保

ค
ځ

д
污

染
ٰ

源
。

四
、

ལ
஼

，
將

࡭
續

依
環

評
要

؃
辦

理
監

測
，

並
關

ݙ

有
ค

異
常

情
形

發
生

。

五
、

本
次

空
氣

品
質

檢
測

執
行

單
位

(佳
美

環
境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所

使
用

之
空

氣
中

總
㻀

氫
化

合
物

自

動
檢

測
方

法
(N

IE
A

 A
74

0.
10

C
)，

經
查

並
҂

ڗ
ள

本
署

೚
可

。

五
、

ᖴ
ᖴ

提
ᒬ

，
本

計
畫

自
10

3
年

第
三

季
ଆ

，
ς

依

據
空

氣
中

總
碳

氫
化

合
物

自
動

檢
測

方
法

(N
IE

A
 

A
74

0.
10

C
)
執

行
監

測
；

ќ
ᒥ

照
審

查
意

見
，

ς

責
成

檢
測

單
位

依
據

「
環

境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管

理

辦
法

」
ҙ

ፎ
೚

可
，

ҙ
ፎ

公
文

၁
如

附
ҹ

一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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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10
4年

第
1季

(1
04
年

1月
~3

月
報
告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審
查
意

見
ӣ

ᙟ
情

形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意
見

ӣ
ᙟ

情
形

(一
)本

季
海

域
監

測
資

料
ᡉ

示
「

生
化

需
氧

量
、

氨

氮
、

大
腸

桿
菌

群
及

總
磷

」
等

海
域

水
質

ଽ
有

高
出

甲
類

海
域

海
洋

環
境

品
質

標
準

，
ќ

分
析

說
明

ࡰ
出

因
ڙ

陸
源

污
染

影
ៜ

，
ፎ

࡭
續

у
ம

監
測
。

(一
)ᖴ

ᖴ
ࡰ

௲
本

季
海

域
斷

面
測

站
的

水
質

ࣣ
಄

合
甲

類
海

域
水

質
標

準
，

ฅ
Զ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區
水

質
因

多
ڙ

陸
源

之
೿

ѱ
ৎ

৥
與

੬
ށ

઻
氧

性
污

染
物

ᒡ
入

影
ៜ

，
以

ठ
生

化
需

氧
量

、
氨

氮
、

大
腸

桿
菌

群
及

總
磷

等
海

域
水

質
ଽ

有
高

出
甲

類
海

域
海

洋
環

境
品

質
標

準
將

ᒥ
照

辦

理
࡭

續
у

ம
監

測

(二
)本

季
與

上
季

比
較

，
新

ቚ
民

3、
民

5
、

T
T1

2
監

測
井

氨
氮

ຬ
ၸ

第
二

類
地

下
水

污
染

監
測

標

準
，
應

ዴ
認

ځ
造

成
因

素
，
並

࡭
續

進
行

監
測

，

ඓ
ඝ
變
化
ᖿ
༈
。

(二
)ᖴ

ᖴ
ࡰ

௲
。

氨
氮

主
要

ڙ
環

境
背

景
因

素
影

ៜ
，

ᗨ
上

一
季

並
ค

異
常

情
形

，
ՠ

җ
歷

年
ᖿ

༈
觀

ჸ
常

有
ຬ

ၸ
監

測
標

準
之

情
形

，
Ъ

鄰
近

之
環

保
署

區
域

性
監

測
井

之
氨

氮
測

項
ҭ

常
有

ຬ
ၸ

監
測

標
準

之
情

形
，

研
ղ

應
為

Ԝ
區

域
ද

ၹ
存

ӧ
之

現
象

，
後

續
將

࡭
續

觀
ჸ

檢
測

結
果

並
與

環
保

署
區

域
性

監
測

井
之

水
質

資
料

比

對
。

(三
)表

1.
5.

1-
2與

表
1.

5.
6-

3中
，
儀

器
維

護
校

正
項

目

及
頻

率
ό

一
ठ

，
如

分
析

Ϻ
平

及
੗

ጃ
，

ፎ
修

正
。

(三
)ᖴ

ᖴ
ࡰ

௲
，

表
1.

5.
1-

2儀
器

維
修

校
正

情
形

之

分
析

Ϻ
平

及
੗

ጃ
校

正
項

目
及

頻
率

ό
一

ठ
之

情
形

ς
修

正
。

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10
4年

第
2季

(1
04
年

4月
~6

月
報
告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審
查
意

見
ӣ

ᙟ
情

形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意
見

ӣ
ᙟ

情
形

(一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ፎ

у
ம

陸
源

污
染

物
氮

、
磷

之

監
測
。

(一
)ᖴ

ᖴ
ࡰ

௲
。

後
續

將
࡭

續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陸

源

污
染

物
氮

、
磷

濃
度

變
化

之
觀

ჸ
。

(二
)陸

域
水

質
污

染
部

分
ፎ

࡭
續

監
測

。
(二

)ལ
஼

ᒥ
照

辦
理

。

(三
)井

SS
02

之
ෛ

鹽
、

總
溶

ှ
固

體
物

、
៓

、
錳

及

氨
氮

ຬ
ၸ

地
下

水
監

測
標

準
，
ќ

井
民

4
及

井
民

5
之

氨
氮

ຬ
ၸ

地
下

水
監

測
標

準
，

ፎ
࡭

續
監

測
，

以
ඓ

ඝ
變

化
ᖿ

༈
。

(三
)ᖴ

ᖴ
ࡰ

௲
。

ෛ
鹽

、
總

溶
ှ

固
體

物
、

៓
、

錳

及
氨

氮
主

要
ڙ

環
境

背
景

因
素

影
ៜ

，
җ

歷
年

ᖿ
༈

觀
ჸ

常
有

ຬ
ၸ

監
測

標
準

之
情

形
，

Ъ
鄰

近
之

環
保

署
區

域
性

監
測

井
之

總
溶

ှ
固

體

物
、

៓
、

錳
及

氨
氮

測
項

ҭ
常

有
ຬ

ၸ
監

測
標

準
之

情
形

，
研

ղ
應

為
Ԝ

區
域

ද
ၹ

存
ӧ

之
現

象
，

後
續

將
࡭

續
觀

ჸ
檢

測
結

果
並

與
環

保
署

區
域

性
監

測
井

之
水

質
資

料
比

對
。

(四
)本

次
空

氣
項

目
檢

測
執

行
單

位
(佳

美
環

境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使
用

之
空

氣
中

總
碳

氫
化

合

物
自

動
檢

測
方

法
(N

IE
A

 A
74

0.
10

C
)҂

ڗ
ள

本
署
೚
可
。

(四
)ᖴ

ᖴ
ࡰ

௲
，
本

計
畫

自
本

年
度

第
2季

ଆ
，
空

氣

項
目

檢
測

執
行

單
位

佳
美

檢
驗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ς

ќ
ہ

ڗ
ள

೚
可

之
ж

檢
測

機
構

中
環

科
技

٣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可

證
ጓ

ဦ
：

02
0)

ж
為

執
行

空
氣

品
質

採
樣

及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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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10
4年

第
3季

(1
04
年

7月
~9

月
報
告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審
查
意

見
ӣ

ᙟ
情

形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意
見

ӣ
ᙟ

情
形

(一
)報

告
中

本
季

河
川

水
質

與
上

一
季

相
比

ค
ϼ

大

ׯ
善

，
大

多
ࣣ

屬
中

度
與

ᝄ
重

污
染

，
ፎ

࡭
續

監
測
。

(一
)ལ

஼
，

ᒥ
照

辦
理

。

(二
)報

告
第

3-
55

।
陸

域
水

質
歷

次
溶

氧
比

較
分

析

圖
中

，
發

現
於

10
4年

度
開

始
D

O
於

各
水

域
ࣣ

明
ᡉ

上
ϲ

，
ቚ

у
至

40
�
2
31

n
h
0M

，
ፎ

檢
ຎ

數

據
之
合
理
性
。

(二
)ག

ᖴ
ࡰ

正
，
經

查
為

10
4年

第
2季

和
第

3季
的

數

據
單

位
ᇤ

植
，

第
4季

圖
3.

1.
7-

2ς
修

正
。

(三
)報

告
第

3-
15

8।
表

3.
1.

14
-2
本

次
監

測
之

異
常

狀
況

及
處

理
情

形
，

本
季

之
「

附
近

河
川

水
質

)
含

河
口

*
」
與

21
4年

相
比
，
有

機
污

染
情

形
ϝ

҂
見

ׯ
善

，
ፎ

࡭
續

監
測

及
觀

ჸ
。

(三
)ལ

஼
，

ᒥ
照

辦
理

。

(四
)背

景
與

水
質

ࡰ
標

項
目

依
法

߯
明

ु
地

下
水

污

染
監

測
標

準
(如

本
案

檢
測

項
目

總
溶

ှ
固

體

物
、
ෛ

鹽
、
總

有
機

碳
、
氨

氮
、
៓
、
錳

*，
污

染
物

之
管

制
項

目
依

法
߯

明
ु

監
測

標
準

及
管

制
標

準
。

本
案

報
告

第
2.

6節
地

下
水

水
質

檢
測

水
溫

、
q
I
值

、
導

電
度

、
濁

度
為

地
下

水
水

質

檢
測

參
考

項
目

，
ፎ

依
法

з
規

定
名

ຒ
修

正
，

ᗉ
խ

將
本

計
畫

檢
測

項
目

均
Ї

述
為

第
二

類
地

下
水

管
制

標
準

ۘ
ค

規
範

，
以

಄
規

定
。

(四
)ᖴ

ᖴ
ࡰ

௲
，

水
溫

、
qI

值
、

導
電

度
、

濁
度

等

四
項

之
說

明
，
「

地
下

水
監

測
標

準
及

地
下

水
管

制
標

準
ۘ

ค
規

範
」
。
將

於
報

告
中

修
ׯ

為
「

地

下
水

水
質

檢
測

參
考

項
目
，
目

前
Ԝ

項
ۘ

ค
地

下

水
相

關
法

規
規

範
」

。

(五
)報

告
第

3-
41

।
提

及
民

3、
民

4、
SS

01
、

SS
02

等
4口

井
之

氨
氮

常
有

ຬ
ၸ

地
下

水
監

測
標

準

之
情

形
，

ፎ
ံ

к
說

明
ځ

氨
氮

濃
度

ୃ
高

與
ڬ

ᜐ
環

境
Γ

為
ࢲ

動
之

關
ᖄ

性
，

及
ځ

地
面

水
水

質
ٰ

源
特

性
ࢂ

ց
與

၀
區

地
下

水
水

質
具

相
關

性
。

(五
)ᖴ

ᖴ
ࡰ

௲
。

1.
本

計
畫

為
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開

發
期

間
之

環
評

計
畫

，
目
前

新
興

區
ۘ

҂
有

ቷ
୘

進
Ꭻ

，
本

區
自

開
發

前
的

背
景

監
測

ջ
有

氨
氮

ୃ
高

情

形
，

研
ղ

為
區

域
特

性
Զ

非
工

業
生

產
行

為
所

ठ
。

2.
җ

「
地

下
水

有
্

物
質

環
境

໺
ᒡ

調
查

及
管

制
標

準
檢

討
計

畫
(第

二
期

)」
調

查
結

果
ޕ

，
濁

水
溪

ؑ
積

৻
層

భ
層

地
下

水
明

ᡉ
ڙ

ډ
鄰

近
水

體
影

ៜ
，

х
ࡴ

Җ
間

排
水

、
੬

ް
污

水
、

監
測

井
਒

的

景
觀

ԣ
水

影
ៜ

，
造

成
本
區

域
地

下
水

氨
氮

濃
度

ቚ
у

。
Զ

要
評

估
氨

氮
濃
度

ୃ
高

與
ڬ

ᜐ
環

境
Γ

為
ࢲ

動
之

關
ᖄ

性
，

及
ځ
地

面
水

水
質

ٰ
源

特
性

與
地

下
水

水
質

之
相

關
性

等
，

所
ੋ

及
的

影
ៜ

因

子
、

主
管

機
關

ࣗ
多

、
ࣗ

ቶ
，

因
Ԝ

建
議

җ
雲

林

縣
ࡹ

府
統

合
ᗄ

下
各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及
各

項
資

料
，

作
較

ֹ
整

、
ӄ

面
性

的
ှ

析
。

-2
-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意
見

ӣ
ᙟ

情
形

(六
)建

議
SS

02
井

可
Ӄ

進
行

ӆ
次

ֹ
井

ӆ
續

行
評

估

ࢂ
ց

功
能

正
常

܈
໪

進
行

ቲ
井

作
業

。

(六
)ᖴ

ᖴ
ࡰ

௲
。

җ
SS

02
監

測
井

歷
次

定
期

ْ
ຎ

維
護

並
ӕ

時

量
測

井
深

變
化

情
形

，
並

ค
發

現
井

底
ఫ

積
的

現

象
；
Ъ

於
10

2年
7月

12
日

ճ
用

井
中

ឪ
影

觀
ჸ

監
測

井
管

Ꮫ
狀

況
，
ҭ

҂
發

現
井

ᑔ
有

ڙ
ཞ

的
情

形
。
研

ղ
၀

口
監

測
井

功
能

正
常

Ъ
ό

影
ៜ

採
樣

作
業

。

(七
)本

次
空

氣
品

質
檢

測
җ

佳
美

環
境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ہ

ૼ
中

環
科

技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ж

表
為

執
行

採
樣

及
分

析
，
建

議
於

報
告

ံ
к

說
明

(如
圖

1.
2-

1及
表

1.
3-

1等
執

行
單

位
) 
。

(七
)ᒥ

照
辦

理
，

ς
ံ

к
於

圖
1.

2-
1及

表
1.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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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10
4年

第
4季

(1
04
年

10
月

~1
2月

報
告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審
查
意
見
ӣ
ᙟ
情
形

行
ࡹ

ଣ
環

保
署

意
見

ӣ
ᙟ

情
形

一
、

本
季

河
川

水
質

與
上

季
相

比
ค

ϼ
大

ׯ
善

，
大

多
ࣣ

屬
中

度
܈

ᝄ
重

污
染

，
ፎ

࡭
續

監
測

。

一
、

ལ
஼

，
ᒥ

照
辦

理
。

二
、
報

告
第

3-
16

1।
，
表

3.
1.

14
-2
中
，
新

߁
׀

溪
、

有
ω

寮
大

排
及

ᙑ
߁

׀
溪

於
本

季
監

測
之

河
川

污
染

ࡰ
標

(R
PI

)և
現

中
度

及
ᝄ

重
污

染
，

ፎ
࡭

續
監

測
。

二
、

ལ
஼

，
ᒥ

照
辦

理
。

三
、

報
告

第
3-

46
।

提
及

「
重

金
屬

方
面

：
SS

01
及

SS
02

地
下

水
៓

、
錳

含
量

常
有

ຬ
ၸ

監
測

標
準

的
情

形
，

җ
於

៓
、

錳
為

۟
ҡ

及
β

ᝆ
的

組
成

成
分

之
一

，
因

Ԝ
，

Ԝ
現

象
應

與
當

地
地

質
環

境
有

關
」

，
ோ

本
季

SS
02

監
測

井
地

下
水

中
៓

濃
度

數
據

ୃ
高

Ъ
有

上
ϲ

之
ᖿ

༈
，

ऩ
௢

ፕ
߯

因
៓

、
錳

為
۟

ҡ
及

β
ᝆ

的
組

成
成

分
所

ठ
，

߾
地

下
水

中
៓

濃
度

應
保

࡭
ᛙ

定
ញ

出
，

為
Ֆ

會
有

本
次

ୃ
高

Ъ
上

ϲ
之

ᖿ
༈

，
ፎ

ံ
к

說
明

ࢂ
ց

有
ځ

д
Ѧ

部
因

素
導

ठ
濃

度
上

ϲ
。

三
、
ᖴ

ᖴ
ہ

঩
ࡰ

௲
，
經

檢
ຎ

歷
年

地
下

水
水

質
檢

測
數

值
，

本
季

SS
02

監
測

井
地

下
水

中
៓

濃
度

數
據

ዴ
有

ୃ
高

情
形

，
ՠ

ۘ
ӧ

歷
年

數
據

變
動

範
圍

，
Ъ

җ
採

樣
記

錄
ᡉ

示
ڬ

ᎁ
環

境
並

ค
異

常
變

動
情

形
，

җ
目

前
監

測
調

查
結

果
ۘ

ค
法

ᙶ
మ

ࢂ
ց

有
ځ

д
Ѧ

部
因

素
導

ठ
濃

度
上

ϲ
。

後
續

將
࡭

續
監

測
ଓ

ᙫ
，

ᕕ
ှ

濃
度

ࢂ
ց

有
࡭

續
上

ϲ
情

形
。

四
、

中
環

科
技

٣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執
行

本
案

10
4

年
10

月
21

日
至

10
月

25
日

空
氣

品
質

監
測

項

目
，

經
查

҂
執

行
採

樣
行

程
ҙ

報
。

四
、
ག

ᖴ
提

ᒬ
；
本

計
畫

自
10

5年
第

1季
ଆ
，
空

氣

品
質

、
噪

音
振

動
及

交
通

流
量

調
查

項
目

執
行

ቷ
୘

ς
׳

ඤ
為

మ
華

科
技

檢
驗

公
司

(環
保

署

環
境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第
06

0ဦ
)；

將
責

成
檢

測

ቷ
୘

ዴ
實

進
行

採
樣

行
程

ҙ
報

。

五
、

有
關

高
鹽

度
水

樣
中

ሐ
(C

r)
的

檢
測

方
法

為

N
IE

A
 W

30
3.

51
A
，

ە
將

前
處

理
方

法
列

出
，

相
關

規
定

ፎ
參

考
N

IE
A

 W
30

3.
51

A
 三

、
υ

ᘋ

(五
)。

五
、
ᖴ

ᖴ
ہ

঩
ࡰ

௲
，
ଞ

對
本

計
畫

高
鹽

度
的

地
下

水
ሐ

水
樣

分
析

方
法
，
ς
於

10
5年

第
一

季
開

始

ׯ
以

N
IE

A
 M

10
4.

02
C
方

法
分

析
，
၀

方
法

為

採
用

ऐ
高

鹽
類

ᜦ
化

器
的

ག
應

ጠ
合

電
ዀ

原
子

發
৔

Ӏ
譜

儀
(IC

P-
O

ES
)，

可
將

水
樣

中
鹽

類
υ

ᘋ
फ़

ե
。

10
5

1

審
查

意
見

意
見

เ
ᙟ

1 
經

查
P.

1-
3

監
測

情
形

概
述

表
之

振
動

測

項
，
લ

ᅅ
L 1

0監
測

結
果

分
析
，
建

ፎ
ံ

к
。

ᖴ
ᖴ

意
見

，
本

報
告

P1
-3

表
監

測
情

形

概
述

表
之

振
動

測
項

，
ς

列
出

L 1
0

日
、

L 1
0

夜
均

಄
合

日
本

標
準
，
Ъ

ค
異

常
值

出

現
；
將

ᒥ
照

建
議
，
ံ

к
L 1

0(
24

小
時

)監
測

結
果

。
 

2 
P.

1-
5本

季
地

下
水

測
項

ෛ
鹽
、
總

溶
ှ

固
體

物
、
៓
及
錳
，
本
季
ࣣ
ຬ
ၸ
地
下
水
污
染
第

二
類

監
測

標
準
，
建

ፎ
於

因
應

對
策

ံ
к

ኗ

述
ຬ

標
原

因
，

以
ᙶ

మ
污

染
ٰ

源
。

離
島

工
業

區
為

ܜ
砂

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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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05年第 1季報告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1 附錄四所檢附河川水質報告為104年冬

季河口(季報)請確認。 

謝謝委員指教，誤植資料已修正(詳見附件)。 

2 P.2-2八.落塵量，月平均值數據前後不一

致，請確認數據。

謝謝指正；105 年第 1 季落塵量，月平均值介

於 0.19~0.28 g/m
2
/月之間，其中以台西國小測

值0.28 g/m
2
/月最高，崙豐漁港駐在所測值 0.27 

g/m
2
/月次高，鎮安府測值 0.19 g/m

2
/月最低。 

3 P.3-3與同時間環境品質監測站之監測

資料比較，除環保署台西及崙背測站，

也應將麥寮測站一併加入分析，另表

3.1.1-1所呈現數據看不出跟環保署自動

站比較之結果。

謝謝指教；表 3.1.1-1 所呈現資料為本監測計

畫歷年空氣品質監測結果，並無呈現環保署自

動測站測值，將補充報告 3.1.1 節第二部分闡

述內容，以避免造成誤解。另外，後續計畫監

測結果與鄰近自動測站測值比較，將同時參考

麥寮測站測值，謝謝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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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8-表 1 附近河川水質含河口(Yl105S1).doc 

附錄四-8   附近河川水質(含河口) 

附錄四-8-表1  離島工業區105年度第一季河川水質(含河口)檢驗報告 

國立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水質檢驗室

附錄四-8-表 1 附近河川水質含河口(Yl105S1).doc 

附錄四-8-表1   (續1) 離島工業區105年度第一季河川水質(含河口)檢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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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8-表 1 附近河川水質含河口(Yl105S1).doc 

附錄四-8-表1 (續2) 離島工業105年度第一季河川水質(含河口)檢驗報告 

附錄四-8-表 1 附近河川水質含河口(Yl105S1).doc 

附錄四-8-表1 (續3) 離島工業區105年度第一季河川水質(含河口)檢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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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8-表 1 附近河川水質含河口(Yl105S1).doc 

附錄四-8-表1 (續4) 離島工業區105年度第一季河川水質(含河口)檢驗報告 

附錄四-8-表 1 附近河川水質含河口(Yl105S1).doc 

附錄四-8-表1 (續5) 離島工業區105年度第一季河川水質(含河口)檢驗報告(ᅍ潮) 
採樣日期： 105.03.02 (ၭ01.24)  當次高潮位時間：1620 當次ե潮位時間：1014 Ϻ氣： 當日：න 前一日：න 前二日：න 

項目測點 採樣時間 水深(m) 臭ښ ᅆ浮物 ֣ڱ附近୴置 ݣݰ

第

一

組 

新׀߁溪(蚊港橋) 15.55 4.0 × × × × 

新׀߁溪(蚊港橋下游) 1615 -- × × × × 

第

二

組

有ω寮(新興橋) 1536 1.2 × × × × 

有ω寮(ფᡕ橋) 1554 1.3 × × × × 

ᙑ׀߁溪(西湖橋) 1615 2.0 × × × × 

ᙑ׀߁溪(西湖橋下游) 1632 2.6 × × × × 

ຏ：1.○表有；×表ค 
2. --表҂施測

附錄四-8-表1 (續6) 離島工業區105年度第一季河川水質(含河口)檢驗報告(退潮) 

採樣日期： 105.03.02 (ၭ01.24)  當次高潮位時間：1620 當次ե潮位時間：1014 Ϻ氣： 當日：න 前一日：න 前二日：න 

項目測點 採樣時間 水深(m) 臭ښ ᅆ浮物 ֣ڱ附近୴置 ݣݰ

第

一

組 

新׀߁溪(蚊港橋) 0931 0.6 × × × × 

新׀߁溪(蚊港橋下游) 0952 -- × × × × 

第

二

組

有ω寮(新興橋) 0930 0.35 × × × × 

有ω寮(ფᡕ橋) 0950 0.5 × × × × 

ᙑ׀߁溪(西湖橋) 1013 0.45 × × × × 

ᙑ׀߁溪(西湖橋下游) 1031 0.6 × × × × 

ຏ：1.○表有；×表ค 
2. --表҂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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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5
、

2.
10

.2
-1
ς

修
ׯ

圖

ٯ
。

7 
經

查
2.

11
.3
節

中
，

圖
2.

11
.3

-4
લ

ᅅ
圖

ٯ

及
圖

2.
11

.3
-6
與

內
文

௶
述

ό
一

ठ
，
建

ፎ

修
正

。

ᖴ
ᖴ

ࡰ
正
；
ς

׳
正

圖
2.

11
.3

-4
及

圖
2.

11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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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見

意
見

เ
ᙟ

8 
經

查
3.

1.
1節

ଞ
對

歷
次

監
測

結
果

比
較

之

說
明

，
ځ

數
值

與
表

3.
1.

1-
1ό

一
ठ

，
Ъ

有
表

格
重

ፄ
之

狀
況

，
建

ፎ
၀

章
節

၁
у

審
ຎ

並
修

正
。

ᖴ
ᖴ

ࡰ
正

；
ς

重
新

檢
ຎ

並
修

正
3.

1.
1節

之
內

容
。

9 
P3

-1
61

中
浮

游
生

物
及

水
質

調
查

之
執

行

成
ਏ
，
應

為
第

三
季

之
結

果
，
建

ፎ
修

正
。

ᖴ
ᖴ

ࡰ
正
；
ς

修
正

表
3.

2-
1中

浮
游

生
物

及
水

質
調

查
之

執
行

成
ਏ

；
10

5年
第

3季
海

域
水

質

均
಄

合
標

準
，

ՠ
浮

游
動

植
物

、
仔

魚
和

蝦
幼

生
豐

度
ϝ

ᙑ
ୃ

ե
。

10
 

ќ
，

本
監

測
報

告
中

說
明

本
季

浮
游

動
物

ᓬ
༈

大
類

與
ၸ

ѐ
物

種
相

異
，

ࢂ
ց

屬
異

常
情

形
܈

自
ฅ

變
動

，
ऩ

屬
異

常
，

應
於

表
3.

2-
2

中
提

及
Ԝ

現
象

。

ᖴ
ᖴ

建
議

；
本

季
浮

游
動

物
ᓬ

༈
大

類
被

Л
ᚓ

類
ڗ

ж
，
Ԝ

結
果

ම
ӧ

民
國

85
年

11
月

(新
興

區

開
工

和
麥

寮
電

ቷ
ၮ

ᙯ
前

)出
現

ၸ
類

似
的

情

形
，
൩

單
次

採
樣

Զ
言
，
為

อ
ኩ

的
ଽ

發
٣

ҹ
，

ऩ
ೱ

續
觀

ჸ
ډ

相
ӕ

結
果

߾
有

可
能

為
異

常
，

本
計

畫
將

࡭
續

進
行

監
測

。

11
 

ќ
，
建

議
表

3.
2-

1及
表

3.
2-

2
中

監
測

結
果

異
常

現
象

之
界

定
，

可
依

據
環

保
署

公
告

之
「

環
境

影
ៜ

評
估

環
境

監
測

報
告

ਜ
格

式
」

中
異

常
情

形
進

行
修

ׯ
。

ᖴ
ᖴ

建
議

；
ς

依
「

環
境

影
ៜ

評
估

環
境

監
測

報
告

ਜ
格

式
」

修
ׯ

表
3.

2-
1與

表
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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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林
離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開
發
計
畫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1
0
5
年
第

4
季
報
告

工
業
局
工
業
區
ಢ
審
查
意
見
答
覆
對
照
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1
 

雲
林

離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開
發

計
畫

於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工

作
，

自
9

2
年

起
係

依

據
環

保
署

核
備

之
「

雲
林

縣
離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開

發
計

畫
環

境
監

測
計

畫
變

更
內

容
對

照
表

」
內
容
辦
理
，
合
先
敘
明
。

施
工
期
間

之
環
境

監
測

工
作

，
自

9
2
年
起

依
據

環
保
署
核
備
之
變

更
對

照
表

內
容

辦
理

，
並

已

於
前
言
章
節
中
已

敘
明

；
詳

報
告

p
0
-1
。

2
 

經
查

p
.1

-1
8
表

1
.3

-1
空

氣
品

質
的

監
測

項

目
中

，
漏

列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N
M

H
C

)，
建
請
修
正
。

謝
謝

指
正

，
已

補
充

非
甲

烷
碳

氫
化

合
物

(N
M

H
C

)於
表

1
.3

-1
空

氣
品

質
的

監
測

項
目

中
。

3
 

經
查

p
.2

-8
及

p
.2

-9
中

圖
2

.2
-1

到
圖

2
.2

-5
，
其

圖
表
中
之
圖

列
應
為
「

1
0

5
年
第

4
季
監

測
值

」
，
建
請
修
正
。

謝
謝
指
正
，
已
修

正
圖

2
.2

-1
至

圖
2

.2
-5
之

圖
列

為
「

1
0
5
年
第

4
季

監
測

值
」

。

4
 

經
查

p
.2

-1
3
交

通
量

及
道

路
服

務
水

準
第

一
段

文
字

敘
述
中
，
提
及

海
豐
橋
為

8
個
測

站
中

全
日

交
通

流
量

最
高

之
測

站
，

此
項

敘
述

與
表

2
.4

-1
所

示
之

內
容

不
符

，
建

請

修
正

。

謝
謝
指
正
，

8
個
測

站
中

以
位

於
台

1
7
省
道

旁
之

崙
豐
國
小
交
通
流

量
6

,0
7

3
 
P

C
U

/日
為
最

高
之

測
站
。

5
 

另
p
.2

-1
3
交

通
量

及
道

路
服

務
水

準
等

級

之
調

查
結

果
中

，
安

西
府

（
二

）
及

安
西

府
（

三
）

文
字

敘
述

中
交

通
量

結
果

與
表

2
.4

-1
結
果

不
一
致
，
建
請
修
正
一
致
。

謝
謝
指
正
，
已
修

正
p

.2
-1

3
安

西
府

(二
)及

安
西

府
(三

)之
交
通
量

分
別

為
3

,3
3

5
輛

/日
、

8
1

3
輛

/

日
。

6
 

經
查

p
.2

-1
2
9
鰻

魚
養

殖
及

文
蛤

混
養

養
殖

中
提

及
相

關
結

果
為

表
2
.1

1
.2

-3
至

表

2
.1

1
.2

-6
所

示
，

惟
本

報
告

中
未

見
上

述
4

項
表

格
，

建
請
修
正
。

謝
謝

指
正

，
已

補
充

表
2

.1
1

.2
-3
至

表
2

.1
1

.2
-6

於
第

2
.1

1
.2
節
中

。

7
 

經
查

p
.3

-4
7
中
表

3
.1

.6
-2
監
測
項
目
౓
，
其

本
季

監
測

結
果

摘
要

漏
列

S
S

0
1
亦

超
過

監

測
標

準
，

建
請
修
正
。

謝
謝

指
正

，
已

於
表

3
.1

.6
-2
本

季
監

測
結

果
摘

要
表

中
補
充

S
S

0
1
之

錳
超
過

監
測

標
準
。

附錄五 - 76



1
0
5

4

審
!

查
!

意
!

見
意

!
見

!
答

!
覆

1
表

1
.2

-1
說

明
大

腸
桿

菌
群

退
潮

時
有

超
出

甲

類
海

域
水

質
標

準
，

但
3

-9
8
又

說
明

近
年

來

檢
出

濃
度

皆
符

合
甲

類
海

域
水

質
標

準
，

請

說
明

。

謝
謝

建
議
；
表

1
.2

-1
說

明
為

海
域
「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
的

大
腸

桿
菌

群
退

潮
時

有
超

出
甲

類
海

域
水

質
標

準
，
而
「

海
域

斷
面

」
本

季
全

數
測

站
之

大

腸
桿

菌
群

濃
度

皆
符

合
標

準
。

3
-9

8
的

說
明

係
指

海
域

斷
面

之
結

果
。

2
地

下
水

部
分
，
民

3
氨

氮
項

目
較

往
年

監
測

數

據
有

明
顯

偏
高

情
形

，
應

說
明

可
能

原
因

。

謝
謝

建
議
；
地

下
水

氨
氮

偏
高

問
題
，
由

環
保

署

「
地

下
水

有
害

物
質

環
境

傳
輸

調
查

及
管

制
標

準
檢

討
計

畫
(第

二
期

)」
針

對
濁

水
溪

沖
積

扇
水

質
調

查
結

果
得

知
，
濁

水
溪

沖
積

扇
層

淺
層

地
下

水
明

顯
受

到
鄰

近
水

體
影

響
，

包
括

田
間

排
水

、

畜
舍

污
水
、
監

測
井

旁
的

景
觀

池
水

影
響
，
造

成

本
區

域
地

下
水

氨
氮

濃
度

偏
高

。

由
濃

度
歷

線
圖

顯
示

，
民

3
之

氨
氮

歷
年

來
上

下

起
ҷ

，
本

次
之

濃
度

仍
在

歷
年

變
化

區
間

。

3
河

川
、

潮
間

帶
、

海
域

斷
面

採
樣

現
場

照
片

無
日

期
，

應
注

意
。

謝
謝

提
醒
；
本

季
採

樣
的

照
片

左
下

方
之

標
示

板

皆
有

標
註

當
天

採
樣

之
日

期
及

地
點
，
詳

如
附

件

一
。

4
圖

2
.2

-1
測

站
名

稱
錯

誤
，

請
修

正
。

謝
謝

指
正
；
此

部
分

為
誤

植
，
已

修
正

圖
2

.2
-1

~
圖

2
.2

-5
之

圖
列

為
「

1
0

5
年

第
4
季

監
測

值
」
，
詳

如

附
件

二
。

5
附

錄
五

-5
2
，

頁
面

ᜬ
倒

，
請

修
正

。
謝

謝
指

正
；

已
修

正
頁

面
排

版
。

6
附

錄
六

-6
及

-7
，
審

查
人

員
應

簽
名
，
表

單
༡

改
，

請
加

蓋
校

正
章

。

謝
謝

提
醒
；
目

前
進

出
港

證
明

均
蓋

有
安

檢
站

簽

證
章
，
亦

將
於

第
二

季
採

樣
時

與
安

檢
所

海
巡

۔

ծ
進

行
溝

通
，

請
之

簽
名

。

本
季

採
樣
日
期
與
採
樣
照
片
如
下
所
示
：
�

�
�
�
年

第
四

季
�

採
樣

日
期

河
川
�含

河
口
��

�
�
�
年

�
�
月

�
�
日
�

潮
間

帶
�
�
�
年

�
�
月

�
日
�

海
域

斷
面
�

�
�
�
年

�
�
月

�
�
日

�
�
日
�

採
�
樣
�
照
�
片
�

蚊
港

橋
採

水
現

場
�

潮
間

帶
	
�
測

站
採

水
現
場
�



�
�
�

��
�
�
海

域
水

質
透

明
度

施
測
�

附
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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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
-1

 
西

安
府

1
0

5
年

第
4
季

噪
音

監
測

成
果

分
析

圖
及

逐
時

變
化

圖

圖
2

.2
-2

 
海

豐
橋

1
0

5
年

第
4
季

噪
音

監
測

成
果

分
析

圖
及

逐
時

變
化

圖

圖
2

.2
-3

 
崙

豐
國

小
1

0
5
年

第
4
季

噪
音

監
測

成
果

分
析

圖
及

逐
時

變
化

圖

415161718191

M日
M晚

M夜

dB(A)

2
1
6
年

第
5
!
季

監
測

值
環

境
音

量
標

準

4
1

5
1

6
1

7
1

8
1

9
1

:
1

24;11�25;11

25;11�26;11

26;11�27;11

27;11�28;11

28;11�29;11

29;11�2:;11

2:;11�31;11

31;11�32;11

32;11�33;11

33;11�34;11

34;11�35;11

11;11�12;11

12;11�13;11

13;11�14;11

14;11�15;11

15;11�16;11

16;11�17;11

17;11�18;11

18;11�19;11

19;11�1:;11

1:;11�21;11

21;11�22;11

22;11�23;11

415161718191

M日
M晚

M夜

dB(A)

2
1
6
年

第
5
!
季

監
測

值
環

境
音

量
標

準

4
1

5
1

6
1

7
1

8
1

9
1

:
1

24;11�25;11

25;11�26;11

26;11�27;11

27;11�28;11

28;11�29;11

29;11�2:;11

2:;11�31;11

31;11�32;11

32;11�33;11

33;11�34;11

34;11�35;11

11;11�12;11

12;11�13;11

13;11�14;11

14;11�15;11

15;11�16;11

16;11�17;11

17;11�18;11

18;11�19;11

19;11�1:;11

1:;11�21;11

21;11�22;11

22;11�23;11

415161718191

M日
M晚

M夜

dB(A)

2
1
6
年

第
5
!
季

監
測

值
環

境
音

量
標

準

4
1

5
1

6
1

7
1

8
1

9
1

:
1

24;11�25;11

25;11�26;11

26;11�27;11

27;11�28;11

28;11�29;11

29;11�2:;11

2:;11�31;11

31;11�32;11

32;11�33;11

33;11�34;11

34;11�35;11

11;11�12;11

12;11�13;11

13;11�14;11

14;11�15;11

15;11�16;11

16;11�17;11

17;11�18;11

18;11�19;11

19;11�1:;11

1:;11�21;11

21;11�22;11

22;11�23;11

附
件

二

圖
2

.2
-4

 
海

口
橋

1
0

5
年

第
4
季

噪
音

監
測

成
果

分
析

圖
及

逐
時

變
化

圖

圖
2

.2
-5

五
條

港
出

入
管

制
站

1
0

5
年

第
4
季

噪
音

監
測

成
果

分
析

圖
及

逐
時

變
化

圖

415161718191:121
1

M日
M晚

M夜

dB(A)

21
6年

第
5!

季
監

測
值

環
境

音
量

標
準

415161718191

M日
M晚

M夜

dB(A)

2
1
6
年

第
5
!
季

監
測

值
環

境
音

量
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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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林

離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開
發

計
畫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1
0

5
年

第
4
季

報
告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審

查
意
見
答
覆

對
照
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1
第

1
-3

9
頁

描
述

各
空

氣
污

染
物

之
方

法
偵

測

極
限

數
值

與
表

1
.5

.1
-3

(第
1
-4

7
頁

)中
所

列
數

值
不

一
致
。
另
表

1
.5

.1
-3
中
，
若
皆
無
儀
器
偵

測
極

限
、
重

複
分
析
、
添

加
回

收
率

等
三

頃
，

是
否

仍
有

必
要

列
出
。

謝
謝
建
議
；

已
修

正
表

1
.5

.1
-3
之

偵
測

極
限

值
；

有
關

儀
器
偵
測

極
限
、
重

複
分

析
、
添

加
回

收
率

仍
在
表

1
.5

.1
-3
持

續
列

出
，

詳
如

附
表

一
。

2
第

1
-4

5
頁

「
四
、

數
據

處
理
原
則

(一
)空

氣
品

質
」
內
容

提
及
「
每

日
之

有
效

小
時

紀
錄

值
，

不
得

少
於

應
測

定
時
數
之

7
5
%
」
，
請
列
表
說

明
各

空
氣

污
染

物
濃

度
監

測
有

效
時

數
是

否

符
合

前
述

規
範

。

謝
謝

指
教

；
經

檢
視

，
1

0
5
年

第
四

季
各

測
項

監

測
有
效
時
數

皆
符

合
本

報
告

1
-4

5
頁
所

述
規

範
。

詳
如
附
表

二
。

3
第

2
.1
節

空
氣

品
質

部
分

，
請

補
充

本
季

氣
象

資
料

之
風

花
圖

。

遵
照
辦
理
；
將

補
充

空
氣

品
質

調
查
期

間
的

風
花

圖
於
報
告

2
.1
節

。

4
第

3
-3
頁

第
二

項
提

及
「

與
本

署
臺

西
、

崙
背

及
麥

寮
3
站

比
較
，

3
站
之
原
始
數
據
列
於
附
錄

三
」
，
惟

於
附
錄
三
中
未
有
該
資
料
，
若
是
於

附
錄

四
中
，
僅
有
台
塑
公

司
西
螺
站
數
據
，
未

有
本

署
臺

西
、

崙
背
及
麥
寮

3
站
資
料
。

謝
謝
建
議
；
本

監
測

報
告

3
-3
頁
所

稱
檢

附
於

附
錄

三
中
的
監
測
數

據
，
僅

有
台

塑
公

司
西

螺
站

監
測

資
料

；
有

關
貴

署
臺

西
、

崙
背

及
麥

寮
3
站

空

氣
數
據
資
料
，

本
計

畫
僅

視
需

要
做
參

考
比

較
，

於
本
報
告
不
另

列
相

關
原

始
數

據
於
附

錄
中
。
將

調
整
季
報

3
-3
頁

報
告

內
容

，
以

避
免
誤

解
。

5
請

於
附

錄
三

補
充

粒
狀

物
-
總

懸
浮

微
粒

(T
S

P
)部

分
，

於
實

驗
室

天
秤

重
過

程
相

關
之

品
保

及
品

管
紀

錄
資
料
。

謝
謝
指
教
；

1
0

5
年

第
四

季
T

S
P
之

秤
重

之
紀

錄
表

前
已
附
於
附
錄

四
-9

~
1

1
頁
；

1
0

6
年
第

一
季

相
關

紀
錄
表

則
附
於

附
錄

三
-1

3
~

1
5
頁

。

6
附

錄
四

-1
8
頁

標
題

為
臺

西
測

站
1

0
5
年

第
4
季

監
測

資
料

，
惟

自
附

錄
四

-1
9
頁

起
內

容
卻

為

西
螺

測
站

監
測

資
料
，
請
確
認
。

謝
謝

指
正

；
已

修
正

附
錄

四
西

螺
測

站
隔

頁
標

題
，
詳

1
0

6
年
第

一
季

附
錄

四
-1

5
頁
。

7
新
虎

尾
溪
、
有
才
竂
溪
及
舊
虎
尾
溪
於
本
季
監

測
之

河
川

污
染

指
數

(R
P

I)
呈

現
嚴

重
污

染
與

中
度

污
染

，
且

與
1

0
4
年

監
測

數
據

相
較

，
污

染
情

形
仍

未
顯

著
改
善
，
建
議
持
續
監

測
並
補

充
如

有
才

竂
大

排
出

海
口

段
淤

砂
情

形
分

析

等
相

關
資

料
。

敬
悉
，
遵
照
辦

理
。
過

去
報

導
曾

指
出

雲
林

縣
台

西
鄉

有
才

寮
大

排
下

游
及

出
海

口
段

淤
沙

情
形

加
劇
，
以
致
出

海
口

行
水

斷
面

緊
縮
，
淤

沙
面

積

自
河
口
延
伸
並

ၳ
近

2
4
號

水
門
，
推
測

阻
ᛖ

大
排

水
體
的
流
通
交

換
，
以

致
有

才
寮

大
排

仍
偶

有
受

內
陸
輸
入
的
有

機
性

污
染

之
ဤ
。
將
持

續
監

測
陸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域
河

川
水
質

分
析

與
蒐

集
相

關
資

料
進

行
研

析
。

8
應

就
每

季
各

海
域

水
質

測
值

超
標

原
因

進
行

說
明
，
如
認

為
係

受
河

川
所

帶
來

之
氨

氮
及

總

磷
濃

度
偏
高

所
致
，
也

應
表

列
當

季
各

海
域

水
質

測
站
、
測

值
及

可
能

影
響

該
測

站
之

對
應

河
口

水
質
測

站
及

測
值

進
行

比
對

說
明
，
以

釐

清
各

項
海
域

水
質

超
標

原
因

。

謝
謝

指
教
；
圖

2
.8

-1
雲

林
沿

海
水

質
污

染
特

性
之

空
間

分
布
顯

示
生

化
需

氧
量
、
氨

氮
、
正

磷
酸

鹽

濃
度

與
大

腸
桿

菌
群

呈
現

退
潮

時
近

岸
河

川
與

河
口

區
水
質

污
染

最
為

嚴
重

，
潮

間
帶

區
居

次
，

而
海

域
斷
面

水
質

相
對

較
佳

。

9
1

0
5
年

海
域

水
質

多
有

生
化

需
氧

量
、

大
腸

桿

菌
群
、
氨
氮
、
總

磷
(正

磷
酸

鹽
)測

值
超

標
情

形
，
每

季
水

質
測

值
應

彙
整

表
列

於
本

文
，
且

以
加

底
線
及

粗
體

方
式

標
註

超
標

值
，
表

格
亦

應
增

列
欄

位
陳

列
甲

類
海

域
海

洋
環

境
品

質

標
準

值
，
以

利
檢

視
校

對
。
附

錄
應

檢
附

檢
測

報
告

等
原
始

數
據

。

謝
謝

建
議

；
後

續
1

0
6
年

度
第

二
季

報
本

文
將

納

入
水

質
彙
整

表
，

以
利

檢
視

校
對

。

1
0
圖

3
.1

.9
-2
至

圖
3

.1
.9

-2
7
歷

年
各

項
海

域
水

質

變
化

圖
多
以

直
線

圖
及

對
數

圖
陳

列
，
其

數
值

範
圍

是
否
涵

蓋
歷

年
潮

間
帶

測
站

測
值
，
請

再

確
認
。
以
圖

3
.1

.9
-7
大

腸
桿

菌
群

水
質

變
化

圖

為
例

，
本

季
N

3
測

站
退

潮
測

值
高

達

7
×

1
0

3
C

F
U

/1
0

0
m

L
，

該
圖

未
標

註
相

關
數

據
。
各

項
海

域
水

質
之

圖
表

涵
蓋

數
據

之
年

代

過
於

久
遠

，
於

民
國

8
3

-9
5
年

間
皆

曾
出

現
異

常
偏

高
測
值
，
導

致
近

年
直

線
圖

無
法

呈
現

各

項
水

質
測
值

變
化

趨
勢
，
建

議
或

許
可

縮
短

時

間
軸

為
近

1
0
年

，
探

討
各

項
測

值
之

變
化

趨

勢
。
歷

年
如

有
測

值
超

標
情

形
，
例

如
生

化
需

氧
量

、
大

腸
桿

菌
群

、
氨

氮
、

總
磷

(正
磷

酸

鹽
)等

，
請

檢
示

相
關

圖
表

之
數

據
是

否
完

整

呈
現

各
季
超

標
數

值
，
並

應
於

圖
表

中
標

示
甲

類
海

域
海
洋

環
境

品
質

標
準

值
，
以

利
檢

視
超

標
情

形
。

謝
謝

建
議
；
圖

3
.1

.9
-2
至

圖
3

.1
.9

-2
7
陳

列
歷

年
各

項
海

域
斷
面

水
質

變
化

圖
，
其

數
值

範
圍

未
涵

蓋

歷
年

潮
間
帶

測
站

測
值
，
潮

間
帶

之
水

質
分

析
數

值
呈

現
於

圖
2

.9
-1
至

圖
2

.9
-1

5
。

1
1
第

3
.1

.9
節
海

域
水

質
歷

年
監

測
結

果
，
有

關
生

化
需

氧
量

、
大

腸
桿

菌
群

、
氨

氮
、

總
磷

(正

磷
酸

鹽
)等

項
目

說
明

近
年

測
值

結
果

皆
符

合

甲
類

海
域

海
洋

環
境

品
質

標
準

等
法

規
標

準
，

查
1
0

5
年

多
有

生
化

需
氧

量
、

大
腸

桿
菌

群
、
氨

氮
、
總

磷
(正

磷
酸

鹽
)等

項
目

超
標

情

敬
悉
；
第

3
.1

.9
節

海
域

水
質

歷
年

監
測

結
果

係
指

海
域

斷
面

近
年

測
值

結
果

皆
符

合
甲

類
海

域
海

洋
環

境
品
質

標
準

等
法

規
標

準
。
由

於
新

興
區

之

出
海

口
潮
間

帶
屬

近
岸

海
域
，
監

測
結

果
以

甲
類

海
域

水
質
標

準
做

比
較
，
目

前
新

興
區
、
台

西
區

實
質

處
於
停

工
狀

態
，
倘

未
來

隨
該

區
填

海
造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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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形
，

請
再

檢
視

修
正
。

施
工
，
將
成
為

台
西

及
新

興
區

之
隔
離

水
道
，
其

監
測

結
果

將
與

陸
域

地
面

水
體

最
大

容
許

限
值

做
比
較
。
此
段

落
未

涵
蓋

探
討

潮
間
帶

測
站

之
測

值
，
而
相
關
歷

年
分

析
撰

述
於

第
二
章

節
。

1
2
空

氣
中

二
氧

化
硫

自
動

檢
驗

方
法

－
紫

外
光

螢
光

法
(N

IE
A

 A
4

1
6

.1
3

C
) 
、
空
氣
中
氮
氧
化

物
自

動
檢

驗
方

法
－

化
學

發
光

法
(N

IE
A

 

A
4
1
7
.1

2
C

)及
空

氣
中

一
氧

化
碳

自
動

檢
測

方

法
－

紅
外

光
法

(N
IE

A
 

A
4
2

1
.1

3
C

)已
於

1
0

5

年
1
月

4
日

公
告

，
並

自
1

0
5
年

4
月

1
5
日

起
實

施
，
惟
附

錄
二
「
採
樣
與
分
析
方
法
」
中
使
用

監
測

方
法

皆
尚

未
更
新
。

謝
謝
建
議
；
已

更
新

附
錄

二
採

樣
與
分

析
方

法
說

明
。

 

附
表

一
 

 

分
析

項
目

檢
測

方
法

方
法

偵
測

極
限

儀
器

偵
測
極

限
重

複
分

析

(相
對

百
分

偏
差

)

添
加

回
收

率

風
速

風
݆

法
─

0
.1

m
/s

─
─

風
向

風
標

法
─

1
°

─
─

T
S

P
N

IE
A

A
1

0
2

.1
2

A
0
.5
μ
g
/m

3
─

±
1

0
%

─

P
M

1
0

N
IE

A
 A

2
0

6
.1

0
C

0
.1
μ
g
/m

3
─

─
─

二
氧

化
硫

N
IE

A
 A

4
1

6
.1

3
C

0
.0

0
1

p
p

m
0

.0
0

1
p

p
m

─
─

二
氧

化
氮

N
IE

A
 A

4
1

7
.1

2
C

0
.0

0
1

p
p

m
0

.0
0

1
p

p
m

─
─

一
氧

化
碳

N
IE

A
 A

4
2

1
.1

3
C

0
.1

p
p

m
0

.1
p
p

m
─

─

臭
氧

N
IE

A
 A

4
2

0
.1

2
C

0
.0

0
1

p
p

m
0

.0
0

1
p

p
m

─
─

碳
氫
化

合
物

N
IE

A
A

7
4

0
.1

0
C

0
.3

1
p

p
m

0
.0

5
p
p

m
─

─

噪
音

N
IE

A
 P

2
0

1
.9

5
C

─
0

.1
d

B
(A

)
─

─

振
動

N
IE

A
 P

2
0

4
.9

0
C

─
0

.1
d
B

─
─

     附
表

二

監
測

項
目

應
監

測
時

數
實

際
監

測
時

數
應
監

測
時

數
/實

際
監

測
時

數
×

1
0

0
%

T
S

P
2

4
小

時
2

4
小

時
1

0
0
％

P
M

1
0

2
4
小

時
2

4
小

時
1

0
0
％

P
M

2
.5

2
4
小

時
2

4
小

時
1

0
0
％

S
O

2
2

4
小

時
2

4
小

時
1

0
0
％

N
O

X
/N

O
/N

O
2

2
4
小

時
2

4
小

時
1

0
0
％

C
O

2
4
小

時
2

4
小

時
1

0
0
％

O
3

2
4
小

時
2

4
小

時
1

0
0
％

T
H

C
2

4
小

時
2

4
小

時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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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6

1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1
經

查
本
報

告
書

中
有

關
底
質

重
金
屬

檢
測

方

法
，

N
IE

A
 M

3
5
3

.0
1

C
及

N
IE

A
 M

3
1

7
.0

3
B

已
於

1
0
5
年

1
2
月

1
5
日
停
止
使
用
，
建
請
更
新

本
報

告
書

中
有

關
底

泥
重

金
屬

之
檢

測
方

法
。

謝
謝
指
正
，
已

補
正

表
1

.3
-1
監

測
計

畫
概

述
誤

植

之
檢

測
方

法
，

已
更

新
為

N
IE

A
 

M
3

5
3

.0
2

C
及

N
IE

A
 M

3
1

7
.0

4
B
。

2
經

查
本

報
告

書
P

.1
-2

6
監

測
項

目
「

海
底

地

形
水

深
」

之
本

季
執

行
監

測
時

間
，

為
1

0
5

年
度

之
監

測
時
間
，
建
請

更
新
至

1
0

6
年
度
之

監
測

時
間
。

謝
謝

指
教

，
2

0
1

7
年

海
域

地
形

監
測

規
劃

已
補

充
，

將
於

2
0

1
7
年

3
至

5
月

完
成

控
制

點
測

量
，

6

至
8
月

完
成

海
域

地
形

及
航

空
測

量
，

8
至

9
月

完

成
空

中
三

角
測

量
，

9
至

1
0
月

完
成

數
值

航
測

圖

繪
製
。

3
經

查
本

報
告

書
P

.2
-7
之

圖
2
.1

-1
0
，

其
垂

直

座
標

軸
中

缺
少

落
塵

量
之
單

位
，
建

請
補

充

修
正
。

謝
謝
指
正
，
已
補

充
落

塵
量

ᕵ
軸

之
單
位

。

4
經

查
本

報
告

書
P

.2
-4

1
中

「
台

西
、

新
興

區

河
川

水
質

污
染
指
標

(R
P

I)
」
，
其
污
染
情
形

與
平

均
點

數
對

應
之

污
染
程

度
不
一

致
，

建

請
修

正
。

謝
謝
指
正
，
已
校

正
新

興
區

河
川

水
質
污

染
指

標

(R
P

I)
中
部
污
染

之
點

數
範

圍
。

5
經
查
本
報
告
書

P
.2

-9
4
之
圖

2
.1

0
.1

-7
，
其
圖
標

題
為
「
民
國

1
0
5
年

1
1
月

1
8
日
雲
林
縣
台
西
鄉

沿
海

各
測

站
中
浮

游
植

物
之

主
要

種
類

組
成

及
密
度
之
變
化
圖
」
，
建
請
更
新
至

1
0
6
年
度
；

另
，
此
圖
之
圖
例
表
示
方
式
不
易
區
別
各
項
物

種
為
何
，
建
請
修
正
圖
例
以
利
閱
讀
。

謝
謝
建
議
，
將
於

下
季

(1
0

6
年

第
二

季
)監

測
季

報

中
更
新
圖
例
，
以

利
閱

讀
。

6
經
查

本
報

告
書

P
.2

-1
5

3
之
表

2
.1

1
.2

-4
，
其
表

標
題

為
「

8
5
~

1
0

5
雲
林

沿
海
鰻
魚
養

殖
標
本

戶
年

產
量

產
值

表
」

，
惟
表

中
之
資

料
與

表

標
題

不
一

致
，
建
請
修
正
。

謝
謝

指
正
，
已
修

正
表

標
題

為
「

8
5

~
1

0
6
雲

林
沿

海
鰻
魚
養
殖
標
本

戶
年

產
量

產
值

表
」
及

表
中

資

料
。

7
經
查

本
報

告
書

P
.3

-4
5
之
圖

3
.1

.6
-5
，
圖
中
缺

少
「

地
下

水
污

染
第

二
類
監

測
標
準

」
之

標

示
線

，
建

請
修
正
。

謝
謝
指
正
，
已
補

充
「

地
下

水
污

染
第
二

類
監

測

標
準

」
之
標
準
線

於
圖

中
。

8
經
查
本
報
告
書

P
.3

-4
8
之
表

3
.1

.6
-1
，
表
中
有
關

「
上
季
監
測
結
果
摘
要
」
之
內
容
，
與

1
0
5
年

第
4
季
之
監
測
結
果
不
一
致
，
建
請
釐
清
並
修

正
。

謝
謝
指
正
，

S
S

0
1

-錳
1

0
5
年

Q
4
超

過
標
準
，
已

做

修
正

。

 

附
錄
五

-8
1

雲
林

離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開

發
計

畫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21
7
年

第
2
季

報
告
!

雲
林

縣
環
境

保
護
局
審

查
意

見
答
覆

對
照
表

!

審
!

查
!

意
!

見
意

!
見

!
答

!
覆

1
第

3
章
除
說

明
歷

年
監

測
結

果
，
應

就
本

季
鎮

安
府

總
懸
浮

微
粒

測
值

高
達

2
0

2
μ
g
/
!
"
，
作

分
析

說
明
。

謝
謝

指
教
，
本

計
畫

自
9

4
年

暫
緩

施
工

後
已

無
實

質
施

工
行

為
。

本
次

鎮
安

府
總

懸
浮

微
粒

測
值

2
0

2
μ
g
/
!
"
屬
歷

次
測

值
變

動
範

圍
內
，
且

與
環

評

報
告

區
域

背
景

調
查

結
果

比
較

(1
1

4
~

1
9

9
#
μ
g
/

!
"
)差

異
亦

不
大

，
屬

正
常

變
動

範
圍

，
後

續
亦

將
持

續
監

測
觀

察
其

變
化

趨
勢

。

2
比

對
台

塑
測

站
應

將
其

餘
各

站
一

併
納

入
，

而
非

只
比

對
西

螺
站

，
並

建
議

用
圖

表
方

式

呈
現

以
利
閱

讀
。

謝
謝

建
議
，
本

計
畫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係
依

環

保
署

9
1
年

7
月

2
6
日

核
備

之
「

雲
林

縣
離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開
發

計
畫

環
境

監
測

計
畫

變
更

內
容

對
照

表
」

(環
署

綜
字

第
0

9
1

0
0

1
2

8
4

9
0
號

函
)辦

理
，
麥

寮
區
西

螺
測

站
於

上
述

書
件

中
保

留
並

由

台
塑

公
司

於
1

0
4
年

設
置

，
故

本
計

畫
納

入
每

季

一
次

監
測

數
據

參
考

比
對
。
有

關
台

塑
公

司
承

諾

之
營

運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數

據
，
則

由
台

塑
相

關
企

業
ࡪ

季
彙

整
另

案
辦

理
。

3
請

確
認

附
錄

三
振

動
計

(S
/N
：

0
0

2
4

6
7

3
6

)校

正
報

告
日
期

，
是

否
已

超
出

校
正

週
期

。

謝
謝

指
正
，
已

檢
視

並
更

新
相

關
儀

器
校

正
測

試

報
告

，
並

納
入

1
0

6
年

第
二

季
報

告
附

錄
三

中
。

4
監

測
井

S
S

0
1
及

S
S

0
2
地

理
位

置
分

別
位

於

新
興

區
隔

離
水

道
東

西
側

，
位

置
相

近
，

但

兩
口

井
的

導
電

度
、

T
D

S
及

氯
鹽

數
值

差
異

甚
大

，
請
釐

清
原

因
。

謝
謝

指
教
。

S
S

0
1
監

測
井
位

處
之

新
興

區
，
係

以

抽
取

海
砂

填
海

造
陸

而
成

，
地

層
中

富
含

鹽
分

，

經
降

雨
淋

洗
致

土
壤

中
結

晶
鹽

逐
漸

釋
放

於
地

下
水

中
，

因
此

造
成

鹽
化

指
標

相
關

測
項

(導
電

度
、
總

溶
解
固

體
物
、
硫

酸
鹽
、
氯

鹽
及

總
硬

度
)

測
值

偏
高

的
現

象
，

然
經

過
長

年
的

降
雨

淋
洗

，

於
近

期
檢

測
已

發
現

鹽
化

指
標

相
關

測
值

有
下

降
之

趨
勢
。

S
S

0
2
監

測
井
設

置
於

台
西

海
埔

地
，

鄰
近

海
邊
，
研

判
地

下
水

水
質

本
易

受
海

水
影

響

致
使

鹽
化

指
標

偏
高

。

5
S

S
0

2
、
民

3
及

民
4
皆

有
氨
氮

超
過

第
二

類
地

下
水

監
測

標
準

問
題

，
請

釐
清

是
ٗ

些
因

素

所
造

成
。

謝
謝

指
教
。
地

下
水

氨
氮

偏
高

問
題

由
環

保
署

「
地

下
水

有
害

物
質

環
境

傳
輸

調
查

及
管

制
標

準
檢

討
計

畫
(第

二
期

)」
針

對
濁

水
溪

沖
積

扇
水

質
調

查
結

果
得

知
，
濁

水
溪

沖
積

扇
層

淺
層

地
下

附
錄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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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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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
查

!
意
!
見

意
!
見

!
答

!
覆

水
明
顯
受
到
鄰
近

水
體

影
響

，
包

括
田
間

排
水

、

畜
舍
污
水
、
監
測

井
旁

的
景

觀
池

水
影
響
，
造

成

本
區
域
地
下
水
氨

氮
濃

度
偏

高
。

6
海

域
水
質

部
分

，
依

海
域
歷

年
水
質

變
化

圖

生
化

需
氧

量
持

續
偏

高
，
請

釐
清
可

能
造

成

此
現

象
原

因
。

謝
謝
指
教
。
本
季

海
域

斷
面

水
質

生
化
需

氧
量

皆

符
合
甲
類
海
域
之

標
準
，
而

新
興

區
潮
間

帶
測

點

的
生

化
需

氧
量

，
漲

潮
時

各
測

站
多

數
2

.0
 

m
g
/L

，
皆

符
合

甲
類

海
域

水
質

標
準

(
2

.0
 

m
g
/L

)；
退
潮
時

介
於

<
2

.0
～

4
.0

 m
g
/L
，
平

均
2

.9
 

m
g
/L
，

退
潮

時
僅

新
虎

尾
溪

出
海

口
N

1
測

站
之

生
化

需
氧

量
符

合
甲

類
海

域
水

質
標

準
(

2
.0

 

m
g
/L

)，
其

餘
測

站
之

生
化

需
氧

量
略

高
於

標

準
。
整
體
以
退
潮

時
近

岸
河

川
與

河
口
區

水
質

污

染
最
為
嚴
重
，
潮

間
帶

區
居

次
，
而

海
域

水
質

相

對
較
佳
，
推
測
大

宗
陸

源
畜

牧
廢

水
與
都

市
家

庭

廢
水

輸
入

使
得

雲
林

縣
轄

內
內

陸
河

川
受

到
一

定
程
度
的
污
染
，
造

成
退

潮
時

潮
間

帶
之

水
質

受

到
陸
源
性
污
染
，
造

成
部

分
海

域
水

質
的

生
化

需

氧
量
有
偏
高
之
現

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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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6

2

審
 
查

 
意

 
見

意
 
見
 
เ
 

ᙟ

一
第

一
章

：

1
本

監
測

報
告

之
監

測
內

容
概

述
及

監
測

計

畫
概

述
ς

依
規

定
說

明
。

。
1.

ལ
஼

。

2
監

測
時

間
ࣣ

಄
合

本
季

之
監

測
時

程
。

2.
ལ

஼
。

3
經

查
P.

3-
16

5表
3.

2-
2中

之
異

常
結

果
҂

列

於
第

一
章

P.
1.

2-
1監

測
情

形
概

述
表

中
，

ፎ
ዴ

認
第

一
章

與
第

三
章

內
容

一
ठ

。

3.
ᒥ

照
辦

理
，

ς
檢

ຎ
׳

新
。

二
第

二
章

：

1
經

查
P.

2-
27

及
2-

28
文

ӷ
內

容
中

表
2.

5-
10

，
表

2.
5-

11
，

表
2.

5-
12

҂
見

對
應

之
表

格
，

建
ፎ

ᙶ
మ

並
修

正
。

1.
ᖴ

ᖴ
ࡰ

正
，

ς
檢

ຎ
並

׳
新

表
ဦ

。

2
經

查
P.

2-
15

5中
圖

2.
13

-6
圖

名
為

20
16

年

應
為

ᇤ
植

，
建

ፎ
修

正
。

3
/

ᖴ
ᖴ

ࡰ
正

，
ς

修
正

ᇤ
植

年
份

。
 

3
經

查
第

二
章

P.
2-

13
9仔

稚
魚

調
查

項
目

被

分
類

於
漁

業
經

濟
，
第

三
章

P.
16

4表
3.

2-
1

中
߾

被
分

類
於

海
域

生
態

，
建

ፎ
ᙶ

మ
ዴ

認
ᘜ

類
項

目
一

ठ
。

3.
ᖴ

ᖴ
ࡰ

正
，
仔

稚
魚

統
一
ᘜ

於
漁

業
經

濟
；

ோ
因

၀
項

目
ค

異
常

狀
況

，
故

ς
依

建
議

於
表

中
մ

ନ
。

4
新

߁
׀

溪
、

有
ω

寮
及

ᙑ
߁

׀
溪

的
五

日

生
化

需
氧

量
、
大

腸
桿

菌
群
、
氨

氮
最

常
ຬ

出
標

準
值

，
建

ፎ
࡭

續
ଓ

ᙫ
水

質
ࢂ

ց
ڙ

ډ
੬

ށ
業

排
ܫ

ቲ
水

之
影

ៜ
。

4.
ལ

஼
，

ᒥ
照

辦
理

。

三
第

三
章

：

1
經

查
P.

3-
38

文
ӷ

內
容

圖
2.

6.
2-

1
至

圖

2.
6.

2-
7，

҂
見

對
應

之
圖

Т
，
建

ፎ
ᙶ

మ
並

修
正

。

1.
ᖴ

ᖴ
ࡰ

正
，

ς
修

正
圖

ဦ
為

3.
6.

1-
1至

3.
6.

1-
7。

2
經

查
P.

3-
11

0海
域

生
態

項
目

應
х

ࡴ
浮

游

生
物

及
水

質
調

查
、

亞
潮

帶
及

潮
間

帶
底

棲
生

物
調

查
，

ፎ
ံ

正
說

明
。

2.
ᒥ

照
辦

理
，

ς
ံ

к
相

關
內

容
，

၁
報

告

3.
1.

10
節

。

3
經

查
P.

3-
16

5表
3.

2-
2亞

潮
帶

底
棲

動
物

調

查
項

目
，
異

常
狀

況
ղ

定
為
「

本
季

以
9-

20
及

9-
10

分
ձ

為
豐

度
與

生
物

量
最

ե
之

測

站
。
」
依

據
環

保
署

ु
定

之
環

境
影

ៜ
評

估

環
境

監
測

報
告

ਜ
格

式
。

異
常

情
形

߯
ࡰ

至
Ͽ

以
下

三
種

情
形

之
一

出
現

。

3.
ᖴ

ᖴ
建

議
，

上
季

亞
潮

帶
底

棲
動

物
調

查

項
目

，
7-

20
為

豐
度

(4
36

 in
d.

/1
00

0 
m

2 )與
生

物
量

(4
5 

g/
10

00
 m

2 )最
ե

之
測

站
，
ᇻ

ե

於
平

均
豐

度
(3

,3
56

 in
d.

/1
00

0 
m

2 )及
平

均

生
物

量
(1

80
 g

/1
00

0 
m

2 )，
本

季
以

9-
20
及

9-
10
分

ձ
為

豐
度

(6
52

 in
d.

/1
00

0 
m

2 )與
生

物
量

(3
4 

g/
10

00
 m

2 )最
ե

之
測

站
，
與

ե
於

平
均

豐
度

(7
,9

22
 in

d.
/1

00
0 

m
2 )及

平
均

生

(1
)監

測
項

目
有

ຬ
ၸ

環
境

品
質

標
準

之

情
形

。

審
 
查

 
意

 
見

意
 
見
 
เ
 

ᙟ

(2
)監

測
結

果
ᗨ

಄
合

環
境

品
質

標
準

，

ՠ
與

本
年

及
歷

年
ӕ

季
各

次
監

測
結

果
比

較
，

環
境

品
質

狀
況

有
逐

ᅌ
ൾ

化
之

情
形

。

物
量

(2
43

 g
/1

00
0 

m
2 )，

均
有

ᡉ
๱

ୃ
ե

的

情
形

，
故

ય
入

表
3.

2-
1及

表
3.

2-
2中

࡭
續

ଓ
ᙫ

。

(3
)監

測
結

果
ᗨ

಄
合

環
境

品
質

標
準

，

ՠ
有

ຬ
ၸ

本
次

各
測

站
平

均
測

值
܈

本
測

站
以

۳
各

次
測

值
ࣗ

多
之

異
常

值
出

現
。

建
議

參
考

環
保

署
ु

定
之

異
常

標
準

研

ղ
，
ऩ

屬
上

列
情

形
ӆ

說
明

為
異

常
狀

況
。

4
經

查
P.

3-
16

5表
3.

2-
2本

次
監

測
之

異
常

狀

況
及

處
理

情
形

中
，

底
棲

水
產

生
物

體
中

重
金

屬
蓄

積
，
因

本
次

ค
監

測
，
故

ค
需

༤

ቪ
。

4.
ᖴ

ᖴ
建

議
，

ς
依

建
議

մ
ନ

。

5
經

查
P.

3-
16

5表
3.

2-
2仔

稚
魚

ค
異

常
狀

況
，

Й
需

༤
ቪ

於
表

格
中

。

5.
ᖴ

ᖴ
建

議
，

ς
依

建
議

մ
ନ

。

四
本

監
測

報
告

ۘ
有

上
述

內
容

修
正

，
建

ፎ

຦
局

將
本

公
司

審
查

意
見

退
ፎ

環
興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正

後
，

ӆ
ϒ

຦
局

ᗋ

辦
。

ᒥ
照

辦
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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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林
離
島
式
基
礎
工
業
區
開
發
計
畫
施
工
期
間
環
境
監
測

10
6
年
第

2
季
報
告

雲
林
縣
環
保
局
審
查
意
見
เ
ᙟ
對
照
表

審
查

意
見

意
見

เ
ᙟ

一
第

二
章

：
1

P.
2-

8本
縣

噪
音

管
制

區
ς

有
重

新
公

告
，
ፎ

修
正

。

1.
ᒥ

照
辦

理
，

依
據

10
2年

4月
25

日
公

告
之

雲
林

縣
噪

音
管

制
區

辦
理

。

2
表

2.
2-

1之
崙

豐
國

小
測

點
，

ځ
標

準
值

應
依

照
特

定
噪

音
管

制
區

規
定

ϒ
以

फ़
ե

5分
ن

，
並

ံ
к

說
明

於
ഢ

ຏ
。

2.
ᒥ

照
辦

理
。

3
表

2.
2-

1海
豐

橋
及

五
條

港
出

入
管

制
站

之
夜

間
時

段
標

準
值

有
ᇤ

，
ፎ

修
正

3.
ᖴ

ᖴ
ࡰ

正
，

ς
修

正
為

72
dB

(A
)。

4
附

錄
三

-2
0，

N
L-

52
噪

音
計

於
本

季
監

測
期

間
ς

ຬ
出

檢
定

期
限

。

4.
ᖴ

ᖴ
ࡰ

正
，

ς
׳

新
噪

音
計

檢
定

合
格

證
ਜ

。

5
本

次
SS

02
地

下
水

重
金

屬
ઈ

濃
度

高
ၸ

ځ

д
監

測
井

(P
.2

-4
0)
，
Ъ

៓
、
錳

濃
度

Ψ
相

對

較
高

，
ፎ

ᙶ
మ

ࢂ
自

ฅ
成

因
造

成
܈

ࢂ
工

業

污
染

所
導

ठ
?ऩ

為
上

述
ځ

中
一

ঁ
原

因
，
ፎ

提
出

相
關

資
料

證
明

。

ᖴ
ᖴ

建
議

，
SS

02
監

測
位

置
位

ӧ
台

西
區

海
঵

地
，
為

開
發

區
Ѧ

之
監

測
井
，
Ъ

新
興

區
目

前
ۘ

ค
Һ

Ֆ
工

ቷ
進

Ꭻ
，
因

Ԝ
並

非
因

新
興

區
開

發
的

工
業

行
為

導
ठ

。

6
SS

02
監

測
井

ෛ
鹽
、
導

電
度
、
總

溶
ှ

固
體

物
等

數
值

ୃ
高

，
ऩ

被
認

定
為

海
水

入
ߟ

Զ

造
成

鹽
化

現
象

，
ځ

ڙ
海

水
污

染
的

程
度

為

多
Ͽ

?建
議

可
ճ

用
相

關
分

析
方

法
進

行
評

估
。

ᖴ
ᖴ

建
議
，
一

૓
ᔭ

海
地

區
地

下
水

存
ӧ

海
఩

水

交
界

帶
，
因

Ԝ
ᆙ

ᖏ
海

岸
ᜐ

之
భ

層
地

下
水

將
ڙ

海
水

之
影

ៜ
；

SS
02

所
處

位
置

為
台

西
區

海
঵

地
，
ᆙ

ᖏ
海

ᜐ
，
故

會
有

ෛ
鹽
、
導

電
度
、
總

溶

ှ
固

體
物

等
鹽

化
ࡰ

標
ୃ

高
之

情
形

。

7
河

口
水

質
檢

驗
結

果
P.

2-
44

說
明

列
於

附
錄

四
-8

-表
1，

ՠ
查

附
錄

ࢂ
列

於
附

錄
-6

5~
69

，

海
域

水
質

檢
驗

結
果

Ψ
有

說
明

與
附

錄
ό

಄

情
形

，
ፎ

ዴ
認

修
正

。

ᖴ
ᖴ

ࡰ
正
，
河

口
水

質
及

海
域

水
質

檢
驗

結
果

說

明
應

修
ׯ

為
附

錄
四

-六
。

8
本

季
河

口
水

質
西

湖
橋

及
西

湖
橋

下
游

測
站

懸
浮

固
體

ࡰ
數

有
ຬ

出
地

面
水

體
分

類
及

水

質
標

準
情

形
，
ՠ

P.
2-

48
及

P.
2-

49
҂

ଞ
對

Ԝ

現
象

分
析

說
明

。

ᖴ
ᖴ

建
議
，
ς

ံ
к

說
明
；
西

湖
橋

下
游

及
西

湖

橋
的

測
站

數
值

分
ձ

為
15

8 
m

g/
L和

11
0 

m
g/

L均
高

於
地

面
水

最
大

容
೚

上
限

值
(ɩ

10
0 

m
g/

L)
。

ᖿ
༈

與
濁

度
一

ठ
，
研

ղ
懸

浮
數

值
高

之
原

因
於

陸
源

物
質

ؑ
ڇ

濁
ݝ

量
ቚ

у
，
進

Զ
造

成
水

體
中

懸
浮

固
體

物
ቚ

多
。

三
第

三
章

1
P.

3-
40

自
10

2年
10

月
至

目
前

為
З
，
民

三
ځ

地
下

水
中

ෛ
鹽

歷
次

監
測

有
൳

次
ௗ

近
第

二

類
地

下
水

污
染

監
測

標
準

ࣗ
至

ຬ
出

監
測

標

準
情

形
(期

間
有

4次
ँ

ቚ
)，

ፎ
ှ

ញ
ځ

原

因
。

ᖴ
ᖴ

建
議

，
民

3為
民

井
，

地
下

水
水

質
之

變
化

ନ
原

區
域

地
下

水
水

質
特

性
Ѧ
，
ҭ

可
能

ڙ
鄰

近

地
面

水
水

質
影

ៜ
，

җ
၀

井
10

2年
迄

今
之

ෛ
鹽

資
料

࣮
ٰ
，
並

ؒ
有

特
ձ

ୃ
高

之
情

形
，
ᡉ

示
並

ค
ڙ

海
水

影
ៜ

，
ҭ

ค
異

常
情

形
。

 

10
6

3

審
 
查

 
意

 
見

意
 
見
 
เ
 

ᙟ

一
經

查
本

報
告

ਜ
第

三
章

҂
ય

入
海

域
水

質
中

有
關

底
質

重
金

屬
部

分
項

目
及

測
站

҂
಄

合

「
底

ݝ
品

質
ࡰ

標
之

分
類

管
理

及
用

೼
限

制

辦
法

」
之

下
限

值
。

ᖴ
ᖴ

建
議
，
第

三
章

主
要

߯
௖

討
水

質
，
Զ

底
質

重
金

屬
部

分
և

現
於

第
二

章
，
並

分
成

陸
域

底
質

及
海

域
底

質
分

析
成

果
，
研

析
資

料
ς

含
海

域
斷

面
的

底
質

重
金

屬
數

據
，
並

ય
入

底
ݝ

品
質

ࡰ
標

之
分

類
管

理
及

用
೼

限
制

辦
法

進
行

評
估
。
本

季

໻
SE

C
7-

20
 (

49
.3

 m
g/

kg
)與

SE
C

9-
20

 (
55

.3
 

m
g/

kg
) 測

站
之
”ႉ
”ౣ

高
於

國
內

「
底

ݝ
品

質
ࡰ

標
之

分
類

管
理

及
用

೼
限

制
辦

法
」
之

下
限

值
(4

8
m

g/
kg

) ，
ځ

Ꭹ
項

目
濃

度
均

ե
於

下
限

值
，
將

࡭

續
觀

ჸ
。

二
經

查
本

報
告

ਜ
p.

3-
16

7表
3.

2-
2本

次

監
測

之
異

常
狀

況
與

處
理

情
形

҂
ય

入
地

下
水

質
(p

.3
-4

5)
與

陸
域

底
質

及

海
域

底
質

重
金

屬
ຬ

ၸ
標

準
(p

. 
2-

79
~p

.2
-8

1)

ᖴ
ᖴ

建
議
，
地

下
水

之
監

測
結

果
主

要
為

背
景

與

ࡰ
標

水
質

項
目

ຬ
ၸ

監
測

標
準
，
Ԝ

為
環

境
特

性

因
素

，
ځ

內
容

ς
於

報
告

ਜ
第

3-
45
।

中
說

明
，

下
季

將
於

表
3.

2-
2中

ံ
述
；
Զ

底
質

重
金

屬
部

分

ς
և

現
於

第
二

章
中
，
並
分

成
陸

域
底

質
與

海
域

底
質

的
成

果
。

三
經

查
本

報
告

ਜ
p.

3-
16

7，
表

3.
2-

1ᝩ
續

監
測

「
ฐ

」
變

化
ᖿ

༈
，

應
為

ᇤ
植

建
ፎ

修
正

ᖴ
ᖴ

ࡰ
正

，
ς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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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2.10.4-2 107 4  

         

107.11.6 
2

( ) 
(%) ( 1) ( 2)  

( ) (%) ( ) (%) 

.         
Carcharhinidae Rhizoprionodon acutus 5 35.71 2 9.52 7 20.00 

Platyrhinidae  Platyrhina tangi 1 7.14 2 9.52 3 8.57 

.          

Ariidae  Arius maculatus  2 14.29 8 38.10 10 28.57 

Clupeidae  Sardinella lemuru 3 21.43 3 14.29 6 17.14 

Engraulidae  Thryssa hamiltonii 1 7.14   1 2.86 

Haemulidae  Pomadasys kaakan  1 7.14   1 2.86 

Leiognathidae  Leiognathus equulus   1 4.76 1 2.86 

Sciaenidae  Johnins amblycephalus   1 4.76 1 2.86 

 Otolithes ruber   1 4.76 1 2.86 

        

Matutidae  Matuta victor    1 4.76 1 2.86 

Portunidae  Charybdis feriatus    1 4.76 1 2.86 

 Portunus pelagicus  1 7.14 1 4.76 2 5.71 

 14 100 21 100 3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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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4
 

2.11.1-7 (107 10-12 ) 

 
 

 

 

 

3-48 

3.1.7-1 ( )  

 
  

   86 1 86 3 86 6 86 9 86 12 87 3 87 6 87 9 87 12 88 3 88 6 88 9 88 12 89 3 89 6 89 9 89 12 90 3 90 6 90 9 90 12 91 3 91 6 91 9 91 12 92 3 92 6 92 9 92 12 93 03 93 06 93 09 93 12 94 3 94 6 94 9 94 12 95 2 95 5 95 8 95 11 96 1 96 5 96 8 96 11 97 2 97 5 97 8 97 11
p H - 7.9 8.1 7.5 7.7 7.4 7.4 7.2 7.7 7.8 7.7 7.6 7.6 7.9 7.7 7.2 7.6 7.8 7.6 7.7 7.6 7.9 8.1 7.4 7.4 7.7 7.9 6.8 7.8 7.8 8.3 7.8 7.6 7.7 7.8 7.5 7.7 7.8 7.8 7.6 7.5 7.9 7.7 7.6 7.4 7.7 7.9 7.5 7.6 7.9

17.0 24.4 30.1 31.8 21.8 24.7 30.6 28.5 24.9 20.1 31.0 30.9 19.0 18.3 24.7 28.1 19.1 22.1 29.4 29.2 22.9 23.9 32.0 30.1 21.7 23.3 27.8 32.3 20.7 17.4 26.8 30.8 21.7 19.9 27.6 29.2 16.9 22.7 26.1 30.1 22.5 18.3 26.6 30.3 22.4 13.3 24.5 27.0 21.1
35700 53500 1299 16710 1844 1214 1297 1830 4130 1280 1740 1520 4920 1430 1770 1840 3450 1680 811 1480

0/00 20.2 32.1 0.7 9.4 1.1 0.7 0.7 0.5 1.9 6.5 1.3 10.0 26.3 8.3 0.3 6.7 0.8 7.8 1.6 0.3 21.9 31.2 0.5 0.6 32.5 4.4 0.4 1.4 1.3 13.8 2.7 1.3 2.0 0.5 0.6 2.0 0.9 2.2 0.6 0.9 0.7 2.6 0.7 0.7 0.8 1.7 0.7 0.1 0.6

NTU 45 11 55 31 22 80 33 65 160 85 100 30 32 110 700 34 1200 50 60 1500 18 33 270 2600 28 230 1100 230 37 60 90 55 130 1300 45 210 80 25 340 50 50 45 65 55 60 60 90 1700 60

mg/L 3.4 6.5 4.3 5.4 4.7 6.6 5.5 5.9 7.1 7.1 4.9 6.4 7.8 6.6 5.3 5.2 5.4 4.8 4.2 2.4 7.1 7.0 9.4 3.4 5.9 4.6 3.6 5.2 6.2 7.5 5.4 6.1 5.3 6.0 3.0 6.2 7.5 4.8 4.2 6.7 7.0 4.5 4.7 4.2 7.1 8.2 5.1 6.6 8.2

cm 17.6 > 30 12.9 11.2 25.7 11.9 17.8 8.9 5.1 4.8 8.0 14.1 10.6 5.7 0.7 13.5 1.0 8.3 9.3 < 1 17.0 12.8 4.8 1.0 26.9 - - - - -

mg/L 1.8 0.8 2.2 5.6 2.5 3.6 2.1 4.2 3.1 4.6 3.2 4.9 1.5 2.9 7.8 2.2 8.0 1.9 2.5 8.3 6.0 3.4 5.1 7.5 2.7 7.1 9.7 3.2 4.7 25.4 4.3 2.9 4.5 11.4 4.6 4.3 6.0 3.5 38.7 5.2 5.1 7.3 2.6 2.0 2.5 6.6 3.2 12.9 6.9

mg/L 119 28.0 58.5 31.5 29.0 90.0 38.0 105 155 121 122 54.5 76.2 148.0 956 36 1670 58.2 73.5 2240.0 28.8 58.0 337.5 2300.0 28.0 254 1710 262 41 85.8 112 64 122 1690 53.5 237.0 61.8 32 416 92.2 73.0 52.4 82.2 76.8 73.6 68.6 109.0 1580.0 70.1

CFU/100mL 1.0E+14 3.0E+06 3.6E+03 3.3E+03 1.5E+04 1.2E+04 7.1E+03 4.3E+03 2.3E+03 1.9E+04 4.2E+06 3.1E+03 2.7E+03 4.7E+04 1.5E+04 6.2E+03 2.5E+05 2.2E+04 2.7E+05 2.4E+05 1.8E+04 1.0E+02 1.9E+05 4.1E+05 2.3E+04 3.4E+04 2.2E+05 6.6E+04 4.6E+04 7.2E+04 2.7E+04 2.2E+04 3.4E+04 2.5E+05 6.9E+04 1.0E+05 5.1E+05 1.6E+04 5.0E+05 4.2E+04 6.4E+04 4.8E+04 1.6E+04 2.5E+04 4.8E+04 1.3E+05 1.3E+04 1.5E+05 7.1E+04

mg/L 2.06 0.24 1.69 1.48 2.62 1.93 0.91 1.22 2.22 2.02 3.39 2.62 1.20 3.48 1.94 3.12 2.51 2.89 4.91 0.91 2.27 0.58 8.99 2.20 5.61 9.19 1.18 1.80 5.16 9.52 7.29 2.79 8.07 1.79 3.88 1.68 2.35 10.7 7.36 2.18 4.68 5.70 2.93 1.24 2.60 4.76 1.81 1.32 1.56

mg/L 0.38 ND 1.87 1.23 1.61 2.62 1.65 2.68 1.51 1.51 1.33 1.42 0.19 0.68 1.34 0.85 1.38 1.58 1.80 2.95 0.59 0.27 0.84 4.56 1.07 0.69 4.96 1.37 0.93 0.61 0.52 1.57 2.10 1.28 1.59 1.16 1.80 0.18 0.52 1.41 0.76 0.81 1.28 0.91 1.53 1.24 1.55 0.87 1.31

mg/L 0.12 0.03 0.08 0.17 0.20 0.17 0.14 0.16 0.15 0.30 0.16 0.18 0.09 0.17 0.19 0.20 0.15 0.16 0.02 0.15 0.19 0.05 0.31 0.19 0.25 0.26 0.15 0.21 0.24 0.32 0.16 0.25 0.21 0.14 0.19 0.16 0.16 0.19 0.16 0.21 0.15 0.35 0.18 0.18 0.22 0.19 0.16 0.14 0.17

mg/L 0.40 0.05 0.30 0.31 0.42 0.28 0.33 0.23 0.23 0.26 0.46 0.36 0.18 0.32 0.18 0.38 0.22 0.36 0.52 0.12 0.35 0.12 0.29 0.10 0.42 0.95 0.07 0.24 0.52 0.88 1.21 0.31 0.51 0.28 0.41 0.25 0.36 0.91 0.78 0.34 0.36 0.97 0.39 0.52 0.29 0.60 0.29 0.15 0.37

mg/L 5.18 0.48 23.1 13.1 14.8 14.4 13.1 14.5 15.2 5.72 7.22 6.21 1.17 4.39 4.29 6.70 17.95 9.66 17.29 11.60 6.82 0.86 15.40 9.84 17.70 16.54 13.82 13.1 15.1 10.5 22.2 14.4 17.4 10.1 15.2 8.86 13.4 1.87 7.32 13.8 11.5 16.1 12.0 12.7 14.8 14.7 11.0 4.3 12.0

mg/L ND ND ND ND ND 0.0051 0.0037 0.0060 ND 0.0036 0.0024 ND ND ND ND ND 0.0086 ND 0.0048 ND ND 0.0023 0.0040 0.0057 ND 0.0034 ND ND ND ND ND ND 0.0022 0.0043 0.0038 0.0012 0.0017 0.0009 0.0072 0.0033 0.0070 0.0127 0.0020 0.0083 0.0033 0.0047 0.0027 ND<0.0016 <0.005

mg/L 1.5 2.0 2.8 2.0 2.2 ND 0.4 1.3 0.0 0.9 2.1 0.8 1.0 1.0 1.3 0.7 1.3 1.3 0.5 1.0 3.1 4.0 2.1 2.8 2.1 0.0 6.0 2.0* 1.8 1.7 2.7 1.7 1.0 1.2 1.3 <1.8 <1.2 <1.1 1.9 0.7 <0.5 0.9 1.6 1.3 <0.5 <0.5 0.7 1.1 <0.5

mg/L 0.05 0.08 ND 0.03 ND ND ND ND ND ND ND 0.03 0.06 ND ND ND ND 0.02 ND 0.05 ND 0.03 ND 0.02 ND ND 0.06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1 0.01 0.01 0.02 0.0087 0.0222 0.0130 0.0191 0.0074 0.0046 0.0148 0.0138 0.0391 0.0083

mg/L 0.048 0.084 0.024 0.038 ND ND ND ND ND 0.020 0.016 0.028 0.095 0.013 ND ND ND 0.016 0.013 ND ND 0.065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004 0.0002 ND ND ND ND ND<0.00019 ND<0.00019 0.0006 ND<0.00019

mg/L ND ND ND ND ND 0.040 ND ND ND ND 0.073 0.037 0.120 ND ND ND 0.094 0.116 ND ND ND 0.343 ND 0.103 ND 0.095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07 0.003 0.006 0.013 0.0048 0.0037 0.0041 0.0081 0.0054 0.0044 0.0047 0.0059 0.0388 ND<0.0028

mg/L 0.033 0.059 0.159 0.034 ND 0.138 0.099 0.072 0.158 0.027 0.049 0.059 0.064 0.020 0.177 0.032 0.311 0.081 0.072 0.340 0.069 0.080 0.094 0.258 0.030 0.122 0.302 0.043 0.011 0.030 0.060 0.030 0.060 0.110 0.030 0.027 0.016 0.015 0.354 0.0236 0.0223 0.0262 0.0549 0.0087 0.0137 0.0265 0.0329 0.0709 0.0193

mg/L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81 ND ND ND 0.160 0.055 0.077 ND ND 0.061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10 0.007 0.007 0.010 0.0047 0.0038 0.0120 0.0059 0.0065 0.0067 0.0088 0.0084 0.0332 0.0037

mg/L 0.33 0.59 0.10 0.59 0.07 0.05 ND 0.03 0.04 0.07 0.06 0.09 ND 0.07 ND 0.02 0.04 0.07 ND 0.10 0.12 0.16 ND ND 0.04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3 0.003 ND 0.0020 0.0045 0.0020 0.0023 0.0013 0.0036 0.0033 0.0014 0.0031 0.0017 0.0143 ND<0.00090

mg/L 2.90 0.84 0.86 0.46 0.72 2.16 2.36 5.57 6.02 4.92 4.80 1.36 2.38 5.64 36.2 1.50 72.7 2.98 2.70 181 1.10 1.61 18.9 81.3 1.68 12.10 80.90 10.63 1.64 4.32 6.06 3.22 4.94 24.60 3.28 1.21 1.13 1.23 3.39 1.43 1.74 2.48 2.30 1.22 0.91 2.43 1.73 3.55 0.97

mg/L ND 0.110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140 ND 0.084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02 0.001 0.000 0.001 0.0015 0.0020 0.0015 0.0011 0.0004 0.0004 0.0003 0.0039 0.0050 <0.001

mg/L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168 0.0113 0.0159 ND 0.0176 0.0353 0.0072 0.0019 0.0129 0.0439 0.0121 0.0112 0.0207 0.0066 0.0108 0.0195 0.0119 0.0076 0.0180 0.0099 0.0063 0.0084 0.0062 0.0174 0.0098 0.0037 0.0056 0.0109 0.0074 0.0072 0.0055 0.0061 0.0048 0.0071 0.0050

mg/L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008 0.0004 ND 0.0004 0.0005 ND ND 0.0004 0.0012 0.0004 ND 0.0002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0.00031 ND<0.00031 ND<0.00031 ND<0.00031

a mg/m3 12.2 2.5 7.4 4.5 2.8 8.4 8.8 5.0 3.2 4.8 8.1 13.2 1.0 27.5 17.2 6.9 1.0 6.3 4.6 2.7 9.0 7.7 5.7 15.0 8.7 29.0 11.0 15.5 4.0 19.6 12.6 7.4 4.8 7.0 11.2 4.6 2.2 4.6 6.8 9.0 1.7 4.6 6.3 3.1 1.1 0.9 3.7 4.4 2.5

mg/L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03 ND ND ND ND 0.004 ND ND ND ND 0.0026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03 ND ND 0.003 ND ND ND ND ND<0.0023 ND<0.0023 ND<0.0023 ND<0.0023

MBAS mg/L 0.38 0.71 ND 0.09 ND 0.11 0.14 ND 0.10 0.31 ND ND ND ND ND 0.08 0.09 0.09 0.06 0.07 0.06 0.07 0.10 ND 0.16 0.18 ND 0.08 ND ND 0.09 0.10 0.16 0.11 0.08 0.05 0.10 0.13 0.11 0.02 0.03 0.12 0.07 0.06 0.26 0.23 0.14 0.11 1.11

mg/L 12139.42 18967.59 228.76 5128.34 354.85 172.22 260.07 3.22 ND

mg/L 163 118 155 170 220 182 122
mg/L 16.5 36.8 17.1 29.4 8.8 29.0 15.1

- 5.75 2.00 4.75 4.50 3.25 4.50 2.50 5.50 5.00 5.00 6.50 4.50 3.50 5.50 6.25 4.25 6.25 4.00 5.75 6.25 4.00 3.25 6.75 7.00 4.25 8.00 7.00 5.50 4.75 6.75 6.00 4.00 6.50 6.25 6.25 5.50 4.75 4.75 9.00 4.75 4.50 7.00 4.00 4.80 3.50 4.5 5.5 5.8 4.8

-

   98 2 98 5 98 7 98 11 99 2 99 5 99 8 99 11 100 2 100 5 100 7 100 11 101 2 101 5 101 8 101 11 102 102 102 8 102 10 103 2 103 5 103 7 103 10 104 104 5 104 7 104 10 105 3 105 5 105 9 105 11 106 1 106 4 106 8 106 10 107 1 107 5 107 107 11
p H - 7.7 7.8 7.8 8.0 7.7 7.79 7.571 7.778 7.778 7.758 7.502 7.714 7.828 7.634 7.439 7.796 7.933 7.746 7.388 7.83 7.563 7.69 7.456 7.600 7.752 7.856 7.624 7.722 7.615 7.584 7.614 7.664 7.688 7.546 7.696 7.785 7.696 7.751 7.560 7.621

22.8 28.5 30.2 20.0 19.7 28.4 30.4 19.3 20.6 27.3 29.5 26.1 19.4 28.7 28.7 22.6 17.6 29.6 30.6 27.8 21.1 21.3 30.8 28.9 18.6 29.8 27.4 25.8 19.4 26 26.7 25.9 21.4 27.6 31.5 28.1 17.1 31.1 29.3 23.8
6490 2140 1620 19700 4520 5750 1300 7300 4040 15500 583 10500 1840 650 3260 4720 2510 4980 2370 1660 7580 2590 972 9610 5370 20500 2500 2650 4160 4090 3170 17400 7030 8560 2510 9500 14800 15400 7770 8570

0/00 3.7 0.9 0.7 11.7 2.3 3.1 0.5 4.0 2.0 9.2 <0.1 6.0 0.8 0.1 1.7 2.5 1.3 2.7 1.2 0.8 4.2 1.3 0.4 5.5 2.9 12.4 1.3 1.4 2.2 2.2 1.7 10.3 3.9 4.8 1.3 5.4 8.5 9.1 4.3 4.8

NTU 45 45 75 180 33 18 110 45 24 50 2100 50.0 150 1100 65 85 120 70.0 85.0 85 180 110 110 100 270 95 500 100 95 190 140 190 160 75 75 900 110 50 37 40

mg/L 6.1 6.1 5.8 7.8 5.7 4.12 3.97 5.57 3.51 4.97 4.19 2.7 5.55 4.56 1.4 1.97 5.49 3.13 1.41 5.85 1.77 4.9 3.42 1.46 2.38 4.12 3.00 5.81 0.93 2.04 1.02 4.75 4.65 3.47 4.18 5.13 5.97 5.33 2.82 3.69

cm 57.6 68.0 65.3 75.9 37.7 44.4

mg/L 2.5 2.8 3.1 2.0 2.2 4.2 4.4 <2.0 9.5 7.2 9.1 10.2 6.8 3.6 46.1 45.5 34.7 10.9 28.3 4.6 95.4 13.4 12.4 18.8 143 35.1 20.6 6.3 60.1 14.4 28.5 3.3 6.1 6.9 7.6 5.5 9.5 4.5 7.3 8.8

mg/L 99.5 57.8 71.0 218.0 46.6 23.5 113 51.6 26.6 59.7 958 45.8 146 1130 110 65.2 138 89.4 52.5 89.4 79.0 146.0 140 84.7 175 100 504 129 92.0 173.0 193 182 220 92.2 68.8 769 132 50.0 71.6 44.6

CFU/100mL 2.1E+04 2.6E+04 7.9E+03 4.4E+04 2.5E+04 3.7E+04 4.2E+04 3.5E+04 3.8E+05 6.0E+04 4.7E+05 3.1E+05 1.1E+05 5.5E+05 3.8E+06 1.1E+06 9.5E+05 3.6E+05 1.50E+06 5.40E+04 4.9E+06 6.8E+05 3.30E+06 5.20E+05 4.8E+06 3.1E+05 4.7E+05 1.5E+05 2.4E+06 6.8E+05 3.5E+06 4.0E+04 2.7E+05 1.3E+05 150000 2.3E+05 8.9E+05 6.5E+04 2.2E+05 1.4E+05

mg/L 10.00 5.18 2.50 4.53 5.25 8.51 2.42 5.32 11.7 13.2 2.15 10.8 4.17 1.300 18.9 7.36 5.83 7.92 8.11 2.89 7.60 7.92 11.5 20.1 10.2 7.55 18.2 3.66 29.8 8.82 9.51 3.69 5.73 5.70 6.32 4.05 5.21 7.64 4.08 7.20

mg/L 0.54 0.55 0.70 0.74 0.56 0.18 0.85 0.76 0.14 0.07 0.82 0.3 0.82 1.05 0.11 ND<0.01 0.44 1.56 0.05 1.44 ND(0.01) 0.5 0.28 ND(0.02) ND(0.01) 0.17 0.50 1.6 0.37 0.77 ND(0.02) 0.64 0.94 0.27 0.65 0.84 0.48 0.21 0.89 0.73

mg/L 0.17 0.23 0.19 0.05 0.33 0.15 0.19 0.20 0.50 0.1 0.12 0 0.16 0.15 <0.01 <0.01 0.08 0.16 <0.01 0.16
<0.01(0.00

37)
0.11 0.27

<0.01(0.00
17)

0.02 0.02 0.11 0.14 <0.01 <0.15 <0.01 0.15 0.10 0.36 0.07 0.13 0.09 0.18 0.12 0.18

mg/L 0.99 0.86 0.51 0.61 0.75 1.07 0.670 0.678 1.19 1.6 0.273 1.3 0.621 0.201 2.22 6.12 1.73 1.44 4.1 0.8 3.36 1.01 2.1 3.65 13 3.87 4.04 0.743 5.39 2.33 3.33 0.745 0.586 0.971 1.93 0.737 1.08 1.16 0.807 0.789

mg/L 11.7 13.3 12.2 11.7 11.0 13.2 10.2 14.1 14.8 11.3 7.35 13.8 10.5 10.4 12.6 13.0 12.0 10.6 15.8 12 14.6 8.19 7.1 14.2 16.6 11.6 11.6 12.4 5.92 11.7 7.99 11.5 13.8 10.4 10.5 9.01 9.85 10.5 10.9 11.2

mg/L 0.0058
ND<0.001

6
ND<0.001

6
ND<0.00

16
<0.0050 <0.0050 0.0050 <0.0050 0.8

ND<0.001
1 0.0051 0.0055 0.0127 <0.004 0.0217 0.0146 <0.0040 0.0056 0.0085

ND(0.000
7)

0.0914 0.0071 ND(0) 0.0227 0.126 0.0076 0.0357 0.0013 0.0186 0.0080 0.0178 ND(0.0012) <0.0040 ND(0.0012) 0.0054 0.0040 0.0046 0.0040 0.0054 0.0069

mg/L <1.0 0.6 <0.5 1.6 <0.5 <0.5 0.9 1.2 - - - - - - 1.0 - - - 1.3 - - - - - - - 1.8 0.5 0.9 - 0.8 - - - 0.7 0.5 0.7 0.5 1.3 1.3

mg/L 0.0046 0.0097 0.0063 0.0153 0.0064 <0.0030 0.0094 0.0046 0.0084 0.0065 0.0185 <0.0030 0.0105 0.0393 0.0050 0.0032 0.0112 0.0051 0.0063 0.0078 <0.0030 0.0102 0.0202
ND(0.0004

)
ND(0.000

1)
0.0126 0.0127 0.0184 ND(0.0007) <0.0030 <0.0030 0.0038 0.0099 0.0138 - - - - - -

mg/L ND<0.0002ND<0.00021ND<0.00021ND<0.00021ND<0.0002ND<0.0002 <0.0060 ND ND<0.0001 ND(0) ND<0.0002 ND(0) ND(0) <0.0006 <0.0006 ND<0.0002ND<0.0003 ND<0.000
3

ND(0.000
04)

ND(0.000
2)

ND(0.0003) ND<0.0003 ND(0.0002) ND(0.0000
4)

<0.0008(0
.0003)

ND(0.000
1)

ND(0.000
2) 0.0003 ND(0.0003) <0.0008 ND(0.0003) ND(0.0003)ND(0.0003) ND(0.0003) 0.0063 0.0099 0.0069 0.0028 0.0028 0.0019

mg/L 0.0024
ND<0.002

2
<0.0060 0.0084 <0.0060 <0.0060 <0.0060 <0.0060 <0.0060 <0.0060 0.0268 <0.0060 0.0074 0.0338 <0.0060 <0.0060 <0.0060 <0.0060 <0.0060

<0.0060(0
.0047)

<0.0060 <0.006 <0.0060
<0.0060(0.

0025)
<0.0050(0

.0019)
<0.0050(0.

0038)
0.0055 0.0066 <0.005 0.0063 0.0067 <0.0050 0.0064 0.0073 0.0003 0.0008 0.0004 0.0001 0.0001 0.0001

mg/L 0.0464 0.0199 0.0166 0.0227 0.0242 0.0071 0.0189 0.0158 0.0317 0.0176 0.0582 0.0136 0.0397 0.0993 0.0727 0.0939 0.0780 0.0223 0.102 0.0214 0.114 0.0457 0.127 0.0516 0.725 0.0738 0.0718 0.0485 0.253 0.105 0.214 0.0218 0.0289 0.0580 0.0024 0.0154 0.0050 0.0018 0.0014 0.0014

mg/L 0.0028 0.0062 0.0036 0.0117 0.0040 <0.0030 0.0052 0.0074 0.0096 0.0058 0.0124 0.0033 0.0062 0.0267 0.0047 0.0227 0.0043 0.0046 0.0047 0.0042 0.0057 0.0064 0.0044 0.0037 ND(0) 0.0066 ND(0) 0.0096 0.0082 0.0063 0.0096 0.0038 0.0056 0.0053 0.0335 0.0433 0.0534 0.0144 0.0181 0.0425

mg/L 0.0010
ND<0.001

2
ND<0.0012 0.0068 <0.0030 ND<0.0010 <0.0030 <0.0030 ND<0.0010 <0.0030 0.0069 <0.0030

<0.0030(0
.0012)

0.0162 <0.0030 <0.0030 <0.0030 <0.0030 <0.0030
<0.0030(0

.0018)
<0.0030 <0.003 <0.0030

<0.0030(0.
0022)

0.0107
<0.0030(0.

0020)
0.0098 0.0041 <0.0030 ND 0.0041 <0.0030 <0.0030 <0.003 0.003 0.0088 0.0044 0.0016 0.0012 0.0021

mg/L 2.44 1.57 0.80 1.67 1.56 0.548 1.11 1.29 1.88 1.26 3.44 0.347 2.05 4.02 0.927 0.842 0.861 1.09 0.368 0.744 0.287 0.269 0.598 0.505 0.0014 1.63 0.0014 2 1.74 2.22 3.89 0.564 1.92 1.66 0.0011 0.0067 0.0030 0.0006 0.0005 0.0008

mg/L <0.0100
ND<0.000

37
<0.0010 0.0013 ND<0.0004ND<0.0004 <0.0010 ND <0.0010 <0.0010 0.0013 ND(0.0001) 0.0028 0.0028 <0.0010 0.0024 0.0010 0.0012 <0.0010

ND(0.000
2)

0.0015 <0.001 <0.0010
<0.0010(0.

0010)
0.0085

<0.0010(0.
0007)

0.0125 0.001 <0.0010 <0.0010 0.0019 <0.0010 <0.0010 <0.001 0.584 1.37 1.10 0.801 0.341 0.562

mg/L 0.0175 0.0157 0.0076 0.0101 0.0080 0.0157 0.0073 0.0098 0.0231 0.0233 0.0098 0.0139 0.0077 0.0074 0.0141 0.0148 0.0092 0.0122 0.0 0.0 0.0176 0.0069 0.0094 0.012 0.0046 0.0187 0.0048 0.0064 0.0141 0.0155 0.0137 0.0081 0.0084 0.0086 0.001 0.0026 0.0010 0.0010 0.0010 0.0002

mg/L 0.0011 ND<0.0030ND<0.00030ND<0.00030ND<0.0003ND<0.0003ND<0.0004 ND ND<0.00005 ND(0) ND(0) ND(0.0001) ND(0)
ND<0.000

1
ND<0.000

1
ND<0.00

01
ND<0.000

1
<0.0003 ND(0) ND(0)

ND(0.0000
2)

ND<0.0001 ND(0) ND(0) 1.92 ND(0) 3.82 0.0001 ND(0.0001) ND ND(0.0001) ND(0.0001)ND(0.0001) ND(0.0001) 0.0278 0.0092 0.0076 0.0104 0.0066 0.0079

a mg/m3 8.7 23.3 22.1 2.2 2.7 18.6 14.3 1.7 4.2 18.7 9.4 4.6 6.3 2.2 91.2 31.8 74.0 48.0 83.2 17.1 67.5 11.3 49.5 51.3 131 123 45.5 20 115 43.2 52.3 9 9.9 20.4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mg/L <0.008 <0.008 ND<0.003 ND<0.003 <0.10 ND<0.0026ND<0.0026 ND ND(0) 6.2 ND(0)
ND(0.001

)
ND(0) ND<0.003 ND <0.01 ND<0.003  

ND(0.002
5)

ND(0) ND(0.001) ND<0.003 <0.01 ND(0.003) ND(0)
ND(0.000

1)
ND(0) 0.003 ND(0.002) <0.01 <0.01 ND(0.002) <0.01 ND(0.002) 96.4 10.0 25.2 68.9 10.7 5.9

MBAS mg/L 0.06 0.10 <0.10 <0.10 ND<0.0026 <0.10 0.11 <0.05 0.12 8.4 0.07 <0.06(0.0
6)

0.13 <0.06 0.22 0.11 0.20 0.08 0.19 0.07 0.42 0.11 0.27 0.19 0.21 0.36 0.25 0.1 0.31 0.12 0.25 ND(0.03) <0.10 <0.10 0.002 0.01 0.004 0.00046 0.00046 0.004

mg/L - 0.1 0.03 0.10 0.1 0.10 0.10

mg/L
mg/L

- 5.0 5.0 4.5 5.5 4.3 5.5 6.3 5.0 6.3 6.3 7.0 6.3 7.3 6.3 10.0 9.0 8.3 7.0 9.0 4.5 9.0 7.3 8.0 9.0 9.0 8 9 7.3 9.0 8 10 6.5 7.3 7 7 7.3 7.3 4.8 7.0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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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2 ( )  
 

 

   86 1 86 3 86 6 86 9 86 12 87 3 87 6 87 9 87 12 88 3 88 6 88 9 88 12 89 3 89 6 89 9 89 12 90 3 90 6 90 9 90 12 91 3 91 6 91 9 91 12 92 3 92 6 92 9 92 12 93 03 93 06 93 09 93 12 94 3 94 6 94 9 94 12 95 2 95 5 95 8 95 11 96 1 96 5 96 8 96 11 97 2 97 5 97 8 97 11
p H - 7.2 7.4 7.6 7.6 7.0 7.5 7.2 7.8 7.6 7.6 7.6 7.6 7.6 8.0 7.3 7.4 7.8 7.7 7.7 7.5 7.5 7.9 7.6 7.9 7.8 7.7 7.3 7.7 7.7 8.4 7.5 7.7 7.6 7.8 7.5 7.7 7.9 7.8 7.6 7.7 7.9 7.9 7.6 7.6 7.8 7.8 8.1 7.6 7.7

16.5 21.5 29.9 30.4 20.6 26.6 30.5 30.8 25.1 21.4 33.0 30.2 19.6 20.2 26.4 27.9 19.1 22.6 27.5 28.1 22.9 24.0 31.7 31.5 18.6 20.6 28.3 29.3 18.6 17.6 26.5 29.3 20.2 18.8 26.2 28.5 16.2 20.9 27.0 30.4 22.4 18.2 25.4 29.9 21.8 13.5 26 28.3 20.8

1327 13350 902 910 631 1278 671 899 20100 573 945 2450 2590 836 661 997 813 5650 1020 940

0/00 0.7 7.5 0.5 0.5 0.4 0.7 0.4 0.3 0.5 13.6 0.5 2.9 1.5 1.0 0.3 0.6 3.1 12.9 0.0 0.2 0.4 7.0 0.4 12.4 0.6 12.0 0.3 0.3 0.4 10 0.3 0.4 3.4 1.8 0.1 0.3 0.4 12 0.2 0.4 1.1 1.2 0.2 0.1 0.3 0.1 3 0.3 0.2

NTU 23 130 40 55 5.9 23 32 23 15 55 19 24 50 36 39 29 110 40 60 220 39 60 13 33 18 39 29 23 22 270 75 10 24 170 40 20 45 50 45 7.6 9.1 70 27 17 32 24 29 45 14

mg/L 2.1 0.0 7.0 4.2 5.3 7.7 2.8 5.8 6.6 4.6 1.6 5.4 5.0 6.7 4.6 5.7 3.5 4.8 6.0 5.4 6.3 2.8 8.6 4.7 8.4 4.0 6.4 6.7 7.2 8.1 3.1 6.4 6.4 0.1 3.3 5.5 7.8 2.2 0.7 6.3 6.6 3.1 4.7 5.6 5.4 7 3.2 5.4 2.9

cm 13.2 9.9 6.5 8.5 > 30 >30 16.9 12.2 22.7 6.4 16.6 11.4 11.0 6.5 8.4 10.1 6.4 7.2 5.2 0.2 10.0 5.1 22.7 14.4 > 30

mg/L 12.8 17.1 7.0 2.4 4.0 3.4 9.7 4.4 3.2 7.8 10.6 6.9 5.6 75.7 4.0 5.9 17.2 8.0 3.0 6.2 7.5 32.5 1.7 6.9 6.9 4.7 8.5 5.0 5.9 45.6 4.6 2.9 7.8 53.7 4.6 7.1 6.3 23.8 6.6 6.0 5.3 28.1 3.7 3.4 20.1 8.9 25.7 14.0 21.0

mg/L 30.0 58.0 68.0 60.0 11.5 14.0 27.0 76.3 19.7 78.5 9.5 22.5 122 58 48.5 36.0 130 97.2 82.8 164.0 33.0 108 15 33 23 44.5 31 36 22.0 384 106 7 23 44.0 43.0 26.7 26.8 69.6 43.6 6.3 154 57 18.8 33 26 22.6 21.7 34.4 17.7

CFU/100mL 9.7E+09 1.0E+07 5.3E+04 1.7E+03 4.9E+04 1.1E+04 8.0E+04 5.8E+03 3.0E+03 8.6E+04 1.9E+05 2.2E+04 3.8E+04 3.4E+06 1.4E+04 2.3E+05 3.5E+06 3.2E+05 2.3E+05 6.6E+04 5.3E+04 1.1E+05 2.8E+05 7.4E+04 4.3E+03 4.1E+05 2.2E+05 7.1E+04 7.0E+04 3.3E+06 1.3E+05 1.0E+04 1.3E+05 3.0E+05 5.5E+05 2.4E+04 4.1E+05 1.9E+04 1.7E+04 3.6E+03 2.1E+04 9.2E+05 1.7E+06 5.5E+04 1.2E+06 1.7E+05 6.6E+05 1.4E+07 1.0E+07

mg/L 25.5 34.4 10.2 4.44 2.94 10.4 6.46 2.75 6.43 11.9 17.7 7.28 8.84 39.01 6.6 10.2 14.9 18.5 3.71 4.2 7.6 17.9 7.8 5.8 8.4 31.7 6.46 5.94 9.43 62.2 3.78 4.25 8.73 47.7 8.35 2.98 3.48 22.6 9.24 4.10 8.45 13.00 9.3 4.45 11.2 7.29 21.8 9.57 15.20

mg/L 0.08 0.12 0.29 0.32 0.67 1.27 0.11 1.18 0.12 0.15 0.06 0.81 0.39 0.08 0.90 0.15 0.06 3.11 2.06 0.95 0.11 0.23 0.16 0.15 0.09 0.17 0.19 0.33 0.06 0.42 0.13 0.84 8.61 0.25 0.79 0.91 0.34 0.10 0.18 1.03 0.05 0.03 0.06 0.03 0.04 0.25 0.07 0.48 <0.03

mg/L 0.02 0.02 0.17 0.14 0.28 0.11 0.06 0.26 0.17 0.14 0.04 0.12 0.16 0.01 0.14 0.09 0.04 0.09 0.13 0.22 0.24 0.01 0.24 0.08 0.08 0.11 0.06 0.21 0.04 0.07 0.03 0.17 1.20 0.01 0.20 0.47 0.33 0.06 0.16 0.42 0.05 0.01 0.01 0.01 0.03 0.2 0.02 0.64 <0.01

mg/L 3.84 2.26 2.93 0.493 0.409 1.46 2.25 0.386 0.828 2.44 1.47 0.622 0.904 6.720 1.33 1.26 1.94 3.18 0.442 0.46 1.05 5.57 1.20 1.42 1.96 4.67 1.54 0.476 1.16 6.03 1.01 0.50 1.33 6.24 0.853 0.400 0.739 1.84 0.828 0.635 1.02 4.75 1.88 1.21 1.81 1.82 4.13 1.01 2.14

mg/L 39.8 18.9 26.3 14.5 14.3 24.0 15.2 13.0 16.0 6.93 9.90 7.80 7.80 12.6 6.02 8.15 19.8 16.7 13.3 9.28 14.6 23.6 15.4 12.7 16.2 22.1 14.9 14.0 11.8 23.8 20.1 13.9 9.05 21.8 16.5 10.1 11.0 3.33 9.43 14.1 8.87 13.30 11.8 12.8 15.2 11.9 18.9 13.8 13.0

mg/L 0.0033 0.0090 0.0050 ND ND 0.0085 0.0107 0.0050 ND 0.0074 0.0121 ND ND 0.0135 ND ND 0.0072 ND 0.0046 ND 0.0034 0.0102 0.0034 0.0059 0.0033 ND 0.0039 ND 0.0050 0.0044 0.0023 ND 0.0023 0.0517 0.0022 0.0014 0.0017 0.0095 ND 0.0028 ND 0.0079 0.005 0.0017 0.0138 ND<0.0016 0.004 0.0016 <0.005

mg/L 2.5 5.9 3.3 1.8 3.0 0.6 0.1 0.8 0.4 1.4 3.8 1.5 1.3 1.8 1.9 2.0 1.5 1.0 1.1 2.0 3.3 2.5 3.5 3.0 1.3 0.5 6.5 1.6* 2.0 6.2 2.6 1.5 1.9 8.4 1.1 <1.6 <1.6 <0.6 <1.4 0.7 <0.5 4.2 1.8 1.3 <0.5 <0.5 0.9 1.2 <0.5

mg/L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3 ND ND ND ND ND ND ND 0.03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060 0.0056 0.0084 0.0066 0.0027 0.0095 0.0022 0.0037 0.0078 0.0158 0.018 0.0100 0.0051 0.0052
mg/L 0.014 0.018 0.023 0.025 ND ND ND ND ND 0.029 0.016 0.016 0.017 0.019 ND ND ND 0.031 0.010 ND ND 0.057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003 ND ND ND ND ND ND<0.00019 0.0002 0.0003 ND<0.00019

mg/L ND ND ND ND ND 0.05 ND ND ND ND 0.08 0.09 0.14 ND ND ND 0.09 0.22 ND ND ND 0.11 ND ND ND 0.12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132 ND 0.0066 0.0039 ND ND 0.0037 0.0048 0.0054 0.0051 ND<0.0028 0.0030 0.0092 ND<0.0028

mg/L 0.04 0.09 0.03 0.03 0.08 0.05 0.18 0.06 0.14 0.02 0.02 0.02 0.02 0.02 0.16 0.04 0.19 0.14 0.06 0.14 0.06 0.14 0.03 0.03 0.04 0.11 0.03 0.03 ND 0.11 0.10 0.02 0.03 0.07 0.07 0.0640 0.0186 0.0311 0.0334 0.0216 0.0204 0.0489 0.0858 0.0373 0.0517 0.0283 0.0190 0.0195 0.0211

mg/L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4 ND ND ND ND ND 0.15 ND ND ND ND 0.02 ND ND 0.03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044 0.0056 0.005 0.0076 0.0028 0.0022 0.0105 0.0023 0.005 0.0077 0.0057 0.0075 0.0041 <0.003

mg/L 0.07 0.07 0.09 0.27 0.06 0.05 ND 0.04 ND 0.11 0.05 ND ND ND ND 0.16 ND 0.09 ND ND ND 0.03 ND ND 0.04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025 ND ND 0.0027 0.0011 0.0008 0.0011 0.0028 0.0021 0.0011 ND 0.0009 0.0012 ND<0.00090

mg/L 0.59 1.63 2.93 0.72 0.32 1.24 2.30 4.06 1.88 2.72 0.63 1.19 3.00 0.69 2.47 1.56 4.66 1.79 3.47 9.77 1.32 3.30 0.56 1.29 1.48 1.50 1.7 1.2 0.93 19.0 6.78 0.43 1.52 1.33 2.35 0.352 0.556 0.258 0.382 0.095 0.302 0.867 0.738 0.394 0.386 0.221 0.465 0.705 0.394

mg/L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6 0.11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004 0.001 0.001 ND ND ND 0.002 0.0005 0.0022 ND ND<0.00032 0.0010 0.0007 <0.001

mg/L 0.0298 ND 0.0196 ND ND ND 0.0184 ND 0.0147 0.0185 ND 0.0146 0.0103 0.0197 0.0124 0.0178 0.0169 0.0365 0.0194 0.0126 0.0109 0.0145 0.0151 0.0252 0.0122 0.0118 0.0087 0.0085 0.0073 0.0354 0.0109 0.0075 0.0164 0.0123 0.0107 0.0106 0.0067 0.0153 0.0067 0.0070 0.0048 0.0098 0.0076 0.0091 0.0092 0.0039 0.0173 0.0082 0.0115

mg/L ND ND 0.0004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003 0.0004 0.0002 ND 0.0003 ND ND 0.0003 0.0002 0.0004 ND 0.0003 ND ND ND ND ND 0.0004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004 ND<0.00031 ND<0.00031 ND<0.00031

a mg/m3 73.3 6.2 32.9 12.0 1.9 23.9 36.0 4.7 9.2 28.1 11.1 8.1 2.2 1900.0 14.3 63.4 39.8 28.2 7.1 8.1 20.8 49.5 67.0 37.1 47.1 30.6 5.7 24.8 10.9 681 28.9 7.7 8.3 10.4 18.3 21.6 2.4 27.2 4.4 30.1 8.0 17.0 2.4 3.4 2.7 2.6 18.5 14.1 12.1

mg/L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03 0.003 ND ND ND ND 0.004 ND ND ND ND 0.0031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03 ND ND 0.03 ND ND ND ND ND<0.0023 ND<0.0023 ND<0.0023 ND<0.0023

MBAS mg/L 0.19 0.49 0.09 0.09 ND 0.13 0.19 ND 0.11 0.63 0.15 ND ND 0.26 0.10 0.09 0.10 0.18 ND 0.10 0.10 0.28 0.09 0.07 0.15 0.30 0.07 0.07 ND 0.50 0.14 0.07 0.24 0.41 0.05 ND 0.09 0.18 0.06 0.03 0.04 0.42 0.18 0.1 0.08 0.21 0.25 0.04 0.28

mg/L 45.4 3813 30.2 87.6 10.9 46.8 22.5 0.54 ND

mg/L 472 250 301 199 174 387 181
mg/L 46.8 72.4 40.4 16.7 8.5 31.5 34.4

- 6.25 9.00 5.75 5.75 3.25 3.75 6.25 4.50 3.75 6.25 6.75 5.50 7.25 6.75 4.75 5.50 9.00 6.25 5.00 7.25 5.50 9.00 3.25 5.50 5.00 5.50 5.50 4.25 5.00 7.75 7.25 3.75 5.50 8.25 5.50 4.50 5.00 8.00 7.25 5.50 6.75 8.00 4.30 4.80 6.50 5.0 7.3 5.5 6.8

-

   98 2 98 5 98 7 98 11 99 2 99 5 99 8 99 11 100 2 100 5 100 7 100 11 101 2 101 5 101 8 101 11 102 1 102 5 102 8 102 10 103 2 103 5 103 7 103 10 104 104 5 104 7 104 10 105 3 105 5 105 9 105 11 106 1 106 4 106 8 106 10 107 1 107 5 107 8 107 11
p H - 7.7 7.5 7.7 7.7 7.6 7.50 6.942 7.638 8.098 7.720 7.174 7.372 7.812 7.714 7.248 7.862 7.634 8.157 7.682 7.489 8.017 8.048 7.510 7.746 8.008 7.867 7.661 7.669 7.924 7.784 7.850 7.580 7.724 7.679 7.31 7.775 8.008 7.657 7.790 7.824

21.4 25.9 29.1 19.6 19.7 27.2 29.4 20.2 18.6 24.8 27.4 24.8 19.5 29.0 28.4 23.3 17.1 29.9 30.7 27.2 20.9 22.3 28.8 28.9 17.4 29.0 29.3 25 17.2 27.5 27.0 25.4 20.2 26.6 29.5 28.3 16.1 28.5 30.1 23.7
927 1160 977 2380 959 9060 618 801 11000 5580 411 2630 904 1760 379 1670 20100 29000 1000 882 3750 4460 6950 1740 5560 29000 1480 2140 2560 20500 1180 17900 3210 16400 773 3170 12100 14800 1930 4080

0/00 0.2 0.4 0.3 1.2 0.4 5.1 0.2 0.3 6.2 3 0.1 1.3 0.2 0.9 0.1 0.7 11.9 18.1 0.4 0.2 2.0 2.4 3.9 0.9 3.0 18.0 0.6 1.1 1.3 12.3 0.5 10.6 1.7 9.6 0.3 1.6 6.9 8.7 1.0 2.2

NTU 28 23 19 45 25 75 85 33 110 50 240 29 50 180 310 20 75 37 19 15 230 70 45 21 180 60 26 16 190 40 45 50 31 95 210 45 200 55 65 15

mg/L 3.2 2.3 4.4 5.9 5.0 0.18 4.01 6.56 0.45 0.23 5.87 4.33 5.71 4.03 6.2 4.84 3.19 1.81 5.98 5.3 0.82 3.13 4.56 3.68 0.63 8.47 2.32 6.11 0.21 0.36 3.29 0.58 3.89 0.21 1.99 3.05 0.1 1.85 4.25 0.41

cm 26.4 39.3 0.5 25.0 57.4 6.1

mg/L 3.0 6.3 6.8 3.3 7.6 14.7 10.9 5.9 36.8 23.6 5.3 19.1 14.0 40.8 10.4 10.8 24.4 13.7 9.3 3.5 71.9 14 6.2 9.4 43.6 12.6 9.1 7.1 42.2 11.9 14.5 13.8 12.6 14.4 2.8 15.9 52.3 13.3 12.9 15.3

mg/L 30.0 11.2 13.2 50 25.8 8.8 59.4 24.8 18.8 12.5 126 22 34.8 94.5 168 17.2 53.8 61.2 22.5 29.4 27.0 13.2 44.8 12.4 15.5 72.0 9.7 17.6 73.0 18.5 26.4 32.0 18.8 20.0 155.0 15 39.0 24.0 20.4 11.0

CFU/100mL 2.7E+05 3.5E+05 1.4E+05 7.5E+04 2.3E+06 2.0E+05 2.2E+06 1.6E+06 1.1E+05 5.10E+05 4.6E+05 1.4E+06 1.3E+06 4.5E+06 3.7E+06 2.5E+05 4.1E+04 1.10E+06 2.6E+05 5.4E+04 6.2E+04 7.5E+05 6.9E+05 3.7E+05 1.6E+05 3.8E+04 4.2E+05 1.4E+05 3.9E+05 3.0E+05 2.1E+06 2.7E+05 1.3E+06 6.1E+04 7.8E+05 8.9E+06 2.4E+05 2.6E+05 1.5E+05 1.1E+05

mg/L 11.30 6.86 3.84 6.39 16.9 31.8 3.29 9.54 53.1 23.8 4.06 14.0 7.51 22.4 3.62 5.23 7.41 9.45 8.85 5.42 9.95 95.1 13 14.3 10.7 5.66 17.0 6 72.7 15.4 9.39 7.90 8.87 11.9 6.07 8.64 19.5 14.2 8.13 31.5

mg/L 0.02 0.04 0.05 0.19 0.1 <0.04 0.05 0.06 <0.03 ND<0.0002 2.66 ND(0.01) 0.03 ND<0.01 0.10 ND<0.01 0.04 0.04 0.08 0.48 ND(0.01) <0.06 0.23
<0.06(0.06

)
0.07 0.24

<0.06(0.0
3) 0.21 ND(0.02) ND(0.09) <0.06 <0.06 <0.06 ND(0.02) 1.44 0.06 0.02 0.02 0.02 0.02

mg/L 0.01 <0.01 0.03 0.15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37 0.01 <0.01(0.0040) <0.01 0.06 <0.01 0.08 0.04 0.03 0.09 <0.01 0.01 0.23 <0.01(0.0088
)

0.02 0.12 <0.01(0.0
063) 0.03 ND(0.0004) ND(0.05) 0.02 0.05 0.01 0.05 0.16 0.06 0.05 0.05 0.01 0.01

mg/L 1.38 2.46 1.4 1.68 2.29 6.94 1.73 1.06 7.84 4.87 0.582 1.35 1.64 4.8 0.726 2.73 4.08 1.87 2.18 0.948 3.49 2.75 2.34 2.79 10.0 1.36 2.97 1.15 11.1 4.7 3.78 2.29 1.80 7.53 0.82 3.99 8.89 6.22 2.95 6.00

mg/L 12.7 14 10.8 14.1 10.2 20.5 10.9 13.2 20.7 10.3 5.26 12.5 10.2 13.7 5.28 14.2 13.9 7.15 14.5 11.8 17.9 24 8.72 15.6 20.4 5.61 13.3 13 18.7 14.9 9.59 12.0 12.4 16.7 10.6 11.6 22.5 14.9 14.1 15.2

mg/L 0.0043 ND<0.0016 <0.0050 <0.0050 ND<0.0016 <0.0050 0.0050 <0.0050 0.0766 0.0178 0.0044 0.0112 <0.0040(0.0031
) 0.0288 <0.0040 <0.0040 0.0256 <0.0040 <0.0040 ND(0.0012) 0.0689 0.0057 ND(0.0010) 0.0037 0.0675

<0.0040(0
.0014)

<0.0040(
0.0030) 0.004 0.0188 <0.0040 <0.0040 0.0126 <0.0040 0.0129 0.004 0.0103 0.0582 0.0080 0.0015 0.0183

mg/L <1.0 0.6 <0.5 1.6 <0.5 1.8 <0.5 1.5 - - - - - - - - - - - - - - - - - - 1.7 0.5 3.0 - 1.7 - - - 0.6 0.8 0.6 0.5 1.1 1.0

mg/L 0.0020 0.0036 0.0025 0.0050 <0.0030 <0.0030 0.0072 0.0048 0.0031 <0.0030 0.0091 ND(0) <0.0030(0.0012
) 0.010 0.0098 <0.0030 0.0053 0.0039 0.0046 0.0034 <0.0030 <0.003 0.0049 0.0031 ND(0.0002) 0.0063

<0.0030(
0.0013) 0.003 ND(0.0007) <0.0030 0.0059 0.0064 <0.0030 ND(0.0007) - - - - - -

mg/L ND<0.0002 ND<0.00021 ND<0.00021 ND<0.00021 ND<0.0002 0.0006 <0.0060 <0.0006 ND<0.0002 ND<0.0001 ND(0) ND(0) ND(0.00002) ND<0.0002 <0.0006 ND<0.0002 <0.0006 ND<0.0003 ND(0) ND(0.00004) ND(0.0003) ND<0.0003 ND(0.0001) ND(0.0001) ND(0.0002) ND(0.0001) ND(0.0001) 0.0003 ND(0.0003) 0.001 ND(0.0003) ND(0.0003)ND(0.0003) ND(0.0003) 0.0100 0.0009 0.0010 0.0008 0.0012 0.0002

mg/L 0.0005 ND<0.0022 <0.0060 ND<0.0022 <0.0060 <0.0060 <0.0060 <0.0060 <0.0060 <0.0060 ND(0) <0.0060 <0.0060(0.0044
) 0.0101 0.0130 <0.0060 <0.0060 <0.0060 ND(0.0019) <0.0060(0.0029) <0.0060 ND<0.002 <0.0060 ND(0.0014) <0.0050(0.0017

)
<0.0050(0.0020

) 0.0016 0.0016 <0.005 ND 0.0060 ND(0.0016)ND(0.0016) <0.0050 0.0003 0.0008 0.0004 0.0001 0.0001 0.0001

mg/L 0.0233 0.0260 0.0191 ND<0.0011 0.0314 0.0401 0.0230 0.0306 0.0686 0.104 0.0604 0.0197 0.0944 0.0689 0.0457 0.0185 0.0308 0.0221 0.0272 0.0283 0.0363 0.0318 0.0199 0.0382 0.0578 0.0513 0.0184 0.0263 0.0525 0.0188 0.0557 0.0232 0.0197 0.0346 0.0089 0.0024 0.0024 0.0006 0.0002 0.0006

mg/L 0.0018 0.0049 <0.0030 0.0044 0.003 0.0050 0.0050 0.0065 0.0099 0.0053 0.0043 <0.0030 0.0035 0.0094 0.0066 0.0043 0.0072 0.0058 0.0033 0.0038 0.0075 0.007 0.004 0.004 ND(0) 0.0034 0.0046 0.003 0.0127 0.0051 0.0034 0.0046 <0.0030 0.0064 0.0288 0.0241 0.0683 0.0395 0.0147 0.0135

mg/L 0.0007 ND<0.0012 ND<0.0012 <0.0030 ND<0.0010 ND<0.0010 <0.0030 <0.0030 ND<0.0004 <0.0030 <0.0030 <0.0030 <0.0030(0.0013
) 0.0040 0.0037 ND<0.001

2
<0.0030 0.0035 <0.0030 <0.0030(0.0015) <0.0030 ND<0.001 <0.0030 <0.0030(0.0020) 0.0220 ND(0.0009) ND(0.0012) 0.0013 <0.0030 ND ND(0.0012) <0.0030 <0.0030 <0.0030 0.0131 0.0030 0.0063 0.0012 0.0010 0.0017

mg/L 0.341 0.363 0.288 0.0342 0.578 0.346 0.770 0.620 0.172 0.11 2.66 0.13 0.358 1.14 1.04 0.418 0.159 0.814 0.337 0.156 0.182 0.0643 0.825 0.178 <0.0010(0.0006
) 0.505 0.150 0.263 2.90 0.0696 0.156 1.45 0.313 0.401 0.0030 0.0011 0.0011 0.0007 0.0003 0.0004

mg/L <0.0100 ND<0.00037 <0.0010 ND<0.00037 <0.0010 ND<0.0004 <0.0010 ND <0.0010 0.0016 <0.0010 ND(0.0001) 0.0014 <0.001 <0.0010 0.0022 <0.0010 <0.0010 ND(0.0004) <0.0010(0.0006) 0.0023 <0.001 <0.0010 <0.0010(0.0008) 0.0090 0.0012 <0.0010(
0.0007) 0.0002 <0.0010 <0.0010 ND(0.0002) <0.0010 <0.0010 <0.0010 0.67 0.184 0.179 0.0640 0.0208 0.160

mg/L 0.0087 0.0121 0.0072 0.0067 0.0091 0.0281 0.0094 0.0067 0.0249 0.0079 0.0077 0.0068 0.0043 0.015 0.0089 0.0116 0.0156 0.013 0.0159 0.0075 0.0314 0.0378 0.0174 0.0121 <0.0030(0.0023
) 0.0134 0.0059 0.0066 0.0097 0.0257 0.0076 0.0074 0.0045 0.0104 0.0023 0.0010 0.0010 0.0010 0.0010 0.0002

mg/L 0.001 ND<0.0030 ND<0.00030 ND<0.00030 ND<0.0003 ND<0.0003 ND<0.0004 ND <0.0003 ND(0) ND(0) <0.0003 ND(0) ND<0.0001 ND<0.0001 ND<0.0001 ND<0.0001 ND(0) ND(0) ND(0) ND(0.00002) ND<0.0001 (0) (0) 0.210 ND(0) ND(0) 0.0001 ND(0.0001) ND ND(0.0001) ND(0.0001)ND(0.0001) ND(0.0001) 0.0099 0.0081 0.0127 0.0171 0.0110 0.0097

a mg/m3 11.6 19.1 20.6 1.1 2.2 6.9 15.3 3.4 17.3 ND<0.0004 1.7 1.1 4.4 15.2 6.1 5.9 7.3 41.9 35.6 16.1 11.5 15.4 23.6 52.3 11.8 132 47.9 18.4 9.1 <0.1 16.1 11.8 5.9 31.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mg/L <0.008 0.008 ND<0.003 ND<0.003 0.100 ND<0.0026 ND<0.0026 ND ND(0) ND<0.0001 ND(0) ND(0.001) ND(0) <0.01 ND(0) ND<0.003 <0.01 ND<0.003 ND(0.0011) ND(0) ND(0.0003) ND<0.003 <0.01 ND(0.0001
)

ND(0) ND(0.002) ND(0) 0.003 ND(0.002) 0.02 ND(0.002) ND(0.002) 0.01 0.02 17.6 6.9 14.8 62.2 33.2 19.0

MBAS mg/L 0.06 0.13 0.1 0.12 ND<0.0026 0.20 0.14 0.10 0.27 ND<0.0001 0.11 0.07 0.10 0.18 0.08 0.12 0.25 0.1 0.07 0.06 0.29 0.24 0.14 0.08 0.28 0.29 0.15 0.1 0.25 0.18 0.17 0.14 0.13 0.29 0.002 0.01 0.004 0.00046 0.00046 0.004

mg/L - 0.10 0.19 0.29 0.22 0.12 0.16

mg/L
mg/L

- 5.0 5.8 5.8 4.8 5.5 6.8 7.0 5.0 7.8 7.8 7.3 7.3 5.5 8.0 7.3 5.0 8.0 8.0 5.5 4.8 8.3 5.8 6.3 5.8 7.8 5.8 5.8 5.00 9.0 6.8 6.3 7.3 5.8 6.80 7.80 6.80 8.30 7.30 6.30 7.80
-

      

      

 

 

 

3-50 

 
3.1.7-3 ( )  

 
 

   86 1 86 3 86 6 86 9 86 12 87 3 87 6 87 9 87 12 88 3 88 6 88 9 88 12 89 3 89 6 89 9 89 12 90 3 90 6 90 9 90 12 91 3 91 6 91 9 91 12 92 3 92 6 92 9 92 12 93 03 93 06 93 09 93 12 94 3 94 6 94 9 94 12 95 2 95 5 95 8 95 11 96 1 96 5 96 8 96 11 97 2 97 5 97 8 97 11
pH - 7.4 7.7 7.6 7.6 7.1 7.4 7.2 7.6 7.6 7.8 7.6 7.6 7.8 7.7 7.1 7.8 7.8 7.7 7.7 7.8 7.7 7.8 7.6 7.6 7.7 7.8 7.1 7.6 7.8 8.2 7.7 7.7 7.6 7.7 7.6 7.8 7.9 7.8 7.5 7.8 8.0 7.7 8.0 7.6 7.7 7.8 8.1 7.5 7.9

18.1 24.6 30.4 30.2 20.9 25.1 30.9 29.5 24.9 20.6 31.5 31.0 19.0 19.5 24.5 29.1 19.1 22.6 27.5 28.3 23.9 24.1 31.1 29.6 28.3 21.0 28.4 29.4 22.6 17.9 26.2 28.6 19.4 20.4 26.1 28.0 17.2 22.3 25.5 28.0 22.3 18.7 27.4 28.9 22.3 13.3 25.3 26.5 20.9

1818 36800 2050 19150 1338 2450 5270 683 12300 1410 691 1130 1910 2560 853 1040 4420 1070 777 764

0/00 1.1 21.5 1.2 10.7 0.8 1.4 3.0 0.3 0.4 28.4 0.8 15.0 17.3 9.3 0.4 22.2 0.8 12.9 0.0 0.4 1.4 20.9 0.5 0.6 0.7 17.1 0.4 0.4 1.0 4.2 0.3 0.4 1.6 6.2 0.1 0.5 0.3 7.0 0.7 0.3 0.3 0.8 1.2 0.2 0.3 2.2 0.3 0.1 0.1

NTU 120 150 110 85 130 75 34 230 360 120 120 40 50 70 320 38 390 40 60 1300 110 80 220 400 130 45 900 450 170 140 1800 240 80 80 130 850 1000 80 160 270 120 230 55 150 550 300 220 1000 500

mg/L 4.0 1.4 2.8 3.6 4.1 3.6 4.7 5.1 5.8 7.2 4.1 4.1 4.4 1.5 4.0 5.8 4.1 4.8 6.0 2.9 6.2 3.4 8.4 3.5 5.2 3.4 3.4 4.8 6.0 1.5 4.0 5.0 4.4 0.2 3.6 6.3 7.1 0.5 1.6 6.0 5.6 2.3 3.4 3.6 5.3 2.0 3.4 4.0 6.9

cm 7.2 6.2 5.1 4.9 4.6 9.6 17.6 3.6 2.3 3.9 6.3 10.4 5.5 8.8 0.9 9.0 1.5 7.2 5.2 < 1 5.1 5.1 4.6 3.9 7.0
mg/L 9.0 5.0 4.3 2.2 4.8 5.7 8.6 4.4 8.6 7.4 3.8 10.2 2.6 8.9 6.4 2.7 5.2 8.0 3.0 11.8 3.0 6.0 6.7 9.0 8.6 10.3 9.9 6.4 4.9 60.8 9.8 6.4 7.2 61.8 5.8 8.5 16.2 42.7 5.6 6.6 5.2 26.9 16.1 3.4 6.6 20.1 14.4 29.8 7.6

mg/L 183 111 132 96.5 207 93.5 48.0 307 525 235 156 54.5 180 88 376 47 685 97.2 82.8 1810.0 139.5 119 306 397 212.0 68.0 1120.0 446 204 168 1160 239 77 120 216 471 858 97 189 370.0 18.0 230.0 69.8 174 483 290 278 968 485

CFU/100mL 7.8E+15 7.1E+06 4.6E+03 3.5E+02 9.3E+03 9.8E+03 9.1E+03 5.0E+03 6.9E+03 9.4E+04 6.1E+03 5.1E+03 5.6E+03 2.4E+04 1.3E+04 9.7E+03 8.4E+04 3.2E+05 2.3E+05 2.3E+05 1.5E+04 1.2E+04 1.7E+05 2.1E+05 6.5E+04 4.4E+05 4.1E+05 3.3E+04 7.1E+04 4.3E+05 3.5E+05 5.3E+04 9.7E+04 3.6E+06 2.7E+05 1.2E+05 3.5E+06 8.6E+04 5.7E+05 8.5E+04 3.8E+04 4.6E+05 1.8E+05 2.2E+05 4.3E+05 3.4E+05 3.5E+04 3.4E+05 1.2E+05

mg/L 10.6 9.13 8.06 2.84 2.38 12.6 9.29 2.06 1.92 5.70 4.65 4.44 2.70 28.68 4.4 2.0 4.33 18.5 3.71 2.4 3.7 19.0 4.1 6.4 4.09 33.3 3.3 4.39 5.60 72.3 2.42 4.84 10.5 47.6 4.91 2.56 2.24 47.6 3.66 1.98 6.36 8.30 24.40 2.95 5.75 15.20 5.36 4.95 3.15

mg/L 0.64 0.18 0.46 0.96 2.62 2.96 0.44 2.45 0.60 0.26 0.68 0.51 0.35 0.33 0.99 0.43 0.93 3.11 2.06 2.52 1.01 0.25 0.40 0.44 0.95 0.12 3.01 1.18 1.41 0.07 0.80 0.79 1.03 0.23 1.14 0.63 0.52 0.02 0.05 1.00 0.46 0.60 0.16 0.47 0.98 0.99 0.89 0.31 0.92

mg/L 0.13 0.15 0.19 0.14 0.28 0.62 0.37 0.23 0.17 0.18 0.11 0.14 0.14 0.15 0.28 0.13 0.12 0.09 0.13 0.16 0.14 0.11 0.12 0.03 0.33 0.02 0.09 0.23 0.05 0.03 0.12 0.23 0.85 < 0.01 0.18 0.11 0.08 <0.01 0.03 0.20 0.11 0.12 0.03 0.14 0.21 0.38 0.04 0.05 0.16

mg/L 0.926 0.863 2.43 0.570 0.383 1.33 1.88 0.355 0.303 0.689 0.802 0.059 0.362 3.620 0.544 0.292 0.458 3.18 0.442 0.21 0.42 9.45 0.47 0.55 0.483 4.39 0.22 0.380 0.349 8.81 0.282 0.461 1.220 7.00 0.520 0.279 0.327 6.96 1.35 0.223 0.888 2.110 4.080 0.663 0.663 2.470 0.640 0.27 0.44

mg/L 29.9 6.45 25.5 13.2 13.9 23.3 11.9 11.9 12.3 2.85 5.86 4.76 3.35 7.87 4.86 2.62 13.5 16.7 13.3 11.7 12.8 9.63 14.02 12.37 13.60 17.5 14.6 12.5 11.3 29.0 17.1 14.0 13.0 25.5 18.7 5.6 9.82 3.02 9.58 10.40 8.76 12.80 14.1 11.7 13.2 14.7 11.9 8.2 11.3

mg/L 0.0056 ND ND ND ND ND 0.0086 0.0050 ND ND 0.0063 ND ND 0.0068 ND ND ND ND 0.0046 ND ND 0.0036 0.0026 0.0118 ND 0.0060 0.0035 ND ND 0.0229 ND 0.0038 0.0023 0.0439 0.0029 0.0019 0.0013 0.0186 0.0027 0.0033 ND 0.0027 0.0045 0.002 0.0014 0.0034 0.0027 0.0016 <0.005

mg/L 0.7 4.2 1.1 3.0 1.7 0.9 0.4 0.8 0.1 0.8 2.0 1.4 0.6 2.3 1.9 0.7 1.1 1.0 1.1 1.0 3.7 2.2 2.8 3.9 0.7 0.2 7.0 1.1 1.9 2.8 3.5 1.5 0.5 4.5 3.0 0.8 <1.7 1.3 <1.5 0.8 <0.5 1.9 1.8 1.4 0.9 <0.5 1.1 1.1 <0.5

mg/L ND 0.06 ND 0.03 ND ND ND 0.02 0.04 0.06 ND 0.04 0.03 ND ND ND ND 0.03 ND 0.03 ND 0.02 ND ND ND 0.01 0.04 0.04 ND ND 0.03 ND ND ND 0.02 0.0260 0.0527 0.0033 0.0284 0.0169 0.0318 0.0587 0.0126 0.0228 0.0132 0.0449 0.0167 0.0207 0.0120
mg/L 0.014 0.049 0.033 0.046 ND 0.024 ND ND ND 0.059 0.018 0.040 0.060 0.026 0.013 0.019 ND 0.031 0.010 ND ND 0.054 ND ND ND 0.012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002 0.0004 ND ND ND ND 0.0004 ND 0.0013 ND ND<0.00019 0.0002 0.0003 ND<0.00019

mg/L ND ND 0.07 ND ND 0.07 ND ND ND ND 0.12 0.07 0.12 ND ND 0.19 0.10 0.22 ND ND ND 0.22 ND ND ND 0.17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108 0.0229 0.0068 0.0119 0.0122 0.0069 0.0101 0.0040 0.0093 0.0135 0.0144 0.0078 0.0268 0.0124

mg/L 0.07 0.07 0.12 0.04 0.06 0.05 0.13 0.10 0.15 0.09 0.06 0.04 0.02 0.03 0.16 0.06 0.17 0.14 0.06 0.28 0.06 0.13 0.22 0.09 0.10 0.11 0.24 0.19 0.03 0.06 0.29 0.09 0.04 0.06 0.06 0.0726 0.0687 0.22 0.429 0.0860 0.0489 0.1610 0.0587 0.0478 0.0456 0.1640 0.1090 0.0471 0.0346

mg/L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3 ND ND ND ND ND 0.15 ND ND ND 0.09 0.04 ND ND 0.06 ND ND ND ND 0.03 ND ND ND ND 0.0152 0.0212 0.0033 0.0116 0.0094 0.0060 0.0163 0.0049 0.0085 0.0146 0.0178 0.0094 0.0209 0.0111

mg/L 0.06 0.31 0.12 0.71 0.06 0.06 ND 0.04 0.04 0.26 0.05 0.14 ND 0.06 ND ND ND 0.09 ND 0.07 ND 0.11 ND ND 0.04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060 0.0058 ND 0.0043 0.0043 0.0019 0.0032 0.0028 0.0041 0.0046 0.0058 0.0032 0.0089 0.0051

mg/L 5.63 11.8 5.33 3.84 6.00 2.83 2.60 16.0 19.5 7.12 5.76 2.52 2.70 3.31 18.2 1.8 25.0 1.79 3.47 99.20 4.75 4.24 16.07 12.88 13.00 1.64 43.64 28.2 6.95 5.17 65.2 14.6 3.07 2.84 8.88 1.7900 6.6 0.24 2.79 3.300 1.990 2.840 1.310 1.960 2.510 6.650 2.470 3.120 2.420

mg/L ND 0.06 ND 0.07 ND ND ND ND ND 0.12 0.14 0.06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017 0.0018 0.0014 0.0006 0.0015 0.0017 0.0017 0.0007 0.0004 0.0006 0.0005 0.0011 0.0023 0.0019

mg/L 0.0149 0.0144 0.0178 ND ND ND 0.0133 ND ND ND 0.0106 ND ND 0.0141 0.0117 0.0096 0.0139 0.0365 0.0194 0.0310 0.0070 0.0088 0.0120 0.0178 0.0120 0.0087 0.0154 0.0082 0.0060 0.0185 0.0175 0.0079 0.0156 0.0150 0.0050 0.0053 0.0064 0.0202 0.0081 0.0235 0.0077 0.0086 0.0126 0.0054 0.0076 0.0080 0.0042 0.0081 0.0064

mg/L ND ND ND 0.0005 0.0018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004 ND ND 0.0002 0.0002 ND ND 0.0003 0.0007 0.0009 ND 0.0003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0.00031 ND<0.00031 ND<0.00031 ND<0.00031

a mg/m3 24.3 26.8 19.6 7.9 12.6 31.7 58.1 9.0 5.6 7.2 41.3 45.1 3.4 161.1 29.5 6.4 4.1 28.2 7.1 2.8 8.7 39.7 11.6 19.0 9.5 40.8 28.7 23.7 2.9 43.0 23.8 7.1 3.1 22.9 15.8 12.6 2.4 11.2 11.2 3.4 3.4 13.6 24.6 9.7 2.3 11.1 6.6 6.5 6.0

mg/L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03 ND ND ND ND 0.004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03 ND ND ND ND ND ND ND ND<0.0023 ND<0.0023 ND<0.0023 ND<0.0023

MBAS mg/L 0.24 0.47 ND ND 0.10 0.15 0.16 ND 0.07 0.58 ND ND ND 0.21 ND ND ND 0.18 ND 0.07 0.06 0.10 0.11 0.10 0.11 0.57 0.06 0.10 ND 0.23 0.06 0.13 0.20 0.31 ND ND 0.08 0.35 0.1 ND 0.06 0.25 0.27 0.05 0.18 0.32 0.35 0.16 0.17

mg/L 31.2 12319 443 5847 231 371 1442 4.50 ND

mg/L 244 218 209 157 174 364 153
mg/L 35.4 75.4 32.4 38.8 25.3 41.2 48.6

- 8.00 9.00 7.25 4.75 6.25 7.00 5.50 5.50 6.25 6.75 7.25 7.00 5.75 8.00 8.00 3.25 8.00 8.00 6.50 7.00 6.50 8.00 6.75 8.00 7.25 7.0 8.0 7.25 6.5 10.0 7 7.25 7 10.00 8.00 8.00 6.75 9.00 9.00 6.25 5.00 9.00 8.00 6.30 8.00 10.0 8.0 9.0 6.8

-

   98 2 98 5 98 7 98 11 99 2 99 5 99 8 99 11 100 2 100 5 100 7 100 11 101 2 101 5 101 8 101 11 102 1 102 102 8 102 10 103 2 103 5 103 7 103 10 104 104 5 104 7 104 10
105 3 105 5 105 9 105 11 106 1 106 4 106 8 106 10 107 1 107 5 107 107 11

pH - 7.7 7.8 7.6 7.8 7.7 7.62 7.380 7.735 7.822 7.724 7.060 7.779 7.676 7.360 7.206 7.632 7.866 8.056 7.614 7.403 7.818 7.788 7.406 7.611 7.604 7.661 7.347 7.636 7.857 7.827 7.509 7.728 7.680 7.798 7.438 7.872 7.840 7.589 7.575 7.732
21.8 27.6 29.7 20.1 19.5 27.8 30.3 20.0 19.7 26.8 29.8 25.0 19.3 29.2 28.0 22.8 17.3 29.6 28.5 27.6 21.4 21.5 29.7 29 19.5 29.2 28.3 25.5 19.9 27.8 25.9 25.2 21.0 28.0 29.7 26.9 16.2 30.9 29.3 25.5
9360 1720 670 1100 5980 820 759 1010 11980 7480 494 1200 3060 810 1060 1250 14500 6930 705 1140 10900 5380 915 970 966 19600 751 1120 10000 8840 761 1020 2990 16400 786 971 4140 1140 757 2830

0/00 5.3 0.7 0.1 0.5 3.2 0.3 0.3 0.4 6.8 4.2 0.2 0.5 1.5 0.3 0.5 0.4 8.4 3.8 0.3 0.4 6.2 2.9 0.4 0.4 0.4 11.7 0.1 0.5 5.6 5.0 0.3 0.5 1.5 9.6 0.3 0.4 2.2 0.5 0.3 1.5

NTU 70 100 200 330 100 70 600 850 100 65 3400 240 330 1500 550 75 200 100 2500 230 120 75 320 110 180 190 260 140 80 140 700 650 300 95 400 1800 310 55 15 55

mg/L 0.3 0.2 4.1 5.9 0.7 3.8 1.77 4.99 0.12 0.21 3.39 4.28 1.25 0.92 1.6 2.35 0.88 1.22 5.14 4 1.29 0.19 1.55 2.18 2.65 0.55 1.34 3.94 0.09 0.1 1.07 3.36 0.67 0.18 3.04 6.22 0.1 2.28 1.23 0.21

cm 40.2 78.6 0.4 30.7 16.4 3.1

mg/L 8.7 16.2 7.0 3.7 26.3 4.2 7.1 5.8 88.2 61.3 9.1 4.0 37.7 23.2 23.1 11.4 61.0 22.6 4.3 3.2 56.7 30.6 9.5 4.5 20.6 24.0 6.2 3.7 77.5 27.1 18.4 5.7 29.9 32.7 2.8 2.9 65.5 6.0 8.6 47.7

mg/L 114 88 212 309 159 84 524 664 109 79.4 1620 248 404 2420 476 102 196 152 1890 239 138 73 316 98.5 183 270 273 176 38.5 200.0 762 646 352 110 413 1790 458 68.2 106 60.2

CFU/100mL 3.5E+05 6.9E+05 4.0E+04 2.0E+04 4.3E+05 4.3E+04 5.2E+05 7.6E+05 4.3E+05 9.3E+05 5.2E+05 5.7E+04 1.7E+06 2.2E+06 4.9E+06 1.2E+05 9.7E+05 1.2E+06 2.6E+05 3.0E+04 3.3E+05 1.3E+06 2.50E+05 6.40E+04 1.4E+06 1.7E+05 2.4E+05 4.4E+04 3.8E+05 9.1E+05 3.9E+06 3.3E+05 2.2E+06 6.9E+05 5.1E+04 7.0E+04 3.5E+06 1.2E+05 1.3E+05 2.2E+06

mg/L 28.2 8.87 1.81 4.56 39.30 12.80 3.27 5.59 70.5 36.1 1.36 4.03 8.90 8.55 2.42 5.92 7.76 12.5 2.44 5.61 9.67 70.9 7.75 8.12 7.55 9.07 5.25 3.71 62.6 18.2 5.58 <0.10 12.8 12.0 4.6 5.61 14.1 11.1 5.36 53.0

mg/L ND<0.01 ND 0.60 0.54 0.34 0.17 0.11 0.48 0.10 <0.03 0.64 0.37 0.06 <0.03 0.37 0.12 <0.03 0.03 1.14 0.75 ND(0.01) <0.06 0.75 0.42 0.18 ND(0.02) 1.10 0.6 0.02 ND(0.02) 0.35 0.41 ND(0.02) ND(0.02) 0.54 0.53 0.02 0.07 0.26 0.06

mg/L 0.01 0.02 0.13 0.16 0.01 0.06 0.09 0.11 ND(0) 0.01 0.11 0.03
<0.01(0.0

021)
0.01 0.29 0.02 <0.01 0.03 0.17 0.18 <0.01(0.0048) 0.01 0.14 0.08 0.03 <0.01(0.0042) 0.19 0.1 0.0004 ND(0.01) 0.08 0.07 <0.01 0.01 0.2 0.07 0.01 0.02 0.15 0.01

mg/L 2.56 5.230 0.641 0.945 6.640 1.10 0.654 0.522 9.45 7.28 0.429 0.809 2.19 2.02 0.923 1.91 6.09 4.29 0.405 0.996 3.73 2.54 0.89 1.14 2.04 5.33 0.501 0.856 10.2 6.97 1.17 0.481 1.96 8.15 0.645 0.420 5.03 1.88 1.57 6.59

mg/L 13.4 13.0 19.9 11.7 11.0 11.2 11.0 11.3 20.2 13.2 7.56 10.6 11.9 7 6.25 11.3 18.4 11.4 9.78 11.7 15.6 14.9 7.75 13.4 11.0 11.9 6.64 11.5 18.6 20.8 7.61 12.0 14.2 16.6 9.94 9.25 17.3 11.7 11.7 15.6

mg/L 0.0127 0.0152 <0.0050 ND<0.0016 0.0058 0.0058 0.0050 ND 0.0979 0.0282 <0.0040 <0.0040 0.0112 0.006 <0.0040 ND<0.0014 0.0415 0.0046 ND(0.0010) ND(0.0010) 0.136 0.0265 ND(0.0005) <0.0030(0.0019) ND(0) <0.0040(0.0023) <0.0040(0.0020
) 0.004 0.139 <0.0056 ND(0.0012) ND(0.0012) <0.0040 0.0267 0.004 0.0040 0.0781 0.0040 0.0040 0.0419

mg/L <1.0 2.3 <0.5 0.8 <0.5 0.6 0.7 0.6 - - - - - - - - - - - - - - - - 1.1 - - 0.5 - - - - - 0.6 0.5 0.5 0.6 0.5 1.9 1.8

mg/L 0.0042 ND<0.00085 0.0143 0.0179 0.0078 0.0108 0.0260 0.0302 <0.0030 <0.0030 0.0662 0.0102 0.0033 <0.003 0.0251 0.0220 <0.0030 0.0033 0.035 0.0083 <0.0030(0.0016
) 0.0037 0.0216 0.0087 0.0281 0.0038 0.0134 0.014

ND(0.0007
)

<0.0030 0.0822 ND(0.0007) 0.0149 <0.0030 - - - - - -

mg/L ND<0.0002 ND<0.00021 ND<0.00021 ND<0.00021 ND<0.0002 <0.0006 <0.0007 <0.0006 ND<0.0001 ND<0.0002 ND(0) ND(0) <0.0006(0.0002
) <0.0006 <0.0006 ND<0.0002 <0.0006 ND<0.0003 <0.0006 ND(0.0001) ND(0.0003) ND<0.0003 ND(0.0003) ND(0.0 000 3) ND(0.0002) ND(0.0001) ND(0.0002) 0.0003

ND(0.0003
)

<0.0008 <0.0008 ND(0.0003)ND(0.0003) ND(0.0003) 0.0111 0.0155 0.0042 0.0012 0.0038 0.0002

mg/L 0.0024 ND<0.0022 0.0081 0.0120 0.0060 <0.0060 0.0159 0.0187 <0.0060 <0.0060 0.0271 0.0089 0.0111 0.0152 0.0162 <0.0060 <0.0060 <0.0060 0.0344 0.0083 <0.0060(0.0036
) <0.006 0.0095 0.0065 0.0073 0.0062 0.0088 0.0072 <0.005 ND 0.0342 <0.0050 0.0126 0.0050 0.0003 0.0009 0.0004 0.0001 0.0001 0.0001

mg/L 0.0479 0.0723 0.0936 0.0397 0.0641 0.0665 0.0620 0.0783 0.0608 0.0694 0.229 0.0407 0.149 0.676 0.102 0.0610 0.0485 0.0423 0.0905 0.0368 0.0362 0.111 0.0703 0.0328 0.102 0.380 0.108 0.0849 0.0895 0.0142 0.326 0.0178 0.0708 0.0461 0.0090 0.0331 0.0080 0.0018 0.0021 0.0006

mg/L 0.0032 0.0085 0.0056 0.0103 0.0033 <0.0030 0.0113 0.0181 0.0083 0.0060 0.0297 0.0081 0.0095 0.0369 0.0085 0.0064 0.0061 0.0062 0.025697 0.0068 0.0060 0.0075 0.0075 0.0065 ND(0) 0.0080 0.0131 0.0062 0.0088 0.0053 0.0170 0.0035 0.0087 0.0072 0.0319 0.0442 0.131 0.0430 0.0405 0.0248

mg/L 0.0010 <0.0030 <0.0030 0.0051 ND<0.0010 <0.0030 0.0069 0.0084 ND<0.0010 <0.0030 0.0121 0.0037 0.0043 0.0114 0.0050 <0.0030 <0.0030 0.0035 0.0178 <0.0030(0.0029) <0.0030(0.0021
) ND<0.001 0.0041 <0 .0 030 (0.002 9) 0.0063 <0.0030(0.0020) 0.0050 0.003 <0.0030 ND 0.0070 ND(0.0012) 0.0054 ND(0.0012) 0.0051 0.0178 0.0087 0.0007 0.0015 0.0024

mg/L 1.810 1.080 1.460 2.740 1.170 0.976 2.29 3.24 0.685 0.462 7.11 0.992 4.78 5.21 1.08 1.76 1.12 1.34 2.461475 1.31 0.422 0.283 1.95 1.31 <0.0010(0.0006) 3.30 3.93 1.7 1.22 0.0639 11.0 0.453 3.17 0.971 0.0031 0.0158 0.0030 0.0006 0.0008 0.0005

mg/L <0.0100 <0.0010 <0.0010 <0.0010 ND<0.0004 ND<0.0004 0.0026 0.0011 0.0016 0.0016 0.0041 ND(0.0002) 0.0027 0.0089 0.0013 0.0021 0.0052 <0.0010 0.0019 ND(0.0003) 0.0023 0.001 0.0013 0.0014 0.0096 0.0025 0.0011 0.001 <0.0010 ND 0.0035 <0.0010 0.0010 <0.0010 1.35 1.74 2.61 0.887 0.628 0.0538

mg/L 0.0150 0.0094 0.0042 0.0057 0.0190 0.0053 0.0098 0.0053 0.0258 0.0133 0.0126 0.0049 0.0071 0.0127 0.0138 0.0052 0.0143 0.029 0.0094 0.0097 0.0210 0.0159 0.0154 0.0065 0.0039 0.0157 0.0079 0.0069 0.0245 0.049 0.0167 0.0084 0.0139 0.0236 0.0011 0.0073 0.0011 0.0010 0.0010 0.0002

mg/L 0.0012 ND<0.0030 ND<0.00030 ND<0.00030 ND<0.0003 ND<0.0003 ND<0.0004 ND ND<0.00005 ND(0) ND(0) <0.0003 ND(0) <0.0003 ND<0.0001 ND<0.000
1

ND<0.0001 ND(0) ND(0) ND(0) ND<0.0001 ND(0) ND(0) 2.10 ND(0) ND(0) 0.0001
ND(0.0001

)
ND ND(0.0001) <0.0003 ND(0.0001) ND(0.0001) 0.0171 0.0071 0.0227 0.0096 0.0089 0.0130

a mg/m3 195 59.1 9.6 5.6 13.4 8.9 12.6 4.4 9.4 0.08 6.8 4.6 60.5 13.4 11.2 19.3 32.6 62.4 6.8 7.8 32.0 6.3 15.7 35.9 7.9 97.4 20.5 11.4 15.3 35.5 14.8 5.6 33.5 32.0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mg/L <0.008 <0.008 ND<0.003 ND<0.003 0.18 ND<0.0026 ND<0.0026 ND ND(0) 0.2 ND(0) ND(0) ND(0) ND<0.003 <0.0030 ND<0.003 ND<0.003 ND<0.00
3

ND(0.0014) ND(0) ND(0.0005) ND<0.003 ND(0.002) ND(0.001) ND(0) ND(0) ND(0.0002) 0.003 ND(0.002) 0.02 ND(0.002) ND(0.002) <0.01 0.01 9.2 4.9 35.5 49.4 17.8 41.5

MBAS mg/L 0.11 0.41 <0.10 <0.10 ND<0.0026 <0.10 0.11 0.06 0.42 0.27 0.07 <0.06 0.20 0.18 0.08 0.11 0.31 0.24 0.06 0.07 0.27 0.43 0.13 <0.06(0.05) 0.20 0.43 0.25 0.1 0.36 0.34 0.13 <0.10 0.19 0.28 0.002 0.002 0.004 0.00046 0.00046 0.004

mg/L 0.10 0.03 0.34 0.13 0.10 0.21

mg/L
mg/L

9.0 9.0 7.0 6.5 10.0 6.25 9.0 7.3 10.0 9.0 7.0 7.3 10.0 10.0 9.0 8.0 10.0 10.0 5.5 7.3 10.0 9.0 9.0 6.3 9.0 10.0 9.0 7..3 8.3 10.0 10.0 5.8 10.0 10.0 6.8 6.0 10.0 7.0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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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08年第 1季報告 

雲林縣環保局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圖2.1-2、圖2.1-4及圖2.1-5之圖例敘述中

空氣品質未列單位，且建議與表2.1-2空

氣品質標準單位相同。 

謝謝指教，已修正圖2.1-2、圖2.1-4及圖2.1-5

空氣品質標準單位與表2.1-2為一致。 

二 

本季鎮安府測站PM10濃度比其他測站

高出3-4倍，請說明原因。 

本季鎮安府測站監測時間為108年1月26-27

日，其他測站監測時間為108年1月27-29日。

而環保署於108年1月26日發出新聞稿，表示

由於強烈大陸冷氣團導致風速增強，引發地

表揚塵現象，麥寮地區小時PM10濃度在12時

達623微克/立方公尺，14時空氣品質指標達

紫色非常不健康等級，當日發布空污警報。 

三 

表2.2-1備註中依據102年雲林縣噪音管

制區，至今已公告至106年雲林縣噪音管

制區，請修正並檢討。 

謝謝指教，已修正相關內容。 

四 

附錄中未見到落塵採樣及分析資料。 已補充第一季落塵採樣及分析資料於本季

附錄中。 

五 

本季(1-3月)地下水監測結果SS02導電

度、總溶解固體物相對其他區外監測井

數值偏高，另氯鹽、氨氮、鐵、錳超過

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請持續監測。 

謝謝指教，SS02歷年來導電度、總溶解固體

溶解物常有偏高形，主要是受環境特性，未

來會持續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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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108 年度第 1 季各測站二氧化硫(SO2)日平均值及最高小時值比較分析

圖 

 

 

圖 2.1-4 108 年度第 1 季各測站二氧化氮(NO2)最高小時值比較分析圖 

 

 

圖 2.1-5 108 年度第 1 季各測站臭氧(O3)最高 8 小時平均值及最高小時值比較

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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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08 年第 1 季報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署意見：  

1. 報告第3-47頁關於本季陸域水質監測，新

虎尾溪、有才寮大排及舊虎尾溪之水質監

測數值，許多監測項目均不符合最低陸域

水體分類水質標準，污染程度嚴重，建議 

分析原因及持續監測追蹤。 

感謝建議，工業局自107年起辦理的「雲林

離島式基礎工業區整體開發規劃委託技術

服務」，已著手補充蒐集鄰近河川上游水

質監測及相關資料，提供本環評監測點位

比對，藉以分析可能污染來源，後續仍將

持續更新，可能原因說明如下：雲林縣境

內放流水大致仍以農畜業、養殖業與家庭

廢水為大宗。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

業農情調查結果顯示，雲林縣畜產總產值

居於全台之冠，107年05月養豬頭數調查報

告書指出，雲林縣養豬頭數高達1,463,276，

占 全 台 養 豬 總 頭 數 (5,396,659) 之 1/4 

(27.11%)，由於豬係雜食性動物，排泄量約

為人類3～4倍，此等畜牧廢水若未經妥善

處理而逕自排入河川，易造成水體品質不

良與惡化。因此由歷年麥寮及新興區河口

調查結果顯示，區域內的新虎尾溪與舊虎

尾溪，受到來自陸源不同程度污染，大多

以生化需氧量、氨氮與磷等有機污染指標

最常超出陸域水體之最高容許上限，後續

將持續觀察。 

2. 報告第3-59~3-61頁本季河口水質，有才寮

排水與舊虎尾溪未符合地面水體水質溶

氧標準；新虎尾溪及馬公厝排水生化需氧

量超出標準，建議分析原因及持續監測追

蹤。 

感謝建議，工業局自107年起辦理的「雲林

離島式基礎工業區整體開發規劃委託技術

服務」，已著手補充蒐集鄰近河川上游水

質監測及相關資料，提供本環評監測點位

比對，藉以分析可能污染來源，後續仍將

持續更新，可能原因說明如下：河口水質

溶氧偏低可能原因為有機污染而造成細菌

分解有機物而消耗氧氣所致。歷年麥寮及

新興區河口調查結果顯示，區域內的新虎

尾溪與舊虎尾溪，受到來自陸源不同程度

污染，生化需氧量、氨氮與磷等有機污染

指標最常超出陸域水體之最高容許上限，

且污染濃度相對高於彰雲沿海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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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區域，河川污染程度指數(River Pollution 

Index, RPI)呈現嚴重污染。環保署列管全

台11條污染嚴重河川，其中雲林縣佔3

條，分別是濁水溪、新虎尾溪及北港溪，

其中與本計畫區鄰近之新虎尾溪流域污

染分布量，以畜牧廢水居冠，佔81％、而

生活污水與事業廢水分佔16％與3％，後

續將持續觀察。 

3. 報告第3-67頁108年第1季監測期間，酚

類濃度除舊虎尾溪測點（西湖橋）濃度為

0.0099 mg/L，其餘樣點皆符合地面水體

水質標準之河川酚類標準為0.005 mg/L，

雖測值較前季降低許多但仍接近標準

值，建議分析原因及持續監測追蹤。 

感謝建議，酚污染主要來自化工廠、煉油

廠、木材防腐、絕緣材料的製造等工業廢

水以及有機農藥生產過程中排放含酚廢

水。108年第二季各測點皆已符合地面水

酚類標準，後續將持續觀察。 

二 報告書中表1.3-1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

施工期間環境品質監測辦理情形（續2）第

1-25頁監測項目（2）底質重金屬採樣行程

未申報，另採樣日期為108年03月18日，其

檢測報告未附於本報告書。 

底質重金屬採樣日期為誤植，陸域河口底

質重金屬採樣為民國108年01月03日，海域

水質(新興區潮間帶) 底質採樣為民國108

年01月02日，海域水質(海域水質斷面) 底

質採樣為民國108年03月05、06日。已修正

表1.3-1，詳如附件一所示，檢測報告已附

於報告書中。 

三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審核意見：  

1. 第1-9頁，氰化物甲類海域水質標準，請修

正應小於0.1mg/L（內文誤植為0.05mg/L)，

惟監測結果皆小於0.01mg/L，尚符合甲類

海域水質標準。 

感謝提醒，已修正甲類海域氰化物水質標

準為0.1mg/L。 

2. 第2-57頁，本季海域水質新興區潮間帶水

質監測結果，退潮時氨氮項目全數測站皆

不符合甲類海域標準，請注意是否有其他

污染源。 

感謝建議，新興區潮間帶水質位於內陸排

水與海域之交界區，因多受內陸畜牧廢水

及家庭污水影響，故水質較差。由歷次調

查可知，漲潮時潮間帶水質受到外海海水

稀釋陸源污染物而使得水質普遍多優於退

潮期間。由數據顯示河川排水的陸源性污

染，於出海口因與海水混合稀釋作用，RPI

的指數有降低之趨勢，因此保持海水交換

的流通性極為重要，故建議應定期調查河

口周遭與河道淤積之變化，並適時進行疏

浚工程，以利內陸污染物有效擴散與海水

交換。後續將持續觀察水質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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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3. 第2-86頁，本次報告為民國107年10月26

日之採樣結果，非本季調查時間，請釐清。 

感謝提醒，已修正採樣日期為民國108年2

月20日。 

4. 第2-87頁，表2.10.1-1，108年2月20日採樣

水文及水質化學分析結果，採樣時間到下

午。惟經檢視附件出海紀錄皆為上午，請

釐清。 

感謝提醒，已修正，詳如附件二所示，表

2.10.1-1。表中9-10測站之採樣時間為誤

植，正確應為12:44(原填14:44)，且所載之

採樣時間為量測儀器恆定後的”讀值紀錄

時間”，非為實際取樣時間，故不等同於出

海紀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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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3  監測計畫概述 

表1.3-1 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永續環境管理計畫環境品質監測辦理情形 

監測 

類別 
監測項目 監測地點 監測頻率 監測方法 執行監測單位 

本季執行 

監測時間 

附 

近 

河 

川 

水 

質 

(含 

河 

口) 

1. pH值 

2.水溫 

3.導電度 

4.鹽度 

5.濁度 

6.溶氧 

7.生化需氧量 

8.懸浮固體 

9.大腸桿菌群 

10.氨氮 

11.硝酸鹽氮 

12.亞硝酸鹽氮 

13.磷酸鹽(正磷

酸鹽) 

14.矽酸鹽 

15.酚類 

16.油脂(總油脂/

礦物性油脂) 

17.銅 

18.鎘 

19.鉛 

20.鋅 

21.鉻 

22.砷 

23.汞 

24.鐵 

25.鈷 

26.鎳 

27.葉綠素a 

28.氰化物 

29.陰離子介面

活性劑 
 

1. 新虎尾溪(蚊港橋、 

蚊港橋下游) 

2. 有才寮(新興橋、 

夢麟橋) 

3. 舊虎尾溪(西湖橋、 

西湖橋下游) 

 

 

 

(1) 每季一次。 

 

 

 

 

 

 

 

 

 

 

 

 

 

 

 

 

 

 

 

1 NIEA W424.52A 

2 NIEA W217.51A 

3 NIEA W203.51B 

4 NIEA W447.20C 

5 NIEA W219.52C 

6 NIEA W455.52C 

7 NIEA W510.55B 

8 NIEA W210.58A 

9 NIEA E202.55B 

10 NIEA W448.51B 

11 NIEA W452.52C 

12 NIEA W452.52C 

13 NIEA W427.53B 

14 NIEA W450.50B 

15 NIEA W521.52A 

16 NIEA W506.21B 

 
17 NIEA W308.22B 

18 NIEA W308.22B 

19 NIEA W308.22B 

20 NIEA W308.22B 

21 NIEA W303.51A 

22 NIEA W434.54B 

23 NIEA W330.52A 

24 NIEA W308.22B 

25 NIEA W308.22B 

26 NIEA W308.22B 

27 NIEA E508.00B 

28 NIEA W410.54A 

29 NIEA W525.52A  

 

國立成功大學

水工試驗所 

(1) 民國

108年

01月03

日 

 

 

 

 

 

 

 

 

 

 

 

 

 

 

 

 

 

 

 

 

 

 

 

 (2)底質重金屬 

1.銅、鎘、鉛、

鋅、鉻、鎳 

2.砷 

3.汞 

 (2)每半年一次 1. NIEA M353.02C/M111.01C 

 

2.  NIEA S310.64B 

3. NIEA M317.04B 

國立成功大學

水工試驗所 

(2) 民國

108年

01月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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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  (續1)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永續環境管理計畫環境品質監測辦

理情形 

監測 

類別 
監測項目 監測地點 監測頻率 監測方法 執行監測單位 

本季執行 

監測時間 

 

 

 

 

 

 

海 

 

 

域 

 

 

水 

 

 

質 

 

 

 

 

 

 

 

 

 

 

 

 

 

 

 

 

(1)新興區潮間帶 

1. pH值 

2.水溫 

3.導電度 

4.鹽度 

5.濁度 

6.溶氧量 

7.生化需氧量 

8.懸浮固體 

9.大腸桿菌群 

10.氨氮 

11.硝酸鹽氮 

12.亞硝酸鹽氮 

13.磷酸鹽(正磷) 

14.矽酸鹽 

15.酚類 

16.油脂 

17.銅 

18.鎘 

19.鉛 

20.鋅 

21.鉻 

22.砷 

23.汞 

24.鐵 

25.鈷 

26.鎳 

27.葉綠素a 

28.硫化物 

29.氰化物 

30.總有機碳 

N1：新虎尾溪出海口 

N3：有才寮出海口 

N4：台西水閘 

N5：舊虎尾溪出海口 

  

每季一次  

1 NIEA W424.52A 

2 NIEA W217.51A 

3 NIEA W203.51B 

4 NIEA W447.20C 

5 NIEA W219.52C 

6 NIEA W455.52C 

7 NIEA W510.55B 

8 NIEA W210.58A 

9 NIEA E202.55B 

10 NIEA W448.51B 

11 NIEA W452.52C 

12 NIEA W452.52C 

13 NIEA W427.53B 

14 NIEA W450.50B 

15 NIEA W521.52A 

16 NIEA W506.21B 

 

17 NIEA W308.22B 

18 NIEA W308.22B 

19 NIEA W308.22B 

20 NIEA W308.22B 

21 NIEA W303.51A 

22 NIEA W434.54B 

23 NIEA W330.52A 

24 NIEA W308.22B 

25 NIEA W308.22B 

26 NIEA W308.22B 

27 NIEA E508.00B 

28. NIEA W433.52A 

29 NIEA W410.54A 

30. NIEA W532.52C 

國立成功大學

水工試驗所 

 

(1) 民國108

年01月02

日   

      

   

 

 

 (2)底質重金屬 

1.銅、鎘、鉛、

鋅、鉻、鎳 

2.砷 

3.汞 

 (2)每半年一次 1. NIEA M353.02C/M111.01C 

 

2.  NIEA S310.64B 

3. NIEA M317.04B 

國立成功大學

水工試驗所 

 

(2) 民國108

年01月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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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  (續2)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永續環境管理計畫環境品質監測辦

理情形 

監測 

類別 
監測項目 監測地點 監測頻率 監測方法 執行監測單位 

本季執行 

監測時間 

 

 

 

 

 

 

海 

 

 

域 

 

 

水 

 

 

質 

 

 

 

 

 

 

 

 

 

 

 

 

 

 

 

 

(1)海域水質斷面 

1. pH值 

2.水溫 

3.導電度 

4.鹽度 

5.濁度 

6.溶氧量 

7.生化需氧量 

8.懸浮固體 

9.大腸桿菌群 

10.氨氮 

11.硝酸鹽氮 

12.亞硝酸鹽氮 

13.磷酸鹽(正磷) 

14.矽酸鹽 

15.酚類 

16.油脂 

17.銅 

18.鎘 

19.鉛 

20.鋅 

21.鉻 

22.砷 

23.汞 

24.鐵 

25.鈷 

26.鎳 

27.葉綠素a 

28.氰化物 

39.總有機碳 

30.透明度 

採樣共計有四條斷面

(SEC5、SEC7、

SEC9、SEC11)，每條

斷面採取低潮位以下-

10m、-20m之上、下

兩層水樣。 

 

 

 

 

(1)每季一次 

 

(依照環評差

異分析變更，

下列四項調查

頻率為半年一

次) 

1. 大腸桿菌群 

2. 油脂 

3. 氰化物 

4. 總有機碳 

 

 

 

 

 

 

 

 

 

1 NIEA W424.52A 

2 NIEA W217.51A 

3 NIEA W203.51B 

4 NIEA W447.20C 

5 NIEA W219.52C 

6 NIEA W455.52C 

7 NIEA W510.55B 

8 NIEA W210.58A 

9 NIEA E202.55B 

10 NIEA W448.51B 

11 NIEA W452.52C 

12 NIEA W452.52C 

13 NIEA W427.53B 

14 NIEA W450.50B 

15 NIEA W521.52A 

16 NIEA W506.21B 

 

17 NIEA W309.22A 

18 NIEA W309.22A 

19 NIEA W309.22A 

20 NIEA W309.22A 

21 NIEA W303.51A 

22 NIEA W434.54B 

23 NIEA W330.52A 

24 NIEA W309.22A 

25 NIEA W309.22A 

26 NIEA W309.22A 

27 NIEA E508.00B 

28 NIEA W441.51C 

29.NIEA W530.51C 

30.NIEA E220.51C 

國立成功大學

水工試驗所 

(1) 民國108年03

月05、06

日   

 (2)底質重金屬 

1.銅、鎘、鉛、

鋅、鉻 

2.汞 

 (2)每半年一

次 

1.NIEA M353.02C/M111.01C 

 

2. NIEA M317.04B 

國立成功大學

水工試驗所 

(2) 民國108年03

月05、06

日   

 

 

  



-7- 

附件二 

表 2.10.1-1  108 年 2 月 20 日採樣水文及水質化學分析結果 

 

採 樣 點 採樣時間 水溫, ℃ Sal. DO, mg/l DO, % pH
Chl.a,

μg/l

NH3-N,

mg/l

NO3
-
-N,

mg/l

NO2
-
-N,

mg/l

PO4
-3

-P,

mg/l

SiO2-Si,

mg/l

BOD5,mg/

l
S.S., mg/l

透明度,

m

   5-10 11:33 23.6 34.67 7.14 102.7 8.14 0.24 0.132 0.017 0.014 0.029 0.127 0.97 20.6 1.5

   7-10 12:15 23.1 34.73 7.07 100.8 8.17 0.13 0.099 0.016 0.013 0.024 0.120 0.76 15.6 1.8

   9-10 12:44 23.3 34.94 7.16 102.5 8.22 nd 0.006 0.009 0.008 0.003 0.076 0.76 11.4 1.6

  11-10 08:41 22.8 34.98 7.15 101.6 8.17 0.14 0.020 0.013 0.008 0.005 0.065 0.76 10.4 1.9

近岸 平均值 23.2 34.83 7.13 101.9 8.18 0.14 0.064 0.014 0.011 0.015 0.097 0.81 14.5 1.7

最高值 23.6 34.98 7.16 102.7 8.22 0.24 0.132 0.017 0.014 0.029 0.127 0.97 20.6 1.9

最低值 22.8 34.67 7.07 100.8 8.14 nd 0.006 0.009 0.008 0.003 0.065 0.76 10.4 1.5

標準偏差 0.3 0.15 0.04 0.9 0.03 0.08 0.061 0.004 0.003 0.013 0.031 0.10 4.6 0.2

   5-20 11:09 23.3 34.83 7.10 101.7 8.17 0.15 0.070 0.014 0.012 0.019 0.110 1.15 16.9 1.0

   7-20 10:18 23.3 34.94 7.12 102.0 8.23 nd 0.012 0.007 0.006 0.005 0.060 0.55 10.3 1.3

   9-20 09:40 23.4 35.00 7.07 101.5 8.23 nd 0.011 0.007 0.006 0.003 0.060 0.53 15.7 1.0

  11-20 09:02 22.8 34.94 7.18 101.9 8.21 0.14 0.009 0.007 0.010 0.005 0.072 0.62 15.6 1.4

遠岸 平均值 23.2 34.93 7.12 101.8 8.21 0.10 0.026 0.009 0.008 0.008 0.075 0.71 14.6 1.2

最高值 23.4 35.00 7.18 102.0 8.23 0.15 0.070 0.014 0.012 0.019 0.110 1.15 16.9 1.4

最低值 22.8 34.83 7.07 101.5 8.17 nd 0.009 0.007 0.006 0.003 0.060 0.53 10.3 1.0

標準偏差 0.3 0.07 0.04 0.2 0.03 0.05 0.030 0.003 0.003 0.007 0.024 0.30 2.9 0.2

平均值 23.2 34.88 7.12 101.8 8.19 0.12 0.045 0.011 0.010 0.012 0.086 0.76 14.6 1.4

最高值 23.6 35.00 7.18 102.7 8.23 0.24 0.132 0.017 0.014 0.029 0.127 1.15 20.6 1.9

最低值 22.8 34.67 7.07 100.8 8.14 nd 0.006 0.007 0.006 0.003 0.060 0.53 10.3 1.0

葉綠素甲偵測下限為0.11 μg/l，如遇nd值，以nd值一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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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環境保護局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空氣品質調查工作，三點位之採樣時間皆

不一致，其天氣型態與氣項條件亦不盡相

同，如何做時空變化趨勢分析。 

謝謝指教，空氣品質調查各項測值可與同

站歷年同期進行分析，同時期之天氣型態

相近，利於數值比對。 

二 目前PM2.5已有標準值與檢測方法，建議後

續空氣品質採樣納入PM2.5監測作業。 

謝謝指教，除環評承諾監測計畫外，另自

104年起另有調查細懸浮微粒濃度，並與鄰

近環保署台西測站進行比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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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署意見：  

1. 報告第2-42頁，表2.7-1新虎尾溪(蚊港橋)

與舊虎尾溪(西湖橋)河川水質污染指標仍

屬於嚴重污染程度，建議分析原因及持續

監測追蹤。 

謝謝建議，雲林縣境內放流水大致仍以農

畜業、養殖業與家庭廢水為大宗。根據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業農情調查結果顯

示，雲林縣畜產總產值居於全台之冠，108

年05月養豬頭數調查報告書指出，雲林縣

養豬頭數高達1,461,998，占全台養豬總頭

數(5,467,684)之1/4 (26.74%)，由於豬係雜

食性動物，排泄量約為人類3～4倍，此等

畜牧廢水若未經妥善處理而逕自排入河

川，易造成水體品質不良與惡化。因此由

歷年麥寮及新興區河口調查結果顯示，區

域內的新虎尾溪與舊虎尾溪，受到來自陸

源不同程度污染，大多以生化需氧量、氨

氮與磷等有機污染指標最常超出陸域水體

之最高容許上限，河川污染指數呈嚴重污

染，後續將持續觀察。 

2. 報告第3-65頁，108年第2季各陸域河口樣

點氨氮濃度漲退潮皆超標，建議分析原因

及持續監測追蹤。 

謝謝建議，由雲林沿海水質狀態之空間變

化趨勢研判，雲林縣轄內環境水質，整體

以退潮時近岸河川與河口區水質污染最為

嚴重，潮間帶區居次，而海域水質相對較

佳。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列管汙染源

資料查詢系統」於雲林縣麥寮鄉轄內重點

水污染列管廠家之資料顯示，位於新虎尾

溪下游之麥寮鄉，計有80處水污染事業，

其中含51處農牧業，推測大宗陸源畜牧廢

水與都市家庭污水輸入也使得雲林縣轄內

內陸河川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另由養豬

頭數調查報告(民國108年5月底)可知，各

縣市養豬頭數以雲林縣最高，總頭數達

1,461,998頭(占全國26.74%)，造成河川水

體氮磷類營養鹽負荷高，導致河口水質氨

氮濃度亦偏高。故推測河口氨氮污染源應

主要源自陸源性污染，後續將持續觀察。 

3. 圖3.1.6-4「氯鹽歷年濃度測值變化」，圖

上標示之污染監測標準(4mg/L)及污染管

制標準值(8mg/L)誤植，請修正。 

謝謝指正，已修正，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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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圖3.1.6-3「氯鹽歷年濃度測值變化」，「民

井3」之地下水氯鹽監測值自2013年9月後

變動幅度增大，請評估其發生原因。 

謝謝指教，民井3係向民家借用之地下水

井，其水質表示本區域的特性，目前雖有

部份時間氯鹽偏高，惟仍多在監測標準以

下，顯示本區域之地下水仍屬淡水。目前

無發現本井附近之環境有足以影響水質之

變化，未來將會持續注意水質變化與環境

變化。 

二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審核意見：  

 新興區潮間帶本季水質N1、N3及N4監測

點之大腸桿菌群相較過去幾年，有明顯偏

高狀況，建議補充說明。 

謝謝建議，新興區潮間帶水質位於內陸排

水與海域斷面之交界區，因多受內陸畜牧

廢水及家庭污水影響，水質較海域斷面略

差。新興區潮間帶水質之大腸桿菌群測值

相較於上季，於108年第三季已有減少趨勢

(圖二)，濃度仍在變動範圍內，後續將持

續觀察。 

 

 

 

 

  



-3-

圖一  氯鹽歷年濃度測值變化 

圖二  108年第三季新興區潮間帶水質之大腸桿菌群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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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意見辦理情形 
 

1. 依據經濟部工業局 108.12.18 工地字第 10801278070 號函及雲林縣環保

局 108.12.14雲環綜字第 1080015090號函辦理。 

2. 有關回覆「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108年第

3季環境監測報告書之雲林縣環保局審查意見辦理情形如下： 

 

審 查 意 見 回 覆 意 見 

(一) 圖 2.1-1 及 2.1-2 一氧化碳及

二氧化硫分析圖中，柱狀圖部

分因濃度值較低，呈現方式不

易閱讀，是否以其他方式呈

現？ 

本計畫已調整呈現方式，調整後圖

資見圖 2.1-1及圖 2.1-2。 

(二) P.3-3 提到與同時間環境品質

監測站之監測資料比較，僅比

較台塑公司所設置的西螺測站

之數據差異，為何僅挑選台塑

西螺測站？是否增加比較鄰近

測站，如環保署麥寮西側站、特

殊工業區台西測站等，並依污

染物變化進一步分析。 

本計畫環說書於麥寮區原規劃有麥

寮鄉與西螺鎮兩個測站，惟於 91年

核准之「雲林縣離島式基礎工業區

開發計畫環境監測計畫變更內容對

照表」中，因麥寮鄉測站與台塑公司

之「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石化工

業綜合區開發案環境監測計畫」重

疊，且台塑公司亦將於西螺鎮設置

測站，故刪除麥寮鄉與西螺鎮兩個

測站。惟依環保署審查意見，應保留

西螺測站，故本監測季報中方採用

台塑西螺測站數據。 

另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監

測站位置圖得知，本計畫區鄰近環

保署空氣品質測站有台西站及麥寮

站，本次監測季報已增納前述 2 個

測站資料，並與監測資料進行比較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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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環境保護局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局意見：  

1. 建議THC及NMHC測項可加入其他國家

所訂定之法規標準進行比對。 

謝謝建議，經查各國空氣品質標準，包含

我國、美國環保署(中央)、美國加州(地方)、

中國、日本等，並無納入THC與NMHC測

項。THC及NMHC主要以污染源(源頭)管

制為主。 

2. 建議於高值發生時，將測項比對之環保署

測站增加上風處及下風處之測站進行比

對。 

謝謝建議，本計畫監測報告業經比對台塑

公司西螺測站、環保署麥寮測站(上風處)

及台西測站(下風處)，其數據彙整如本報

告附錄四所示。經比較同時段監測結果顯

示，臨近測站與本計畫監測結果測值相當。 

3. P.1-56第1.5.6節標題“河口、海域、地下水

水質、土壤”，本報告若無執行土壤檢測，

標題無須標註土壤。 

遵照辦理。 

4. P.3-43頁第三段提及SS01監測 地下水歷

年導電度測值已從10,000 μmho/cm以上，

自98年以後都下降至2,000 μmho/cm，其原

因為長期降雨入滲造成水質淡化，請補充

說明為何不再受海水入侵影響? 

謝謝指教，目前無抽水行為，故無海水入

侵現象，SS01位於新興區區內，自92年起

開始辦理水位連續觀測，歷年觀測結果水

位並無低於平均海平面，無海水入侵現象；

新興區屬於抽海砂填海而成的新生地，早

期地下水因受海砂中塩份影響，導電度接

近於海水，經多年降雨淋洗，導電度已明

顯下降。 

5. P.3-43頁第四段提及SS02監測井係於98年

設置於新興區已東之既有台西海埔地內，

地下水受海水入侵情形明顯。本案場址位

於麥寮鄉，請確認位於台西海埔地之描述

是否正確? 

謝謝指教，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位屬雲

林縣麥寮、台西、四湖、口湖等西部海岸

既有海埔地，開發範圍包含離島、港域及

內陸部分。其中麥寮區由台塑企業開發建

廠。本計畫地下水監測點位位於新興區及

台西海埔地，屬台西鄉範圍。(詳如附圖1) 

6. 關於部分底棲生物，體內重金屬含量超過

食品衛生標準，請列入長期追蹤觀察。 

感謝委員意見，將持續追蹤觀察。 

 上述各項意見，請於下一季報告中說明回

復辦理情形。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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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1  中華民國內政部地政司 

(資料來源：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68?mcid=3224) 

SS01

SS02

民3

民4

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68?mcid=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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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署意見：  

1. 第3-49頁陸域水質本季舊虎尾溪(西湖橋)

與有才寮大排(新興橋)呈現嚴重污染部

分，建請持續監測並分析可能原因。 

1.感謝指導並將持續監測與分析可能原因。 

(1)雲林縣境內河川水體主要仍受到農畜

業、養殖業與家庭生活等廢污水排入影

響，進而導致水質受前述來源之有機污

染排放而不佳，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

牧業農情調查結果顯示，雲林縣畜產總

產值居於全台之冠，108年11月養豬頭

數調查報告書指出，雲林縣養豬頭數高

達 1,520,849 ， 占 全 台 養 豬 總 頭 數

(5,514,211)之1/4 (27.58%)，由於豬係雜

食性動物，排泄量約為人類3～4倍，此

等畜牧廢水若未經妥善處理而逕自排

入河川，易造成水體品質不良與惡化。 

(2)由歷年麥寮及新興區河口調查結果顯

示，區域內的新虎尾溪與有才寮大排，

受到來自陸源不同程度污染，大多以生

化需氧量、氨氮與總磷等有機污染指標

最常超出陸域水體之最高容許上限，河

川污染指數呈嚴重污染，將持續監測與

分析其變化趨勢。 

2. 第3-62頁，108年第4季退潮時蚊港橋下游

和夢麟橋超出陸域水體乙類水質標準(≤ 

2.0 mg/L)、西湖橋下游和新興橋超出陸域

水體丙類水質標準(≤ 4.0 mg/L)，西湖橋超

出陸域水體丁類水質標準(≤ 8.0 mg/L)部

分，建請持續監測並分析可能原因。 

2.感謝指導並將持續監測與分析可能原因。 

生化需氧量超出水質標準情形，歷年麥

寮及新興區河口調查結果顯示，區域內

的新虎尾溪、有才寮排水與舊虎尾溪，由

於受到來自陸源不同程度污染，主要為

畜牧廢水及生活污水，生化需氧量、氨氮

與磷等有機污染指標最常超出陸域水體

之最高容許上限，且污染濃度相對高於

彰雲沿海其他區域，河川污染程度指數

呈現中度及嚴重污染，將持續監測與分

析其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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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3. 第3-66頁本季河口水質監測除新虎尾溪

(蚊港橋下游)測站外，其餘測站之大腸菌

群皆超出標準部分，建請持續監測並分析

可能原因。 

3.感謝指導並將持續監測並分析可能原因。 

(1)本季退潮新虎尾溪(蚊港橋下游)測站大

腸桿菌群測值為3.5×103 CFU/100 mL、

有才寮排水(新興橋)為5.3×105 CFU/100 

mL、有才寮排水 (夢麟橋 )為4.2×105 

CFU/100 mL、舊虎尾溪排水(西湖橋)為

1.6×105 CFU/100 mL和舊虎尾溪排水(西

湖橋下游)為3.2×105 CFU/100 mL，以上

各測點超出丙類陸域水質標準 (≦

10,000 CFU/100 mL)。 

(2)由雲林沿海水質變化趨勢研判，雲林縣

轄內環境水質，整體以退潮時近岸河川

與河口區水質污染最為嚴重，潮間帶區

居次，而海域水質相對較佳。另依據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

系統」於雲林縣麥寮鄉轄內重點水污染

列管廠家之資料顯示，位於新虎尾溪下

游之麥寮鄉，水污染事業中，大多為農

牧業，推測大宗陸源畜牧廢水與都市家

庭廢污水輸入也使得雲林內陸河川受

到一定程度的污染，同時亦造成大腸桿

菌群偏高。 

4. 第3-68頁，多數陸域河口樣點氨氮濃度

漲、退潮超出標準，以退潮時有才竂大排

(新興橋)氨氮濃度最高為11.2 mg/L，超出

標準逾37.3倍部分，建請持續監測並分析

可能原因。 

4.感謝指導並將持續監測與分析可能原因。 

(1)由雲林沿海變化趨勢研判，雲林縣轄內

環境水質，整體以退潮時近岸河川與河

口區水質污染最為嚴重，潮間帶區居

次，而海域水質則相對較佳。依據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

統」於雲林縣麥寮鄉轄內重點水污染列

管廠家之資料顯示，位於新虎尾溪下游

之麥寮鄉，水污染事業中，大多為農牧

業，推測大宗陸源畜牧廢水與都市家庭

污水排入，使得雲林縣轄內內陸河川受

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2)由養豬頭數調查報告(民國108年11月

底)可知，各縣市養豬頭數以雲林縣最

高，總頭數達 1,520,849 頭 ( 占全國

27.58%)，造成河川水體氮磷類營養鹽負

荷高，導致河口水質氨氮濃度亦偏高。

故推測河口氨氮污染源應主要源自陸源

性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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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3-70頁本季監測期間，漲潮時有才寮排

水(新興橋)和舊虎尾溪(西湖橋)測點酚類

測值分別為0.011和0.0082 mg/L，略高於

地面水酚類標準；退潮時有才寮排水(新

興橋、夢麟橋)測值分別為0.0133和0.0066 

mg/L，略高於地面水酚類標準部分，建請

持續監測並分析可能原因。 

5.感謝指導並將持續監測與分析可能原因。 

(1)酚類污染主要來自化工廠、煉油廠、木

材防腐、絕緣材料的製造等工業廢水以

及有機農藥生產過程中排放含酚廢水。

本年度108年四季陸域水質酚類測值不

符合標準次數分析說明如下： 

A.108年第一季退潮舊虎尾溪(西湖橋)

測點總酚測值為 0.0099 mg/L，不符

合標準水樣數為1個。 

B.108年第二季所有測點皆符合標準。 

C.108年第三季除漲潮新虎尾溪(蚊港橋)

和蚊港橋(下游) 測點外，其餘皆不符合

標準，不符合標準水樣數為10個。 

D.108年第四季漲潮時有才寮排水(新興

橋)和舊虎尾溪(西湖橋)測點酚類測

值分別為0.011和0.0082 mg/L；退潮時

有才寮排水(新興橋、夢麟橋)測值分

別為0.0133和0.0066 mg/L，不符合標

準水樣數為4個。 

(2)綜整分析本年度四季總酚超標次數頻

率以第三季為最高，將持續監測觀察。 

6. SS02監測井之氨氮濃度較第1季偏高，請

加強監測及解析，以利掌握該項狀況。 

6.謝謝指教，有關委員所提到的SS02於108

年第4季時氨氮濃度偏高，該監測井歷年

氨氮濃度介於0.28~3.44 mg/L之間，108年

第4季測值(8.06 mg/L)首次超過該區間，

109年第1季該井氨氮檢測結果為0.07 

mg/L，推論108年第4季應屬於偶發事件，

之後會持續監測，瞭解濃度變化趨勢。 

二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審核意見：  

1 第2-55頁起，新興區潮間帶之大腸桿菌

群、磷、氨氮測項漲退潮時有部分監測數

值不符甲類水體水質標準，請分析成因，

並確實改善。 

1.感謝指導並將繼續監測與分析成因，以

及持續提出改善建議。 

(1)本季新興區潮間帶之大腸桿菌群、磷、

氨氮高於參考之甲類海域標準，新興區

潮間帶水質位於內陸排水與海域斷面

之交界區，因多受內陸畜牧及家庭等廢

污水影響，水質相對較海域為差。 

(2)由歷次調查可知，漲潮時潮間帶水質受

到外海海水稀釋陸源污染物而使得水

質普遍多優於退潮期間。未來將持續監

測以掌握此區域水質變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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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2-67頁起，圖2.9.1-1新興區潮間帶水質

歷次調查結果N3：有才寮排水之濁度，懸

浮固體微粒高於近3年測值，請分析成因

並有具體改善措施。 

2.感謝指導並將繼續監測與分析成因，以

及持續提出改善建議。 

(1)本季新興區潮間帶水質，N3有才寮排水

之懸浮固體漲潮時230 mg/L 退潮時273 

mg/L，濁度漲潮時200 NTU、退潮時230 

NTU。 

(2)歷年濁度及懸浮固體變動幅度大，多以

退潮時濃度高於漲潮時，且東北季風

期，因強烈風浪翻攪潮間帶區底質，造

成本區域整體的懸浮固體與濁度有顯

著 升 高 現 象 ， 例 如 90 年 10 月 (450 

NTU/279 mg/L)、98年9月(260 NTU/313 

mg/L)、99年10月(350 NTU/397 mg/L)、

103年10月(550 NTU/674 mg/L)、106年

10月(190 NTU/219 mg/L)，皆曾出現水

質濁泥濃度偏高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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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署意見：  

1. 第3-51頁，陸域水質本季舊虎尾溪(西湖

橋)、有才寮大排(新興橋)呈現嚴重污染，

請持續監測並分析可能原因。 

感謝委員建議，由歷年麥寮及新興區河口

調查結果顯示，區域內的新虎尾溪與有才

寮大排，受到來自陸源不同程度污染，大

多以生化需氧量、氨氮與總磷等有機污染

指標最常超出陸域水體分類水質標準之

最高容許值，導致河川污染指數呈嚴重污

染，將持續監測與分析其變化趨勢。雲林

縣境內河川水體主要仍受到農畜業、養殖

業與家庭生活等廢污水排入影響，進而導

致水質受前述來源之有機污染排放而不

佳，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業農情調查

結果顯示，雲林縣畜產總產值居於全台之

冠，108年11月養豬頭數調查報告書指出，

雲林縣養豬頭數高達1,520,849，占全台養

豬總頭數(5,514,211)之1/4 (27.58%)，由於

豬係雜食性動物，排泄量約為人類3～4

倍，此等畜牧廢水若未經妥善處理而逕自

排入河川，易造成水體品質不良與惡化。 

2. 第3-65頁，本季退潮時新虎尾溪蚊港橋生

化需氧量超出陸域水體丁類水質標準(≤ 

8.0 mg/L)，舊虎尾溪(西湖橋)測值超出陸

域水體戊類水質標準(≤ 10.0 mg/L)，西湖

橋超出陸域水體丁類水質標準 (≤ 8.0 

mg/L)部分最高，請持續監測並分析可能

原因。 

感謝委員建議，生化需氧量超出水質標準

情形，由歷年麥寮及新興區河口調查結果

顯示，區域內的新虎尾溪、有才寮排水與

舊虎尾溪，由於受到來自陸源不同程度污

染，主要為畜牧廢水及生活污水，生化需

氧量、氨氮與磷等有機污染指標最常超出

陸域水體分類水質標準之最高容許值，且

污染濃度相對高於彰雲沿海其他區域，河

川污染程度指數呈現中度及嚴重污染，將

持續監測與分析其變化趨勢。 

3. 第3-69頁，本季河口水質監測除新虎尾溪

(蚊港橋下游)測站外，其餘測站之大腸桿

菌群皆超出標準，請持續監測並分析可

能原因。 

本季退潮新虎尾溪(蚊港橋下游)測站大腸

桿菌群測值為5.2×104 CFU/100 mL、有才

寮排水(新興橋)為2.4×105 CFU/100 mL、

有才寮排水(夢麟橋)為3.7×104 CFU/100 

mL、舊虎尾溪排水 (西湖橋 )為5.7×105 

CFU/100 mL和舊虎尾溪排水(西湖橋下

游)為7.2×104 CFU/100 mL，以上各測點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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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丙類陸域水質標準(≦10,000 CFU/100 

mL)。由雲林沿海水質變化趨勢研判，雲

林縣轄內環境水質，整體以退潮時近岸河

川與河口區水質污染最為嚴重，潮間帶區

居次，而海域水質相對較佳。另依據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

統」於雲林縣麥寮鄉轄內重點水污染列管

廠家之資料顯示，位於新虎尾溪下游之麥

寮鄉，水污染事業中，大多為農牧業，推

測大宗陸源畜牧廢水與都市家庭污水輸

入也使得雲林內陸河川受到一定程度的

污染，同時亦造成大腸桿菌群偏高。 

4. 第3-71頁，本季河口水質氨氮之濃度測值

多數超出地面水體分類水質標準值，請

持續監測並分析可能原因。 

由雲林沿海變化趨勢研判，雲林縣轄內環

境水質，整體以退潮時近岸河川與河口區

水質污染最為嚴重，潮間帶區居次，而海

域水質則相對較佳。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於雲林縣

麥寮鄉轄內重點水污染列管廠家之資料

顯示，位於新虎尾溪下游之麥寮鄉，水污

染事業中，大多為農牧業，推測大宗陸源

畜牧廢水與都市家庭污水排入，使得雲林

縣轄內內陸河川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根

據養豬頭數調查報告(民國108年11月底)

可知，各縣市養豬頭數以雲林縣最高，總

頭數達1,520,849頭(占全國27.58%)，造成

河川水體氮磷類營養鹽負荷高，導致河口

水質氨氮濃度亦偏高。故推測河口氨氮污

染源應主要源自陸源性污染。 

5. 第3-72頁，本季監測期間，漲潮時有才寮

大排(新興橋)測點之酚類測值、退潮時有

才寮排水(夢麟橋)測點與舊虎尾溪(西湖

橋)測點之酚類測值皆高於地面水酚類標

準，請持續監測並分析可能原因。 

酚類污染主要來自化工廠、煉油廠、木材

防腐、絕緣材料的製造等工業廢水以及有

機農藥生產過程中排放含酚廢水。109年

第一季陸域水質漲潮時，有才寮排水(新

興橋)測點總酚測值為0.0075 mg/L；退潮

時有才寮排水 (夢麟橋 )測值為 0.0052 

mg/L，舊虎尾溪(西湖橋、西湖橋下游)測

值分別為0.028 和0.0064 mg/L，上述4組

水樣濃度高於地面水酚類標準 (0.005 

mg/L)。109年第二季水質，漲、退潮時舊

虎尾溪(西湖橋)測值皆為0.0059 mg/L，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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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標準水樣數及測值略有下降，將持續

監測觀察。 

二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審核意見： 

1. 氰化物甲類海域水質標準值應為0.01 

mg/L，請於下次環境監測報告中修正。 

感謝委員指正，將於報告詳述陸域河川及

甲類海域氰化物水質標準。氰化物陸域河

川水質標準值為0.05 mg/L，甲類海域水質

標準值為0.01 mg/L。本季台西、新興區水

質全數測站之氰化物濃度皆符合陸域河

川標準(0.05 mg/L)，與歷次相比無異常。

海域水質氰化物本季無進行監測；新興區

潮間帶區，氰化物濃度全數符合甲類海域

水質標準(≦0.01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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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局意見：  

1. 今年起船舶應全程採用硫含量0.5%以下

之低硫燃油。 

交通部規範商港於108年就要開始使用低

硫油，工業港不在商港規範中但國際海事

組織(IMO)是規範2020年全世界商船都要

使用低硫油，故今年度起所有商船均要符

合，而麥寮港已納入作業規定請船方遵守。 

2. 崙豐漁港駐在所二氧化硫濃度仍較其他

測站高，是否受其他來源影響。 

人為二氧化硫主要來源為石化燃料使用，

包含電廠、石化廠及船舶等，開發單位於

各污染源皆採取先進防制技術及自主加強

管制。本計畫各測站歷年二氧化硫濃度互

有高低，但皆遠低於空品標準，未來將持

續進行監測追蹤，評估是否有劣化趨勢。 

3. 請比較採用低硫油後，崙豐漁港駐在所二

氧化硫濃度是否有差異? 

開發單位自107年1月1日起，管制自有船舶

(台塑海運所屬)進入麥寮港管制區及靠岸

停泊期間，應切換使用含硫量<0.5%之燃

油，其他船舶自108年1月1日起納入管制，

較國際規範提早兩年實施。而崙豐漁港駐

在所自107年第一季，二氧化硫濃度有明顯

下降，顯示管制船舶燃油有其成效。 

4. 海域監測舊虎尾溪出海口(N5測站)溶氧、

生化需氧量、大腸桿菌群、氨氮等多項指

標均超過甲類海域水質標準，請說明原

因。 

本季新興區潮間帶舊虎尾溪出海口(N5測

站)溶氧、生化需氧量、大腸桿菌群、氨氮

等數值高於甲類海域水質標準。新興區潮

間帶水質位於內陸排水與海域斷面之交界

區，因多受內陸畜牧及家庭廢水影響，水

質較海域斷面略差。由歷次調查可知，漲

潮時潮間帶水質受到外海海水稀釋陸源污

染物而使得水質普遍多優於退潮期間。未

來將持續監測以掌握此區域水質變動情

形。 

5. 海域監測圖3.1.9-23氰化物部分有升高趨

勢，請說明原因。 

本季海域監測氰化物測值皆為 <0.004 

mg/L 以 及 低 於 偵 測 極 限 ND<0.00048 

mg/L，海域氰化物測值符合甲類海域水質

氰化物標準(<0.01 mg/L)，與歷年測質無差

異，將持續研析是否有升高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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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署意見： 

1. 報告第2-10頁，表2.2-1崙豐國小第2季L日

有超標之情形，另圖2.2-3顯示崙豐國小

13時~15時期間，噪音有顯著增加之情

形，請釐清噪音產生源，如屬本案工程噪

音，請於下季提出改善措施並落實執行。 

自106年第2季起，崙豐國小常有噪音超標

情形，係因雲林縣環保局106年04月19日

公告之雲林縣噪音管制區說明：「學校、圖

書館、醫療機構之周界外五十公尺範圍

內」屬於特定噪音管制區，其噪音管制標

準之最高容許音量降低5分貝所致。 

崙豐國小位於台西區且該區尚未施工，鄰

近新興區於94年起暫停施工，故無施工行

為。另經現場勘查及調閱監測錄音檔查

證，本季(109年第2季)崙豐國小13時至15

時可能主要影響原因為人為活動聲及道

路交通聲所致，研判非屬本案工程噪音所

影響，後續將持續監測。 

2. 報告第3-51頁，陸域水質本季舊虎尾溪

(西湖橋)與有才寮大排(新興橋)呈現嚴重

污染部分，請持續監測並分析可能原因。 

感謝委員建議，由歷年麥寮及新興區河口

調查結果顯示，區域內的新虎尾溪與有才

寮大排，受到來自陸源不同程度污染，大

多以生化需氧量、氨氮與總磷等有機污染

指標最常超出陸域水體分類水質標準之

最高容許值，導致河川污染指數呈嚴重污

染，將持續監測與分析其變化趨勢。雲林

縣境內河川水體主要仍受到農畜業、養殖

業與家庭生活等廢污水排入影響，進而導

致水質受前述來源之有機污染排放而不

佳，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業農情調查

結果顯示，雲林縣畜產總產值居於全台之

冠，109年05月養豬頭數調查報告書指出，

雲林縣養豬頭數高達1,562,537，占全台養

豬總頭數(5,499,413)之1/4 (28.41%)，由於

豬係雜食性動物，排泄量約為人類3～4

倍，此等畜牧廢水若未經妥善處理而逕自

排入河川，易造成水體品質不良與惡化。 

3. 第3-65頁河口水質監測退潮時所有測點

生化需氧量皆不符合陸域水體水質標

準，蚊港橋下游測值為2.4 mg/L不符合陸

域水體水質標準(≦2.0 mg/L)，夢麟橋測

感謝委員建議，生化需氧量超出水質標準

情形，由歷年麥寮及新興區河口調查結果

顯示，區域內的新虎尾溪、有才寮排水與

舊虎尾溪，由於受到來自陸源不同程度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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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值為9.7 mg/L不符合陸域水體丁類水質

標準(≦8.0 mg/L)，其餘不符合陸域水體

戊類水質標準(≦10.0 mg/L)，以西湖橋測

值最高為25.1 mg/L部分，請持續監測並

分析可能原因。

染，主要為畜牧廢水及生活污水，生化需

氧量、氨氮與磷等有機污染指標最常超出

陸域水體分類水質標準之最高容許值，且

污染濃度相對高於彰雲沿海其他區域，河

川污染程度指數呈現中度及嚴重污染，將

持續監測與分析其變化趨勢。

4. 報告第3-69頁河口水質監測，退潮時除新

虎尾溪(蚊港橋下游)測站外，其餘測站之

大腸桿菌群皆不符合標準，以舊虎尾溪

( 西湖橋 )測站測值最高，達 3.5×105

CFU/100 mL部分，請持續監測並分析可

能原因。 

本季退潮新虎尾溪(蚊港橋下游)測站大腸

桿菌群測值為1.1×105 CFU/100 mL、有才

寮排水(新興橋)為6.9×104 CFU/100 mL、

有才寮排水(夢麟橋)為1.5×104 CFU/100 

mL、舊虎尾溪排水 (西湖橋 )為3.5×105 

CFU/100 mL和舊虎尾溪排水(西湖橋下

游)為1.3×104 CFU/100 mL，以上各測點超

出丙類陸域水質標準(≦10,000 CFU/100 

mL)，將持續監測。由雲林沿海水質變化

趨勢研判，雲林縣轄內環境水質，整體以

退潮時近岸河川與河口區水質污染最為

嚴重，潮間帶區居次，而海域水質相對較

佳。另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列管污染

源資料查詢系統」於雲林縣麥寮鄉轄內重

點水污染列管廠家之資料顯示，位於新虎

尾溪下游之麥寮鄉，水污染事業中，大多

為農牧業，推測大宗陸源畜牧廢水與都市

家庭污水輸入也使得雲林內陸河川受到

一定程度的污染，同時亦造成大腸桿菌群

偏高。 

5. 報告第3-71頁河口水質109年第2季監測

期間，陸域河口採樣點氨氮濃度，漲、退

潮除新虎尾溪(蚊港橋下游)外，其餘測點

皆不符合標準，漲潮時有才寮排水(新興

橋)，氨氮濃度最高為12.5 mg/L，不符合

標準逾40.3倍部分，請持續監測並分析可

能原因。 

由雲林沿海變化趨勢研判，雲林縣轄內環

境水質，整體以退潮時近岸河川與河口區

水質污染最為嚴重，潮間帶區居次，而海

域水質則相對較佳。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於雲林縣

麥寮鄉轄內重點水污染列管廠家之資料

顯示，位於新虎尾溪下游之麥寮鄉，水污

染事業中，大多為農牧業，推測大宗陸源

畜牧廢水與都市家庭污水排入，使得雲林

縣轄內內陸河川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根

據養豬頭數調查報告可知，各縣市養豬頭

數以雲林縣最高，造成河川水體氮磷類營

養鹽負荷高，導致河口水質氨氮濃度亦偏

高。故推測河口氨氮污染源應主要源自陸



-3-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源性污染。 

二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審核意見： 

1. 有關本季海域水質監測情況不符海域水

質標準部分，請依所提因應對策加強執

行。 

本季海域斷面各樣點，所有水質項目皆符

合甲類海域水質標準。整體而言，新興區

潮間帶水質位於內陸排水與海域斷面之

交界區，因多受內陸畜牧廢水及家庭污水

影響，水質較海域斷面略差。由歷次調查

可知，漲潮時潮間帶水質受到外海海水稀

釋陸源污染物而使得水質普遍多優於退

潮期間。由數據顯示河川排水的陸源性污

染，於出海口因與海水混合稀釋作用，RPI

的指數有降低之趨勢，因此保持海水交換

的流通性極為重要，故建議應定期調查河

口周遭與河道淤積之變化，並適時進行疏

浚工程，以利內陸污染有效擴散與近海交

換。 



-1-

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09 年第 3 季報告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局意見： 

1. 海域水質監測結果皆符合甲類海域水質

標準，惟新興區潮間帶設四測站(N1：新虎

尾溪出海口、N3：有才寮出海口、N4：台

西水閘、N5：舊虎尾溪出海口)，退潮時，

除重金屬符合標準外，尤其新虎尾溪出海

口及舊虎尾溪出海口較嚴重，建請在施工

期間能降低污染並符合甲類海域水質標

準，防止水質繼續惡化。 

謝謝委員指教，新興區潮間帶位於內陸排

水與海域面之交界區，水質主要受陸源畜

牧廢水及家庭污水影響，造成潮間帶水質

較海域差。由歷年調查可知，漲潮時潮間

帶水質受到外海海水稀釋陸源污染物而使

得水質普遍多優於退潮期間。數據顯示河

川排水的陸源性污染於出海口因與海水混

合稀釋作用，RPI的指數有降低之趨勢，因

此保持海水交換的流通性極為重要，故建

議應定期調查河口周遭與河道淤積之變

化，並適時進行疏浚工程，以利內陸污染

有效擴散與近海交換。 

2. 民4地下水中重金屬鐵及錳之濃度，經比

對相較於歷年之監測數值有異常偏高之

情形，請說明解析，俾利掌握濃度變化之

趨勢。 

謝謝委員指教，鐵錳偏高為地質因素影響，

歷年也偶有偏高情形，該井所在地並無開

發行為，而是與該點位地層環境的變化有

關，日後將會持續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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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09 年第 3 季報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署意見： 

1. 空氣品質標準本署已於109年9月18日完

成修正發布，請注意應依前述標準進行

各項環境監測結果之判定。 

感謝提醒，已修正於109年第4季監測季

報。 

2. 第3-55頁陸域水質本季新虎尾溪(蚊港

橋)、舊虎尾溪(西湖橋)與有才寮大排(新

興橋)呈現嚴重污染部分，請持續監測並

分析可能原因。 

感謝委員建議，由歷年麥寮及新興區河口

調查結果顯示，本季河川水質污染指標

(RPI)新虎尾溪(蚊港橋)為6.3、舊虎尾溪

(西湖橋)為8.0與有才寮大排(新興橋)為

6.3，受到來自陸源不同程度污染，大多以

生化需氧量、氨氮與總磷等有機污染指標

最常超出陸域水體分類水質標準之最高

容許值，導致河川污染指數皆呈嚴重污

染，將持續監測與分析其變化趨勢。雲林

縣境內河川水體主要仍受到農畜業、養殖

業與家庭生活等廢污水排入影響，進而導

致水質受前述來源之有機污染排放而不

佳，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業農情調查

結果顯示，雲林縣畜產總產值居於全台之

冠，109年05月養豬頭數調查報告書指出，

雲林縣養豬頭數高達1,562,537，占全台養

豬總頭數(5,499,413)之1/4 (28.41%)，由於

豬係雜食性動物，排泄量約為人類3～4

倍，此等畜牧廢水若未經妥善處理而逕自

排入河川，易造成水體品質不良與惡化。 

3. 第3-66頁河口水質監測其間，新虎尾溪、

有才寮排水及舊虎尾溪生化需氧量、大

腸桿菌群、氨氮與磷不符合標準比例仍

偏高，水質狀況仍呈現河川污染指數

(RPI)嚴重污染狀況，請持續監測並分析

可能原因。 

生化需氧量、大腸桿菌群、氨氮與磷不符

合標準情況，推測主要為陸源有機污染排

放導致，將持續監測並分析汙染來源。 

4. 本報告環境監測其間為109年7月至9月，

惟表1.5.6-4及表1.5.6-5項次之方法依據

NIEA W801.53B已於109年5月15日廢

止，請確認。 

感謝委員指正，已將水中半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檢測方法依據文字修正為氣相層析

質譜儀法(NIEA W801.5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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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二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審核意見： 

1. 請修正導電度(第2-59頁)、葉綠素a(第2-

60頁、第2-68頁)、水溫(第2-64頁)調查結

果說明，及潮間帶4測站水質歷次變動說

明(第2-69~72頁)。 

感謝委員建議。 

1. 109年第三季海域斷面導電度落在

50100~50800 μmho/cm之間，平均50531

μmho/cm，與歷次相比無異常。葉綠素

a測值落在1.4~19.6 μg/L，平均4.8μg/L，

與歷次相比無異常。報告內容與檢測報

告書相符合。

2. 第2-64頁，新興區潮間帶區測站點位為

N1、N3、N4和N5，水溫漲潮時介於

30.5~31.5 ℃，平均30.9℃，退潮時介於

31.4~32.5 ℃，平均32.0 ℃，水溫隨季

節變動有所不同。

3. 第2-68頁，新興區潮間帶區測站點位為

N1、N3、N4和N5，葉綠素a測值漲潮時

介於1.8~5.0 μg/L，平均3.6μg/L，退潮時

介於13.0~20.7 μg/L， 平均16.5 μg/L，

與歷次相比無異常。

4. 第2-69~72頁，已更新潮間帶歷年至109

年第三季之水質變動說明。

2. 報告內容有諸多缺漏，請再詳細檢視修

正。 

感謝委員建議，已詳細檢視。 

3. 本季海域水質監測結果整體而言相對較

差，請依所提因應對策加強執行。 

本季海域斷面各樣點，所有水質項目皆符

合甲類海域水質標準，水體品質較差區域

主要為新興區潮間帶區域，位於內陸排水

與海域斷面之交界區，多受陸源之畜牧廢

水及家庭污水影響，水質較海域斷面差。

將持續監測及分析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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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09年第 4季報告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局意見：

1. 空氣品質標準已於109年9月18日修正，報
告書內容仍引用101年5月14日所公告之
標準，請修正。

遵照辦理，將於110年第1季季報中修正。 

2. 附件檔案附錄六、出海證明資料及附錄七
環境監測照片，係109年第3季監測資料，
並非第4季監測，請修正。 

遵照辦理，將於110年第1季季報中修正。 

3. 報告書P.2-65大腸桿菌群在退潮時新虎尾
溪出海口N1及有才寮出海口N3高於甲類
海域水質標準，請分析原因。

謝謝指教，109年第4季退潮時新虎尾溪出
海口N1與有才寮出海口N3大腸桿菌群測
值皆為1x104 CFU/100mL，而陸域水質新虎
尾溪(蚊港橋)和有才寮排水(新興橋)測點
大 腸 桿 菌 群 分 別 為 1x105 和 9.0x103

CFU/100 mL。 
新興區潮間帶水質位於陸域排水與海域交

接區，主要受陸源性有機污染(畜牧廢水與
家庭污水)影響，造成大腸桿菌群偏高，潮
間帶水質較海域差。此外，漲潮時潮間帶

湧入大量海水可稀釋污染，故相對退潮時

水質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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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09年第 4季報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署意見：

1. 第2-14頁陸域水質本季新虎尾溪尾(蚊港
橋)、舊虎尾溪(西湖橋)與有才寮大排(新
興橋)仍呈現嚴重污染部分，建請持續監
測並分析可能原因；另請釐清第3-52頁
「本季新虎尾溪(蚊港橋)呈現中度污

染…」之依據。

感謝委員指正，本季河川水質污染指標

(RPI)新虎尾溪(蚊港橋)為9.0、舊虎尾溪
(西湖橋)為7.0與有才寮大排(新興橋)為
7.3，河川水質皆呈現嚴重污染，將持續監
測與分析其變化趨勢。

2. 第3-64頁河口水質新虎尾溪、有才寮排水
及舊虎尾溪於本季監測期間，生化需氧

量、大場桿菌群、氨氮與磷不符合標準比

人例仍偏高，水質狀況河川污染指數

(RPI)為嚴重污染，請持續監監測並分析
可能原因。

本季生化需氧量、大腸桿菌群、氨氮與磷

酸鹽濃度不符合標準情況，由空間濃度變

化推測主要為陸源有機污染排放導致，將

持續監測並分析污染來源。

二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審核意見：

1. 本季水質監測結果，包括大腸桿菌、磷及
氨氮等持續有異常情形，除持續加強監

測外，請評估可行之改善措施並提出具

體改善作法。

雲林縣境內放流水大致仍以農畜業、養殖

業與家庭廢水為大宗，而縣府已採取因應

對策進行改善，本計畫將持續監測。

2. 上開意見請貴局於本案下次監測報告中
說明辦理情形，並請依歷次審查通過之

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

執行。

敬悉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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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10年第 1季報告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局意見：

1. 表1.3-1有關監測方法之敘述，建議可依據
環保署檢測方法編號標示。

遵照辦理，將於110年第2季季報中修正。 

2. 表2.2-1，110年第1季噪音個時段均能音量
監測結果，崙豐國小噪音皆超值，建議應

加強管理，且針對統計結果敘明原因。

謝謝指教，經確認，110年第1季崙豐國小
噪音L日、L晚及L夜皆符合噪音管制標準，後
續監測如有超標，會遵照意見加強管理並

敘明原因。

3. 附錄32、33應注意有效期限。 遵照辦理，將於110年第2季季報中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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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10年第 1季報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署意見：

1. 報告第2-11頁噪音監測結果，海豐橋L日
及五條港出入管制站L夜測值偶有超標
之情形，請加強噪音防護措施。

五條港出入管制站噪音L夜測值未符合標準
原因為進出工區之車輛噪音，且管制站鄰近

漁港，晚間時段亦有車輛行經。後續會要求

進駐廠商加強車輛維護保養，減少車輛產生

之噪音；而海豐橋往來車輛主要為民用車輛，

經查未符合標準原因多為改裝車輛影響所

致。

2. 報告第3-72～84頁新虎尾溪、有才寮排
水及舊虎尾溪於本季(1月)監測期間，
生化需氧量、大腸桿菌群、氨氮與磷不

符合標準比例仍偏高，水質狀況仍呈現

水質指數(RPI)嚴重污染部分，請持續
監測並分析可能原因。

本季生化需氧量、大腸桿菌群、氨氮與磷酸

鹽濃度不符合標準情況，由空間濃度變化推

測主要為陸源有機污染排放導致，將持續監

測並分析污染來源。

3. 本季新虎尾溪及舊虎尾溪之河川污染
指標屬嚴重污染，請持續監測。

本季河川水質污染指標(RPI)新虎尾溪(蚊港
橋)為8.3、舊虎尾溪(西湖橋)為8.3與有才寮大
排(新興橋)為7.3，河川水質皆呈現嚴重污染，
將持續監測與分析其變化趨勢，推測因受到

來自陸源農畜業、養殖業與家庭生活等廢污

水排入污染，大多以生化需氧量、氨氮與總

磷等有機污染指標最常超出陸域水體分類水

質標準之最高容許值。

4. 附錄二-採樣與分析方法中，關於TSP及
PM10之方法編號，請分別修正為NIEA 
A102.13A及NIEA A206.11C。 

感謝指正，已修正於110年第2季報告附錄二
-採樣與分析方法中。

5. 報告第 1-75頁及第 1-77頁中 NIEA 
W785.56B請修正為NIEA W785.57B、
NIEA W801.53B 請 修 正 為 NIEA 
W801.54B。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檢測方法依據。

二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審核意見：

1. 第1-14頁，表1.2-1「甲類海域水質氰化
物標準≦0.1」應修正為「≦0.01」。 

感謝委員指正，已確認表1.2-1「甲類海域水
質氰化物」標準為<0.01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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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2. 本季海域水質監測項目皆尚符水體標
準。

本團隊將持續監測海域水質變化趨勢。

3. 本案海域生態調查係針對浮游生物、底
棲生物及仔稚魚進行監測，應就長期趨

勢說明海域生態系及生物多樣性之可

能變化

感謝委員意見。由本海域電廠運長期監測數

據中，可看出浮游植物與浮游動物豐度雖然

在電廠運轉後有明顯的下降，但後續pH值有
明顯控制後的回升。因此若能持續維持良好

水質，監測應可期待此海域生態的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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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10 年第 2 季報告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局意見： 

1. P.2-11頁本季五條港出入管制站噪音有超

標情形，應於內容敘述中補充並說明其原

因。

感謝委員提醒，經調閱錄音檔，五條港出

入管制站L日噪音超過標準原因為鄰近施工

區域影響所致，已補充於110年第3季季報

表3.2-1中。 

2. P.2-42-2-44頁S02测站地下水测结果顯示

總溶解固體物(TDS)、氯鹽、氨氮(NH3-N)、

鐵 (Fe)、錳 (Mn)，以及民3測站之氨氮

(NH3-N)項目皆有超標情形，已有說明影

響原因為區域環境背景因素(P.3-45、P.3-

46、p.3-54)，請持續監测，以利掌握工業

區開發前後之水質差異，若有異常測值需

持續探討分析原因。

感謝委員指教。 

3. P.2-65頁海城水質章節，新與區湖間带區

有部分测點監测结果不符合甲類海域水

質標準，請於P.2-70~72各測點加以補充說

明原因：

感謝委員建議，以下為補充說明。 

(1)新虎尾溪出海口N1測點及有才寮出海

口N3測點之生化需氧量不符合甲類海

城水管標準(≦2.0ng/L)。

本季新虎尾溪出海口N1測點及有才寮出

海口N3測點之生化需氧量分別為2.1 mg/L

與2.3 mg/L，不符合甲類海城水管標準。由

空間濃度變化推測主要受到陸源有機污染

排放導致，將持續監測。 

(2)漲潮時所有測點(N1、N3、N4及N5)大

腸桿菌皆不符合甲類海城水質標準(≦

1,000CFU/100mL)，而退潮時新虎尾溪

出海口N1與有才寮出海口N3測點不符

合甲類海城水質標準。

本 季 大 腸 桿 菌 群 漲 潮 時 介 於

1.2×103~1.6×104 CFU/100 mL，平均5.4×103 

CFU/100 mL；退潮時介於1.3×102~1.8×104 

CFU/100 mL，平均7.8×103 CFU/100 mL。

漲潮時所有測點大腸桿菌群皆不符合甲類

海域水質標準(≦1,000 CFU/100 mL)，而退

潮新虎尾溪出海口N1與有才寮出海口N3

測點大腸桿菌群不符合甲類海域水質標

準，大腸桿菌群測值分別為 1.8×104與

1.3×104 CFU/100 mL。新興區潮間帶水質位

於陸域排水與海域交接區，主要受陸源性

有機污染(事業廢水與家庭污水)影響，造

成大腸桿菌群偏高，潮間帶水質較海域差。

此外，漲潮時潮間帶受海水稀釋陸源污染

物，相對退潮時水質較佳。 

(3)漲潮時舊虎尾溪出海口N5测點氨氮濃本季潮間帶漲潮時水質氨氮濃度介於



-2-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度不符合甲類海城 水質標 準 ( ≦

0.3mg/L)；退潮時除台西水閘N4外，其

測點皆不符合標準，且以新虎尾溪出海

口N1之氨氮濃度最高達1.37mg/L，且

不符合標準逾4.6倍。 

0.09~0.37 mg/L，平均0.19 mg/L；退潮時介

於0.24~1.37 mg/L，平均0.66 mg/L。漲潮時

舊虎尾溪出海口N5測站氨氮濃度為0.37 

mg/L，不符合甲類海域水質標準 (≦0.3 

mg/L)，其餘測站皆符合標準；本季退潮時

除台西水閘N4外，其餘測站皆不符合標

準，且以新虎尾溪出海口N1之氨氮濃度最

高達1.37 mg/L。新虎尾溪下游之麥寮鄉，

水污染事業中，大多為農牧業，推測受陸

源畜牧廢水與都市家庭污水排入，造成河

川水體氮磷類營養鹽負荷高，導致河口水

質氨氮濃度亦偏高。 

(4)漲潮時台西水閘N4與虎尾溪出海口N5

測點，正磷酸鹽不符合總磷標準 (≦

0.05mg/L，總磷包括正磷酸鹽、聚(焦)

磷酸鹽及有機磷等物質，正磷酸鹽乃總

磷 其 中之 一部 份 ) ， 測 值分 別 為

0.058mg/L與0.121mg/L；退潮時，所有

測點皆不符合標準。

本季正磷酸鹽於漲潮時介於0.040~0.121 

mg/L ，平均 0.066 mg/L；退潮時介於

0.192~0.378 mg/L，平均0.274 mg/L。本季

漲潮時，台西水閘N4與舊虎尾溪出海口N5

測點，正磷酸鹽不符合總磷標準 (≦0.05 

mg/L)，測值分別為 0.058 mg/L與 0.121 

mg/L，其餘測站符合標準；退潮時，所有

測站皆不符合標準，以新虎尾溪出海口N1

正磷酸鹽測值最高，為0.378 mg/L。新興區

潮間帶水質位於內陸排水與海域斷面之交

界區，因多受內陸畜牧及家庭等有機廢污

水影響，造成水質正磷酸鹽濃度偏高。 



-1-

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10 年第 2 季報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署意見： 

1. 本計畫噪音監测結果安西府政豐國小测

值多為偏高，建請加強施工及營運期間

噪音防護措施。 

本計畫安西府及崙豐國小噪音測值偏高

主要原因為鄰近施工區域且往來車輛較

多所致。後續會要求進駐廠商加強車輛維

護保養，減少車輛產生之噪音。  

2. 第2-48頁本季新虎尾溪及舊虎尾溪之河

川污染指標屬嚴重污染，請持續監測並

分析可能原因。 

本季河川水質污染指標(RPI)新虎尾溪(蚊

港橋)為8.0與舊虎尾溪(西湖橋)7.3，河川

水質皆呈現嚴重污染，將持續監測與分析

其變化趨勢，推測因受到來自陸源農畜

業、養殖業與家庭生活等廢污水排入污

染，大多以生化需氧量、氨氮與總磷等有

機污染指標最常超出陸域水體分類水質

標準之最高容許值。 

3 第3-198頁新虎尾溪、有才寮察排水及舊

虎尾溪於本季(6月)監測期間，生化需氧

量、大腸桿菌群、氨氮與磷不符合標準比

率仍偏高，水質狀況仍呈現水質指數

(RPI)屬中度及最重污染，建請持續監測

並分析可能原因。 

本季生化需氧量、大腸桿菌群、氨氮與磷

酸鹽濃度不符合標準情況，由空間濃度變

化推測主要為陸源有機污染排放導致，將

持續監測並研析污染之可能來源。 

二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審核意見 

1. 海域生態：前次意見請就海域生態调查

監测结果依長期趨勢說明海域生態系及

生物多様性之可能變化，惟本季仍未見

相關說明内容，請於下季監测報告中補

充說明。 

謝謝委員意見，海域生態長期趨勢說明請

詳參109至110年度雲林離島計畫各期期

中報告。季報告中僅就當季報告成果呈

現。 

2. 海域水質：本季海域水質監測结果部分，

大腸桿菌群、氨氮及正磷酸鹽等有異常

情形，請持續加強監測並評估執行可行

之改善措施。 

同環保署意見回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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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10年第 3季報告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局意見：

1. 表2.2-1，110年第3季噪音各時段均能音量
監測結果，噪音管制標準值有誤，請確認。 

感謝提供意見，經查「環境音量標準」中

「第三類或第四類管制區內緊鄰八公尺以

上之道路」夜間均能音量(Leq)為72 dB(A)，
將於下季(110年第4季)季報中修正噪音測
站海豐橋及海口橋L夜標準值。 

2 P.2-11頁備註2，請修正為「雲林縣環境保
護局」。

感謝提供意見，將於下季(110年第4季)季
報中修正表2.2-1備註2管制區標準類屬資
料來源為「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3 本次噪音計有1台已接近檢定日期，請注
意控管。

遵照辦理，有關振動、聲音校正器及風速

風向自動測定儀已接近檢定日期，後續會

持續注意儀器之有效日期。

4. P.2-44~46頁SS01及SS02测站地下水测结
果顯示總溶解固體物、氯鹽、氨氮、、錳，

以及SS02測站之鐵項目皆有超標情形，已
有說明影響原因為區域環境背景因素

(P.3-45、P.3-46、p.3-54)，請持續監测，以
利掌握工業區開發前後之水質差異，若有

異常測值需持續探討分析原因。

謝謝委員指教。有關各測項測值偏高情形，

後續將持續監測追蹤，若判斷為異常測值

亦會於報告內容探討原因。

5. P.2-54~2-73頁碼未標示，請補充： 感謝提供意見，將於下季(110年第4季)季
報中修正。

6. P.2-66頁海域水質章節，新興區潮間帶區
有部分測之生化需氧量、大場桿菌群、

氨氮及正磷酸鹽監測結果不符合甲類

海域水質標準，已於P.2-66~67、P2-
70~72分析原因。 

感謝指教，新興區潮間帶測站N1、N3、N4
與N5之水質生化需氧量、大腸桿菌群、氨
氮與正磷酸鹽等，主要受陸源性汙染影響，

在退潮期間水體交換較差，而不符合甲類

海域水質標準，將持續監測以及分析說明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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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10 年第 3 季報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署意見： 

1. 第2-48頁陸域水質本季新虎尾溪(蚊港

橋)、舊虎尾溪(西湖橋)與有才寮大排(新

興橋)仍呈現嚴重污染部分，建請持續監

測並分析可能原因；另請釐第3-56頁「本

季新虎尾溪(蚊港橋)呈現中度污染…」之

依據。 

感謝委員指正，本季河川水質污染指標

(RPI)新虎尾溪(蚊港橋)為7.3u為嚴重汙染

程度，而舊虎尾溪(西湖橋)為6.3與有才寮

大排(新興橋)為7.3屬於嚴重污染，推測因

受到來自陸源農畜業、養殖業與家庭生活

等廢污水排入污染，大多以生化需氧量、

氨氮與總磷等有機污染指標最常超出陸

域水體分類水質標準之最高容許值。 

2. 第3-68頁河口水質新虎尾溪、有才寮排水

及舊虎尾溪於本季(9月)監測期間，生化

需氧量、大腸桿菌群、氨氮與磷不符合標

準比例仍偏高，水質狀況仍呈現水質指

數(RPI)嚴重污染，請持續監測並分析可

能原因。 

本季河口測站水質生化需氧量、大腸桿菌

群、氨氮與磷酸鹽濃度不符合標準情況，

由上下游空間濃度變化推測主要為陸源

有機污染排放導致，將持續監測並分析污

染來源。 

二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審核意見 

1. 新興區潮間帶區各監測項目中酸鹼度、

溶氧、生化需氧量、總酚、油脂符合甲類

水體水質標準，惟大腸桿菌群、總磷、氨

氮未能符合甲類水體標準，請說明。 

新興區潮間帶水質位於內陸排水與海域

斷面之交界區，由歷次調查數據比較可

知，漲潮時潮間帶水質受到外海海水稀釋

陸源污染物而使得水質普遍多優於退潮

期間，而退潮期間因上游多受畜牧廢水及

家庭污水影響，水質大腸桿菌群、總磷、

氨氮較常不符合海域水體標準。將持續監

測並分析污染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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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10 年第 4 季報告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局意見：  

1. 本縣噪音管制區已於111年1月14日重新

公告修正，P.2.2頁噪音章節內容仍引用舊

資訊，後續請注意修正更新。 

遵照辦理，已修正報告P.2.2頁噪音章節內

容，噪音管制區劃分將依111年1月14日重

新公告修正版本。 

2 P.2-50頁表2.7-2陸域河川水質監測結果，

建議新增臚列最低河川水質標準之欄位

(水體分類及各水質項目基準值)，以利比

對監測結果。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於表格中增加最低河

川水質標準欄位。 

3 P.2-66頁海域水質章節，新興區潮間帶區

有部分測點之溶氧、生化需氧量、大場桿

菌群、氨氮及正磷酸鹽監測結果不符合甲

類海域水質標準，已於P.2-66~67、P.2-

70~74頁分析說明原因，請持續監測，若有

異常值須持續探討分析原因。 

敬悉遵照辦理，將持續監測追蹤潮間帶區

水質溶氧、生化需氧量、大腸桿菌群、氨

氮及正磷酸鹽監測情形。 

4. 地下水水井SS01位置較SS02相較離海岸

線較遠，可由導電度及氯鹽檢測數據研判

受海水影響明顯，兩處位置採樣時間與潮

汐潮位是否有關連? 

(1) SS01監測井所位處之新興工業區，係以

抽取海砂填海造陸而成，地層中富含鹽

分，於設井之初，因降雨淋洗致土壤中

結晶鹽逐漸釋放於地下水中，因此造成

鹽化指標相關測項(導電度、總溶解固

體物、硫酸鹽、氯鹽及總硬度)測值偏高

的現象，然經過多年的降雨淋洗，於近

期檢測已發現鹽化指標相關測值有下

降之趨勢。 

(2) SS02所處位置為台西區海埔地，緊臨海

邊，地下水水質本易受海水影響致使鹽

化指標(氯鹽、導電度、總溶解固體物

等)有偏高之情形。 

(3)濱海地區地下水因受到潮汐漲退波動

之影響，地下水水位會因感潮而波動變

化，這稱為感潮現象。而潮汐對於地下

水水質之影響則不明顯。 

5. 地下水水井SS02位置各項測值均高於其

他點位，建議分析其影響或就背景值探討

可能原因。 

感謝委員的建議，一般而言濱海地區之地

下水存在淡海水交界帶，因此緊臨海邊之

淺層地下水會受海水之影響；而SS02所處

位置為台西區海埔地，緊臨海邊，地下水

水質本易受海水影響致使鹽化指標(氯鹽、

導電度、總溶解固體物等)有偏高之情形。 

二 上述各項意見，請於下一季報告中說明回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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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復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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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10 年第 4 季報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署意見： 

1. P.3-57舊虎尾溪(西湖橋)與有才寮大排

(新興橋)呈現嚴重污染，建請持續監測並

分析可能原因。

感謝指教，本季河川水質污染指標(RPI)

舊虎尾溪(西湖橋)退潮為7.0與有才寮大

排(新興橋)退潮為7.3屬於嚴重污染，大多

以生化需氧量、氨氮與總磷等有機污染指

標最常超出陸域水體分類水質標準之最

高容許值，推測因受到來上游自陸源農畜

業、養殖業與家庭生活等廢污水排入污

染，將持續追蹤監測。 

2. P.3-71漲潮夢麟橋生化需氧量量測值最

高為13.2mg/L，退潮新興橋生化需氧量

測值為15.4mg/L，不符合陸域水體戊類

水質標準(≦10.0mg/L)，建請持續監測。 

感謝委員建議，生化需氧量超出水質標準

情形，本季麥寮及新興區河口調查結果顯

示，區域內有才寮排水測站於漲潮時上游

(新興橋) 生化需氧量為13.2 mg/L，下游

(夢麟橋) 生化需氧量為2.2 mg/L，而退潮

時上游 ( 新興橋 ) 生化需氧量為 15.4 

mg/L，下游(夢麟橋) 生化需氧量為13.5 

mg/L，顯示此流域受到來自陸源不同程度

污染，主要為畜牧廢水及生活污水，導致

生化需氧量、氨氮與磷酸鹽等有機污染指

標不符合陸域水體分類水質標準之最高

容許值，且污染濃度相對高於彰雲沿海其

他區域，河川污染程度指數呈現嚴重污

染，將持續監測與分析其變化趨勢。 

二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審核意見 

1. 前本署提請就調查長期趨勢說明海域生

態系及生物多樣性可能變化，開發單位

提供109-110年各期期中報告供參部分，

請開發單位彙整，整理歷年圖表並呈現

於季報，以利掌握歷年變化情形。 

感謝建議，納入後續內容參考。 

2 新興區出海口潮間帶區，大腸桿菌群、

磷、氨氮及生化需氧量等監測項目未能

符合甲類水體水質標準，推測為陸源有

機污染物排放所致。建請針對前述各監

測項目測得之高值進一步研析原因，並

於下一季報告書說明其係長期異常或是

單一異常事件。 

感謝委員之指教，新興區潮間帶水質位於

陸域排水與海域交接區(N1：新虎尾溪出

海口、N3：有才寮出海口、N4：台西水

閘、N5：舊虎尾溪出海口)，長期受陸源

性有機污染影響，造成大腸桿菌群偏高，

潮間帶水質較海域差。此外，漲潮時潮間

帶受海水稀釋陸源污染物，相對退潮時水

質較佳。生化需氧量由空間濃度變化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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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主要為陸源有機污染排放導致，將持續監

測並分析污染來源。氨氮與正磷酸鹽方面

推測亦為陸源畜牧廢水與都市家庭污水

排入，造成河川水體氮磷類營養鹽負荷

高，導致鄰近之潮間帶測點水質氨氮濃度

偏高。歷年新興區潮間帶四處測站水質歷

次變化(圖2.9-1)，與水質變動情形說明皆

於報告內說明，將持續監測以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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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11 年第 1 季報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署意見：  

1. 報告書第2-49頁，依河川污染指標分類，

本季有才竂及舊虎尾溪水體水質呈嚴重

污染，建請持續監測 

本季河川水質污染指標(RPI)新虎尾溪(蚊

港橋)為5.5為中度汙染程度，而舊虎尾溪

(西湖橋)為9.0與有才寮大排(新興橋)為

6.3屬於嚴重污染，推測因受到來自陸源

農畜業、養殖業與家庭生活等廢污水排入

污染，大多以生化需氧量、氨氮與總磷等

有機污染指標最常超出陸域水體分類水

質標準之最高容許值，將持續監測。 

2. 本季漲、退潮時河口水質，仍多以生化

需氧量、大腸桿菌群、溶氧、氨氮、正

磷酸鹽磷及酚類濃度常有偏高情形，有

機物污染情形仍未見顯著改善，建請持

續監測。 

謝謝委員之建議，本季生化需氧量、大腸

桿菌群、氨氮與磷酸鹽、酚類濃度不符合

標準情況，由空間濃度變化推測主要為陸

源有機污染排放導致，將持續監測並分析

污染來源。 

3 報告書內容第一章及第三章頁碼與目錄

頁碼不符，請確認。 

謝謝委員指教，已修正報告頁碼。 

4 報告書第三章第三大項監測結果摘要，

查無表3.1.6-1及表3.1.6-2，建議應簡要列

出上季及本季檢驗結果，再與地下水監

測標準、地下水管制標準比較。 

謝謝委員指教，此為表編號誤植，並於下

一季報告修正。 

5 地下水監測井以SS01、SS02、民3等有超

過地下水監測標準之虞，報告書說明離

島工業區為抽砂填海造陸而成，海水與

地層礦物相互作用導致測值有偏高情

形，惟仍請須持續監測。 

謝謝委員指教，後續會持續監測SS01、

SS02及民3監測井。 

二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審核意見  

1. 本年度第1季新興區出海口潮間區，大腸

桿菌群、正磷酸鹽、氨氮等監測項目仍

未符合甲類水體水質標準，雖本報告推

測為陸源有機污染物排放所致，建議補

充說明如何加以改善。 

感謝委員之指教，新興區潮間帶水質位於

陸域排水與海域交接區(N1：新虎尾溪出

海口、N3：有才寮出海口、N4：台西水

閘、N5：舊虎尾溪出海口)，長期受陸源

性有機污染影響，造成大腸桿菌群、正磷

酸鹽與氨氮偏高，潮間帶水質較海域差，

本計畫將持續追蹤陸源性污染之影響。目

前相關權責單位已提高上游鄉鎮的建築

物污水處理設施累積至6站(引用自110年

雲林縣各鄉鎮污水處理廠統計資料)、3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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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抽水站、污水下水道接管率(110年資料累

積管線長度總和約99.9公里)以及建立公

共污水處理廠(110年資料顯示斗六市5座

及虎尾鎮1座營運中污水處理廠)，並於污

水處理廠放流口端設置自動水質水量連

續監測站進行監控。另相關單位亦持續推

動流域建置礫間曝氣水質淨化設施、截流

工程以及水質淨化工程，可望改善環境衛

生以及河川水質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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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11 年第 2 季報告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局意見： 

1. 報告目錄頁碼與報告內頁不符，請確認。 謝謝指教，將修正目錄頁碼。 

2 報告內表 3.1.1-1 歷年空品監測結果內，

111 年第 2 季 3 站(鎮安府 P.3-6、崙豐漁

港駐在所 P.3-8、台西國小 p.3-10)落塵量

監測結果與第 1 季數據重複，並與附錄四

(P.20)內落塵監測報告內數據不同，表格

備註之落塵監測時間也標示錯誤，請確

認。圖 3.1.1-9 歷年落塵量監測結果分析

圖也引用重複數據。 

謝謝指教，將於下一季修正誤繕內容。 

3 附錄一內所附SGS環許可證及倍頻濾波

器、噪音計、振動計等校正報告全數都已

過期，請確認檢測設備是否有依檢測規定

定期辦理校正。 

謝謝指教，經確認檢測設備均已依規定辦

理校正，將於下一季修正本次校正及有效

日期。 

4. 有關本季地下水監測結果SS02相對其他

口測井數值異常偏高，另於報告中P.3-51

頁監測結果分析尚引用102年井中攝影資

料，應更新分析原因並掌握最新狀況。 

謝謝委員指教。SS02監測井相對於其他井

而言，鹽化指標及濁度常有偏高情形，研

判因SS02監測井位於新興區以東之台西海

埔地內，歷年水位觀測資料常有水位低於

零水位線(海水位)之情形，可能為海水入

侵導致地下水鹽化指標偏高。另濁度偏高

原因，是因設井所使用之濾料粒徑及井篩

大小未能完全過濾，因此洗井採樣時地層

中細顆粒材料易進入井中，使濁度偏高，

但並未影響監測井正常功能。後續將考量

再次進行井中攝影，以瞭解井內部功能狀

況。

5. 海域水質P.3-205頁本季新興區潮間帶水

質「各樣點未能符合」甲類水體水質標準

之比例相?文字請確認。另有關總酚濃度

有一測點略高於水質標準，請分析可能原

因並提出因應對策。 

謝謝委員指正，已修正，111年第二季大腸

桿菌群與111年第一季相比未能符合甲類

水體水質標準之比例有上升，不合格率為

87.5%，漲潮時台西水閘N4測站之酚類略

高於標準(≦0.005 mg/L)，推測為上游台西

橋水質酚類零星污染所致。 

6. 新虎尾溪之蚊港橋測站本季大腸桿菌、氨

氮測值高於陸域水體分類水質標準，呈嚴

重污染，建請持續監測。 

謝謝委員指教。本季河川水質污染指標

(RPI)新虎尾溪(蚊港橋)為7.0屬於嚴重污

染，依據季報圖2.8-1「雲林沿海水質污染

空間分布」顯示污染來源可能來自上游陸

源農畜業、養殖業與家庭生活等廢污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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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入污染，大多以生化需氧量、氨氮與總磷

等有機污染指標最常超出陸域水體分類水

質標準之最高容許值，本計畫將持續監測。 

7. 本季漲、退潮時河口水質，仍多以生化需

氧量、大腸桿菌群、溶氧、氨氮、正磷酸

鹽及酚類濃度常有偏高情形，有機物污染

情形仍未見顯著改善，建請持續監測。 

謝謝委員指教。雲林沿海水質狀態之空間

變化趨勢研判，雲林縣轄內環境水質，整

體以退潮時近岸河川與河口區水質污染最

為嚴重，潮間帶區居次，而海域水質相對

較佳，另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列管污

染源資料查詢系統」於雲林縣麥寮鄉轄內

重點水污染列管廠家之資料顯示，麥寮鄉

範圍10公里，水污染事業計有69家畜牧業，

推測大宗陸源畜牧廢水與都市家庭廢水輸

入也使得雲林縣轄內內陸河川受到一定程

度的污染，本計畫將持續監測。 

8. 落塵量高於歷次監測值，應檢討本季施工

內容的監測時間點是否會造成影響?而非

僅以無法規規範值而略過。 

謝謝委員指導，落塵量於110年Q1起至本

季有逐漸增高趨勢，經詢檢測人員意見觀

察到與檢測點位鄰近之太陽能光電場施工

啟始時間相符，惟PM10與PM2.5項目尚符合

空氣品質標準，本計畫將持續監測確認其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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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11 年第 2 季報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署意見： 

1. 報告第3-60頁，依河川污染指標分類，本

季新虎尾溪(蚊港橋)呈現嚴重污染，請持

續監測，並研析可能原因及採取相關管制

措施。 

本季河川水質污染指標(RPI) 新虎尾溪(蚊

港橋)為7.0屬於嚴重污染，大多以生化需氧

量、氨氮與總磷等有機污染指標超出陸域

水體分類水質標準之最高容許值，推測因

受到來上游自陸源農畜業、養殖業與家庭

生活等廢污水排入污染，將持續追蹤監測。

目前相關權責單位已提高上游鄉鎮的建築

物污水處理設施累積至6站(引用自110年

雲林縣各鄉鎮污水處理廠統計資料)、3站

抽水站、污水下水道接管(110年資料累積

管線長度總和約99.9公里)以及建立公共污

水處理廠(110年資料顯示斗六市5座及虎

尾鎮1座營運中污水處理廠)，並於污水處

理廠放流口端設置自動水質水量連續監測

站進行監控。另相關單位亦持續推動流域

建置礫間曝氣水質淨化設施、截流工程以

及水質淨化工程，可望改善環境衛生以及

河川水質環境。 

2. 報告第3-70頁，本季漲、退潮時河口水質

仍多以大腸桿菌群、氨氮、正磷酸鹽磷濃

度最常有偏高情形，請持續監測，並研析

可能原因及採取必要管制措施。 

謝謝委員之建議，本季生化需氧量、大腸

桿菌群、氨氮與磷酸鹽不符合標準情況，

由空間濃度變化推測主要為陸源有機污染

排放導致。目前相關權責單位已提高上游

鄉鎮的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污水下水道

接管以及建立公共污水處理廠，並於污水

處理廠放流口端設置自動水質水量連續監

測站進行監控。另新興區潮間帶水質位於

內陸排水與海域斷面之交界區，因多受內

陸畜牧廢水及家庭污水影響，水質較海域

斷面略差。由歷次調查可知，漲潮時潮間

帶水質受到外海海水稀釋陸源污染物而使

得水質普遍多優於退潮期間。



-2-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二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審核意見 

1. 本年度第二季調查記錄到2處有小燕鷗，

請調查單位協助填寫本署生物多樣性紀

錄表，並協助檢視歷年調查記錄小燕鷗之

出現頻度及數量。 

謝謝，目前執行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

畫施工期間的環境監測，開發計畫施工期

間若影響特定物種將進行分析探究原因，

目前仍依計畫執行相關監測調查。 

2 另海域監測項目，調查結果未涉及海洋保

育類動物，惟亞潮帶底棲動物調查SEC7、

SEC9兩側站20米深度與生物量均低於同

季平均，且已經兩季都如此，是否可補充

歷年調查資料，以便檢視其資源量下降之

原因。 

感謝委員意見，歷年調查資料已在期中報

告中，整體而言7-20和9-20測站為歷年豐

度最低及次低測站。 

3 檢附本署生物多樣性紀錄表如附(頁籤1

為填寫說明，頁籤2為需填寫之表格)。 

謝謝提供。 

4 上開意見請貴局於本案下次監測報告中

說明辦理情形，並請依歷次審查通過之境

影響評估書件內容及審查切實執行。 

感謝委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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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11年第 4季報告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局意見：

1. 圖3.1.1-9本次鎮安府及崙豐漁港駐在所
落塵量為歷年最高，請說明原因，並於報

告中分析及探討。

謝謝委員之建議，相關說明已納入監測季

報第3章，說明如下： 
本季所有測站月平均值介於26.60~52.60 
g/m2/月之間，與歷次測值比較(0.24~63.60 
g/m2/月)，近期(110年Q1起)各測站於歷次
變動範圍相比較高，經詢檢測人員意見觀

察到與檢測點位鄰近之太陽能光電場施工

啟始時間相符。因本地區為沿海地區，受

季節變化及鹽分影響，歷次測值變動區間

頗大，由於目前環境品質標準尚未針對落

塵量訂定限值，故暫無法與法規標準比較。 
2 表 3.1.1-1 備註 5 說明本季落塵量監測時
間為 110 年 1 月 15 日至 110 年 1 月 16
日，應為時間誤植，請修正為本季監測時

間(常態性未更新)。 

謝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內文備註。

3 2.7陸域水質，本文敘述蚊港橋並未訂定水
體分類有誤，請修正(該測站為新虎尾溪
流域範圍全河段應屬丙類水體) 

謝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內文敘述。

4. 監測點位置皆位於河川感潮河段，於本文
中應補充採樣當日其潮汐時間及採樣時

間之對照。

水質各測點採樣日期及時間，於附錄四水

質報告中皆有詳細載明。

5. P.2-54~P.2-59針對新虎尾溪、有才寮及舊
虎尾溪水質本季監測多數水質項目(生化
需氧量、大場桿菌群、氨氮、正磷酸鹽磷

濃度…等)皆未符合標準，此敘述方式應
進行修正，本工區監測範圍目前僅新虎尾

溪訂有地面水體水質監測標準，惟有才寮

及舊虎尾溪並未公告標準，監測報告中說

明未符合標準部分應進行修正(如僅為與
標準比較應清楚說明)。

謝謝委員之建議，本報告中陸域水質項目

皆以環保署之「地面水體分類水質標準與

海域環境分類及品質標準」進行分析比較，

將調整報告敘述。

6. 表2.7-2本季陸域河川水質監測結果一覽
表欄位「最低河川水體標準」為何標準應

補充說明。

陸域河川水質監測偶有不符合原對應之標

準，因此為評估其水質狀態則選擇表2.7-3
「地面水體分類水質標準與海域環境分類

及品質標準-環境基準表」各測項之次級標
準進行比較。

7. 圖2.8-2雲林縣麥寮鄉轄內重點水污染列謝謝委員之建議，將補上查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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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管之資料應補充標示資料查詢日期。 
8 本季施工期間環境監測各項環境監測數
據反映現況河川水質，未有異常之情況應

持續進行水質監測工作。 

敬悉，遵照辦理，將持續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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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11年第 4季報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署意見：  
1. 第3-60頁陸域水質，本季新虎尾溪(蚊港
橋)與舊虎尾溪(西湖橋)呈現嚴重污染，請
持續監測。 

敬悉，遵照辦理，本季河川水質污染指標

(RPI) 新虎尾溪(蚊港橋)為6.3與舊虎尾溪
(西湖橋)為6.0屬於嚴重污染，大多以生化
需氧量、氨氮與總磷等有機污染指標超出

陸域水體分類水質標準之最高容許值，推

測因受到來上游自陸源農畜業、養殖業與

家庭生活等廢污水排入污染，將持續追蹤

監測。 
 

2. 第3-75頁河口水質，111年第4季退潮時，
生化需氧量新興橋、夢麟橋與西湖橋下游

測點值高於陸域水體戊類水質標準，建請

持續監測並分析可能原因。 

退潮時，有才寮排水(新興橋、夢麟橋)與馬
公厝排水(西湖橋下游)測點測值高於陸域
水體戊類水質標準，測值分別為23.2、14.2
與11.2 mg/L。顯示流域受到來自陸源不同
程度污染，主要為畜牧廢水及生活污水，

導致生化需氧量、氨氮與磷酸鹽等有機污

染指標不符合陸域水體分類水質標準之最

高容許值，且污染濃度相對高於彰雲沿海

其他區域，河川污染程度指數呈現嚴重污

染，將持續監測與分析其變化趨勢。 
 第3-84頁河口水質，退潮時所有測點的氨
氮濃度皆不符合陸域水質標準部分，建請

持續監測並分析可能原因。 

本季氨氮退潮時所有測點的氨氮濃度皆不

符合陸域水質標準，新興橋氨氮濃度最高

為16.2 mg/L。推測為陸源畜牧廢水與都市
家庭污水排入，造成河川水體氮磷類營養

鹽負荷高，導致鄰近之陸域測點水質氨氮

濃度偏高，將持續追蹤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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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12年第 1季報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署意見：  
1. 本次報告第三章空氣品質及噪音監測圖，
缺漏112年第1季資料，另近年全國空氣品
質持續改善，報告中描述「目前測值均落

於自85年以來之最大及最小值變動範圍，
無異常變化」並不妥適，因部分測項歷年

最大值遠大於標準值，且近年似有相對高

值（如落塵量異常偏高但總懸浮微粒無異

常、臭氧第1季測值高於標準值等），應妥
善說明原因。 

一、已補充112年第1季資料於報告第三章
空氣品質及噪音監測圖。 

二、經查本計畫監測自85年以來，各測項
僅台西國小測站TSP 24小時值於86年
第3季測值485 μg/m3遠大於當時之標

準值250 μg/m3(民國109年9月18日環
保署公告之「空氣品質標準」刪除其

標準限值。)。本季(112第2季)提送之
監測報告已修正報告中有關「目前測

值均落於自85年以來之最大及最小
值變動範圍，無異常變化」刪除無異

常變化文字。 
三、本計畫落塵量近期(110年Q1起)各測站

於歷次變動範圍相比較高，經詢檢測

人員意見觀察到與檢測點位鄰近之太

陽能光電場施工啟始時間相符。因本

地區為沿海地區，受季節變化及鹽分

影響，歷次測值變動區間頗大，由於目

前環境品質標準尚未針對落塵量訂定

限值，故暫無法與法規標準比較。 
四、本計畫落塵量係依據環檢所公告方法

(NIEA A216.10C)指定中華民國國家
標準CNS 3916:2017 K9013為空氣中
落塵量測定方法，為每平方公里土

地，每個月之落塵總量，需時較長；

而總懸浮微粒(TSP)採樣為依據環檢
所公告之採樣方法(NIEA A102.13A)，
採樣時間僅需24小時即有結果，故考
量採樣時間差距，兩測項濃度變化應

無絕對關聯性。 
五、112年第1季(採樣時間：112年1月8～9

日)崙豐漁港駐在所臭氧最高8小時值
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60 ppb之限值，經
查鄰近之環保署臺西測站，其112年1
月8日臭氧測值亦有多個時段未符合
空氣品質標準之情形，研判應為背景

環境影響所致，後續將會持續追蹤監

測。 
2. 第3-61頁陸域水質：本季新虎尾溪（蚊港
橋）、有才寮大排（新興橋）與舊虎尾溪

本季河川水質污染指標(RPI) 新虎尾溪(蚊
港橋)為7.3、有才寮大排(新興橋)為9.0與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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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西湖橋）呈現嚴重污染， 
請持續監測。 

虎尾溪(西湖橋)為10，皆屬於嚴重污染，大
多以生化需氧量、氨氮與總磷等有機污染

指標超出陸域水體分類水質標準之最高容

許值，推測因受到來自上游自陸源家庭生

活、農畜業與養殖業等廢污水排入所致，

將持續追蹤監測。 
3 第3-76頁河口水質：112年第1季漲潮時，
新興橋測點生化需氧量略高於陸域體戊

類水質，測值為30.4mg/L；退潮時，新興
橋、夢麟橋、西湖橋與西湖橋下游測點測

值高於陸域水體戊類水質標準，測值分別

為26.8、13」、20.7與54.4mg/L，請持續監
測並分析可能原因。 

漲潮時水質受到外海海水稀釋陸源污染物

而使得水質普遍多優於退潮期間，有才寮

排水(新興橋、夢麟橋)與馬公厝排水(西湖
橋、西湖橋下游)流域受到來自陸源不同程
度污染，主要為畜牧廢水及生活污水，導

致生化需氧量不符合陸域水體分類水質標

準之最高容許值，且污染濃度相對高於彰

雲沿海其他區域，河川污染程度指數呈現

嚴重污染，將持續監測與分析其變化趨勢。 
4 第3-84頁河口水質：112年第1季監測期
間，漲潮時所有測點氨氮濃度皆不符合陸

域水質標準(≤ 0.3mg/L)，請持續監測並
分析可能原因。 

本季氨氮漲潮時所有測點的氨氮濃度皆不

符合陸域水質標準，西湖橋下游氨氮濃度

最高為24.3 mg/L。推測為陸源畜牧廢水與
都市家庭污水排入，造成河川水體氮磷類

營養鹽負荷高，導致鄰近之陸域測點水質

氨氮濃度偏高，將持續追蹤監測。 
5 表1.5.6-4方法依據，有關水中半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檢測方法 -氣相層析質譜儀法
(NIEA W801.55B)，已於111年1月15日公
告實施，請再確認。 

謝謝指教，已更新於下一季報告內。 

 



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12年第 1季報告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保局意見：
1. 第一章 P1-95頁，請修正目錄。 謝謝委員指正，將於下一季修正目錄。
2 第二章 P2-9頁，TSP已無空氣品質標準，

請修正圖 2.1-8。

謝謝委員指正，將於下一季刪除圖 2.1-8
之 TSP空氣品質標準。

3 有關落塵取樣時間目前僅採樣 1天，請
確認是否符合NIEA方法。

本季落塵取樣之標準方法採用 NIEA
A216.10C，係參考 CNS 3916(2017)的檢
測方法；另，採樣時間為期約一個月(112
年 1月 10日至 112年 2月 8日)，皆符合
本規範之要求。

4. 圖 3.1.1-1至 3.1.1-9未將本季數據納入圖
中，請修正。

謝謝委員指正，將於下一季補充修正。

5. 本季地下水 SS02：氯鹽、總溶解固體及
氨氮監測結果明顯濃度偏高，請考量地
下水流向及歷年變化趨勢，分析濃度偏
高原因。

謝謝委員指教，SS02位處於台西海埔地
內，緊臨海邊，地下水水質本易受海水影
響致使鹽化指標(氯鹽、導電度、總溶解
固體物等)有偏高之情形。且本區位於濁
水溪沖積扇沿海及河川下游部份，沖積扇
內畜牧養殖魚業興盛，農業活動之氮肥及
養殖漁業魚貝類排泄物及餌料，皆可能導
致氮污染垂直入滲進而影響地下水質，由
主管機關相關調查資料顯示，濁水溪沖積
扇扇尾處地下水氨氮普遍有偏高之現象。
另上述物質本季數值尚落在歷年監測數值
範圍內，後續將持續監測追蹤。

6. 有關底泥部分，請補充採樣位置圖(陸域
海域繪製重點相關位置)

謝謝委員，底泥海域及陸域調查位置與水
質點位相同，於圖 1-4-7中呈現。

7. 本季海域底質有才寮出海口與台西水閘
測量之砷含量已超過底泥品質指標下限
值，請分析該點位周 是否有影響測值邉
之污染源。

謝謝委員指教，近岸海域底質部分重金屬
呈現高於參考之相關底質沉積物標準，由
歷次底質重金屬砷空間分布特性顯示，以
河川及排水路下游及河口含量最高，潮間
帶區居次，而海域則相對較低，呈現由陸
向海遞減之趨勢分布，顯示其主要可能來
源係來自陸源向海傳輸。本季潮間帶底質
有才寮出海口 N3 與台西水閘 N4 測站
之"砷"含量有高於國內標準下限值 (11.0
mg/kg)之情形，其上游陸域測站(有才寮
排水-夢麟橋與新興橋、舊虎尾溪-溪湖橋
與西湖橋下游 )底質砷測值分別為
12.5、12.8、13.1與 12.7 mg/kg，亦高於
標準下限值。此外，由近五年(2019~2023
年)分析圖顯示新興區出海口潮間帶區測
點底質砷含量皆偶有高於國內標準下限值
之紀錄，推測潮間帶底質砷含量為上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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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殼背景因素因輸砂沉積變動。

圖 1、2019~2023年新興區出海口潮間帶區底質重金屬砷含量

8

-2-



-1-

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12年第 1季報告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1. 有關112年第1季(112年1月至112年3月)報
告，請協助確認新興區潮間帶區4測站是
否符合海域環境分類及海洋環境品質標

準第8條得列為次一級之水體規定，以適
用海域環境分類及品質標準。

謝謝貴署之建議，新興區近岸海域測站

N1~N5屬河川、區域排水出海口之潮間帶，
符合環保署發布之海域環境分類及海洋環

境品質標準第8條，「海域水體內之河川、
區域排水出海口或廢水管線排放口出口半

徑二公里之範圍內之水體得列為次一級之

水體」規定，本計畫潮間帶水質監測結果

將調整為乙類海域標準研析為主，但部分

檢項(氨氮、總磷、大腸桿菌群等)仍納入甲
類海域水質標準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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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12年第 2季報告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表2.1-1中安西府日間時段及崙豐國小夜
間時段噪音值超標，未依備註 3標示
“*”，請標示。 

謝謝指教，將補充標示“*”。 

二 P.2-50，有關地下水質監測井SS02本季監
結果明顯濃度偏高，請就地下水流向及歷

年變化趨勢，分析其原因。 

謝謝委員指教。SS02監測井相對於其他井
而言，鹽化指標常有偏高情形，研判因SS02
監測井位於新興區以東之台西海埔地內，

歷年水位觀測資料常有水位低於零水位線

(海水位)之情形，可能為海水入侵導致地
下水鹽化指標偏高；重金屬(鐵、錳)歷年也
偶有偏高之情形，此乃岩石與土壤的組成

成分之一。因地質因素影響，地下水與地

層礦物之交互作用，致鐵、錳含量於地下

水有偏高情形，屬自然環境變化。 
另氨氣超過地下水監測標準的狀況，因本

區位於濁水溪沖積扇沿海及河川下游部

份，沖積扇內畜牧養殖魚業興盛，農業活

動之氮肥及養殖漁業魚貝類排泄物及餌

料，皆可能導致氮污染垂直入滲進而影響

地下水質。 
三 台塑海水淡化廠預定明年完工及營運，海
域監測區域及點位應預為規劃並建立資

料。 

感謝委員之建議，本計畫海域水質各項監

測項目皆有建立長期之監測點位與數據

庫，未來將持續監測鄰近測站(5-10、5-20、
導流堤出口MLFO)並更新與比對相關資
料。 

 
四 有關海域水質監測，建議可蒐集海洋委員
會海洋保育署及貴局等相關單位之監測

資料進行比對分析並加入趨勢分析，以利

掌握其變動特性。 

感謝委員建議，將蒐整海洋保育署海洋保

育網-海域水質資料，雲林沿海4點位(六輕
沿海一、六輕沿海二、台西外海、三條崙

外海)之水質監測結果，並於本計畫期中、
期末報告中結果進行比對與趨勢分析，以

利掌握其變動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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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12年第 2季報告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境部意見：  
1. 表2.2-1中崙國小測站噪音監測结果L夜超
標，於圖2.2-3則為符合環境音量標準，請
確認。 

謝謝指教，經檢視崙豐國小噪音監測L夜超
標，將補充標示“*”。 

2. 陸域水質第3-61頁 ,本季新虎尾溪(蚊港
橋)、有才寮大排(新與橋)與舊虎尾溪(西
湖橋)呈現重污染部分，建請持續監測並
分析可能原因。 

謝謝建議，本季河川水質污染指標(RPI) 
新虎尾溪(蚊港橋)為8.0、有才寮大排(新興
橋)為6.3與舊虎尾溪(西湖橋)為7.3，皆屬於
嚴重污染，大多以生化需氧量、氨氮與總

磷等有機污染指標超出陸域水體分類水質

標準之最高容許值，推測因受到來自上游

自陸源家庭生活、農畜業與養殖業等廢污

水排入所致，將持續追蹤監測。 
3 河口水質第3-73頁新虎尾溪、有才寮排水
及舊虎尾溪於本李(6月)監測期間，生化需
氣量、大腸桿菌群、氨氮與磷不符合標準

比例仍偏高，水質狀況仍呈現水質指數

(RPI)嚴重污染，請持續監測並分析可能原
因。 

謝謝指教，漲潮時水質受到外海海水稀釋

陸源污染物而使得水質普遍多優於退潮期

間，新虎尾溪(蚊港橋、文港橋下游)、有才
寮排水(新興橋、夢麟橋)與舊虎尾溪(西湖
橋、西湖橋下游)流域受到來自陸源不同程
度污染，主要為畜牧廢水及生活污水，導

致生化需氧量不符合陸域水體分類水質標

準之最高容許值，且污染濃度相對高於彰

雲沿海其他區域，河川污染程度指數呈現

嚴重污染，將持續監測與分析其變化趨勢。 
二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審核意見：  
1. 本季報告有記錄黑翅鳶、小燕鷗、燕鴴等
保育類海鳥，請施工單位注意勿影響其棲

地環境。 

敬悉。 

2 本計畫施工地點鄰近「中華白海豚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請持續針對周遭海域

生態進行監測，如發現鯨豚誤入港港區請

即時通報海巡118或地方主管單位。 

將依委員意見辦理。 

3 本季報告之漁獲生物種類、仔稚魚调查，
皆有白海豚重要食餌物種石首魚科之紀

錄，請施工單位注意勿影響其棲地環境。 

將依委員意見辦理。 

4 新與區潮間帶水質與112年第1季監测情
形相比，本季大腸桿菌、正磷酸鹽、氨氮

不合格率較上季提升，請釐清污染來源並

子以改善。 

謝謝指教，本季生化需氧量、大腸桿菌群、

氨氮與正磷酸鹽不符合標準情況，由空間

濃度變化推測主要為陸源有機污染排放導

致。目前相關權責單位已提高上游鄉鎮的

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污水下水道接管以

及建立公共污水處理廠，並於污水處理廠

放流口端設置自動水質水量連續監測站進

行監控。另新興區潮間帶水質位於內陸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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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水與海域斷面之交界區，因多受內陸畜牧

廢水及家庭污水影響，水質較海域斷面略

差。由歷次調查可知，漲潮時潮間帶水質

受到外海海水稀釋陸源污染物而使得水質

普遍多優於退潮期間。將持續監測新與區

潮間帶水質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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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12 年第 3 季報告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境部意見： 

1. 本部台西空品站與本計畫台西國小監測

位置相同，建議分析比對兩者監測數據。 

本計畫已收集並比對貴部之鄰近空品測站

(台西及麥寮測站)測值，各測項測值比對

結果無明顯差異。 

2. 崙背漁港駐在所「懸浮微粒/總懸浮微粒

比值(PM10/TSP)」及落塵量明顯高於其他

兩測站，顯示該站受鄰近污染源影響，請

說明可能排放來源。 

經確認，崙背漁港駐在所之各項空氣品質

項目監測結果皆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而

PM10/TSP比值相較其他兩測站些微偏高原

因，主係該測站鄰近海岸，易受風沙影響。 

3 建議鎮安府、台西國小兩站執行細懸浮微

粒(PM2.5)監測作業，以利評估本計畫空

品標準符合程度。 

1. 謝謝建議，經檢視本計畫近年空氣品質

三測站(崙背漁港駐在所、鎮安府及台

西國小)之粒狀污染物(TSP、PM10及

PM2.5)測值，多以崙背漁港駐在所測值

較高，而崙背漁港駐在所已於103年起

新增PM2.5之監測項目，其各季監測結

果皆遠低於空氣品質標準，又該測站為

三測站中距計畫區最近測站，故可推測

其餘兩測站(鎮安府、台西國小)受本計

畫影響將更低。

2. 本計畫亦同步蒐集台塑公司之六輕計

畫空品測站數據(包含西螺等10測站)，

以掌握雲嘉南空品變化趨勢。後續仍將

持續掌握本計畫空氣品質三測站之各

項測值變化，倘有明顯差異或異常，將

再行評估是否於鎮安府及台西國小增

測PM2.5。

4 建議可將監測期間之數據以時序趨勢變

化表示，可較清楚看出短時間排放對空品

之影響。 

謝謝建議，本計畫各監測項目之呈現方式

皆係依法規要求項目 (如一氧化碳以最高

小時值呈現)，以利比對法規標準；倘有超

標或異常情形，本計畫將另行比對各小時

測值，確認異常時段及原因。 

5 表3.1.2-1中安西府、海口橋測站監測超標

之情形，分析原因為背景音量造成，與本

工程施工無直接關係，請補充說明為何種

背景噪音。 

本計畫噪音振動監測期間皆同步進行錄

音，以確認各時段噪音來源。經確認各次

超標時段錄音檔，針對安西府及海口橋測

站超標部分，多係受居民活動或鄰近廟宇

活動所致。 

6 陸域水質第3-60頁，本季新虎尾溪(蚊港

橋)、有才寮大排(新興橋)與舊尾溪(西湖

橋)呈現嚴重污染部分，建請持續監測並

分析可能原因。

本季河川水質污染指標(RPI) 新虎尾溪(蚊

港橋)為7.3、有才寮大排(新興橋)為7.3與舊

虎尾溪(西湖橋)為7.0，皆屬於嚴重污染，大

多以生化需氧量、氨氮與總磷等有機污染

指標超出陸域水體分類水質標準之最高容

許值，推測因受到來自上游自陸源家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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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活、農畜業與養殖業等污廢水排入所致，

將持續追蹤監測。 

7 報告第3-60頁至3-105頁，第三章檢討與建

議內容提到「較常不符標準之污染項目，

如生化需氧量與大腸桿菌群、氨氮等監測

結果與本工業區開發前之背景值並無太

大之差異」，惟造成水質污染指標(RPI)達

到嚴重污染以上之懸浮固體物亦超出標

準值，建議加以檢視其污染來源，並提出

水質改善建議方案。 

本季陸域水質蚊港橋、西湖橋與西湖橋下

游漲潮時懸浮固體分別為28.3、45.2與20.9 

mg/L，退潮時分別為196、667與463 mg/L，

高於地面水最大容許上限值(100 mg/L)。由

歷次調查(100年~112年第三季)可知懸浮

固體物以雲林縣轄內河川及排水路樣點的

含量最高，潮間帶區居次，而海域相對較

低，整體呈現由陸向海遞減之趨勢分布，

且漲潮時水質普遍多優於退潮期間。陸域

水質污染主要為畜牧廢水及生活污水，河

川污染程度指數呈現嚴重污染。由數據顯

示河川排水的陸源性污染，於出海口因與

海水混合稀釋作用而呈現懸浮固體物降低

之特性，因此保持海水交換的流通性極為

重要，故建議應定期調查河口周遭與河道

淤積之變化，並適時進行疏浚工程，以利

上游污染潛在因子有效擴散與近海交換稀

釋。將持續監測與分析其變化趨勢。 

二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審核意見： 

1. 考量附近海域可能有保育類鯨豚出沒，請

持續針對周遭海域生態進行監測，如發現

鯨豚誤入港區請即時通報海巡118或地方

之主管單位。 

將依委員意見辦理。 

2 第2-66頁至2-71頁，新興區潮間帶部份水

質項目仍有不符合標準情形，報告書已說

明污染來源及建議改善措施，請持續監

測。 

敬悉，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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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12年第 4季報告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圖2.2-3崙豐國小第4季噪音監測成果分析
圖環境音量標準無降低5分貝，請修正；另
雲林縣政府業於112年12月15日公告修正
本縣噪音管制區，後續請依此執行監測。 

謝謝指教，遵照辦理。

二 P.3-213，本季海域水質監測：新興區潮間
帶區，磷與氨氮未達標準之比例最高，建

議進行比對分析及掌握其變動特性，並觀

察歷年變化趨勢。

新興區潮間帶區水質歷年變化趨勢於圖

2.9-1~15中顯示，本季水質磷與氨氮落於歷
年變動範圍內。新興區潮間帶水質位於內

陸排水與海域斷面之交界區，因多受內陸

畜牧廢水及家庭污水影響，以大腸桿菌、

磷與氨氮未達標準頻率較高，且水質較海

域斷面略差。由歷次調查可知，漲潮時潮

間帶水質受到外海海水稀釋陸源污染物而

使得水質普遍多優於退潮期間。

三 P.3-213，本季河川水質仍多以生化需氧
量、大腸桿菌、氨及正磷酸鹽濃度最常不

符標準，請持續監測並分析可能原因。

本季河川水質污染指標(RPI) 新虎尾溪(蚊
港橋)為6.8、有才寮大排(新興橋)為7.3與舊
虎尾溪(西湖橋)為8.0屬於嚴重污染，大多
以生化需氧量、氨氮與總磷等有機污染指

標超出陸域水體分類水質標準之最高容許

值，推測因受到來上游自家庭生活、陸源

農畜業與養殖業等廢污水排入污染，將持

續追蹤監測。

四 P.3-214，本季地下水監測結果：S001、S002
及民4皆有一般水質超過監測標準情況，
請持續針對歷年變化趨勢探究濃度偏高

原因。

各測項測值偏高情形，應屬於區域環境背

景因素。離島工業區為抽砂填海造陸而成，

地層中原就富含鹽份。而鐵及錳為岩石及

土壤的組成成分之ㄧ，由於地下水與地層

礦物之交互作用，致使鐵與錳含量於地下

水會有較高的趨勢，於環保署台灣區域地

下水監測調查資料，亦常見地下水鐵、錳

偏高情形。

未來也將持續監測各測項之濃度變化趨

勢，以確認是否為區域環境因素。

五 表3.1.7-1~表3.1.7-3，數據模糊難辨，請提
供清晰表格，以利審閱。

敬悉，遵照辦理，已將數據文字放大，提

高解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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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12年第 4季報告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意見：

1. 噪音及振動部分，「本計畫歷次噪音、振
動及交通量監測結果綜合比較表」部分表

單因文(數)字小致模糊(如P.3-21、P.3-

23、P.3-25、P.3-27)，且部分超出環境品

質標準者 ，未以「*」符號標示，請於後

續每季監測報告中注意並修正。

謝謝指教，後續將注意並修正。

2. 陸域水質第2-49頁，本季台西、新興區河
川水質污染指標(RPI)呈現嚴重污染部分，
請持續監測並分析可能原因。

本季河川水質污染指標(RPI) 新虎尾溪(蚊
港橋)為6.8、有才寮大排(新興橋)為7.3與舊
虎尾溪(西湖橋)為8.0，皆屬於嚴重污染，大
多以生化需氧量、氨氮與總磷等有機污染

指標超出陸域水體分類水質標準之最高容

許值，推測因受到來自上游自陸源家庭生

活、農畜業與養殖業等廢污水排入所致，

將持續追蹤監測。

3 報告第3-84頁，112年第4季監測期間，漲、
退潮時所有測點之測值皆不符合陸域水

質標準(≦0.3mg/L)，而新興橋氨氮濃度最
高為6.06 mg/L及7.62 mg/L，不符合標準逾
20.2倍及25.4倍，請持續監測並分析可能
原因。

本季陸域水質氨氮漲、退潮時所有測點的

氨氮濃度皆不符合陸域水質標準，以退潮

新興橋氨氮濃度最高為7.62 mg/L。推測為
陸源畜牧廢水與都市家庭污水排入，造成

河川水體氮磷類營養鹽負荷高，導致鄰近

之陸域測點水質氨氮濃度偏高，將持續追

蹤監測。

4 報告第2-46頁，氨氮超過第二類地下水監
測標準之情形與表2.6.1-1不一致，請修
正。

感謝委員提醒，已於本(113年第1季)季修
正正確之監測結果。

二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審核意見：

1. 請持續針對周遭海域生態進行監測，如發
現鯨豚誤入港區，請即時通報海巡118或
地方主管單位。

將依委員意見辦理。

2 報告第2-66頁至2-75頁，新興區潮間帶部
分水質項目仍有不符合標準，且與112年
第3季監測情形相比，有不合格率上升之
情形，報告書已說明污染來源及建議改善

措施，請持續監測並分析變化。

敬悉，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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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13 年第 1 季報告 

環境部審查意見答復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境部意見：  

1. 第3-60頁，陸域水質部分本季新虎尾溪(蚊

港橋)、有才寮大排(新興橋)與舊尾溪(西

湖橋)呈現嚴重污染部分，請持續監測並

分析可能原因。 

本季河川水質污染指標(RPI) 新虎尾溪(蚊

港橋)為7.8、有才寮大排(新興橋)為6.3與舊

虎尾溪(西湖橋)為9.0，皆屬於嚴重污染，大

多以生化需氧量、氨氮與總磷等有機污染

指標超出陸域水體分類水質標準之最高容

許值，推測因受到來自上游陸源家庭生活、

農畜業與養殖業等廢污水排入所致，將持

續追蹤監測。 

2. 本季河川水質多以生化需氧量、大腸桿

菌、氨氮及正磷酸鹽濃度不符標準，請持

續監測並分析可能原因。 

河川水質漲潮時受到外海海水稀釋陸源污

染物而使得水質普遍多優於退潮期間，新

虎尾溪、有才寮排水與舊虎尾溪流域受到

來自陸源不同程度污染，主要為畜牧廢水

及生活污水，導致生化需氧量不符合地面

水體分類水質標準之最高容許值。整合離

島工業區環境監測計畫之水質數據、環境

部與雲林縣環保局相關資料，資料蒐集範

圍由民國104至113年第1季的河川與排水

路水質測站資料，以研析各流域上游至下

游之污染程度變化，結果趨勢如下表，於

出海口因與海水混和稀釋作用，RPI的指數

有降低之趨勢，因此保持海水交換的流通

性極為重要，故建議應定期調查河口周遭

與河道淤積之變化，並適時進行疏浚工程，

以利內陸污染有效擴散與近海交換。 

 

 

 
3 第3-62頁，表3.1.7-1歷次離島陸域(蚊港橋

水質監測結果查無113年第一季資料，請

補充。 

謝謝指正，113年第一季(113年3月)陸域(蚊

港橋)水質資料，已呈現於表3.1.7-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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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4 第2-47頁重金屬錳超過第二類地下水監

測標準之檢測情形數據與第2-47頁表

2.6.1-1不一致，請確認。 

感謝指正，已將監測結果及內容修正。 

5 第2-48頁「SS01」監測點之重金屬鉛含量

為0.351mg/L超過管制標準0.1m/，查於第

2-46頁誤植為超過監測標準，次查於第3-

50頁至3-59頁中未提及相關說明，請確認

檢測數據正確性，並補充說明超標原因及

釐清追蹤污染來源。 

SS01監測井以往鉛測值並無檢出異常情

形，僅113年第1季檢出測值異常，於113年

第2季測值又符合法規標準，係屬偶發事

件，後續將再持續監測追蹤，倘測值有再

次升高情形，將依法配合環保機關查證釐

清可能污染來源及行為人，配合後續行政

管制作為，以維產業園區土水環境資源永

續經營。 

6 第3-51頁重金屬項目之說明部分，有關

「民4」監測點敘述有誤，請修正。 

感謝指正，將於下一季修正。 

二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審核意見：  

1. 第3-144頁提及亞潮帶底棲動物調查豐度

及生物量變化，請持續關注並分析其變化

原因。 

感謝委員意見，將持續關注其變化。 

2 承上，潮間帶底棲動物所採集到之2科生

物為何?請敘明。 

在113年第一季的潮間帶採樣，其中新興水

閘門測站僅採集到2科生物，分別為軟甲綱

的端腳目及多毛綱的海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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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產業園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13 年第 2 季報告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審查意見答覆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本季噪音監測點西安府、崙豐國小L日、

西安府L夜監測結果超出管制標準，應探

討其原因。 

1.謝謝指教，經檢視本季安西府、崙豐國小

L日及西安府L夜個監測結果皆符合噪音

管制標準。 

2.查報告書(P.2-11) 「⋯而本季除了安西

府、崙豐國小L日及安西府L夜測值超出

噪音管制標準，其餘測站測值均可符合

標準」文字為誤植，已刪除。 

二 本次為113年第2季報告(4至6月)，惟報告

書P.2-48中表2.6.1-1，地下水監測數據採

樣時間為2月15日及16日，請補充說明其

原因。 

感謝貴局提出，表2.6.1-1之數據資料無誤，

惟採樣日期在彙整報告過程誤植，正確日

期應為5月16日、17日，未來會在彙整時更

謹慎注意避免誤植。 

三 有關監測井 SS001 於第一季有重金屬鉛

超過管制標準情況，依報告說明第 2 季即

符合監測標準，推測係屬偶發事件，將再

持續監測追蹤，惟該監測井係於 92 年設

井，建議重新設置，俾使檢測結果更符合

實際情況。 

感謝貴局建議。SS01監測井目前井況及採

水功能皆正常，且該井自92年設置完成後

定期監測迄今，考量數據之延續性，故目

前暫無規劃重新設井，未來若有需要重新

設置之狀況，會再謹慎評估規劃相關事宜。 

四 上述各項意見請於下一季報告中說明回

復辦理情形。 

謝謝指教，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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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島式基礎產業園區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113 年第 2 季報告 

環境部審查意見答復對照表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一 環境部意見：  

1. 本案113年度第2季環境監測報告噪音及

振動部分，第2-11頁第2段「⋯而本季除了

安西府、崙豐國小L日及安西府L夜測值超

出噪音管制標準，其餘測站測值均可符合

標準」，文字未符合本季實際監測結果，

請修正。 

1.感謝提醒，已刪除第2-11頁第2段文字誤

植部分。 

2.經檢視本季安西府、崙豐國小L日及西安

府L夜個監測結果皆符合噪音管制標準。 

2. 表2.2-1，屬於特定噪音管制區，崙豐國小

噪音管制標準之最高容許音量未降低5分

貝；超出環境品質標準者，未以「*」標示，

爾後每季監測報告請注意修正。 

1.依據雲林縣環保局112年12月15日公告

之雲林縣噪音管制區，崙豐國小位屬第

二類噪音管制區內特定噪音管制區，其

噪音管制標準之最高容許音量須降低5

分貝。 

2.依據環境部「環境音量標準」，崙豐國小

管制區標準類屬為「第一類或第二類管

制區內緊鄰八公尺以上之道路」， L日、

L晚、L夜標準值分別為74 dB(A)、70 dB(A)、

67 dB(A)，又崙豐國小測站屬特定噪音管

制區，標準值須降低5分貝，其L日、L晚、

L夜標準值分別為69 dB(A)、65 dB(A)、62 

dB(A)，本監測季報表2.2-1崙豐國小測站

標準值已依據相關規定降低標準值。 

3.感謝提醒，後續每季監測數據如有超出

環境品質標準者，將以「*」標示。 

3 第3-62頁，陸域水質部分本季新虎尾溪(蚊

港橋)、有才寮大排(新興橋)與舊虎尾溪

(西湖橋)呈現嚴重污染部分，請持續監測

並分析可能原因。 

本季河川水質污染指標(RPI) 新虎尾溪(蚊

港橋)為7.0、有才寮大排(新興橋)為6.3與舊

虎尾溪(西湖橋)為8.0，皆屬於嚴重污染，大

多以生化需氧量、氨氮與總磷等有機污染

指標超出陸域水體分類水質標準之最高容

許值，推測因受到來自上游陸源家庭生活、

農畜業與養殖業等廢污水排入所致，將持

續追蹤監測。 

4 第3-90頁，113年第2季監測期間，漲、退

潮時氨氮濃度除西湖橋外，其餘測點測值

皆不符合陸域水質標準(≦0.3mg/L)，新興

橋氨氮濃度最高，分别為13.4 mg/L(漲潮)

及16.2 mg/L(退潮)。 

本季陸域水質氨氮漲、退潮時多不符合陸

域水質標準。推測為陸源畜牧廢水與都市

家庭污水排入，造成河川水體氮磷類營養

鹽負荷高，導致鄰近之陸域測點水質氨氮

濃度偏高，將持續追蹤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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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答 覆 

二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審核意見：  

1. 本計畫施工地點鄰近「中華白海豚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請持續針對周遭海域

生態進行監測，如發現鯨豚誤入港區請即

時通報海巡118或地方主管單位。 

依貴署意見辦理。 

2 上開意見請貴局於本案下次監測報告中

說辦理情形，並請依歷次審查通過之環境

影響評估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 

感謝提醒。 

 





計畫名稱： 年度雲才言離島式基礎工業區永續環境管理計畫
工作項目：口海域水質 海域生態口其他（ ） 
調查海域： 焓色 海域
採樣日期：」凸一年＿乒－月」工－日
採樣時間自＿工時之辶分至j辶時2巴分止

出海採樣人員尤r 烽某廎
堊k友 ｀ 豬塈迎

出海作業紀錄

1、作業船隻名稱：

2、船長姓名：

3、進出港名稱：

且

燊位f工

元豫坞
二、 氙候l風浪狀況紀錄

進出港安檢站簽證

1、天氣狀況： 口8青、筐（陰、口雨、口其他（靖說明：

四丶

2、氣溫 之8 (°C) 
3、風浪級數： （級）
4、浪高 0,5 （公尺）

採樣現場狀況紀錄（靖於框內打勾，若需說明，請簡述之。）

1、全球定位系統之經緯度是否正曜無誤団瓦、口否

若為是，則請簽名於右：石在認人員姓名：』主卮稻

2、目視範圍是否有其他船隻作業：口是、尸了否

若為是，則請簡述何種作業船隻·

特殊狀況說明（如遇特殊狀況靖簡述於下）

審查人員］芷主立



雲林離島式環境監測案監測照片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項目：空氣品質 

時間：113.09.24~25 

地點：台西國小 

項目：空氣品質 

時間：113.09.22~23 

地點：鎮安府 

  
項目：空氣品質 

時間：113.09.23~24 

地點：崙豐漁港駐在所 

項目：噪音振動 

時間：113.09.27~28 

地點：海豐橋 

  
項目：噪音振動 

時間：113.09.27~28 

地點：五條港出入管制站 

項目：噪音振動 

時間：113.09.27~28 

地點：安西府 



雲林離島式環境監測案監測照片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項目：噪音振動 

時間：113.09.27~28 

地點：崙豐國小 

項目：噪音振動 

時間：113.09.27~28 

地點：台西海口橋 

  
項目：交通流量 

時間：113.09.27~28 

地點：海豐橋 

項目：交通流量 

時間：113.09.27~28 

地點：五條港出入管制站 

  
項目：交通流量 

時間：113.09.27~28 

地點：安西府 

項目：交通流量 

時間：113.09.27~28 

地點：崙豐國小 



雲林離島式環境監測案監測照片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項目：交通流量 

時間：113.09.27~28 

地點：台西海口橋 

項目：交通流量 

時間：113.09.27~28 

地點：華陽府 


